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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部  新約世界
第一章  政治背景
羅馬帝國
      新約聖經成書的時候，除了一些當時在遠東不大為人認識的國家外，整個文明世界，都在羅馬的統治下。它的領土西自大西洋（Atlantic Ocean），東迄幼發拉底河（Euphrates River）及紅海（Red Sea），北起自隆河（Rhone），沿多瑙河（Danube），黑海（Black  sea）而直達高加索山（Coucasus Mts），南則止於撒哈拉沙漠（Sahara）。這龐大帝國的首領，甚至可說是獨裁者，就是新約聖經所稱「君王」（彼前二17）和「亞古士督」（路二1）的那一位皇帝。
      羅馬是因它在義大利的首都而得名。這羅馬城是羅馬國的發源地。羅馬國建於主前七五三年。起初它是由一些小村落聯合組織而成，由一個君王統治。主前五世紀初葉，這個盟邦在一個共和政體的政府統治下，已經是相當穩定的政治組織了。其後，它更與鄰邦結盟，並且經過了一個長時期與北部的伊出斯堪（Etruscans）及南部的其他部族爭戰後，在主前二百六十五年，羅馬已經成了義大利半島的霸主。那些稱臣於羅馬政府的部族，須履行他們簽訂的條約的義務，維持和平，後來也漸次地併入羅馬帝國的版圖。
      此後的兩個世紀，羅馬從事與迦太基（Carthage）的大爭鬥之中。迦大基是西地中海的主要海權國。它原是腓尼基（phoenicia）的殖民地，自從亞歷山大大帝（Alexander）征服了腓尼基後，這殖民地也就被迫獨立。因它仿效腓尼基人的樣式，它成為一個富強的國家。它的船隻操縱了整個地中海的貿易。它的文化帶有東方色彩。至於它的社會則是采寡頭政治制度，在傭兵的支持下，受到獨裁的統治。羅馬擴張它的勢力時，即與迦太基帝國的前哨部隊發生衝突。這兩帝國，除了種族及政治觀念不同外，也無法在同一地區相容並存。其中一個必要消滅。這場戰爭，拖遲至主前一百四十六年，羅馬將軍斯比奧阿米尼林斯（Scipio  Aemilianus），攻陷並摧毀迦太基城後，才告結束。從此，羅馬的領土便伸展至西班牙及北非一帶了。同時，馬其頓也屈服為羅馬帝國的一個省份。又于同年（即主前一四六年），哥林多（Corinth）陷落，亞該亞（Achaia）亦屬羅馬所統轄。主前一三三年，別迦摩（Pergamum）的皇帝阿他勒斯三世（Attalus lll）逝世，遺言轉讓他的國土給羅馬，於是羅馬在那兒建立了亞細亞省。然而，在小亞細亞的東部，戰事仍然繼續進行，直至龐貝（Pompey）征服了本都（Pontus）和高加索，才告停止。主前六三年，龐貝把敘利亞組成羅馬省份，並且拼吞了猶大。主前五十八年至五十七年，該撒在高盧（Goul）指揮了聞名的戰役，把它歸列入版圖中。所以經過了五百多年來不斷的爭戰，羅馬終於由一個在提伯爾（Tiber）河畔的偏僻村莊，擴展成為一個統治整個世界的大帝國。
      由於領土擴張如此迅速，羅馬人的生活亦發生了劇變。那些將領們體驗到他們的實權時，他們不但開始使用軍隊在國外作戰，更利用軍隊在國內爭取統治權，在迦太基及希臘被征服以至該撒猶流（Julius Caesar）身亡的整個世紀內，國家幾乎無時不在內戰的狀態中。馬流（Marius），蘇拉（sulla），該撒（Caesar），安東尼（Antony）及奧克他溫（Octavian）——一個接著一個，無不竭力使自己成為一國之主。最後，奧克他溫，或稱為亞古士督的（元老院如此稱呼他），在主前三十年，終於成功地除滅了他的政敵，成為羅馬的第一位皇帝。
亞古士督主前廿七年至主後十四年
    在他的統治下，羅馬帝國的政權（Roman  imperium）得以完全的建立。這時，人民都厭倦了戰爭，渴望著升平的日子。於是亞古士督遂成為「羅馬第一公民」（princeps）。他智慧適當地統治國家。就政治而言，新的政體是融合了昔日共和政體及該撒猶流所提倡的專制政治。理論上元老院（Senate）是執政的機構。主前廿七年元老院授「軍隊總司令」一職于亞古士督（Augustus）。主前廿三年，他獲得終身護民官的權力。換言之，他已擁有控制「國會」（popular assemblies）的權力；並被任為人民的永遠代表。此外，他又有特權在元老院中可以首先提出討論議案，並有權召開會議。然而，這一切的權利，都是建立在憲法上而非任何專橫權力上。
    在亞古士督執政期內，推行了不少改革。首先，他裁掉了元老院中不少不配的成員。隨後，又大量裁軍，並遺派那些退伍軍人分散在各殖民地或所屬地。又創建了一支正規軍，後來成為一所為公民而辦的軍事學校。當他們退伍的時候，可得到退休金，並且分住在各省份中的殖民地。在那兒，過舒適的生活，同時，也成為盡忠羅馬政府的社會領袖。
    亞古士督同時企圖改進國民的風氣，他振興了國教，並且重建了許多廟宇。在各省份中又推行「帝國崇拜」，即敬拜羅馬帝國。雖然他並沒有要求人民敬拜自己，但是在許多地方都尊他為主為神（Dominus et Deus）。主前十九～十八年猶流律法（Julian  laws）中，會鼓勵人民結婚及建立家庭，以圖恢復家庭式的生活。
    為了使帝國更趨穩固，他舉行了一次全國性的戶口及財產調查，作為徵兵及徵稅的依據。他又征服了西班牙、高盧及「阿爾卑斯」（Alpine）山地區。在邊防方面，雖然他的軍隊在「條頓堡」（Teutcrberg）森林為日爾曼所大敗，但仍加強其防衛力量。在羅馬帝國，他組織了員警及消防部門，並且委任了官員專監督配糧工作。
亞古士督引以自豪的，是把展馬從磚瓦木石中一手改建成金堆玉砌。在他執政的四十一年間，從混亂中帶來了秩序。他重振了政府的信譽，充實國庫，推行一個效率良好的公共服務機關，和提倡了和平與繁榮。
提庇留主後十四年至三十七年
    亞古士督卒，他的義子提庇留（Tiberius）被選為他的繼承者。在短暫的期間內，提庇留亦曾享有昔日憲法上給予亞古士督的終身權力。當他登位時，已五十六歲了。因他大半生的時間都效勞於國家，所以他對政治並不感陌生。但不幸的，亞古士督堅持要他與所深愛的妻子離異，改娶亞古士督的女兒，淫蕩的猶莉亞（Julia）為妻。這痛苦的經歷把他改變成為一個冷醋、高傲、猜忌和暴躁的人。雖然他的政策精明而又公平，但人們常怕他，不喜歡他，且得不到人民的愛戴。在他統治期內，羅馬軍隊在日爾曼（Germany）節節敗退，結果他把邊防撤至萊茵河（Rhine）。晚年的時候，內患日益嚴重，主後廿六年他退隱在革比（Capri），並把朝政留下給京城的行政長官去管理。這時，禁衛軍指揮官雅裏斯·斯仁尼士（Aelius  Seianus）遂趁機暗謀奪取政權，主後三十一年，他的計畫幾乎實現，但被提庇留及時發覺。於是處決斯仁尼士，這陰謀亦被推翻了。自此以後，提庇留變得更猜忌和殘酷。稍有微言，即遭厄運。所以當他在主後三十七年逝世的時候，元老院也松了一口氣。
加利古勒主後三十七年至四十一年
    該猶·加利古勒（Caligula），綽號「小靴」（軍隊如此蔫稱）被元老院選為提庇留的承繼者。在他執政初期有好聲譽，如同提庇留有壞名聲一樣出名。他赦免了政治罪犯，減輕稅收，預備公眾娛樂。而常得平民的愛戴。但不久即呈露神經衰弱的征狀。他要人民敬拜他為神，使得與境內猶太人產生不和。當亞基帕希律訪問亞歷山大城時，當地居民當眾以諷刺來侮辱他和他的隨從。並威迫猶太人敬拜「該猶」的偶像。猶太人於是上訴皇帝，他不但不聞不問，反而命令敘利亞的使節（legate），安放他的雕像在耶路撒冷的聖殿內。所幸那使節機智，故意拖延不行，以免招致武裝革命。主後四十一年加利古勒的逝世，阻止了命令可能產生的危機。有人以為馬可所述「那行毀壞可憎的」（可十三14），乃是指在耶路撒冷聖殿中立王雕像的威脅。
    加利古勒揮霍無度，不久即耗盡了亞古士督及提庇留所努力積聚的貲財。為了填補國庫，他借重一些暴政：如沒收私人產業，強定遺囑內容及各式各樣的榨取。他的苛政實令人難以忍受，最後終於被一位皇家護衛隊的護民官所陪殺。革老丟主後四十一年至五十四年加利古勒死後，元老院爭論恢復共和政制，但當禁衛軍推舉了草老丟·革文尼加士（Claudius  Germanicus）為帝時，這問題就很快地解決了。在提庇留及加利古勒執政期內，他還是相當卑微，在羅馬也沒有參加任何政治活動。他早年的疾病也許是小兒麻痹症，使得他相當孱弱。他公開露面時，樣子相當滑稽，步態踉蹌，口中流涎，使他像個愚癡者。然而，他的智力並不差，因為他不獨是位優秀的學者，而且他表現出是個有相當能力的統治者，超過當時人所期料。
    為了增加這急速擴展帝國之效率，亟需一個新型態政府。因此，在革老丟的領導下，羅馬成為一個分級政體，由各委員會及各部長來管理，在省份中也有羅馬公民的權利。他的將領亦成功地立足在不列顛，而佔領之地北部達到泰晤士河（Thames）。此時，羅馬盟邦色雷期（Thrace）的王子卒，因而也歸併成羅馬的省份。
    革老丟決心恢復古代羅馬宗教在社會昔日的重要地位。而對外來宗教極表反對。綏屯紐（Suetonius）曾提到：在革老丟統治期內，猶太人在克斯多（Chrestus）的煽動下曾數次暴動，因而被逐出羅馬。
    我們不能確定究竟綏屯紐是否誤以「基督徒」（Christus）為克斯多，而這次猶太人的騷動事件是因他們宣揚耶穌為基督所引起，抑或克斯多確是當時的謀叛者。無論怎樣，這驅逐的命令，可能是亞居拉和百基拉遷離羅馬的原因之一（徒十八2）。
    革老丟在他奴隸出身的自由民保勒士（Pallas）慫恿下，娶了他的外甥女亞基比娜（Agrippina）為第四任夫人。由於她決意要讓與前夫所生的兒子多米丟（Domitius）繼王位，因此，多米丟便正式被認養為革老丟的兒子，並改名為該撒革老丟尼祿（Nero Clavdivs Caesar）。主後五十二年，尼祿娶了革老丟的女兒俄克大維亞（Octavia）為妻。翌年，革老丟卒，尼祿遂登基為皇。
尼祿主後五十四年至六十八年
    尼祿（Nero）統治起初五年是和平且成功的日子。他以熟練的警衛官阿法尼斯·班勒士（Afranius  Burrus），及哲學家兼作家阿尼流·辛尼加（L Annaeus Seneca）為顧問，而成功地管理著國家。但其母亞基比娜想比他有更高的權勢，以致他和顧問們皆感憤恨。在主後五十九年，他謀殺了母親，而完全操握政權。
      尼祿有藝術家的氣質，而非行政人才。他對投身於舞臺事業的熱心，遠趨投身於政治管理。他輕率、奢侈地將國庫浪費盡。他像加利古勒，用壓榨及殘暴的手段來補足國庫。他這種暴行，激起元老們的忿恨，因為他們害怕隨時尼祿可能下令取他們的命而沒收家財。
      主後六十四年，羅馬城發生大火，燒毀了大部份城市。有人疑尼祿故意放火，以便有空處在以斯奎尼山（Esquiline）上，建立他那座華麗的宮殿「金屋」
      為了轉移責難，基督徒被控為禍首。因為他們遠離異教徒的態度，以及宣講世界最終結局將為火所焚毀，都使得這控告似乎是真實的。很多基督徒受審，受苦致死，依傳統所說，彼得和保羅都在這次迫害中殉教，而這次迫害亦是國家首次執行的迫害。
      至於這次迫害所涉範圍究竟有多廣，現在仍缺少證據來斷定。不過，雖然在各省份中的基督徒或許亦遭恫嚇，但很可能這次迫害並沒有影響羅馬以外的地區（試比較彼前四12一19）。
      同時尼祿的過份無度，越益使他不得民心。幾次的反叛陰謀都失敗了，而且處決了他的敵人來鎮壓之。最後，高盧及西班牙省以及軍隊的反叛成功了，尼祿逃離羅馬，但他怕被俘擄，送命他的奴隸出身之自由民結束了他的生命。
迦勒巴主後六十八年
      軍隊的反叛表明整個帝國其實是在軍人的統率下，因為他們能提名且封立自己的候選人為皇而不必送交元老院通過。然而，並非所有軍隊皆一致擁護這位尼祿的繼承者迦勒巴（Galba），所以當他封立路求卡波尼皮梭（Lucius  Calpurnius  Piso）為他的繼承人時，那位曾一度支持他而欲籍此取得帝位的俄陀（Otho），便立刻慫恿禁衛軍弑了迦勒巴而擁立他為皇帝。
俄陀主後六十九年
      娥陀（Otho）執政的時間極短。雖然他的登基獲得元老院一致贊同，但駐守日爾曼的使節威特留（Vitellius）卻率領他的軍隊進軍羅馬。結果，俄陀戰死，威特留遂取其位。
威特留主後六十九年
      威特留（Vitellius）亦得到元老院的承認。但他卻不能控制軍人以建立一個穩健的政府。而駐守東邊的軍隊又干預國政，並且更擁立他們的將領維斯帕先（Vespasian）為帝。那時維期帕先正忙於圍攻耶路撒冷城；於是他讓兒子提多（Titus）主理攻城之事，自己則進軍埃及，控制了這個國家，而斷絕了羅馬的食物供給。他的副將抹士安流（Mucianus）則進軍義大利，雖然遭受威特留部隊勇猛的抵抗，結果仍攻陷，劫掠了羅馬。威特留被殺，維斯帕先遂宣佈為王。
維斯帕先主後六十九年至七十九年
      維斯帕先（Vespasian）是一個樸實老練的軍人，習慣儉樸，而執政是滿有活力。他鎖壓住巴達維亞（Bataviae）人及高盧人的叛亂，同時其子提多也征服了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城完全被毀，而這省亦改由一軍事使節統領。他把附屬的侯國改為直屬羅馬的省份，以圖增強邊防的實力。藉著嚴格的節約和徵收新稅，財政才漸充裕有償債的能力。他並建造了現今著名的圓劇場（Colosseum）。他死於主後七十九年，政權交給他的兒子攝政王提多。維斯帕先是夫拉維亞王朝（Flavian）的第一任皇帝，除他以外，這王朝還包括他兩個兒子提多及豆米仙（Domitian）。
提多主後七十九年至八十一年
      提多（Titus）的統治時期很短，不容他有任何特殊的建樹，然而，雖然他有此不利條件，他卻是羅馬最得眾望的皇帝之一。他主辦了不少壯觀的民眾娛樂，因他的豁達寬大性格，消除了皇帝與元老院間敵對的可能，因元老院懼怕提多會像他父親一樣獨裁，
      在他執政期內，維蘇威火山（Vesuvius）爆發，位在那不勒斯海灣的兩個村莊龐沛（pompeii）及克僑蘭林（Herculaneum）慘遭毀滅。提多隨即組織委員會，盡力搶救遇難者，數月後，羅馬城又有嚴重的火災，焚滅了新建的眾神廟（Pantheon）及亞基帕（浴宮」（Agrippa  s  Baths）。提多甚至賣掉了自己私人傢俱好捐獻給大眾之需。他建造了不少新的建築，包括一座宏偉的圓劇場。
豆米仙主後八十一年至九十六年
      提多卒於主後八十一年，元老院因其無嗣繼位，乃轉授君權與其弟豆米仙（Domitian）。豆米仙是位徹底的專制君主。他為了提高羅馬社會的道德水準，想遏制羅馬歌劇院之腐敗，並禁止公娼。他又重建較古老的神廟，壓制外來的宗教，特別是那些意圖改變他人信仰的宗教。雖然在他執政期內有關反對基督徒的廣泛立法或行動之證據極少，但，基督徒被逼迫卻歸因於他。他要求別人崇拜他，並堅要人民高呼他為「神和主」（Dominus  et  Deus）。他是一個經濟學家，且精於管理，因此，在他一屬僚的領導下，國事得以有效地管理。
      豆米仙的性格頗嚴苛，且猜忌對手，他由於缺少了他的兄弟提多的溫和而樹立不少敵人。當他發現他們的陰謀時，便毫不憐惜地採取報復。在他執政的最後數年，在元老們來說就好像一場惡夢，他們常在被監視被密告的恐怖境況中；甚至他的家人也毫無安全感。最後，他們為了自衛，終於暗殺了豆米仙。
納雅主後九十六年至九十八年
      納雅（Nerva）被元老院推選為豆米仙的承繼人。他的年事甚高，舉止柔和。在元老們的眼中，他是一個「安全」的候選人。事實上，他的一般施政相當寬仁，而稍能和緩內部的緊張局面。軍隊對於豆米仙的被殺頗表憤怒，因為夫拉維亞家族在軍隊的圈子中是極受歡迎的；然而，納雅卻很精明地揀選了他雅努（Trajan）為承繼人；因為他能控制軍隊聽命，並能以強硬手段來統領政府。
他雅努  主後九十八年至一一七年
      納雅卒於主後九十八年，他雅努（Trajan）繼承其位。他生於西班牙，本是一個職業軍人，有進取心且精力充沛。他吞拼了多瑙河北岸的大吉亞（Dacia），並在東境擴張領土，征服了亞美尼亞（Armenia），亞述國（Assyria）和美索波達米亞（Mesopotamia）等地。主後一一五年，近東猶太人的叛亂被鎮壓住了。但新的叛亂，相繼在非洲，不列顛及多瑙河沿岸發生，使他必須返回羅馬。主後一一七年，他返回首都的途中，死於基利家（Cilicia）。
      在羅馬帝國擴張的環境下，基督教從無名的猶太宗派，發展成一世界性的宗教。耶穌生於亞古士督執政期內（路二1），從他的公開傳道和被釘死的一段期間，是發生在提庇留的時候（三1）。而福音乃是在革老丟（徒十八2）及尼祿（廿五11，12）執政時普遍地傳開。依傳統所說，啟示錄乃是在豆米仙統治時期寫成的。從這書所暗示有關帝國之權力及政府的獨裁制度，也許是反映出那時所盛行的情況。
      用不著奇怪新約聖經比較少記載當日羅馬帝國的事情，因福音書及大部份使徒行傳的主要重點——即它們主要的歷史事蹟，產生於猶太教背景而非羅馬。再者，新約的資訊，乃是著重讀者的內在生命，而非外在環境，強調屬靈和永恆的事而非政治和短暫的事。然而，新約聖經中還是有些地方與第一世紀政治環境有關聯。所以在那有關聯的地方，我們還是要解釋其歷史的重要性。
省政府
      在美國，聯邦政府有權統理五十州，而各州政府的體制及組織大致是相同的。然而羅馬帝國與美國不同，它是由各個獨立的城市、邦國及屬地組合而成，而且它們直接歸屬於中央政府。他們中間，有些是自願與羅馬帝國聯盟的，有些卻是被征服而吞拼的。正當羅馬帝國伸展它的君權於這等盟邦及屬民時，它的政府機能也在各省份中形成。
      「省」這字源于希臘文provincia原意是指揮戰爭之處，或發命令之場所。當引申此詞至將領的權力時，泛指他權力所及之範圍。因此，他所征服之地，這地就成為他的provincia。所以，當羅馬征服了新的領土後，必改組這地方為它的省份，成為整個帝國組織之一部份。
      羅馬所取得的第一個省份是西西里（Sicily），在主前二六四～二四一年，第一次在普尼克戰役（Punic  War）中從迦太基人手中奪取了西西里島。隨後，他續增拼了薩丁尼亞（Sardinia）（主前二三七年），西班牙的兩個省份（主前一九七年），馬其頓（Macedonia）（主前一四六年）及非洲（主前一四六年）。至於亞西亞，乃是其王於主前一三三年遺贈與羅馬，而非籍武力所得的。而於主前一二九年，將之組成為羅馬的省份。主前一一八年，並續增拼了外阿爾卑斯（Transalpine）及南阿爾卑斯（Cisalpine）的高盧地區。主前九六年，又有古利奈（Cyrene）歸為羅馬，而庇推尼（Bithynia）亦於主前七五年歸附羅馬。主前六七年，龐貝吞拼了基利家（Cilicia）及革哩底（Crete），又於主前六三年，佔領了巴勒斯坦，拼敘利亞（Syria）省。除了義大利本身外，整個羅馬帝國都在省政府的管理下。
      省政府可分為二類。那些比較太平而又忠於羅馬帝國的，則派遣省長（proconsul）管治（徒十三7），而他是直轄於羅馬元老院的。至於那些比較常動亂不安的省份，則由皇帝自己統轄。他通常派遣軍隊到那裏駐守，並任命提督（prefects），巡撫（procurators）或地方長官（propraetors）管治當地。他們都是直接向皇帝負責的。亞該亞（Achaia）屬於前一類的，當保羅來到這地時，迦流（Gcrllio）正當這省的省長（聖經譯方伯，徒十八12）。在基督的時候，巴勒斯坦乃是直接受皇帝管治的。那時，本丟彼拉多（Pontius  Pilate）被任命為巡撫（太廿七11，英譯作governor）。省長的任期為一年，通常每年都更換的。至於巡撫或地方長官的任期，則無一定，全賴皇帝的喜好而定。
      這些官員所管治的省份仍享有相當的自由。每一個獨立邦國都准予保留其地方統治權，甚至可以自行鑄造錢幣。羅馬人亦不會干預屬民的宗教自由，故此他們慣常得以保留其固有的宗教。執政時，這些羅馬長官多能接受「省議會」的提議。要是他們剝削百姓，則隨時會遭控告或召回。雖然有些省長及巡撫耽溺于由來已久的貪污享樂中。但大多數都不會只顧貪污而能致力於地方管理，如修築馳道，興建公共大廈等，而商業亦能迅速的發展。為了使各省份與羅馬母城有緊密的聯繫，各省之戰略要地開始有羅馬人居住區，而羅馬文化漸漸廣傳。以致有些省份反而比羅馬更羅馬化了。在第二世紀，當羅馬仍然採用希臘文為主要語文時，高盧、西班牙及非洲等地均已用拉丁文為主了。
      「帝國崇拜」被各省份廣泛的接受。在亞古士督時開始崇拜羅馬帝國及羅馬統治者。他曾下令在以弗所和尼西亞（Nicaea）當地的羅馬公民興建神殿以紀念該撒猶流大帝。他又准許全國的國民為尊崇他而建立廟祠。帝國崇拜由各省份之地方議會來扶育，因為他們是負責管理各省份崇拜事項的機構。
      在使徒行傳十九章三十一節中，我們可以看到地方議會的好例證。那兒提到「亞西亞幾位領袖」，他們是地方官吏，且是省中的負責領袖人物，也可能是主理「帝國崇拜」之大祭司。使徒行傳顯出他們對保羅頗為友善，因為他們勸保羅不要冒險到群眾兇暴的戲園裏去。
      在新約聖經中所載的地方省份計有：士班雅（即西班牙：羅十五24），高盧（提後四10，根據某些抄本），以利哩古（羅十五l9）馬其頓（徒十六9），亞該亞（羅十五26），亞西亞（徒廿4），本都（彼前一1），庇推尼（徒十六7），加拉太（加一2），加帕多家（彼前一1），基利家（加一21及徒六9），敘利亞（加一21），猶太（加一22），居比路（徒十三4），旁非利亞（徒十三13）及呂家（徒廿七5）。有些省份不只出現過一次；而以利哩古，後來稱為撻馬大（Dalmatia），出現于教牧書信（提後四10）。保羅提到帝國的各地區時通常用省名，而路加同時也用到民族區的名。這些省份通常都包括一個種族以上的人民，如路司得，特庇的呂高尼人（Lycaonians  of  Lystra  ＆  Derbe）（徒十四6，11）就是隸屬於加拉太省的。
      不少羅馬官員都企圖得著省份首長之職，因這些職位入息相當優厚。其中有些統治者過於貪婪，課稅過重，以致地方很快就窮困了。而有些熱心公益者，則善用這些稅收，築馳道、開港口，使得商業興盛，人民生活的經濟水準亦得以改進。羅馬政府把這些省份當做他們有權可利用的地方，一直到君士坦丁的時候，這些地方省份都視為隸屬進貢中央政府之領土，而並非在聯邦中具有同等地位的州。
希臘帝國
      第一世紀的文化風氣之形成，不獨受羅馬的政治組織所影響，亦深受當時彌漫東西方希臘精神所影響。羅馬帝國先後征服了高盧及西班牙沿海一帶，西西里島及義大利半島南部等希巴殖民地。及至主前一四六年，羅馬人在掠奪哥林多城後，而征服了亞該亞，該城大量藝術實物轉運去裝飾他們的別墅。不少比他們主人有學識的希臘奴隸就從此淪為羅馬人的家奴。他們除了負起家中較卑賤的家務外，還往往擔任家庭教師、醫生、會計及農莊和商業的監督等職。此外，在雅典、羅底（Rhodes）、大數（Tarsus），及其他各城的希臘大學中也有不少羅馬年青貴族。他們學習希臘語文的情緒，就好像十九世紀英人研習法文，作為外交和文化的語言一樣。敗北的希臘人在文化上澈底征服了他們的統治者，以至羅馬本身成為說希臘語的城市。因此，當時著名的諷刺作家猶文拿裏（Juvenal）曾埋怨說：「羅馬的同胞阿，我是不能夠忍受一個完全希臘化的城市！」
亞歷山大的征討
    新約中大部分事蹟都發生在羅馬的束半部；希臘商人把伯羅奔尼沙（peloponnesus）的貿易推展到各地，也把希臘文明傳到這地區。遠在主前六百年，巴比倫已經有希臘樂器及武器，而希臘雇傭兵也已在古列（Cyrus）的軍隊中服役，正如贊諾芬（Xenophon）著名的「萬人長征」（Anabasis，The  March  of  the  Ten  Thousand）一書所說的。其後，隨著亞歷山大大帝的征戰，整個東部迅速的趨於希臘化。亞歷山大的父親腓力是馬其頓的皇帝，他訓練馬其頓成為一個統一的軍國。他把國中壯健的農夫及牧人訓練為一支極機動性而又堅軔的軍隊。在二十年間，腓力成功地使希臘諸城邦臣服於馬其頓之統領下。當他在主前三三七年去世的時候，他已組成了希臘聯邦，並希望以此聯邦來征服亞西亞。
      亞歷山大具有他父親的雄心及軍事天才。但另一方面他又深受希臘文化的薰陶。從小，他便授業於亞里斯多德，學習荷馬的「伊裏亞特」（lliad），因此他對希臘的傳統和理想深深的愛慕。主前三三四年，他越過了希尼斯旁（Hellespont），進軍小亞細亞，並于基尼蓋斯河（Granicus River）一役中擊敗了波斯軍隊，使沿岸各希臘化的城得著自由，並繼續揮軍深入內陸。于伊撒斯（lssus）戰役中，他再度擊潰波斯，因而奪取了整個小亞細亞的統領權。隨後，他揮軍南下，沿著敘利亞海岸而入埃及。在埃及，他建了亞歷山大城。征服了敘利亞及埃及後，他續向東移，並于亞伯拉（Arbela），再敗波斯軍隊，獲得最後勝利。他又迅速連續地佔領了巴比倫、波斯的首都、書珊（Susa），及波斯波立（Persepolis）。
      在其後的三年中，他致力於鞏固他的新帝國。他一面鼓勵他的士兵與東方女子通婚，另一面以希臘語文教育三萬餘波斯人。其後他續征討印度，並擴張其領土至印度河（lndus  River）。他建立了不少殖民地，並探索了一些當時歐洲人士從未見過的地方。當他歸回巴比倫後，便開始籌畫進攻阿拉伯。然而他始終未能成功。雖然他成功地使東方部份希臘化，而他自己也部分東方化了。他漸漸傾向于東方的君主專政的態度，而大大的較前專橫和猜忌。巴比倫的奢華宴樂，導致他的身體轉弱，使得他在主前三二四年染上熱病而去世，時牢僅三十二歲。
      亞歷山大死後，其帝國無法繼續存在。因他並沒有任何能幹的後嗣統管帝國。所以最後他的將領分割全國。多利買（Ptolemy）佔據了埃及和南敘利亞；安提古納（Antigonus）則據北敘利亞和西巴比倫的大部分的地方：利斯馬勒（Lysimachus）則占色雷斯（Thrace）及西小亞細亞，而革山大（Cassander）則統治馬其頓及希臘。主前三＃一年，敘裏古（Seleucus）一世在以勒士戰役（Battle  of  lpsus）中擊敗了安提古納，而奪取其地。 其後利斯馬勒帝國亦為其所歸拼。
      由於敘利亞的敘裏古與埃及的多利買處於長期敵對中，巴勒斯坦成為兩強爭戰之受害地。沙侖海岸的平原成為兩強國進軍打仗所經的走廊，而巴勒斯坦亦隨戰局之變化，時為敘裏古時為多利買統治。
敘利亞的紉利士王朝
    在小亞細亞因著境內各族要求獨立而建立他們的國家後，敘利士王朝之領土漸漸縮小。然而，在敘利亞境內，他們仍保有政權，並且對巴勒斯坦的政治發展具有深遠的影響作用。主前二○一～二○○年，敘利亞的大安提阿古三世，在龐尼亞（Panias）戰役中，打敗了埃及將領斯高帕士（Scopas）所率領的軍隊，其地位於巴勒斯坦北部約但河泉源的附近。其後二年，安提阿古三世控制了整個巴勒斯坦，並且成為了猶太人新的領主。他企圖使猶太人希臘化，因而引起瑪喀比（Maccabean）反叛，結果重建了猶大國。他們的政權，直至龐貝於主前六三年歸列敘利亞為羅馬省份，始告結束。
    敘利士王朝影響殊巨。其首都安提阿成為羅馬帝國的第三個都市，而且也是東西方相會的地方。因此，希臘語言和文學在近東一帶得以廣泛地傳開，而且成為東西文化交流的媒介。在巴勒斯坦中有不少城市，特別是加利利境內，都是採用希臘語及亞蘭語，而他們的宗教亦染有東西方諸神明的色彩。
埃及的多利買王朝
    在埃及的多利買王朝，其遭遇猶如敘利士王朝一樣；由於他們彼此敵對，以致釀成了不少結果不同的戰爭，直至主前三十年，克利奧派特（Cleopatra）去世，多利買王朝才滅亡；而埃及遂為羅馬所吞拼，成為羅馬人的殼倉。在這時候，亞歷山大城的地位漸趨重要，並且成為商業和教育的中心。在多利買的贊助下，建立了一所規模宏大的圖書館，收藏了古代主要的文物寶藏。它的管理員皆是著名的學者，他們開啟了研究希臘文法及原文校勘之風。
    從亞歷山大城建立之初就深受猶大的影響。亞歷山大會劃分了一些區域給猶太人居住，並且准予他們享有一切公民權利。在多利買非拉鐵弗（Ptcrlemy  Philadelphus）領導下（主前二八五～二四六年），聖經被譯為希臘文。這譯本稱為七十士譯本，是當時寄居外邦人中間猶太人所通用的，新約聖經的作者也常使用；當他們引用舊約聖經時，大多是引自七十士譯本。每卷的希臘文素質各不同，有些文辭優美，有些則只是平鋪直譯。但無論怎樣，對於我們現在查考聖經，卻是一極具價值的工具，因為從此譯本中可知譯者如何解釋希伯來聖經。有時，從他們的陳述中，更發覺當時希伯來版本與今日現存的頗有出入。
    敘利士和多利買的長期戰爭，以致國內稅征劇增，嚴重到國庫也漸耗盡，因為這些重稅大多是由農民擔負。他們每每弄至窮困悲慘之地。再者，自從普尼克戰爭後，埃及的西方市場亦為羅馬人所摧毀，接著商業就情落了。於是，社會普遍不安，及至其極就反叛政府；或是拋棄他們那些沒有多大用處的財物，以求減輕稅收。故此，在主前的一個世紀內，這兩個國家的財富顯著的衰退，這或許是羅馬人輕易地征服了他們的原因吧！
文化上的影響
    在東方的希巴征服者，他們的政治影響並不長遠。無論是敘利士或是多利買王朝，皆被當地人視為外族入主，並不屬於他們。同時，他們雖能獲取當地統治階級的支援，但卻不能成功地使他的王國完全有希臘的特點。相反來說，這些君王都使用了東方的專制君權，要求他的朝臣完全服從他。昔日希臘民主政制下之自主友愛精神，甚至馬其頓朝中較正式的政治組織，亦複不見；取而代之的卻是反覆無常，自稱為神的專制君王。當主耶穌說到外邦人的君王時，稱他們為「恩主」（路廿二25），就是指敘利士或多利買王朝，因為「恩主」的希臘語euergetes，正是他們的尊稱之一。被統治的人民，都要繳稅給他們，並拜伏在他們的跟前；然而，無論是哪一個君主，這些民眾都會同樣照做。
    就文化上言，希臘的風俗和禮儀亦隨著敘利士及多利買而輸入了東方。在市中心住宅區，希臘式的建築物極為流行。希臘語言亦成為朝廷中的語言；並且，從一些蒲紙中，我們知道當日的一般平民也用希臘文。情書、帳單、收據、驅邪符、散文、詩歌、傳記、商業書信等，莫不是以希臘文書寫的。在埃及，一般的官銜也是用希臘文，甚至在羅馬統治時代還是照用。統治者企謀將希臘文化與人民的日常生活混成一片。所以，在一些重要城鎮中，無論是他們所敬拜當地的諸神，或是體育場、圓劇場等，莫不是採用了希臘的名字。可以說西方文化的外表廣傳在近東中。在最早福音工作中，希臘文化成為了當時傳播基督福音的重要媒介。一則他們所傳的是希臘文聖經，一則希臘文也是傳達意思的共通語言；這樣，福音很快地達到了文明世界的各角落。
猶太國
被據時期主前五九七年至三二二年
    自從巴比倫（Babylon）王尼布甲尼撒（Nebuchadnezzar）於主前五九七年佔領了猶大，並擄掠了耶路撒冷城後，猶大獨立的王國就終止了。猶大王約雅斤（Jehoiachin）並整個朝廷，以及民間領袖和工匠，都被擄到巴比倫。約雅斤的叔叔瑪探雅（Mattaniah）改名為西底家（Zedekiah）代替了約雅斤為王，成為巴比倫的傀儡（王下廿四10～17）。
    自主前五九七年～五八六年，猶大國甘願卑微地存在，成為巴比倫附庸國。本來，西底家曾發誓服事巴比倫王，但後來受到獨立的誘惑，因而想勾結埃及。當時，甚至在先知圈中，也有不同的意見。押朔（Azzur）的兒子哈拿尼雅（Hananiah）再三宣稱說：「神已經折斷巴比倫王的軛，二年之內，必要將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從耶和華殿中所奪去的一切（金）器皿，都帶回耶路撒冷。」（耶廿八1～4）。但先知耶利米卻指責哈拿尼雅說謊，並預言巴比倫的束縛不會解除。大致上，那些急進派盼望埃及的援助，但耶利米所代表的保守派，卻不寄望於這些幻想（耶廿八12～17）。
    至主前五九○年，西底家以為反叛的時機到了。當時埃及的撒米迪嘉斯二世（Psammetichus  ll）沿著巴勒斯坦海岸揮軍北進，並侵入了巴比倫的領土。西底家以為他終於得到了一個支持者，於是便投靠了埃及。
    尼布甲尼撒並沒有忽視這挑戰。他趕往推羅防禦，並於主前五八八年圍攻耶路撒冷城。但當埃及軍隊迫近時，巴比倫軍隊暫時不圍攻，可是不久就擊敗他們，逐回埃及，控制了整個戰事，並繼續圍攻聖城。在主前五八六年，攻破了城牆，占奪了整個城。西底家慌忙逃命，但結果被擒。巴比倫人剜了他的眼睛，用銅鏈鎖著他，帶到巴比倫去。耶和華殿中的聖皿亦被掠去，甚至聖殿本身，王宮及貴胄的房屋均被焚毀，而耶路撒冷的城牆也被拆毀，城中各百姓也均被擄到巴比倫（耶三十九4～10）。
    當時，巴比倫的護衛長尼布撒拉旦（Nebuzaradan），為了保存著組織上的形式，特別委派了基大利（Gedaliah）為省長。然而，這時候境內剩下的猶太人，彼此意見仍然分歧。結果，亞捫王巴厘斯（Baalis）煽動叛變，使基大利被殺。隨著，國內產生衝突，這些叛黨也終被打敗；猶太餘民卻逃跑到埃及去，並且還擄掠了先知耶利米與他們同往，過著不情願的逃亡生活（耶四十一～四十三章）。
    然而，猶大國雖亡，猶太教並沒有就此結束。事實上，正統猶太教的實踐就是在此事件才開始的。許多被擄的人，攜帶了律法和先知書，視之為聖經，珍重它。雖然聖殿的獻祭已經終止了，但他們仍繼續敬拜神。有些虔誠而又富有學識的猶太人，被擄到巴比倫而定居以後，在那裏產生了宗教團體，取代了耶路撒冷的宗教領導地位。
    這團體的宗教發展在以西結的提倡下蓬勃起來。以西結是在約雅斤之時被擄去的第一批猶太人。他不僅有異象，而且是位「清教徒」。他的講道有奇怪的比喻，但他的道德觀念卻很嚴謹，而屬靈標準也很高。他預言以色列民必能重返故土，並盼望大復興能潔淨他們脫離一切在被擄期內所犯的一切可憎之事（結三十六22～31）。
    在巴比倫被擄的七十年中，在猶太人中興起了會堂的崇拜。一群群虔誠的猶太人，奉耶和華的名緊集在一起崇拜，並在會眾中教導，尊奉律法。被委派的教師便取代了聖殿中的祭司，成為當時的宗教領導者。律法的研究，取代了獻祭，而倫理的遵守也代替了宗教儀式。
    主前五三八年，巴比倫滅亡。當時，波斯王古列（Cyrus）攻城的戰略是這樣的：他把幼發拉底河改了道，使它不再流經巴比倫城，然後率軍渡過乾涸的河床，從水閘下鑽入城內。因此，波斯人幾乎沒有打仗，便奪取了這城。自此，中東的君權便轉落在瑪代和波斯人手中。
    古列王是一位仁慈的君王。他很早就顧及到那些被征服的人民。登位那年，便下詔准許猶太人歸回故土，重建被毀的聖殿。而重建的費用，也由波斯王室國庫支付（拉六1～5）。
    在古列王下詔後，並非所有的猶太人都返回巴勒斯坦；事實上，大部份的猶太人都還是宵可留在當地他們的事業和家園中。在這次歸回耶路撒冷者，約有四萬二千人，其中大部份是來自猶太，便雅憫和利未族的。古列王委派了設巴薩（Sheshbazzar）為省長，他是一位有王室血統的王子：在他的領導下，以色列人在主前五三七年抵達耶路撒冷（一3，5～11）。他們開始重建聖殿（三1～13），但這次建造並沒有完成，因為當地的居民極力反對重建（四1～5）。此後的十七年中，雖然這些猶太人都重建家園，且漸趨昌盛，而聖殿的重建，卻沒有絲毫的進展（該一4）。但經過先知哈該和撒迦利亞的積極勸勉後，終於在主前五二＃年再動工重建聖殿。那時省中官長，顯然忽視古列王的詔令，便出去加以制止。於是，猶太人便向波斯王大利烏（Darius）上訴，大利烏王追查檔案，證實古列王的詔令，便降旨准許重建聖殿。於是，重建聖殿的工程得以迅速的推行，終於在主前五一六年完工（六1～15）。他們重守逾越節，而祭司制度亦重新建立。
    自主前五一六年至四五八年約六十年期間，並沒有關於居留在巴勒斯坦的猶大人景況的記載。直至主前四五八年，即亞達薛西王（Artaxerxes）第七年（七7），猶太人在文士以斯拉的領導下第二次從巴比倫歸回故土。以斯拉是希勒家（Hilkiah）的後裔，希勒家乃是約西亞（猶太王）時代的大祭司。與他同行的，還有不少祭司和歌唱者。他也攜帶著亞達薛西王的詔告，證明王已經給他恢復聖殿崇拜的特權，而且更可以從地方庫官處得到財政的資助，並將不敬拜神的處以刑罰。
    這些新遷回故土的移民，旋即與當地居民混合起來；似乎也沒有改變當時一般的景況。在亞達薛西王第十二年（主前四四六年），從耶路撒冷有帶信使者去見尼希米（尼二1）。尼希米是猶太人，為波斯王的酒政。他們告訴尼希米耶路撒冷「城牆拆毀，城門被火焚燒」。城之遭毀荒涼可能離尼希米時代很近。否則使者何必走很遠的路來告訴尼希米一個一百五十年前耶路撒冷城被毀的結果？從尼希米記的暗示中，我們可以下這樣的一個結論：當猶太人在耶路撒冷恢復了他們的政治活動時，即引起當地巴勒斯坦其他居民（特別是撒瑪利亞人）的強烈反對。而哈拿尼（Hanani）所描述的慘災，很可能是一些遊擊隊侵襲耶路撒冷，但他們未能好好組織起來抵抗，以致有此結果。
    哈拿尼的哀訴，帶來了直接的結果。因為王准許了尼希米離開波斯返回耶路撒冷，又賜詔書通知管理王園林的亞薩（Asaph），給他木料，來重建城門。於是，尼希米便趕快地起程往耶路撒冷去了。他抵達後的第三晚，便親自察看耶路撒冷的城牆，而決定立即重建。他把城牆分給不同的人建造，使工作進行得很快。但撒瑪利亞省長參巴拉（Sanballat）甚為惱怒，他用武力來恐嚇，以致他們要衛兵帶武器保護，繼續進行工程。在尼希米精明的領導下，不到兩個月，便完成了全部修補工程（尼六15，16），於是耶路撒冷的城牆便又完整了。
    尼希米還推行了經濟和社會改革。那時，在貧困之際，人民往往把他們的土地和動產典押了，換取金錢來購買食物。而那些貸款者要求很高的利息，使他們無法償還，尼希米免去了弟兄間借貸的利息，並命令將產業歸還他們。他又稽核了最新的家譜記錄，好查清被擄歸回猶太人的後裔（七5）
    此外，他又請了文士以斯拉再講解律法書。很明顯的，他是用希伯來語誦讀，而他的助手替他翻譯成亞蘭語（八2，7，8）。無疑的，在重建聖殿及戰爭艱苦日子中，他們已經忘記了神的律法。因此，當誦讀的時候，他們大受感動，眾民聽見律法書上的話都哭了（八9）。他們又舉行住棚節（八13～18），社會的道德亦得以革新。
    尼希米很嚴謹地遵守律法的原則。他恢復了聖殿崇拜，並且要求為聖殿奉獻。他又嚴禁與當地人通婚（十30），及指摘破壞安息日者（十二44），又建立十一奉獻的管理制度。所以，在尼希米執政的十二年後，主要的猶太傳統習慣已經在耶路撒冷的餘民中樹立起來了。
    在尼希米治理期內，大祭司的孫瑪拿西（Manasseh）因娶了省長參巴拉的女兒為妻，結果，被逐出境。據約西弗（F. Josephus）所載，他逃往撒瑪利亞去，在那兒的基利心山（Mt．Gerizim），建造了一所聖殿，並成立了一個與猶太教竟爭的派系；而這地便成了撒瑪利亞人崇拜的中心。
    尼希米所推行的改革，影響深遠。此後從波斯時期至瑪喀比時代，在異教強烈的影響之下，雖然許多人，甚至是祭司，向它屈服，仍有一群猶太人始終堅決不渝，忠於神的律法。
    從尼希米時代至主前二世紀的猶太歷史，幾乎是完全空白的。在這段時期內，祭司一直是主要的政治力量。據約西弗所載，亞歷山大大帝征服了推羅，揮軍沿巴勒斯坦直迫埃及之際，猶太大祭司猶都拿（Jaddua）曾去迎接他，他也會獻祭敬拜真神。然而，近代大多數史學家都認為這只是虛構的故事。但無論這是虛構的歷史或稗史，它反映出一個觀念：這段相當沈默的歷史期內，祭司在猶太教是擁有統治權力的，大衛王室已不再出現了。從新約聖經所述，我們知道大衛的後裔僅是普通的工匠，如拿撒勒的約瑟。
    于波斯及希臘人統治期內，在猶太人的社會中，有兩樣消失了的東西：一是君主政制，一是先知職責。推動獨立運動的領導者，似乎都是集中在祭司身上。自從瑪拉基（Malachi）以來，再沒有先知了。所以，在這段被擄時期內，我們看不到任何有關先知改革或預言的痕跡。
    祭司除了保有昔日的權力外，他們的影響力比較君主時代更偏向政治方面。此外，有一兩個新的宗教性重點亦在此時期出現。在猶太人被擄時期，他們開始精深地研究律法，於是產生新領袖階級一一一文士。由於大量民眾參加聚會，每個聚會需要律法書，所以必需抄寫律法，於是一些專門繕抄律法的文士便開始研究經文，以便準確地抄錄。漸漸的，他們成為專家。當希律想知道有關彌賽亞的預言時，他便召集了祭司長和文士（太二4）。由此可見，在宗教的事情上，文士與祭司佔有同等的地位。
    另一個新的發展可能是在以斯拉時代開始，那便是「大會堂」的興起。這是由一百二十人組成的議會，目的是執行律法。它亦是耶穌時公會的前身。在主前三世紀初葉，有稱為「正直的西門」（Simon the Just）者，可能即是那位大祭司西門一世，被認為是這大會堂的最後一個成員。然而，由於有關「大會堂」的資料，多來自晚期他爾摩文獻（Talmudic  literature），而且這些文獻所提到的歷史部份又多不確實，所以這「大會堂」的存在是值得懷疑的。很可能當時某一種的長老管理制度已經存在了，但這個機構本身似乎還不可能正式成立。
多利買王朝統治時期主前三二二年至一九八年
    亞歷山大大帝死後，他的帝國隨即崩潰，難免四分五裂。他沒有留下成年或夠強的後嗣，來繼承他的帝位。所以他的帝國便為他四個將領所瓜分。多利買割據埃及，而安提古納（Antigonus）則成了敘利亞的統治者。巴勒斯坦從此成了兩國的戰場和爭奪的物件。主前三二○年多利買侵佔了巴勒斯坦，並奪取了耶路撒冷。主前三一五年安提古納奪回了巴勒斯坦，但三年後，在迦薩（Gaza）戰役中又丟掉了它。主前三○一年，在以勒士（lpsus）戰役中妄提古納陣亡，所以多利買重申他對巴勒斯坦的主權。而敘裏古一世也繼承安提古納為敘利亞的統治者。
    在這段時期內，巴勒斯坦猶大國的景況不大清楚。巴勒斯坦處在敘利亞與埃及兩個敵對強權之間，受到兩國同樣的蹂躪。然而，在另一方面來說，他們的爭執對猶太人是有利的。因為他們為了爭取優勢，需要猶太人的支援。結果，每當巴勒斯坦被某一君王統治的時候，支持別個君王的猶太人便遷往他的國中。所以，在多利買一世的時候，有一群猶太人被遷往埃及，並留居於亞歷山大城。在那裏，有根好的工作環境，以及經商的機會。於是，有些猶太人亦步其後塵，遷往埃及。幾年間就建立起一個頗大的僑民地。亞歷山大是那時代新興的希臘化城市，猶太人是樸實，勤勞而有幹勁的僑民，所以在這個城市頗受歡迎。
    在多利買王朝下，在巴勒斯坦的猶大人享有不少自治的特權。治理這個自治團體的是大祭司，律法由他負責執行。此外，又有一個由祭司及長老組成的議會來輔助他。聖殿是國民生活的中心。他們更定期的舉行逾越節，收割節、住棚節等，來自世界各地的虔敬猶太人也參加節期。他們仍熱心地精研律法，而且在這段時期內律法細節的解釋也得以發展。
    然而，在多利買執政期間，人民的經濟狀況似乎很差。他們所繳納的稅收極少，但按當時一般君王和稅吏貪心的事實來看，很可能他們實在窮得無法繳交太多的稅捐。不停的爭戰和移民，使當地窮困起來。在多利買執政的後期，大祭司阿尼亞（Onias）的侄兒約瑟，去說服多利買三世猶歐及次（Ptolemy  lll  Euergetes），授權給他收稅。他的交涉非常成功，多利買還給了他二千名士兵協助收稅。凡拒絕繳稅的，就把他們所有財產充公。結果，多利買很滿意，而約瑟也愈富有，但國中僅有的一些資源卻逐漸減少了。在主前三世紀的末葉，可能是人民受不住財政上苛稅的壓迫，才脫離了多利買五世，效忠敘利亞的安提阿古三世了。
    大致上來說，多利買對待猶太人很好。在多利買拉古斯（Lagus）的繼承者多利買非拉鐵弗（Ptolemy  Philadelphus）的時期，王室花錢贖回了數千位猶太奴隸。有些更被委任要職。而年青一代的猶太人，漸漸習取了希臘的習俗和言語，所以開始失去他們特有的閃族習慣和思想。
    在多利買非拉鐵弗的執政期內，完成了那稱為七十士譯本的希臘舊約聖經。據約西弗時流行的傳說，多利買的圖書館員底米丟（Demetrius）搜集所有當時流存的書籍，收藏於亞歷山大的大圖書館內。當他得悉猶太人存有他們國家的史料時，底米丟便請求多利買為他取得正確的翻譯本。多利買便派人要求當時的猶太大祭司以利亞撒（Eleazar），從每族中選派了六名能夠翻譯的長老做代表，以利亞撒便派了長老並且送了一本律法書。傳說這七十二名長老于七十二天內便完成了這件工作；並且把它讀給猶太人聽，他們也都同意。雖然，這傳說中若干細節的準確性頗有疑問：但無可否認的，七十士譯本確是產自亞歷山大，而當時主要也是為了應付說希臘語猶太人的需求才翻譯聖經，到了基督時代，這譯本在地中海一帶寄居地的猶太人當中，已相當流行；且成為早期教會所採用的聖經。
敘利士王朝統治時期主前一九八年至一六八年
    多利買王朝在埃及發展的時候，敘利亞敘利士王朝也同時興起。它的國都乃是位於俄隆提斯（0rontes）河的安提阿。這兩帝國間的敵對，釀成了不斷的爭鬥。敘利亞的安提阿古（Antiochus）一世（主前二八＃～二六一年）會企圖征服巴勒斯坦，但卻失敗了。他的兒子安提阿古二世同意娶多利買的女兒比利尼斯（Berenice，主前二四九年）為妻，但條件是要從她身上取得聖地的權利。多利買去世，他便與比利尼斯仳離了，並娶回他的前妻老底嘉（Laodice）。然而，這老底嘉卻毒死了他，並殺害了比利尼斯和她的孩子。多利買三世猶歐及次（主前二四六～二二二年）極想報復，因此進攻並掠奪了敘利亞。這戰爭一直僵持下去，而且互有勝敗，直到安提阿古三世於主前二一七年在拉非亞（Raphia）為多利買四世所敗才告一段落。敘利亞人被逐出耶路撒冷，埃及取得了那地。主前一九八年，戰局又告轉變；埃及軍隊慘遭重創，巴勒斯坦遂再落於敘利士王朝的手中。
    敘利亞人的出現並沒有受到猶太人一致的歡迎，也是可預料到的事實。有一大部分猶太人在大祭司阿尼亞（Onias）三世的領導下，堅持與埃及結盟。然而，他們的對手「屠比亞派系」（The house  of  Tobias）對律法的釋義則比較不拘泥，而且傾向於敘利亞。他們產生了衝突，最後，阿尼亞派得勝，而屠比亞及他的跟隨者則被趕逐。那些不甚開心的屠比亞一夥人便迅速地向敘裏古四世申訴，並暗示他可以利用聖殿的基金來填補國庫的空虛。據傳說，敘裏古四世後來曾差遣他的庫官希利奧當斯（Heliodorus）到耶路撒冷，沒收聖殿的財產。但是因為他看見了一個可怕的異象，才沒有這樣作。
    敘利古於主前一七五年去世。他的弟弟安提阿古四世繼承其位，他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希臘主義者，又是一個精力充沛的君主，但他的性情是非常怪僻多變，很多人都不稱他為依比芬（Epiphanes）；意即「偉大的神」，這是他正式的尊稱，而稱他為依比門（Epimanes），意即「瘋子」。安提阿古干涉巴勒斯坦的內政，他以耶孫（Jason）代替了他的哥哥阿尼亞三世為大祭司。因為耶孫曾應允：若猶太人能登記為安提阿公民並將希臘習俗帶入耶路撒冷，他就付出一大筆金錢給國庫。耶孫被委任後，隨即在耶路撒冷聖殿附近築了一所演武場。那些祭司往往離開了他們在聖殿中的事奉，往演武均遊競去。為了對推羅神（Tyriangod）米嘉本（Melkarth）表敬意，耶孫甚至屈就參加競技，並捐獻禮物。然而，他的使者不屑參與這種褻瀆罪行，拒絕遺送。結果，這些禮物改為建造敘利亞海軍的費用。
    安提阿古漸漸捲入了與埃及競爭的漩渦中。他怕耶孫會對他不忠，於是以另一個希臘化的猶太人米尼老（Menelaus）取代了他，米尼老一向贊成敘利亞的政策。安提阿古進攻埃及的舉動失敗，因為羅馬的特使逼著他撤退。經過這次失敗後，他的心情很惡劣，回到耶路撒冷後，就遷怒於猶太人身上。有不少耶路撒冷城的居民被寶為奴；城牆亦遭毀壞。他又掠奪了聖殿的財產，並把它改為奧林匹克丟斯（Olympian  Zeus）的廟宇。在主前一六八年十二月十五日，更在祭壇上安放了偶像；十日後，為此偶像獻了一隻牝豬。並且在整個國家各處建立異教的祭壇，又強迫他們遵守異教的節令。猶太教完全遭禁止。任何人若擁有或閱讀套拉（律法書Torah），即遭處決。他也嚴禁猶太人遵守安息日，或行割體。
    這種情形，熱愛遵守律法的猶太人實在難以忍受，難免會引起衝突。瑪他提雅（Mattathias）的叛變，如同星星之火燃起了戰爭的火焰。瑪他提雅是蒙典（Modin）村莊的老祭司。當王的使者來到蒙典，強迫他們向異教偶像獻祭時，因瑪他提雅是村中最年長和最受尊敬的人，所以向他提出獎賞條件，要他志願首先順從。瑪他提雅強烈地反對這要求，當一位不甚忠心的猶太人擬上前獻祭時，瑪他提雅甚至把他殺死在祭壇前面。同時，因為深覺神的律法遭受了褻瀆，他也殺死了王的使者，並毀掉了祭壇。
    瑪他提雅及他的兒子們，家人等逃住曠野去。在那裏有好些猶太人跟隨了他們。發生戰爭後，猶太人屢遭敗績。而瑪他提雅不久便去逝了，死後埋葬于蒙典。他的兒子猶大，匿稱為瑪喀比，「大鐵錘」（執錘者）繼續領導著爭戰。起初，敘利亞人都認為他們是不值得重視的遊擊隊，但當一支強大的敘利亞支隊在伯和侖（Beth-horon）慘遭重創後，安提阿古就開始重視這個叛變。他組織一支強大的軍隊（並且預支他們一年的軍餉），由他的將領呂希亞（Lysias）統領，而他自己則繼續東征。在一切短暫而決定性的戰役中，猶大兩度挫敗了敘利亞人，並把他們逐出了耶路撒冷。於是他們潔淨聖殿，重建新的祭壇。舉行一個再奉獻的崇拜，並且創立了一個新的節期來紀念這事。最後，他再征服約但河以東一帶的地方。於是，整個巴勒斯坦都落在他掌握中了。
    當敗訊傳至安提阿古四世時，他大為震驚，不久就去世了。然而，他的繼承者繼續作戰。猶大瑪喀比曾請求羅馬援助。羅馬的答覆頗為友善，但並沒有給與他們任何物質上的援助。最後，他在一場戰役中陣亡，他的兄弟約拿單繼承了他。戰爭繼續爭持，一直至主前一四三年，敘利亞的底米丟二世（Demetrius  ll）為了爭取王位，便與猶大另一個兄弟西門結盟，而戰爭才告終止。主前一四二年，底米丟給與西門政治上的自由，並免去他們一切現在或將來的稅捐。至此，猶太終於獲取了獨立，而瑪喀比的奮鬥亦告一段落了。
    瑪喀比的勝利，終止了敘利士王朝在巴勒斯坦的影響力，並且使猶太國有實際的自主權，直至羅馬人的入侵才結束。然而，敘利士的統治已有極大的影響。有些猶太人，在希臘文化的壓迫下，漸漸地形成了一個反對希臘文化的集團。他們重視自己民族的生活；而且在各國中堅持不與別人混融，這種思想也藉著他們散開來了。
亞斯摩寧的統治主前一四二年至三七年
    猶太人取得自由後，西門被擁立為終身大祭司。他統治的時間雖然很短，但國中卻頗昌盛。他和羅馬商議結盟約，而於主前一三九年正式訂約，羅馬承認猶太國的獨立主權，並要求它與羅馬屬國和盟邦親善。當時猶大國的經濟情況日漸改善，在法庭中也能施行公義。而猶太人的宗教生活也再復興。
    然而，這快樂的時光卻太短暫了。主前一三九年，敘利亞的底米丟二世被帕提亞（Parthians）人推翻並被擄。他的兄弟安提阿古七世承繼了他；並且破壞了與西門的友好協定。他強迫猶太國大量進貢，不准採用自由協助的方式。幸而西門的兒子猶大和約拿單領導猶太人擊退了敘利亞人，避免了這外來的危險。
    對猶太人來說，真正的危險其實是彼此間之內哄。在主前一三五年，西門及他的兩個兒子都被他的女婿多利買（Ptolemy）用陰謀暗殺了。但西門僅存的兒子約翰赫迦納（John Hyrcanus，主前一三五～一＃四年）比多利買先佔領了耶路撒冷，並圍攻多利買的城堡。最後，多利買逃往埃及。正在這時，敘利亞的安提阿古七世也圍攻耶路撒冷。猶太人被迫投降，向敘利亞王進貢。安提阿古七世去世後，他的繼承者企圖爭奪帝位，結果使敘利亞陷於內戰狀態。赫迦納立即把握良機，佔領了南部的以土買（ldumea），北部的撒瑪利亞，並米底巴（Medeba）和約但河東附近的城邑。赫迦納成了大祭司和國家的元首，也是亞斯摩甯王朝的創始人。
    當他臨死時，把國政交給他的妻子及長子猶大亞裏斯多布勒（Judah Aristobulus）管理。但亞裏斯多布勒，卻監禁了他的母親及其兄弟們，奪取了政權。翌年，他便去世了，他的遺孀撒羅米亞曆山達（Salome  Alexandra），改嫁了他的另一個存活的弟弟亞歷山大裘諾氏（Jannaeus）。他在主前一＃三年～七六年做猶大的國王。他繼續征服巴勒斯坦。然而，在他統治期內，國內亂事四起，幾乎因此而喪掉了他的王位。
    撒羅米亞曆山達逝世後，她的兒子亞裏期多布勒二世繼承王位。他廢掉了他兄長赫迦納二世的大祭司職位。這時，巴勒斯坦與敘利亞的普遍混亂引起了羅馬的注意。龐貝派他的副將施嘉勒（scaurus）去調查，並調停那裏的政治糾紛。施嘉勒決定支持亞裏斯多布勒，然他卻突然反叛，於是，羅馬人便進攻耶路撒冷，要不是赫迦納獻城出降，亞裏斯多布勒的跟隨者必會拼死爭戰到底。羅馬人便立赫迦納為王，並帶了亞裏斯多布勒和他的家人及很多俘虜回羅馬，遊行示眾，以增加凱旋隊伍的光彩。
    亞裏斯多布勒的兒子亞歷山大，在往羅馬途中逃脫了。他意圖推翻赫迦納，但卻被羅馬的敘利亞省長鎮服了。這省長將巴勒斯坦拼入敘利亞所統管。
    在主前四十九年，龐貝與凱撒角逐的內亂中，凱撒因赫迦納幫助他有功，承認了他為猶大國的元首，並歸還沿岸的城邑。他的大臣安提派特（Antipater）亦被承認為羅馬公民。這安提派特是幕後真正握有實權的人，他委派了他的兒子法賽爾（Phasael），任耶路撒冷的行政長官，及另一個兒子希律為加利利的行政長官。
    在羅馬發生內戰的期間，希律很成功的取悅於當時的統治階層。赫迦納也支持希律。安東尼委派希律和法賽爾一同統治猶大。當安東尼在埃及的時候，帕提亞人進攻耶路撒冷，並擄了赫迦納和法賽爾。希律及時逃離耶路撒冷城，得以幸兔。安提古納（主前四○年～三十七年）被帕提亞人委任為統治者後，追趕希律。然而，在羅馬軍隊的支援下，希律終於打敗了安提古納，並將他斬首。隨著安提古納的死，亞斯摩甯王朝便結束了。
希律的統治主前三十七年至主後六年
    希律王朝始于安提派特。他的兒子大希律不但承受了他父親外交及統治的才能，並於赫迦納逝世後繼承了空出的猶太王室。發拉爾（Farrar）嘗說：「安提派特建造了構架，希律安放了牆頂石完成了最後的工作；並將其以上買祖宗所建的帳幕改換成皇宮；而這宮殿在當時是全世界最華麗的皇宮之一。」
希律大帝主前三十七年至四年
    希律於主前三十七年開始統治猶大，那時，他只有二十二歲。當帕提亞人進攻巴勒斯坦，擁立安提古納赫迦納繼承王位時，他倖免于難，成功地逃離了巴勒斯坦。與他同行的，尚有他母親基保詩（Kypros），姐姐撒羅米（Salome）及他的未婚妻赫迦納的女兒瑪麗娜（Mariamne）。他先把她們安置在死海附近的馬撒大（Masada）城堡中，由他的兄弟約瑟照顧，然後逃往亞歷山大城，再由海路轉往羅馬。
    在羅馬，他情詞懇切而有說服力，也可能是藉著秘密陰謀，獲得安東尼及奧克他溫的喜悅，正式被委任為猶太人的王。他歸回巴勒斯坦，救回他那被圍困的家人，便著手使自己成為國家之主。他剿滅了騷擾加利利一帶的盜賊。他又與安提古納爭奪耶路撒冷。最後，在羅馬軍隊的支援下，佔領了這城。安提古納被擒，解往安提阿，在那裏被羅馬人處決了。
    希律登位後首先做的幾件大事之一便是委任大祭司。因他自己是以土買人，不能任大祭司之職，而他又不想亞斯摩寧家族的人擔任此職，因為這樣很容易引起他們政治的野心。結果，他選了巴比倫的漢蘭尼爾（Hananiel），他可能就是福音書中所述的亞那（Annas）。瑪麗娜的母親亞曆山達，力謀使她的兒子亞裏斯多布勒三世出任大祭司之職，因此她便籍著埃及的克利奧派特，暗地與安東尼合謀，迫希律委任她那尚未成年的兒子為大祭司。結果，漢蘭尼爾被罷黜，亞裏斯多布勒取代其位。亞裏斯多布勒在位期間，大得人民的尊敬，因此引起了希律的妒忌。結果，有一次希律王在耶利哥招待他時，趁著他沐浴之際，遣使家奴把他溺斃。
    希律被召往埃及，解釋他的罪行。在他起程的時候，將瑪麗娜交給她的叔叔約瑟，並交侍：倘若他被判罪，約瑟必需殺掉瑪麗娜及她的母親。後來，希律與安東尼言和，無恙歸來。但卻發現了瑪麗娜得悉他所交待的命令。他以為約瑟不能替他保密，並以此證明瑪麗娜的不忠，於是便立即處決了約瑟。
    主前廿九年，羅馬元老院向安東尼及克利奧派特宣戰。希律被迫作一抉擇：一是背離他的盟友；一是與羅馬打這均不可能勝利的戰爭。正當他進退維谷，無所適從的時候，克利奧派特恐怕希律與他為敵，說服安東尼差派希律出征阿剌伯，希律遂因而脫身。他在這次戰役中獲得了勝利。但當他得悉安東尼與克利奧派特在阿克田（Actium）海戰失敗後，知道他不能再繼續支援他們，於是便解除了令他尷尬的盟約。
    希律與那位在阿克田戰勝了的奧克他溫言和，而得以確立他為猶太王的地位，並成為羅馬人的盟友。克利奧派特一直密謀奪取猶太王國，這給予希律不少的麻煩；這次克利奧派特之死，無形中解除了他主要的威脅。
    希律與奧克他溫談判成功歸來，卻遭到他所深愛的瑪麗娜冷淡的對待。這是因她得悉希律到羅底會晤奧克他溫的時候，跟以前一樣，曾再三交待：若他一去不返的時候，就把她殺掉。因此；她大感不滿，乃控訴希律謀害了她的祖父赫迦納，（赫迦納當時被控與她的叔父及兄弟謀反而遭殺）。其後，又因希律的母親和姐妹妒忌瑪麗娜，造謠中傷她；她們夫妻間的關係更趨惡化。最後瑪麗娜終於下獄而被處死。
    這事以後，希律悔恨不已，導致他的精神和肉體都不健康。亞曆山達以為他不久將離世，便暗謀擁立希律的兒子，即她的孫子亞歷山大和亞裏斯多布勒登位。希律得悉這陰謀後，大為忿怒，下令把亞歷山大處死。
    希律施行了不少惠民的善政。每當饑荒發生的時候，他都及時的援助救濟；他創立了不少公共事業，又加強軍事裝備，且在巴勒斯坦築了不少防禦工事，免除了外患。因著一些建築工程計畫，大大刺激了商業的蓬勃，經濟情況也大為改善。和平帶來了繁榮。雖然朝中相繼發生了推翻他的陰謀，但總括來說，他的統治頗為成功。
    然而，他卻不能得著猶太人的友情。他是以土買人，在猶太人的眼裏他是一個外人；況且，他又願意奉獻支持異教敬拜，更使猶太人懷疑他是否忠於猶太教。縱然他建了一座宏偉的聖殿，並且偶而敷衍地去參加崇拜，但他確實不是一個真正虔誠的猶太人。他那種放蕩的私生活，以及隨便利用祭司作為政治工具的行為，都引起那些忠於猶大教的虔誠猶太人的憎恨。
    主前廿三年，希律娶了另一個妻子，也叫瑪麗娜。她是布法斯（Boethus）的孫女，祭司西門的女兒。為了博取她的歡心，希律改而委派西門擔任大祭司的職位。但西門很快便成為眾人憎恨的對象。四年後，瑪麗娜一世在羅馬接受教育的兩個兒子被召回時，受到群眾熱烈的歡迎。人民都認為他們是亞斯摩宵的子孫，而且明顯地表示希望他倆有一天能解救人民脫離他們父親希律的暴政所造成的苦境。這兩位年青的王子，在羅馬時學上了直言心聲的習慣；以致有點過份暴露他們的感受；因而引起了他們同父異母的兄弟安提派特的憎恨；他在希律面前控訴他們。經過了一段長時間而又迂回的控訴及和解，他們至終也難逃一死。
    希律的後期充滿了暴力和怨恨。安提派特為了想早日繼承父位，不惜設法使父親早日去世。然而，他的命運也與他同父異母的兄弟一樣。當希律請求亞古士督准許他殺安提派特時，亞古士督曾尖刻地諷刺說：「我情願作希律的豬，也不願作他的兒子。」後來，他染上了陽癌和水腫，再加上那些血腥的記憶常縈繞心頭，希律終於在主前四年四月一日離開了人世。
    希律這種嫉妒和恣肆的性格，正好解釋他欺騙東方博士以及下令屠殺伯利恒嬰孩的行為（太二1一18）。至於歷史沒有記載屠殺嬰孩的原因，可說是很簡單；希律在猶大一個小村莊殺了十九個嬰孩，與他生平所犯的滔天大罪比較起來，自然是不會引起太大的非議。
希律的繼承人
    亞基老（Archelaus）依照希律臨終時的遺囑，承繼了王位。為了保證他的地位，他決定儘快趕赴羅馬。然而，那時猶太人對希律家族的殘暴已經深感憤恨，亞基老不得已在出發前，設法和緩民眾的情緒。但在逾越節時：發生了叛亂。亞基老只好派軍隊鎮壓。
    當亞基老前往羅馬時，政權暫由他的兄弟腓力主理。但他的三弟安提帕（Antipes）因希律第二次所立的遺囑曾被委任為承繼人，亦趕赴羅馬，提出他的要求，亞古士督聽到他們雙方的請願，並沒有立即決定。因為他們實際上是代表兩個對立的黨派。
    這件事尚未獲得解決時，在猶太又爆發了第二次暴亂。希律死後，亞古士督曾差遺了撒比努（Sabinus），為巴勒斯坦巡撫，暫時統管一切政務，等待希律的繼承問題得到解決。暴亂發生時，撒比努立即包圍耶路撒冷，並劫掠聖毆，但是，他卻反而為反叛份於所包圍，尚幸敘利亞省長華勞慚（Varus），及時率兵趕至，救他們出險。這時，猶太人也差遣了大使往羅馬，請求亞古士督不再委任希律的家族為王，而賜他們自治權。腓力亦出現於羅馬的法院，支持亞基老的請願。
    當亞古士督再度聆聽他們的請願後，他便確定了希律的遺囑，亞基老獲得了猶太、撒瑪利亞及以土買。他被封為猶大地的藩王。安提帕則被封為加利利和比利亞（perea）的分封王（tetrarch）。腓力則被封為巴坦尼亞（Batanea）、特拉可尼（Trachonitis）和柯蘭尼斯（Auranitis）、加利利海北部約但河東部的分封王。
亞基老主前四年至主後六年
    亞基老娶了迦帕多家（Cappadocia）王亞基老的女兒基斯拉（Glaphyra）為妻。基斯拉本是他的同父異母的兄弟亞歷山大的妻子，及至亞歷山大死後，便改嫁了毛熱達尼亞的久巴（Juba  of  Mauretania）。由於亞基老與自己的妻子離異，而且娶那位已經生了亞歷山大骨肉的女子為妻，猶太人便輕視他。
    一如他的父親，亞基老增置了不少公共建築。然而，人民非常厭惡他的統治。所以他執政九年後，一些猶太和撒瑪利亞領袖們組成代表團，往羅馬提出指控。亞古士督聽取了他們的請願後，便免了亞基老的職，主後六年放逐他至高盧的維也內（Vienne）。
    福音書曾偶然提及亞基老的事，奇妙地證實了他統治時期的特徵。談到約瑟和馬利亞從埃及回猶大地時，馬太說：「只因聽見亞基老接著他父親希律作了猶太王，就怕往那裏去，又在夢中被主指示，便往加利利境內去了。」（太二22）很明顯的，亞基老妒忌其他可能與他敵對的人，而且常存報復的心。在這兩方面，可說是與他的父親齊名。
    分封的王腓力主前四年至主後三十四年腓力所統領的土地，包括了巴勒斯坦的東北角。西邊止於加利利海，約但河上游，米倫湖（Lake  of  Merom）和南利巴嫩（Lebanon）山脈。北則達到大馬色附近的亞比利尼（Abilene）邊境。在東面及東南面則伸展至沙漠，南則止於低加波利（Decapolis）。人口大多數是敘利亞和希臘人：猶太人在這裏的人口，比亞基老所統治的地區少得多。
    在希律的家族中，腓力是唯一比較例外的一位。他追隨先例，從事建設，然而，他卻能公平嚴正的對待人民。福音書中所提及的該撒利亞腓立比（太十六13；可八27）就是建築在約但河泉源古龐尼亞（Panias）的位置上，而它是取名自亞古士督和腓力本人。在加利利西北的伯賽大猶流亞斯（Bethsaida  Julias）亦是隸屬於他的城市。
    他娶了希羅底的女兒撒羅米為妻。約西弗對他只有稱譽。主後三十四年，他平靜的去世，他的政權由敘利亞的羅馬統治當局接替。至主後三十七年才由加利古勒讓他的侄兒亞基帕一世統治。
    路加福音三章第一節會提及「腓力作以土利亞（lturea）和特拉可尼地方分封的王」。然而，除此以外，在新約聖經中都沒有再提到。
希律安提帕主前四年至主後三十九年
    在福音書中，最特出的希律便是加利利和比利亞分封的王希律安提帕了。耶穌會稱他為「狐狸」（路十三32）。或者，更正確的翻譯應是「牝狐」。這形容詞，不但說明了他的狡詐，更指出他那詭計多端和報復心重的性格。
    在他執政的四十三年內，在加利利海邊建了一座新的國都。名為提比哩亞（Ttberias），由於這座城是建築在一個古墳場上，那些嚴謹的猶太人不願住在那兒。結果，他只有用武力強迫他們移民此地。它的政府是依照著希臘的政治體系。
    在宗教上，希律安提帕是猶太人。當彼拉多在耶路撒冷放置一座外邦的志恩盾時，希律站在猶太群眾的一邊反對此事。此外，他又參加在耶路撒冷城所舉行的逾越節筵席（路廿三7）。
    根據福音書的記載，希律安提帕是謀殺施洗約翰的兇手，及審問耶穌的那一位（路廿三7～12）。他的妻子希羅底是他同父異母的兄弟亞裏斯多布勒的女兒。她又是希律另一位同父異母的兄弟希律腓力一世的妻子（太十四3；可六17；路三19）。這位元希律腓力就是聖經所記載的那一位元腓力，而非分封的王腓力。當安提帕在羅馬的時候，他曾住在希律腓力那裏。希律腓力以普通公民的身份留居羅馬。在這段時間內，安提帕開始迷戀著希羅底。他隨即與他的妻子離異。他的妻子本是阿拉伯王亞哩達（Aretas）的女兒，當她得悉安提帕的企圖後，便逃回她父親那裏，亞哩達隨即向希律宣戰。
    希羅底嫁給希律後，便和她的女兒撒羅米一同與希律居留在提比哩亞。很可能在這時候，希律下到比利亞的瑪基勒（Machaerus）城堡去，希望能更清楚的監視施洗約翰的工作。雖然，希律似乎很尊敬這位率直和誠實的先知，他曾勇敢地譴責希律的惡行：然而，希羅底卻因約翰的指責而大怒，最後更成功地置他於死地。其實，安提帕也太懦弱和沒有正義感了，所以不能挽回那位忠告他的人的生命（太十四1～12；可六14～29：路三19）。
    安提帕與希羅底這段婚姻，最後竟然使安提帕喪掉了他的王國。當提庇留在主後三十七年去世後，加利古勒登上了羅馬的帝位。他隨即封希羅底的兄弟，亞裏斯多布勒的兒子亞基帕一世為王，統轄昔日分封王腓力的封地。亞基帕的好運，促成希羅底慫覓她的丈夫向加利古勒請願，要求加封他一個王號。當他抵達羅馬，晉見加利古勒時，亞基帕的代表福徒拿都（Fcrtunatus），控訴他密謀反羅馬。加利古勒立即革除了安提帕，把他放逐至高盧的里昂（Lyons），最後死於該地。而亞基帕則繼承了他對手的分封王位。
希律亞基帕一世主後三十七年至四十四年
    希律亞基帕一世的父親是亞裏斯多布勒。他的母親是他父親的表妹比利尼斯（Berenice），她是希律大帝的姐妹，撒羅米的女兒。當他在羅馬完成了學業後，便在主後廿三年回到耶路撒冷。從他的姐夫希律安提帕那兒得著了提比哩亞市場監督之職。後來，他與希律發生了歧見，便逃往安提阿請求那兒的羅馬巡撫庇護。但他又與這巡撫鬧意見，於是只有回義大利去。在那兒他成為提庇留孫兒的私人教師，而且也是加利古勒的密友。有一次，他曾對加利古勒提到他可以為下一任的皇帝。這事給提庇留知道後，便把他下獄。幸虧提庇留不久即去世了，亞基帕乃得到釋放。
    加利古勒登位後，便立即給亞基帕一個職位。亞基帕相當同情猶太人，而且對加利古勒也有相當的影響力，所以能阻止加利古勒在耶路撒冷聖殿設置他自己的偶像。要不然，恐怕阻止不了猶太人發生大暴亂。
    當加利古勒在主後四十一年被謀殺時，亞基帕仍然在羅馬。他支持革老丟承繼皇位：革老丟為了感激他，不但確立了加利古勒賜給他的王國，更另賜他猶大及撒瑪利亞等地。因此，亞基帕一世遂統領昔日希律大帝的國土。
    他回巴勒斯坦後，便居留在耶路撒冷，並按時的往聖殿敬拜。他按著嚴謹的猶太律法生活，並禁止在會堂舉行異教的典禮，或安放偶像。由於亞基帕如此熱心於猶太教，他成了基督教早期的迫害者。在他執政期內，法利賽黨和新興的基督徒的磨擦加烈。最後，他出面干涉此事，拘捕並殺掉了西庇太的兒子雅各，又將彼得下列獄中，但彼得卻被神拯救脫險。亞基帕下令處死看守彼得的兵丁，就下到該撒利亞去了（徒十二11～19）。
    希律在主後四十四年突然斃命。約西弗和路加的記載很吻合。約西弗記載他在該撒利亞時，穿了一件銀袍，出席一個紀念羅馬君王的競技會。他的銀袍在陽光閃耀下顯得燦爛華麗，所以那些奉承的人稱他為神。不久，他染上了嚴重痛苦的腸病，五天內便逝世了。希律亞
基帕二世  主後五十年至一百年
    希律亞基帕一世共有四個孩子，三女一男。其中的一位女兒土西拉（Drusilla）下嫁了猶大的羅馬巡撫腓力斯（Felix）。亞基帕一世死時，他的兒子亞基帕二世剛在羅馬。主後五十年，他的叔父碩士撒（Chalcis）的希律死後，他便承繼了王位，並且有權委任耶路撒冷聖殿的大祭司。主後五十三年，他放棄了碩士撒的王國，但卻獲取了昔日腓力和呂撒聶（Lysanias）分封的地方。當革老丟在主後五十四年逝世之後，尼祿加封了加利利的一部份和比利亞給他。
    當非斯都被委派為猶大巡撫的時候，亞基帕與他的妹妹，也是皇后，首尼基（Bernice）往該撒利亞歡迎他上任。這個時候，在保羅的案件中，亞基帕是非斯都的宗教顧問，因為非斯都這位羅馬異教徒弄不清楚保羅的身份（徒廿五13～廿六32）。雖然亞基帕對猶太教頗有認識：但對於它較深的內涵，則漠不關心。所以，當他遵守一些儀節時，從不表示真正深信其中的真理。
    主後六十六年革命爆發的時候，他公然的站在羅馬人那邊。他與維斯帕先聯盟，又聯合提多擊敗自己人。當提多即位後，他的國家再度得以擴張。主後七十五年，他偕同百尼基遷往羅馬居住。其後，百尼基與提多被牽連在一件醜聞中。提多本擬娶她入門，但後來因為發覺這會引起公憤，所以沒有這樣做。亞基帕終於在主後一首年逝世。
從祭司的統治至耶路撒冷的淪陷主後七十年
    在猶太人的眼中，一切在巴勒撕坦統治的外國君主，無論是早期的多利買、敘利士或是希律以至羅馬，都是霸佔帝位的人：他們雖然要屈服和容忍在這些外國人的政權下，但他們卻從不把他們當做合法的君王，也從不願意真心的與他們聯盟。真正控制猶太人心的權勢是祭司。
    在以色列人的歷史中，不同形式的民治組織先後在不同的時代中出現過。在摩西的時代，摩西都必定與領袖們，即代表各族的長老們，商議有關的決策。在士師的時代，以色列並沒有中央統治機構；但當時勢所需時，有幹勁的領導者漸次出現，他們得到群眾的擁護和跟隨，不過始終不能建立一個恒久的制度。在列王的時代，無論是分裂前或分裂後，國王就是國家的元首。然而，無論那一國的政制下，祭司的話依然是具有最終決定性的。因為他就是神的發言人，在猶太國中，宗教是最高的權威。假若祭司腐敗，政治也就變質；假若他們復興，對耶和華的敬拜就能恢復，民權亦跟著得以加強了。
    猶太人被擄期內，隨著聖毆的被毀，祭司階級的作用亦暫告停止了。然而祭司卻依然存在。所以，當被擄的猶太人在主前五三六年歸回耶路撒冷的時候，同行當中便有許多利未人和祭司（拉二36～54）。及至聖殿重建後，他們即恢復事奉，除了中間偶而中斷過，敬拜一直繼續著，直至耶路撒冷城被羅馬人所毀為止。
    在這一段長時期內，祭司成了猶太教的控制中心。大祭司的職位是世襲的，而且是終身之職。在國內，他在那時執政的君王下，可以執行他無上的權威。然而，征服猶太地的君王放手給大祭司的實權究竟到什麼程度則無法確實地知悉。可能只要他不干預納貢及外交政策，則他是可以享有獨立的權利。不論是希臘人或是羅馬人，都給他們的居民相當的自由，讓他們管理自己的國事。
    與大祭司有關的，便是由長老們組成的議會了。他們是國內最聰明和最富經驗的人。這當中有的是祭司，也有的是文士和專門研究律法的門生，例如以斯拉；有些則是來自富有而又有學識的地主和商人階層。其實，這種政體就是宗教性的貴族政治；後來被稱為公會的政治組織，便是這種宗教性貴族政治的代表物。
    在波斯統治時祭司的繼承情形，記在尼希米記十二章1～11節，在這段記載中聖經沒有什麼評語。約西弗則記載大祭司約翰（John）——顯然就是尼十二11的約拿單（Jonathan），有一個兄弟，名叫耶西（Jesus）。他有一個好朋友巴高錫斯（Bagosus），是波斯軍隊的將領，並且答應了耶西為他謀取大祭司的職位。後來，這兩兄弟在聖殿內爭吵起來，約翰殺死了耶西。這件醜事引起了猶太人和波斯政府的反感。
    從約西弗所載有關大祭司與亞歷山大談判的記事中，清楚地表明他們是全國領導者。當亞歷山大進迫巴勒斯坦，圍攻推羅的時候：他向大祭司要求所有昔日支持波斯的猶太人，應該轉歸給他。當時，大祭司因為曾向大利烏（Darius）許下誓言效忠他，現不願食言，便拒絕了亞歷山大。於是亞歷山大就恐嚇大祭司說：當他完成征霸後，將教訓大祭司應向誰起誓。
    據約西弗所載，當亞歷山大迫近耶路撒冷的時候，大祭司猶都拿（Jaddua）出外列隊迎接他，向他說明在猶太的聖經中有關他征霸的預言。亞歷山大深受感動，並向大祭司致敬意。於是，他們便在和洽的氣氛中談判。最後，希臘軍隊離開了巴勒斯坦，讓猶太人有自主管理權。
    在多利買王朝中，祭司仍具有相當的勢力，並且政治相當清明。猶都拿的兒子阿尼亞一世（Onias  l），並他的孫子正直的西門一世，均得到約西弗的稱許。但隨著時間的消逝，大祭司的職位漸漸的變為政治的物品，出價高的便獲得職位。此外，倘若他想保持其職位，就必需順從政治者的心意。結果，大祭司便漸漸失去了他的獨立影響性；大都卑屈在王朝之下；這種情形，一直至瑪喀比時代才告轉變。
    當瑪喀比發動革命之後，祭司的地位亦告改變了。昔日在敘利士王朝當大祭司的古老一系，現則為亞斯摩宵一系所取代。這系的始祖是約翰赫迦納，他是瑪喀比的後裔。在敘利士王朝的末期及希律時代，除了希律有時改換大祭司職位而曾終止數次外，祭司在猶太教中一直有相當的權勢。
    從希律大帝死後，一直至耶路撒冷淪陷這一段時期，祭司是猶大的主要政治力量。大祭司是羅馬巡撫的顧問，而且常常因大祭司的壓力，以致那些巡撫不得不改變自己政策。因為籍著他對群眾的影響，大祭司能夠製造民意，迫使那些頑固的官員順從其意；否則，因著他們未能使屬民有良好乖順的狀態，就可能觸怒了羅馬君王。當彼拉多審問耶穌的時候，群眾大聲喊著說：「你若釋放這個人，就不是撒該的忠臣。」（約十九12）就是這種詭計的很好例子，因為在馬可福音十五11記載著：「只是祭司長挑唆眾人。」
    祭司們的統治大概可分為上述的三個時期，直至耶路撒冷被陷，聖殿被毀：祭司才告消散。
從羅馬人的統治至巴克巴叛變主後一三五年
    在猶太的歷史中，我們不可能按著時間劃分各不同王朝的轉替。在多利買、敘利士或是希律的統治之下，祭司也同時存在：同樣，希律及祭司也在羅馬時代同是支配國家的勢力。自從龐貝在主前六十三年征服了巴勒斯坦後，羅馬便以猶大的保護國自居。並把希律和祭司看為藩王。但當希律大帝死後，他的兒子亞基老繼承了王位。但他的才幹不及其父，在國內不受人民擁戴，所以羅馬人廢掉他，而另派科坡紐（Coponius）為猶大的巡撫。自從那時起，除了若干地區例外，整個國家都為羅馬直接統治，直至主後一三五年最後無效果的革命為止。
    大多數的巡撫都不受猶太人的歡迎，也有許多在任不起過三年。瓦勒留格拉土（Valerius  Gratus；主後十五～廿六年），便不受人民歡迎，因為他干預祭司的繼承，並指派他自己的一個候補者為大祭司。接替他的是本丟彼拉多（主後廿六～三十六年），可能是最出名的一個巡撫，因為他會審問並釘死耶穌。在他上任之初，因他堅持命令他的部隊，攜著鑲有羅馬君王像的旗幟，帶入耶路撒冷，因而不智地開罪了猶太人，使猶太人強烈地抗議這種褻瀆耶路撒冷的事。最後，彼拉多看到若堅持己見，採取行動，必然引起不必要的流血事件，所以只好讓步。後來，他被牽連在一樁與撒瑪利亞人爭論的糾紛事件中，於主後三十六年調職，由馬爾克路（Marcellus）接替。
    當加利古勒在主後三十七年登上帝位後，產生了新的危機。他自以為是神，於是下令在耶路撒冷的聖殿豎立他的雕像。當時，負責執行這命令的是敘利亞的使節彼得若紐（Petronius）。他陷入進退兩難之處境中，一是違背皇帝的命令，拒絕豎立他的雕像；或是遵守聖旨，卻將激起猶太全國發動宗教戰爭。他只有故意拖延執行；幸好加利古勒在主後四十一年便去世了，他所處的困境亦告解決。
    在這段期間內，直至主後六十六年爆發猶太戰爭為止，羅馬官員和猶太人的關係始終猶如箭之在弦的情況，而且常發生地區性的武裝反抗事件。當時奮銳黨更公然的豉吹與羅馬發動聖戰；他們的勢力，在鄉村一帶及加利利高原的地方較強。羅馬的巡撫常施用鎮壓手段，才能維持秩序。這些猶太亡命之徒不時與羅馬兵士發生小戰，只會增加猶太人仇視羅馬的心理。所以，每當一個具有當彌賽亞野心的領袖出現時，就能吸引一大群狂熱的跟隨者。
    在後期的巡撫中，安多紐腓力斯（M. Antonius  Felix）及波求非斯都（Porcius  Festus）均曾在使徒行傳談論保羅時被提及（徒廿三24～廿四27；廿五1～廿六32）。在腓力斯統治的時候，潛伏在猶太人心底的憤恨已凝變成脫離羅馬人束縛的決心。約西弗曾記載當時發生的一件事：有一個埃及藉的猶太人，集結了一群支持他的人，他口頭答應要拆毀耶路撒冷的城牆，但腓力斯立即遣派軍隊，驅散他們，並迫使他們的領袖逃亡。所以當保羅被解往營樓的時候，那個百夫長問他說：「你莫非是從前作亂，帶領四千凶徒，往曠野去的那埃及人麼？」（徒廿一38）很明顯的，那位百夫長所指的就是這件事。
    在腓力斯當巡撫的時期，不知是因他的惡意，抑是因他處理不當，以致常常發生騷亂。當保羅在腓力斯前申訴的時候，帖土羅（Tertullus）和保羅對腓力斯所說的開場白即有強烈的對比。帖土羅諂媚的說：「腓力斯大人，我們因你得以大享太平，而且這一國的弊病，因著你的先見，得以更正了……」（徒廿四2）但當保羅開始為自己辯護的時候，說腓力斯是「在猶太國斷事多年」（徒廿四10），這話是千真萬確的。因為腓力斯施行強硬的手段，鎮壓在該撒利亞一再發生的騷亂。而且在他的政權下，猶太人受苦極大。最後，終於被召回羅馬，若不是他的兄弟保勒士（Pallas）是尼祿的寵臣，為他求情，他一定會因著惡劣不法行為遭受處罰。
    他的承繼人非斯都似乎是一位忠實而又負責的施政者。但是，他任職了兩年即告去世，雖然他曾完成了一些討好猶太人的工作，但旋即為他的繼承者所拆毀了。
    自從非斯都去世後，一直至猶大戰爭爆發，猶太的政治局勢急速惡化。那些祭司長都是貪得無厭而且殘忍，而那些羅馬巡撫也是貪婪而暴虐。在該撒利亞居住的外邦人，又往往過份橫行，以致惹起猶太人的憤怒；此外弗羅如（Florus），又掠奪聖殿的財庫。最後，因著這樣不停的暴虐，猶太人憤而起來反叛。
    衝突始於主後六十六年，起初在各城市發生了一連串地區性的暴亂，羅馬的駐軍被猶太叛徒屠殺；但要是羅馬兵力較強而叛亂失敗，則猶太百姓必大受苦難了。當時，敘利亞的使節加勒士（Cestius  Gallus），進兵圍攻耶路撒冷，但不知為了什麼緣故，他突然解除圍困，毫無秩序的退兵，這種出乎意料的變化使猶太人深信神在幫助他們，於是他們便聯合起來，一致對抗羅馬。
    尼祿委派了維斯帕先為駐守猶太的羅馬軍隊之統帥。在主後六十七年初，他召集六萬士兵，進軍耶路撒冷。在這個時候，奮銳党的首領約翰傑斯哥拉（Jhon  of  Gischala），已經進入了耶路撒冷，整個城市都陷入內戰的狀態。維斯帕先體察到耶路撒冷內有紛爭，趁機征服了比利亞、猶大和以土買等地。正要準備再度圍困耶路撒冷的時候，傳來了尼祿的死訊。主後六十九年七月，駐守東方的羅馬軍隊擁立他為帝。於是，他便交付他的兒子提多，掌管在猶太地的戰事，而自己則啟程經由亞歷山大城，於主後七十年返抵羅馬。
    在耶路撒冷，另一個奮銳党的領袖西門巴知奧勒（Simon  Bar·Gtora）及他的兒子以利亞撒（Eleazer）與約翰傑斯哥拉聯合。後來，這三個領袖又彼此爭執，所以他們的跟隨者也彼此殘殺。主後七十年的春天，提多加緊圍攻；城內的守軍，因饑餓和互相殘殺而大大削弱了實力，終於在八月淪陷在羅馬人手中。城牆被毀，城門被焚，有些兵士不聽提多命令，縱火焚毀了聖殿；至於那些百姓，不是被屠殺，就是被賣為奴，整個城市被夷為平地。
    其後的三年，羅馬繼續的征服了喜奧地（Herodium）、瑪基勒（Machaerus）及馬撒大（Masada）等餘下的城堡。他們並沒有遭受猶太人的頑抗。實際上，我們可以說耶路撒冷聖殿被毀時，整個猶太國已告結束了。
    當他雅努執政的時候，在埃及和古利奈都發生了猶太人起義事件，但旋即慘遭壓滅。在猶太人獨立運動中，最後一次是發生在主後一三五年的巴克巴（Bar-Cochba）起義，但可惜這一次為哈德良（Hadrian）所平定。巴克巴一名之意為「星之子」，因為律法師以為他就是巴蘭所預言的那一位「出於雅各的星」（民廿四17）。這次起義的原因，是因哈德良下令禁止行割禮，並在耶路撒冷聖殿舊址改建一所朱彼特（Jupiter）神的廟宇。結果，巴克巴逃離耶路撒冷，最後被捕。從此以後，耶路撒冷便成為羅馬人的城市，也沒有猶太人敢冒生命危險進入城裏。昔日供人獻祭給耶和華的聖殿，則改建為朱彼特廟宇。
    就政治方面而言，猶太國就此完全滅亡了。但猶大教卻沒有消滅。在主後九十年，一位猶太拉比約拿單·班·撒啟（Jonathan  Ben  Zakkai）在雅麥尼亞（Jamnia）開設了一所專門研究律法的學校。與他一起的，多是守法利賽信條的律法師，他們遵守他們信仰上的節期。雖然，祭司沒有了，獻祭也終止了，但律法師卻依然存在，以行善和研究律法代替設壇獻祭。
第二章  社會及經濟世界
社會世界
    第一世紀的世界與二十世紀的現代世界很相似。貧與富，有德行的人和罪犯，自由公民和奴隸，都活在一起。當時的社會及經濟狀況，在許多方面都與今日相仿。
猶太社會
    在猶太教及異教的社會裏，均有一個富有的貴族階級。在猶太教中，貴族階級是個宗教團體，其中主要的有祭司和著名拉比的家族。從瑪喀比（Maccabees）時代直至希律大帝的時代，亞斯摩宵（Hasmonean）家族統治了巴勒斯坦的社會。在希律大帝和他的子孫統治下，亞斯摩宵系的祭司控制著社會。從福音書中對當時宗教階級的簡短描述中，可看出祭司們實際上是當時猶太國的統治者。他們控制著與聖殿有關的商業交易，而且販賣獻祭的牲口而得著收入，而且，與聖殿稅款有關的銀錢兌換方面得來的收益，他們也都有份。
    公會（Sanhedrin）是猶太教的高等議會，其中的會員，如尼哥底母（Nicodemus）和亞利馬太的約瑟（Joseph  of  Arimathea）都是相當富有的。他們很可能是地主，把農田出租，收回一部份收成取利。
    巴勒斯坦的人民大部份是窮苦的，他們當中有農人、工藝匠，也有少數商人。在猶太教中，奴隸制度並不盛行，可能巴勒斯坦的猶太人絕大部份是自由民。其中有些人，例如成了門徒的漁夫，擁有小型的獨立事業，足夠維持他們的生計。
    猶太人因為遵守同一律法，所以多少限制了社會上的階級劃分。如果每個猶太人在上帝面前都要服從律法，那麼，從道德的角度看來，在他的眼中他們也應該是平等的。雖然猶太人認為富人特別受上帝的恩待，所以說是義人，然而他們也沒有理由說一般人不能藉善行贏得同樣的恩待。雖然貴族政治制度通常會一直延續下去，但最低限度，這種內在的道德上的平等，能使這些少數的統治者不至過分專橫跋扈。
外邦社會
貴族政治
    第一世紀的外邦社會，階級分別較為分明。羅馬元首政體興起之前所發生的內戰，破壞了國內整個社會生活。以往在義大利擁有土地的自由民消失了。許多早期的元老院家族在黨派鬥爭下滅跡，只有少數家族仍然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個新興的貴族階級，由地主組成，他們憑勢力控制了公地，並用廉價收買那些因戰爭而破產的人之私有地產，或者收買那些無能倚靠一小塊田地過活的家族的地產。那些新征服的屬地也成了新的謀利途徑；投機商人以政府合約商的身份，大大的賺上一筆錢。在這種情形下造成的奢侈狀態削弱了貴族政治之力量，也使低層階級感到沮喪。因為低層階級發覺他們雖然辛苦勞碌，但隨著歲月的流逝，似乎愈來愈貧窮了。
中產階級
    羅馬人以戰俘為奴隸，設立了奴隸制度；而中產階級因奴隸制度之興起而幾乎在帝國中消失。許多人在戰爭及流放中死亡，另外又有許多人無法與奴工競爭，而且也無法靠小農場和田地糊口而變賣田產。漸漸地，他們成了沒有食物而又無家可歸的低層階級，擁塞著大都市，特別是羅馬，他們惟有依靠國家救濟來混飯吃。這些饑餓閑懶的群眾，只要任何競選人所允諾的比其他的競選人較悅耳動聽，就會隨意投他一票，這對於國家的社會前途來說，成為一個難測而危險的因素。
平    民
    羅馬有許多平民，或稱為窮苦大眾，他們的情形很是可憐。許多人沒有固定的職業，甚至連奴隸也不如，因為即使是奴隸們也有衣食的最低保障。這些失業的平民，隨時願意跟隨任何人，只要這個人能賑濟一點食物給他們充饑，供給一些娛樂讓他們排遣時辰，所以輕易地成為各種野心政治家的工具。
奴隸和罪犯
    奴隸構成了羅馬帝國人口的大部分。我們沒有準確的數字，但可能自由民沒有羅馬帝國全部人口的一半，而且其中擁有全部權利的公民極為少數。戰爭、債務、和生育使奴隸的人口劇增。他們並非全都沒有知識，事實上，其中有很多醫生、會計員、教師和各種的工藝匠。伊比克德（Epictetus）著名的斯多亞（Stoic）派哲學家，就是一位奴隸。在農業區中大多數工作都由他們來作，有些則在家庭中作僕人和在貿易所當書記，而出版家則雇請他們做抄寫員。現代的企業用機器操作，而古代的人則用廉價的勞力。
    奴隸制度使社會風氣腐化。主人們因有奴隸而完全倚靠他們的工作和技藝，以致失去自己的創造力和上進心。奴隸絕無道德和自尊可言，因為專橫的主人的意見，就是他們唯一的法律。奴隸要從上司得到自己想要的，最好的手段便是欺詐、諂媚、詐騙和搖尾乞憐的服從。許多家庭，將孩子們交給這些僕人來照顧，因此，從他們學會了所有的惡習和狡滑的詭計。因此，奴隸階層中流行的腐敗，伸展到他們的主人階級。
    無可懷疑的，當時也有許多男女主人善待僕人的事例，正如有許多奴隸，不是為懼怕而工作，而是為恩情而工作一樣。其中有些奴隸，把小賬和禮物積蓄成小小財產，便可以贖回他的自由，另外一些，則在主人在世時或死亡時獲得主人的釋放。於是，一貫被釋放的人民，漸漸地加入了國家的行列，本來被戰爭耗盡的下層和中層階級，也增加了一些受過訓練的工人。許多被釋放的人民，如革老丟手下的保勒士，成為政府要員；這對於官吏政治的成長，是十分重要的。
    奴隸制度的存在，可以從新約中常用的名詞「奴隸」【譯者注，中文聖經翻為僕人】一詞看到，新約亦偶而提到擁有奴隸這回事。我們在新約中找不到任何攻擊奴隸制度之處，也找不到任何為它辯護的地方。按照保羅給亞西亞各教會的書信來看，有些奴隸和擁有奴隸的人都成為基督徒。奴隸要樂意順從主人，主人則不可惡待他們。不過基督徒團契的能力，終於使奴隸制度漸漸在它的影響下衰殘，甚至消失了。
    那些不安定的無業遊民、那些闖進大城市企圖引人上釣的騙子，絕望的人和沒有繼承權的人一一一他們形成了滋生罪犯的溫床。如果說整個國家充滿了罪惡也許不公平，因為當時確實有根多正當的公民。然而，由於許多帝王和高級官員都是不道德而且橫行不法，所以，當時的社會充滿著各種罪惡也就不足為奇。羅馬書一章十八至三十二節中所描述的外邦世界可怕的圖畫，並沒有過份誇張之處。在異教中，並沒有內在的標準尺以攔阻道德水準的下墜。
文化上的成就
文      學
    亞古士督統治下，羅馬文藝復蘇了，詩人威吉爾（Vergil）成為這個新紀元的先知。他的作品Aeneid描寫主角的英雄事績，指出羅馬帝國神聖的來源及命運。目的是頌揚亞古士督統治下的羅馬。在他的作品中，反映出作者盼望著黃金時代的來臨。而且，至少有一首田園詩（第四首）似乎表示作者對舊約聖經略有認識。該撒亞古士督時代是羅馬詩壇的黃金時代，因為上帝賜下了和拉斯（Horace）及俄維丟（Ovid）。和拉斯用希臘型式寫拉丁文的詩，俄維丟則用希臘和羅馬的神話故事，顯示當時羅馬人民的道德觀念。
    亞古士督至尼祿這段時期沒有什麼重要的作品。辛尼加（Seneca）是一位斯多亞派的道德家，也是尼祿的教師，他寫的是哲學文章和戲劇性的悲劇。彼得若紐（Petronius）是尼祿宮廷中富有社會的仲裁人，他寫過一部小說，時至今日，仍然是幫助我們瞭解當時生活的最佳資料之一。 

    一世紀末期，大皮裏內（Pliny  the  Elder）寫成了自然史（Natural History）一書，是最初嘗試用科學來形容自然世界的書籍之一。它的範圍包羅萬有，證實作過相當的資料搜集的工夫。不過，要以現代的標準衡量，它仍不夠充實，而且資料未經適當的審核分辨。昆提連（Quintilian）曾廣泛地研究過文法和修辭學。馬賽爾（Martial）趣味的雋語，至今讀來仍然辛辣尖刻，可算是當時有名的專欄作家。
    在尼祿，他雅努和哈德良統治下，文學作品逐漸趨向自我批評。歷史學家塔西圖（Tacitus）和綏屯紐用樸實無華的文詞來敍述該撒帝王們（The  Caesars）的歷史。特別是塔西圖，他與昔日的共和貴族政治有關係，所以對帝王們並不十分友善。從他的作品編年史（Annals），和歷史（Histories），可以看出當時輿論表面下皮羅馬政府的情緒。著名的諷刺文學家猶文拿裏，也在第二世紀的初期發表他的作品。他像馬賽爾一樣，是一位尖刻的批評家，專門批評當時的社會風俗和道德。即使我們認為他所描繪的諷刺畫有些誇張，它們仍然顯示出羅馬高層社會所存在的腐敗狀況，並且叫我們更肯定了他的前輩馬賽爾所留給我們的印像。
藝術和建築
    在一世紀的帝王統治下，羅馬在物質上逐漸發展，新的建設也繼續不斷地進行。雖然羅馬人在裝飾美術這方面並沒有特別非凡的創新，他們卻擅長製造持久實用的紀念碑。他們所建造的許多橋樑、水渠、劇場和浴池等，都顯示出羅馬人在建築方面徹底嚴格的工夫。他們懂得善用圓拱型的原則，更檀長以磚塊和水泥來建築房屋。
    在裝飾藝術和紀念藝術方面，羅馬人創造了大批的雕刻品，這些雖刻，通常代表某人物而不是一些抽象的觀念。尤為普遍的有墳墓及石棺上的雕刻，當代帝王的半身胸像和騎馬的雕像，還有歷史性的雕刻品如羅馬城市中提多的圓拱門等。
音樂和戲劇
    當時的音樂和戲劇，只用來娛樂一般的庶民，而不是用來啟發知識份子的思想。羅馬劇場的演出迅速退步，並導致人民道德的墮落。早期的荒誕鬧劇和滑稽劇粗陋低級，內容描述最下級的生活，而表現方法淫誨。主後一世紀的戲劇表演與那些偉大的希臘悲劇作家有根大的不同，希臘悲劇作家，如哀斯區羅（Aeschylus），優利披得斯（Euripides），不只是戲劇作家，也是哲學家和神學家。
    在帝國內各種音樂很盛行。主要樂器有絃樂器和長笛，有時候也使用銅管樂器，風管樂器、鼓和鈸。最流行的樂器是七弦琴和豎琴。宗教的儀仗通常都有音樂伴奏，貴族官吏們則吩咐奴隸在晚宴時奏樂，以娛嘉賓。
鬥技場
    圓型劇場為害羅馬的大眾比劇院為甚。通常是帝王豉吹人與獸或人與人互相殘殺的比賽，或者有些企圖討好民眾以獲得政治地位的野心家，也鼓吹這種比賽。參加老多數是受過訓練的鬥士，有的是奴隸、戰俘，有的是判刑的囚犯，或是一些志願者，像現代的拳擊家一樣，想在鬥技場博取名譽。其中有些人贏得嘉許和金錢，可以退隱渡其平靜的私人生活。然而大部份的人都死於鬥技場中。由競鬥表演可看出觀眾慣于觀看流血的場面，甚至刺激他們對它愈感興趣。為著討好他們的觀眾，這種表演愈來愈複雜，也愈可怕。如果說戲院粗陋的荒誕劇和滑稽劇會導致人們淫穢欲望的話，那麼，競鬥表演則教導了殘忍的行為。
語    言
    羅馬社會，所採用的主要語言有四種：拉丁文、希臘文、亞蘭文（Aramaic），和希伯來文。法院和羅馬的文學作品都用拉丁文。在西方的羅馬社會，尤其是北非、西班牙、高盧、大不列顛和義大利本土大多講拉丁語。它是征服者的語言，再由屬民來學習，而他們很快便能把它的讀音和字彙配合於他們的方言中。希臘文是羅馬帝國的文化語言，知識份子都熟悉它，羅馬以東，大部份的人民，均以希臘文為共同語言。即使在巴勒斯坦內，希臘語言亦甚流行，可能耶穌和他的門徒與外邦人交往時，也是用此語言的。亞蘭語是近東最常用的語言。當保羅在安東尼亞堡（Castle  of  Antonia）的臺階上發表他的辯辭時，他對耶路撒冷的人民說亞蘭語（徒二十二2），一些耶穌說話的記錄亦表明他也常常用亞蘭語（約一42；可七34；太廿七46），亞蘭語亦見於早期教會的宗教修辭學，例如：「阿爸」（Abba，羅八15），「主必要來」（Maranatha）（林前十六22），這些都表明早期的信徒說亞蘭語。古典希伯來語與亞蘭語很相近，但自以斯拉（Ezra）的時代以後不再使用了，只有有學問的拉比們仍然用它作為神學思想的工具。普通的一般人民，並不明白它。
    這三種語言皆廣泛地被使用，這事實可由耶穌被釘十字架上的名號看出來，因為它是用「希伯來文（即亞蘭文）、拉丁文和希臘文」所寫成的（約十九20）。這三植語言在巴勒斯坦不但通行而且被承認為正統語言。
    在基督教發祥地的中心有語言的交流，足見這些文字所代表的文明和文字所帶來的影響，文字也是基督教能傳播到地極的工具。第一世紀之時，拉丁文和希伯來文在教會歷史中並無重要地位，但亞蘭文和希臘文卻很重要。傳統說到最早期耶穌誥語的記錄，是用亞蘭文寫成，事實上整本新約聖經，在開始的時候，即使用希臘文，這個事實十分明顯，不必申述了，即使我們承認在第一世紀的中期，有些亞蘭文的耶穌話語記錄仍然存在，但我們必須記得：所有的書信全以希臘文寫成，福音書和使徒行傳亦用希臘語才能流傳至今。
科學
    統治第一世紀整個世界的羅馬人，對於數學和科學探討方面並沒有太大的興趣。大部份人很滿意且停滯於初步的方法上，例如測量土地或計算財務必要的知識。他們所擁有的器械，如航海用的船隻和戰爭用的引擎，已被希臘人發明，而羅馬人只是借用而已。
    至基督的年代，有幾方面的學問已被人探求過了。幾何學、測量的科學，也是由巴比倫人和埃及人開始的。根據傳統，米利都的他勒斯（Thales  of  Miletus），把幾何學帶進希臘。亞歷山大的歐幾裏得（Euclid of  Alexandria，約主前三百年），把平面幾何學發展得十分完全，一直至今，他的定理幾乎沒有什麼更改。
    敘拉古的阿基米德（Archlmedes  of  Syracusa；主前二八七～二一二年），曾經對物理和機械作過深入的研究，他曾推展杠杆的理論，又發現了測算物體組合成分的原則，方法是算出物體的重量和取代它的水份的體積兩者間的關係。他又發現了計算圓周及直徑之間的比例公式。從此再找出研究微積分的初步程式。在他多種的機械當中，有一些是在敘拉古對付羅馬的戰爭中用過。
    在基督教以前的時代，天文學的進展甚速。主前四世紀，有些希臘科學家已經認識地球的圓體，和它依著本身軸心自轉的原理。協巴格士（Hipparchus，約主前一六○年），發明了平面和球體三角學，又計算出月亮的大小和跟地球的距離。當時最通行的有關地球和行星的運行理論，並不是說地球和行星環繞太陽運行，而是說行星環繞地球運行。亞歷山大的伊拉多士吞（Eratosthenes  of  Alexandria；主前二七三～一九二年），雖然用簡陋的器具計算地球的圓周，但卻有相當驚人的準確性。
    當時，包括第一世紀，發展最快的科學便是地理學。亞歷山大的多利買（Ptolemy  of  Alexandria；主後一二七～一五一年），曾著了一本天文學書籍，這本書由開始至終成為研究天文學的標準，直至現代哥白尼（Copernicus）理論的興起，才取而代之。他也創造了世界地圖，包括當時已知的所有地域。
    當時各地的中心地點都有興盛的醫藥學。大數（Tarsus）大學，在希臘藥神（Aesculapius）的聖殿中，設有一所附屬醫院，病人都被送進去接受治療。在亞古士督統治時期，羅馬開設了一所希臘醫學院。克裏索（Celsus）是提庇留統治時期的醫師，他寫過一篇外科手術的論文，顯出開刀手術方面廣泛的知識。另一位醫生丟奧斯高達士（Dioscorides），描述了約六百種植物，及這些植物在醫療方面的用途。迦倫（Galen；主後一二九～二○○年）把希臘的醫學常識簡化成一個系統。他繼續作生物學的試驗，並將他的發現記錄為書本。雖然他也做了不少錯誤的理論，但直至中世紀末期，他仍在醫藥科學方面發生有力的影響。
    這些羅馬人所擁有的科學知識，沒有特別的創造力和學術研究的興趣。皮裏內（pliny）的著作自然史共有三十七卷，乃是記錄當時學問的一本百科全書。其中內容包羅萬有，包括農業學和動物學。皮裏內常常引用其他作者的作品，也根據他本身的觀察而成書。我們可以稱他為當時文化的忠實見證人，但他不能分辯事實和寓言的不同，以致結論並不十分可靠。
    希伯來人對於理論科學並無特別興趣。第一世紀時，沒有人在數學或自然科學方面右顯著的成就。由猶太教模子興起的教會，對於科學不大有關心，因為它的主要興趣是在倫理和宗教方面。可是從另一方面來說，教會宣講的道理所根據的啟示，在本質上並不反對科學。保羅提到上帝時，說：「自從造天地以來，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雖是眼不能見，但藉著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羅一20）在神學上研究神的啟示是藉著聖靈，而從科學研究神的啟示則是籍著創造之物，兩者並沒有衝突。新約聖經基本上並非一本科學書籍，也不是接受了現代所謂科學化訓練的人寫成的。當然，新約聖經在內容和精神上，亦不反對科學。
學校
    在羅馬帝國，沒有像現代國家設立免費的義務教育制度來教導一切十六歲以下的兒童。直到維斯帕先的時代，統治者才主動的關心支持公共教育。在普通的羅馬家庭中，兒童的訓練始于啟蒙師傅（paidagogos），這師傅是一位奴隸，負責教導兒童的最初步課程，並且帶他往城裏的私立學校。羅馬的兒童都在他的私人導師管理下學習，直至他長大成人，負起了成年人的責任為止。
    學校裏的氣氛沉悶，它們多設在四圍是市場和商店的樓房或附堂中。老師們缺少對於教育心理的認識和實習，他們的教學法是不斷地重複課文，更有體罰的情形發生。除了少數例外，許多課室都是空洞、寒冷、沉悶，沒有現代學校一般的設備，如黑板、圖表、裝飾和其他器具。
    學校的課程主要是實用性的。初級課程的基本科目有閱讀、寫作和數學。當學生進步時，學習希臘和拉丁詩人，及記憶很長的詩節，以正確的表情背誦出來。然後他們可以學習演說的要領：怎樣寫演講詞，怎樣發表演說。有時候那些較富有的青年人會到雅典、羅底、大數或亞歷山大等地的希臘大學攻讀，或者參加四處旅行的哲學家的演講會。
    猶太兒童的教育形式大致與上述相同，只是課程較為狹窄。他們從舊約聖經學習閱讀和寫作。在那些分散的猶太人中，猶太人會堂學校當然同時使用希臘文和希伯來文。他們也學習先祖的傳統，以及一切猶太教的儀式。有時候也准許閱讀外邦人的文學。如果他有志成為學者，通常跟隨一些著名的拉比學習，例如保羅就是在迦瑪列門丁，按著他們祖宗嚴謹的律法受教（徒廿二3）。有關帝國中每個角落的教育情形，我們並無足夠的資料來作任何結論。顯然地每一個自治市內的人民，都有其自己的教育方式。由蒲紙可證明在埃及的一些窮鄉僻壤，書寫亦十分普遍，這是表明一世紀的人們，在知識方面有一定的水準，甚至下層階級的人民，也練習閱讀和寫作。可能這個早期的帝國，就學率可以與中世紀的社會相比，甚至可以與十八世紀時期的歐洲某些國家作一比較。
道德標準
    整個羅馬帝國的道德情形，可能不像歷史學家所描繪的那麼黑暗。向來一個有道德的人，因為德行好，不受人注意，而罪犯卻被人特別的注意。只有犯罪事件才是「新聞」。然而，所有在歷史、文學、戲劇、和美術方面仍然曾存它的記錄，表明當時的道德水準，普遍比我們現代的水準差。羅馬書一章十八節至三章二十節對人類提出非常尖銳的控訴，這些話原先的物件是當時的羅馬人，所有現存的見證都可以支援聖經的準確性。
    道德的墮落並不代表沒有高尚的人存在，也不是說美德完全被滅絕。而是說社會的普遍的傾向是日趨墮落，放縱肉體，不守法律。人類的生命價值變得很低賤，常有謀殺事件發生。離婚很容易獲得批准，被「社會」所接受。棄嬰事件甚為普遍，可見于希拉連（Hilarion）給他的妻子亞麗斯（Alis）的著名信件中：「當你生產時，倘若是男孩子，讓他活關：若是女孩子，就把她丟棄。」此外迷信及各樣的詭計亦十分盛行。有些道德家如尼祿的教師辛尼加，在他作品中常表揚崇高的理想，說智慧的話語；但他們的抗議，對於當時根深蒂固的罪行，只能產生一點兒的影響而已。他們不能帶給讀者屬靈的力量，使其教訓生效，而且辛尼加等人亦不能成為自己教訓之楷模。不信的世代毫無能力把自己提升，漸漸地自覺到自我的無能，因此帶來了無法逃避的悲觀和消沉。政治的腐敗、娛樂方面的放蕩、商業上的欺詐、宗教方面的欺騙和迷信，使羅馬的大多數人過著頹喪的生活，也使少數人覺得無法忍受。
經濟世界
    第一世紀的基督徒，像今日的基督徒一樣，須要在乏味的世界中謀生。他們對信仰的推展和實行，頗受當時的經濟環境影響，正如現今的基督數一樣。農業、工業、財務、交通和運輸，這一切都直接影響到福音的傳播。
農業
    在基督和早期教會的時代，羅馬帝國佔領了環繞地中海四周的地土。從現存的城市遺跡看來，當時的沿海區域比較今日的更肥沃。今天多半是乾旱地甚至大部份是沙漠的北非，當日曾是廣闊的田地，用來放牧牛群，又遍植水果和疏菜。義大利的許多廣大土地，地主將之租給佃農和分耕者，他們種植各樣的水果和五穀。在不列顛、高盧和德國的西面省份，農業極發達，其中有些農田，由政府負責灌溉，這些灌溉計畫，是由亞古士督所建立的。
工業
    古代的工業製造不像今日那麼重要，因為沒有機械工具，一切制作品全靠人工來製造。在許多情形下，工廠只是雇用奴隸的私人事業。小商店很多。某些種類的貨品則在特別的地區出產：貧銅器皿在康班尼亞（Campania）製造；亞麻布和紙來自埃及；質地上佳的陶器來自義大利北部。小的製成品，家仫和家庭用具通常由本地出產，正如早期的美洲殖民地一樣，這一類的物品均由城市中有靈巧技術的工匠所造成，如木匠及鐵匠等。可能全帝國中的每個小村落，都有工匠製造物品供給木材人的需用。奢侈品由外地輸入。黃金、象牙、和貴重的木料來自非洲和東方；珍珠和珠寶來自印度；皮毛來自亞洲中部和蘇俄，琥珀來自最遠的北方。載運貨物的馬車十分笨重，而且可能遭遇劫匪。雖然國內有許多大路，車輛的運輸交通全靠動物為動力，因此交通緩慢且費用昂貴。船隻的來往只靠可通航的河道，夏季時則可在海上航行。所以大量出產廉價的貨品，事實上是不可能的，因為既無機器，亦無交通運輸工具。
經濟
    帝國內使用的標準錢幣是「底拿流」（denarius），和金質的「金幣」（qureus）或鎊。一鎊等於四十個denarii  o  denarius在新約中，曾提及數次，有時英譯作「便士」，有時譯作「先令」（中譯為銀），它的錢幣價值大約等於美金十七分，但它的購買能力超過其幣值。它等於一個東方的工人一天所賺的一般工錢（太廿2）。帝國中許多城市都有自鑄錢幣的權利，而被征服的國家所用的錢幣仍舊通用，因此同時同地可以運用數種的幣制。兌換銀錢的人跟商旅做買賣，生意興隆，可見諸耶穌潔淨聖殿這段經文（太廿一12）。
    銀行業亦普遍流行，但並沒有現代世界這種繁複的財務系統。銀行並無政府補助，通常是由私人公司所組成。有些商業機構與外國有聯絡，便替其顧客融通資金。銀行從事各種借貸，票據貼現和兌換外國錢幣，也發出信用狀。資金通常由個人提供，銀行只是代理人。普通正常的利率是由百分之四至十二不等，不過有些私人經紀人可能索取更多。布魯特斯（Brutus）某次，會付出一筆貸金的利息是百分之四十八。才幹的比喻（太廿五15）和銀子的比喻（路十九13），表明當日借款給他人是致富的普遍方法。
運輸和交通
    羅馬對各省份的統治，實有賴於優良的道路系統；一直到使用機動車輛的近代，這些道路都是冠於全世界的。羅馬人把道路儘量築得十分直，穿越山洞，又築長橋橫跨山谷和河流。建造公路時，他們把上層的土壤挖去，再把路床用三層不同的築路材料填滿，中間的一層成冠狀用來排水，最頂層鋪上碎石。道路很少寬於十五尺，但它們平滑耐用。其中有些沿用至今。
    這些道路從羅馬向各方的邊境伸展，軍隊和商業用的貨車來往其上。皇室的郵差逾送政府的文件，而私人的事業則雇用自己的信差。
    其中有數條道路因其古舊而著名，亞比烏大路（The  Appian  Way）是溝通羅馬和南義大利的主要路線，它從羅馬開始，經過加菩亞（Capua）直達賓迪斯林（Brundisium）。由賓迪斯林出發，旅行者可向東航行，直至以利哩古（lllyricum）西面的地拉鳩門（Dyrrhachium），這裏有倪尼天林（Egnatian）公路，橫跨以利哩古和馬其頓，直至帖撒羅尼迦，於是再通到拜占庭（Byzantium），即今日的伊斯坦堡（lstanbul）。另外一條途徑是由特羅亞（Troas）開始，下至小亞細亞西岸的以弗所，再向東經過老底嘉和歌羅西至彼西底（Pisidia）的安提阿，然後從這兒南行經過以哥念和特庇至西裏西之門（The  Cilician  Gates），通過這兒便直往大數到達敘利亞的安提阿。由安提阿，道路東行至幼發拉底，便可直往印度的貿易途徑。
    菲明尼亞大路（Via  Flaminia）由羅馬向北伸展至亞尼米林（Ariminum）然後至米底奧蘭林（Mediolanum），由此有數條道路向西方分支至高盧，日爾曼（德國）、菲西亞（Rhaetia）和羅尼琴（Noricum）。革老丟亞古士大道（Claudia  Augusta），是從主前十五年開始修建，至革老丟時完成，連貫味若那（Verona）和多瑙河兩處的地域。在多瑙河一帶的道路，接連了味若那和拜占庭。
    往西行的道路，有奧裏利亞大路（Via  Aurelia），從羅馬直通熱內亞（Genoa），由此地豆米仙大路（Via  Domitia）通往馬賽（Massilia）。由馬賽開始，是另一條亞古士督大路（Via  Augusta）經過庇裏牛斯山（Pyrenees）往達勒高（Tarraco），再南行至蘇勞河（Sucro  River）穿過科爾多巴（Corduba）和協士帕斯（Hispalis）至西班牙的基甸斯（Gades）。
    在高盧和在大不列顛，有無數的短路互相連接主要的各城市。
    在這些道路上來往的車輛都因其主人的貧富而異，有些人在路上徒步跋涉數十裏，有些乘坐驢子，較富有的人家可乘馬匹或騾子，至於政府官員和巨賈則乘坐輕便的馬車。在適當的各站設有旅店，使旅客可以停留下來吃住。很少的旅店有奢華的設備，可能真正清潔衛生的旅店很少。中層和上層階級的旅客多數靠他們的朋友來接待，免得要受氣于貪心的店主和他們沒良心的僕人。
    商業性的運輸，多靠水路而非陸路。地中海有許多良好的港口，一年四季都有許多船隻來往航行。亞歷山大城是重要的港口，因為它是埃及穀類產品出口地方。
    亞歷山大城的商船是當日最龐大而又最好的，其中有些長達二百尺，它們靠風帆推動，但船內設備充足的船槳，以至在意外時水手仍能操縱船隻，根據存有的記錄，其中一隻最大的船除載運貨物外，尚可以載有一千二百位搭客。亞歷山大城的大部份商船都參與玉蜀黍的貿易，把這些穀類供給羅馬。在革老丟統治的時候，船隻保養受到政府的補助，以便能繼續按時供應穀類，供給大眾的需要。保羅在一次船沉時，正乘搭一艘亞歷山大的船（徒廿七6），米利大（馬爾他島，Malta）獲救後，即乘搭另一艘船往義大利（廿八11），船名叫做「丟斯雙子」。
    戰船較商船輕巧快捷，通常由在船艙的奴隸搖櫓推進。船隻普通有二、三和五列船槳，有些甚至用十列的船獎。平日巡航多用風帆，但在戰役中，勝敗全在船隻的行動，就必須靠人力的劃動，以至能安全而正確地控制船隻。
    在內河和運河上使用的是駁船（barges），主要用來載運貨物，很明顯的，它們很少有搭客生意，在新約中亦未曾提及這一類的旅運。
第三章  宗教世界
    基督教不是在一個宗教真空裏開始成長的，即不是在一群毫無成見地等待接受一種信仰的人當中開始的。相反地這個新興的基督教信仰須要披荊斬棘，在數世紀以來根深蒂固的各種宗教信仰中開拓出一條路來，在許多宗教裏，有些已退化成了微弱的迷信與無意義的禮儀，其他較為新鮮而有活氣的大略可分成五大類。
希羅時代的眾神
    泛靈主義就是羅馬共和國早期盛行的原始宗教，那時，小農各自敬拜他們的耕地與爐灶的神只，這些神只其實只是他們在日常生活中必須面對的自然力量的化身，計有天神、地神、水神、森林的神、撒種的神和收穫的神等，各有其特定敬拜的地點與節期。這些地方性的節期和禮儀，有些尚在今天希臘和義大利的農村社會中殘存著，例如耶誕節可能是模仿羅馬在冬至慶祝轉歲的農神節（Saturnalia）。
    隨著羅馬軍國的擴展，羅馬人接觸到希臘文化，在希臘眾神的影響支配下，將諸神融和一起。天神朱彼特被認作希臘的丟斯，朱彼特的妻子優娜（Juno），則被認作紇拉（Hera），海神捏普吞（Neptune），被認作坡賽頓（Poseidon），冥王普盧托（Pluto）則被認作哈得斯（Hades），諸如此類，所有荷馬式的諸神都被吸收到與它們相似的羅馬諸神裏面。在亞古士督統治下，建立了新的廟宇和新的祭祀制度，但仍然有不少善男信女，信奉並且尊崇羅馬或希臘的舊神。
    可是到了基督的時代，希臘的眾神崇拜已經開始衰微了。這些神，本來只是一些普通男女的化身，而他們之間無數敗德的行為及狹隘小家的齟齬，受到諷刺家的揶揄與哲學家的輕蔑。在主前三百年的柏拉圖已聲言過要將諸神的神話摒絕在理想國的門外，免得它們的壞榜樣帶壞青年人。各門派的哲學家在他們的範疇裏，並沒有容納諸神的餘地，不但如此，更公然地對諸神加以嘲弄。敬拜諸神的虔誠男女顯然還是不少，但人數畢竟是逐漸減少了。
    這種古老拜神的風俗受到摧毀，還有另外一個因素。到那時候為止，諸神並未受到所有城市劃一的崇拜，每個城市各自推尊一個神為其守護神，而崇拜是半政治式的：人之所以崇拜丟斯、紇拉或亞底米（Artemis），是因為他恰巧住在該神所在的城市裏。每當一個城市向強大的羅馬軍隊投降時，總會有人問：「為什麼當地的神不保護他的子民呢？」被征服的人民往往不再信奉那不能給予幫助的既無能又易變的神。
    平民尊奉宗教儀式一直維持到主後一世紀以後。這種崇拜，在新約聖經中最顯著的例子，就是以弗所人對亞底米的崇拜，「這亞底米因它是從天上掉下來的神像而出名（徒十九27，35）」；在圓劇場裏，擁擠著一群高聲尖叫的群眾，大聲喊著：「大哉！以弗所人的亞底米。」（徒十九34）這段話正反映出一個地方性的女神受到的狂熱篤信。
君王崇拜
    正當地方性的神仍然受到崇拜時，羅馬帝國的世界意識日漸增強，為另一種新宗教帝國的崇拜鋪了路。多年以來，希臘化的敘利士王朝和多利買王朝皆高舉其君王至神的地位，尊他為「主」（Kyrios），「救主」（Soter）或「顯聖的神」（Epiphanes）。羅馬帝國的中央集權政治，賦予君主極大的權力，史無前例。由於君主能夠善用權力，造福國家，造成一般人對君主多少有點神性的感覺。
    君王崇拜並不是任何人強制建立的，而是漸漸地發展起來：一來是由於人民日益尊崇君王有超人之處，二來是由於君王希望人民忠心於他。該撒大帝在去世後，被尊諡為「超凡的猶流」（Divus  Julius）。自亞古士督開始，每一個君王去世後，都通過元老院的投票決定，被推尊為神，然而，有些君王並不太重視這項榮譽。加利古勒在位時，曾下令在耶路撒冷的聖殿內豎立他的雕像。但這件事並不代表當時王室的一般政策，因為加利古勒通常被認為是有點瘋狂的。在主後一世紀來，豆米仙的時代以前，在位的君王未嘗強逼人民向他們膜拜。
    基督徒一向堅決反對向人跪拜，於是拒絕參與君王崇拜，因而招來了殘暴的迫害。多神的羅馬人自然可以多拜神，於是視基督徒的拒絕是對他們的君王缺乏應有的尊敬，並且肯定這是不愛國的行為。在這二種立場之間，毫無妥協的餘地。對帝國或君王敬拜的問題，基督徒的態度在啟示錄反映了出來，這卷書切實地表明基督的要求與君主的要求顯然是敵對的。
    君王崇拜對國家無疑極有價值，它將愛國主義與崇拜合而為一，並使愛國成為一項宗教上的責任。這是主後一世紀的極權主義。
神秘宗教
    無論國教或君王崇拜都不能完全滿足人的需要。這兩種宗教都奉行獻祭儀式；兩者都是受到團體性而不是個人性的支持；而且都是在尋求神的庇護，而不是尋求與神的交往；兩者也都不能在困苦危難時給予安慰與力量。因此當時人們都在尋找一種比較個人性的信仰，希望藉之立刻得到與神接觸；只要能夠滿足這個需求，他們願承受任何經歷。
    神秘教滿足了這種渴求，雖然希臘的依流西斯（Eleusinian）神秘教已流行很久了，但神秘教大都起源於東方。例如母神區伯利（Cybele）的崇拜來自亞洲，伊西斯（lsis），以及阿西利斯（Osiris）或沙拉皮（Serapis）的崇拜來自埃及，而米特拉教（Mithraism）則起源于波斯。這些神秘教在緣起和細節上並不一樣，但在一般性特徵上卻很相同。各教都以一個死而復蘇的神為中心，他們各自有一套宗教儀式，包括不同的術語，和淨化心靈的方法，都用表徵及秘密的戲劇性表演來表達他們對神的體驗；籍著這套儀式，初入教者就被導入了這個神的經驗裏，算是成了一個不朽生命的候選人。這些入教程式多少與現在的秘密結社相似。各教都維持一種友愛關係，在這個關係裏，主與仆，貧與富，尊與卑都以平等地位相待。
    神秘教滿足了社會平等及人不死的渴望，而且開了一條國教所未能提供的出路，它使人在宗教上表達出情感，並且使宗教經驗變得特別個人性。新約聖經並沒有直接的提起過神秘教，但有人以為保羅可能曾經偶而用過它們的辭彙，而且在西二18～19所提到的「敬拜天使」，可能反映出歌羅西會有過將基督教與折衷派的哲學崇拜混合起來的企圖。
秘術崇拜
    與神秘教有很相似的，就是當時的秘術主義。民眾對宇宙間的力量，雖不明白，卻能約略的感覺到它的存在，因此產生了迷信的儀式與敬拜。他們以為世界充滿著靈與鬼，只要能夠知道正確的儀式或術語，就可以召喚或主使他們按命令去行。從當時文學裏所用的典故及從片斷的蒲紙中，皆可以證明，在羅馬的領土裏，會盛行過法術的信仰。猶太人和外邦人一樣，都接受了這種迷信，而實際上，往往猶太人比外邦人更醉心於這種法術。
    在狠早以前人們已經開始相信法術，自從羅馬建立之初，他們就會查看被殺動物的內臟，或是觀察飛鳥的翱翔來占兆或預卜未來。希臘人則熟習神諭，即諸神藉著它們的男女祭司，將旨意向人表明。被擄於巴比倫的時期，許多猶太人接觸到東方的神秘教的知識，而變成了職業性的驅魔師或巫師。亞歷山大的征討，與波斯人開始接觸，東方的神秘主義亦由波斯傳到西方。在提庇留統治時，人們對星座圖的狂熱已達到頂峰。從蒲紙中則表明法術在以後的數世紀裏仍然盛行著。
    猶太人對法術的興趣，新約聖經亦有記載·例如在使徒行傳中法利賽人驅逐惡鬼便是。行邪術的更被形容為傳道人的仇敵（徒八9～24，十三6～11），以弗所的信徒也認識到異教的法術是與基督教為敵的。所以將符咒的書焚燒掉了，書價共五萬塊錢（徒十九19），無論如何，對於秘術的崇拜，聖經是絕對不容許的。聖經雖也承認魔鬼力量的存在，至於與魘鬼來往，在新約和舊約，都是嚴厲禁止的（利十八10一12，20；彌五12：林前十20～21）。
    在蒲紙中有一些法術術語的樣本，是用來控制靈界或求取好運的。其中一段，是摘錄自主後三世紀的大巴黎蒲紙，上面有一個古怪術語，是將基督教、猶太教和異教的語句並成的，作為一個驅逐惡鬼的法術：
    「一個用以驅逐惡鬼的著名的符咒。咒語須在被鬼附者的頭上念出。將橄欖樹枝放在他面前，然後站到他身後說：『大哉，亞伯拉罕的靈，大哉，以撒的靈，大哉，雅各的靈。耶穌聖者（這裏跟著一連串顯然毫無意義的字）的靈，將鬼從這人身上趕出，直至汙鬼撒但要從你面前落荒而逃。鬼啊，不管你是誰，我奉那位神沙巴巴伯迪奧文沙巴巴伯迪宇文·沙巴巴伯湯力文·沙巴巴伯費爾（Sabarbarbathioth Sabarbarbathiuth Sabarbarbathoneth Sabarbarbaphai）的名向你發命。走出來，鬼啊，不管你是誰，立刻離開某某人，立刻，現在！出來，鬼啊，我要用堅硬的鎖鏈鎖住你，然後將你交與徹底毀滅的黑暗混沌裏。』」
    從上面的術語，可以看出當時的異教世界一方面既尊重基督福音的大能，另一方面卻又誤解了這福音。如果基督教沒有能力來克制異教的惡魔勢力，那麼，根本不會用到亞伯拉罕、以撒、雅各、耶穌的名了，這錯誤觀念，是由於以為將這些名字加起來，就可以造成另一個驅邪的魔咒，給趕鬼者能隨便運用。使用這個方法的人，就重覆著西門．馬古斯（Simon  Magus）的錯誤，以為神的大能，可以用金錢換取得來。這種信心與迷信的混合，在這些人中是很尋常的，因為他們雖有濃厚的宗教本質，卻始終沒有機會接受正確的教導，更沒有機會接觸到聖經。
    主後一世紀時，羅馬帝國亦盛行占星學。占星學起源於巴比倫，那裏有清澈的夜空，可以無阻隔地看到星宿與行星。由於當地的祭司將行星當作是它們諸神的象徵，因此行星的移動，都小心的記錄下來。他們深感受到宇宙的規律性，因而設法將這種規律與人生的運程結合起來。由於亞歷山大的征討而使東西方相接觸，占星學因而傳到了希臘。藉著希臘人以及一些想在西方發財的東方預言家們，占星學送得以傳入羅馬帝國。占星學的理論建立在一個假設上，即控制著行星與人一生的整個世界統治權勢，也是同時支配著兩者。因此很多時根據某人出生所屬行星的運行，而推知他的一生事業。為著找出天體所要表達的意思，太陽與行星的軌跡被分成十二宮，造成十二天宮圖；每宮以一個特別的星座標明。只要知道某人出生的正確時間，就可以準確地找出他是在那一宮之下出生的，而各不相同的行星在那時刻的位置也都可以計算出來了。從它們的位置和各行星的潛在性的影響力，就可決定他的一生事業和預測他的未來。也可叫他知道如何趨吉避凶。這些資料排列成表後，就叫做星座圖。
    隨著哥白尼的天文體系（Copernican  system）的興起，他以太陽取代了地球作為太陽系的中心，占星學漸趨衰微。無論如何，在基督的時代裏，不只下層階層，在貴族階層中，占星學都受到相當的重視。甚至亞古士督也有時用到它，而提庇留則經常求助於它。雖然如此，占星學從未曾滲入到基督教裏，因為基督徒根本將它棄絕了。
哲學
    宗教日益退化，成了空洞的儀式或無知的迷信，一些有思想的人可能因為從中找不到真正的滿足，就將宗教徹底的摒棄了。可是，世界的難題，總得有合理性的答案，這是他們不能規避的。除非人肯甘心像一個傻子，就可以不管這些困擾，否則，宇宙的神秘，是亟待解釋的。
    所謂哲學，就是嘗試將現存的宇宙知識連系成系統，並將人類的經驗與之相調合。這些哲學，或粗略、或質樸、或精微、或深邃，有些承認至高權能或一位有位格的神的存在。其餘的則坦白表明是唯物主義，揚棄了神的觀念，以為這是無稽或多餘的。無論怎樣，哲學皆不仰賴神的啟示。它一直假定了人本身已有足夠的潛在能力，可以瞭解他自己的世界，和決定自己的命運。在他作決定時所需要的知識，則可從個人或重體的經驗中取得。至於將知識明確表達成連貫的系統，則須遵守人類所制定的邏輯規律。籍著不斷擴大的觀察範圍，和他的漸進以至完善的邏輯思維，終有一天，人類應該可以達到一個地步，足以全盤瞭解包括他自己在內的一切奧秘。
    為求達成這個目的，各不相同的哲學體系先後創立了，並且，哲學所反映的既是人類對生命的基本看法，這些體系可說一直持續到今天，雖然也許不是以原來的名目出現。所有這些哲學的前提，都與基督教的基本原則不同。雖然不少哲學也具有與基督教相似的特徵，甚至日後的教會思想中也吸收了這些相競爭信仰的辭彙和用法，但一般來說，哲學與基督教是相敵對的，它不是形成基督教的元素。為了要清楚明瞭第一世紀的知識與宗教背景，我們必須對這些哲學有基本的認識。
柏拉圖主義
    柏拉圖主義（Platonism）是因雅典大哲學家柏拉圖而得名的。柏拉圖是生活於主前四世紀的人，也是學院制度的創辦人。他是蘇格拉底（Socrates）的學生及朋友。他從老師那兒承受了質疑的頭腦及思考抽象觀念的習慣。他主張這世界是由無數個別的事物所組成，每一件事物是一個真實的理念的複本，但這複本或多或少總欠完善。例如，這裏有多種的椅子，但其中無一張是其他椅子共同的起源，那麼，那張真實的椅子，就不會是任何一張木制的椅子，而是那張在理想中的椅子，木椅不過是它的一個複本而已。
    這樣，真正的世界，乃是理念的世界，而物質世界只不過是它的影兒。把這些理念組成了一個系統，而在這個系統裏最首要的理念，就是「善」（Good）。柏拉圖似乎從未將「善」人格化，也不認為它是創造物質世界的造物主（Demiurge）或創造者。但柏拉圖認為理念是客觀存在的，事實上柏拉圖以為只有理念才是真正存在的束西，而現今世界只不過是理念的一個微弱不完全的反映而已。這種世界觀難免會發展成二元論。如果真正的世界是看不見理念的領域，而這變幻莫測人所生活的宇宙只是短暫過渡的地方的話，人就會設法從虛假的世界逃向真實的世界。於是，反省、默想，甚至修道，都會成為超脫的門路。知識便是救贖，無知便是罪惡。人可以藉著追求「善」、「終極」和「至高理想」，而得以從物質世界的束縛中釋放出來而進一步去理解真正的世界。
    柏拉圖主義由於太過抽象，難以引起普通人的思考及重視。而新約聖經裏，也沒有直接提起過這是基督教所碰到的哲學之一。不過，在智慧主義（諾斯底主義Gnosticism）及新柏拉圖主義（Neo Platonism）中都反映出柏拉圖的二元論，前者可能是在主後一世紀時興起的，後者則是主後三世紀時由蒲魯泰納斯（Plotinus）所倡導的。
智慧主義
    智慧主義（Gnosticism）的名字，是從希臘文gnosis而來的，意思是知識。由其名可知這是一個用知識成全救贖的系統。智慧派主張：以神的偉大和聖潔，斷不會造出一個充滿卑污與腐敗的物質世界。他們主張至高的神曾經運行過一連串的流露工作，每一次的流露都比不上前一次的，直到最後一次流露－－叫做埃昂（aeons）——造成了這個世界。因此物質等於是罪惡。如果人要得到救贖，就得撇棄物質世界，去追尋無形的世界。這個論說引出二個互相矛盾的倫理結論。第一是禁欲主義，以為肉體既屬物質，因此是罪惡的，故須要加以嚴格的約束：肉體的欲望應加以抑制。情感的衝動應加以壓抑與漠視。第二個結論基於一個假設，以為靈魂是真實的，肉體是虛假的。如果肉體只是暫存的話，肉體的一切行為就不重要了。因此，滿足欲望並不會影響到最後的靈魂得救，因為到末後，只有靈魂才可以仍然存留。
    這種學說有可能助長了保羅在歌羅西書所指出的異端。保羅警告他的讀者說：「你們要謹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學（philosophy），和虛空的妄言，不照著基督，乃照人間的遺傳和世上的小學，就把你們擄去。」（西二8）這個異端公然否認了基督有完全的神性，或者將它貶為神微小的流露或顯現。此外，智慧派所助長的數種禁欲主義的形式，可能就是保羅曾嚴厲責備的一些「不可拿，不可嘗，不可摸」（二21）的看法。我們不能說這個錯誤的思想絕對是智慧派，但二者確有相似之處。
新柏拉圖主義
    在埃及呂科波里（Lycopolis）的蒲魯泰納斯採納了柏拉圖的學說。蒲氏在羅馬傳授哲學約二十五年；蒲氏受教於亞歷山大的亞蒙尼斯·薩迦士（Ammonius  Saccas）。這薩迦士也會是位基督徒，後來又回到異教去。此外，當蒲氏在羅馬軍隊服役遠征時，接觸了波斯的二元論，思想也受很大的影響。新柏拉圖主義（Neo-Platonism）無疑是一種宗教哲學，以柏拉圖的宇宙理念和個別事物二元論及波斯的光、暗二元論為基礎。新柏拉圖主義認為靈魂一定是善的，而肉體天生就是惡的。得救是在乎完全除去肉體的欲望，也就是從倚賴感官的生活裏慢漫地引退，轉而趨向靈性的生活，最後，當人死時，就可以得救了。這樣，肉體的罪惡的影響就會止息，而真正的屬靈的生命就可以展開起來了。
    新柏拉圖主義主張，獲得屬靈的生命的方法，不是知識上的努力，而是與那無限者神秘的合併。在這一點上，它超越了柏拉圖主義。理性既不能澈底明瞭神，就只好通過感覺來建立與神的交往。
    在智慧主義及新柏拉圖主義的二元思想裏，真實與物質之間有一個鴻溝，不僅從形而上學來說，兩者的本質是無法調和的，從道德上來說，一善一惡也是對立的。因此無論在形而上學及倫理上基督教道成肉身的教義都不能成立。一個貫徹于柏拉圖主義者，對於神與人，神性與肉體的聯合，會認為是無法想像的。贖罪也顯得是多餘的，因為在物質世界的一切活動，絲毫不能影響到屬靈的真實世界。身體復活亦是一個可怕的錯誤，因為這樣會使罪惡的物質永遠存在，最後一個反對教會的皇帝，那稱為「叛教者」的朱利安（Julian，“the Apostate”）就是新柏拉圖主義者。
以彼古羅主義
    以彼古羅主義（Epicureanism）是因雅典人以彼古羅（Epicurus）而得名。以氏在雅典讀書，並於主前三○六年左右創立了自己的學派。他的門生，就是主前一世紀的羅馬的物質主義哲學家與詩人路克惹丟（Lucretius）。以氏的學說，最完善的描述便是路克惹丟的著作。他認為世界是從一陣原子雨中開始的。其中一些原子偶然稍微歪斜了，與其他的原子相撞，就引起了更多原子的互相碰撞。到最後，碰撞所產生的運動，就造成了這個宇宙。以比古羅派的宇宙觀與近代物質進化論相類似。
    這樣一個偶然而來的世界，絕不會有任何目的與計畫，也因此不可能有絕對的或最終的善。以氏認為快樂就是可能有的至善，而快樂的定義就是沒有痛苦。他並不提倡肉欲，他只強調每個人須從各種享樂中加以挑選，以求得個人最完全最長久的滿足；這種思想與當時和今天大眾對享樂主義的觀念是相反的。如果禁戒某些嗜欲比放縱這些嗜欲能予人更大而最終的滿足，則願接受禁欲。以彼古羅主義並不豉吹縱欲，然而卻不能阻止利己主義的發生。
    以彼古羅主義在本質上是反宗教的，如果世界是從物質和偶然而來的話，根本就用不著創造者的能力了。如果宇宙中一切事情的結局都由偶然所操縱的話，也無需一位元指引而有目的的主腦了。以彼古羅主義者對神的存在並沒有明確地加以否定；他們也談到神，這是可以肯定的。
    但他們認為諸神是在遙遠的快樂天堂裏享受，對於人世瑣事不感興趣。因此享樂主義最多只能算是自然神論，而事實上是一種無神論。因為這個神既不可親近又不理人事，不如說他不存在更好。
    作為一門哲學，以彼古羅主義是受人歡迎的，因為它不在抽象的推理上兜圈子：而直接地迎合人情感上的需求，因為它用哲學來支持「人生以享樂為目的」——不論有沒有這個論證，大多數人都採取的一種生活方式。由於此派宣稱在現今的世界過程中不會有任何目的或終結，它摒棄了一切罪的觀念和在最後審判要向神有所交代的教訓。由於他們以為人體只是由原子構成的，人死後就不能繼續存留，因此他們也不承認永生的存在。
    以彼古羅主義既有這幾個主要的信條，難怪保羅在亞略巴古（Areopagus）傳講耶穌與復活之「道」時，受到雅典人的譏誚了（徒十七18，32）。
斯多亞主義
    在上面所引用的一段新約經文中，與以彼古羅主義並提的就是斯多亞主義。這學派由哲諾（Zeno）所創。哲諾是塞蒲路斯（即居比路）人，可能是閃族之後裔。哲諾不認為有一位有位格的神，他認為操縱著宇宙的是一個絕對的理性（Absolute Reoson），這「神」是內涵于並遍及於整個宇宙的。因此管理世界過程的並不是機遇而是一個漸進的目的。
    因此順從理性就是至善。個人的感覺也就無足輕重，甚至會有害。因為理性可對人類的問題加以解釋，而人的感覺卻往往使這些解釋發生錯亂。漸多亞派的目標，就是完全的自我控制，不受情感因素所動搖，這種態度就是現今斯多亞這名詞的主要的意義。由於這門派的人相信大自然的現狀是本該如此的，而且一切事情的發生都由上天（Providence）所安排，因此這個堅定不移的過程不能被更改或停止下來。宇宙是要我們接受而不是要我們改變它的。這個宿命論的（看法）要求不斷的自我克制，而結果培養出一種頗高水準的道德行為。這學派正好迎合羅馬人講究守法和嚴謹的頭腦。很多比較賢良的羅馬政治家如西色柔（Cicero）都持守這些信條。
    斯多亞主義的信念無論多美善，也不能算是基督教。因為斯多亞主義並不容許有自由的意志，也不認為罪是真實存在的；它認為一切表面上看是罪惡的，都只是一個較大的善的一部份而已。這種看法排除了一切要將現存事物的秩序加以改革或變動的念頭。人人都有責任遵行美德，使自己能符合他所知道的最高理性，可是他卻沒有責任去改變人們的命運，也沒有責任去保護人們不受患難。
    斯多亞主義以為神與人不可能有個別的來往，因為自然若公平地對待所有人類·也就不會特別恩寵任何人了；況且，若認為個人與最高理性或宇宙過程有關係，就像對萬有引力定律發生情愫一樣不調和。斯多亞主義所信的神既沒有位格，因此亦無興趣過問人事。而基督教整個福音的概念，就是神差他獨生子到世上來，為人類捨身，與罪惡對抗，這對於斯多亞派的人來說是荒謬的。斯多亞主義的倫理學有根多是值得稱讚的，也有些地方與基督教倫理的最高標準相類似；雖然如此，這兩個體系，在基本假設和實踐上卻是相去甚遠。
    此外，還有兩個比較沒有那麼普遍及具有影響力的體系，雖然如此，仍值得我們注意一下。
犬儒主義
    與柏拉圖主義一樣，犬儒主義也是從蘇格拉底的學說中產生的。蘇格拉底認為在低劣的環境下，有許多欲望的人會遭受完全的挫折，但一個寡欲的人卻仍然可以順應地生活下去。因此犬儒主義者們主張以無欲為最高的德行。若要完全擺脫欲望，就得廢除欲望。故犬儒主義者委棄了一切標準與習俗，而成為純粹的個人主義者。很多時候，犬儒主義者為著表示他們「與眾不同」，就故意地在言語和行為上表現得粗鄙下流。蘇格拉底曾對犬儒主義的創始人安提斯登斯（Antisthenes），作這樣的批評：「透過你外衣的破洞，我可以看出你的驕傲來。」這句評語可說是對整個犬儒主義運動一個最透澈的分析了。
懷疑主義
    伊利斯的比羅（Pyrrho  of  Elis；主前三六五～二九五年）是第一個懷疑主義者，他們的論點簡述如下：若知識的基礎是經驗，而經驗又是因人而異，那麼就不可能有確定的標準了。這國家所接受的習俗可能在別的國家中會受到責難。同一件事在不同時間和環境中的當事人會有不同的印象。一切評判的條件都是相對的，比如一個法碼的重量，對某人來說是輕的，但對另外一個人來說，會覺得重。除非能找出立論的確定基點，一切評判的標準都是無效的，更談不上有所謂真理的存在。依據他們自己的邏輯，懷疑主義者不可能有任何聲明，因為他們沒有任何可接受的前提來論證任何事物。從邏輯觀點來看懷疑主義只會帶來理智的全盤癱瘓。
    犬儒主義與懷疑主義（Scepticism）都是因這些人放棄一切標準而興起，前者是倫理上的委棄，後者是理智上的委棄。基督教不同於二者的地方，在於主張神為人類最終的標準。基督教堅持人需要倚靠神，犬儒主義者則主張獨立，故無法跨越到此事實中。基督教堅持神是一切思想的源頭，因此在憑藉經驗去獲得知識時，神給人的啟示就是一個規範的因素。
哲學的評估
    無論這些或其他不同的哲學多麼流行，它們都不能使人滿足，因為它們太過抽象，普通人難以徹底瞭解其全意，而且它們也沒有確定性，它們推理的結果時常只是個「可能性」，哲學的失敗，正如柏拉圖藉著閃美埃士（Simmias）的一段說話裏所描述的一樣：
    「蘇格拉底呀，我敢說你我都有同一的感受，就是在今世中，我們很難，甚至不可能對這些問題（例如永生）得到任何確切的答案。然而若不全力去證明有關這問題的說法，或者沒有全面性地探討過這問題就先氣餒了，我認為這樣的人，就是懦夫了。他應當堅持到底，直到達成兩件事情中的一件：一是發現或學到了這問題的真實情形。二、若是不可能，我希望他能抓住人類最好又最不能反駁的意見，作為他人生航行中的木筏——然而我必須承認，他若找不到神的話語，能安全可靠地載運他渡此一生，恐怕此行會有危險。」
    因此，正如哲學本身所承認的，它在尋找真理的事上是失敗的。對於閃美埃士的困難，基督教已有了答案：「道成了肉身，並且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我們也見過他的榮光，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約一14）
第四章  猶太教
    第一世紀，羅馬帝國眾多宗教派別中，猶太教佔有獨特的地位。它是從猶太人開始，有民族特色；但信奉它的卻不限於猶太人，其他轉教的外邦人，數以首計。猶太教並不是唯一強調敬奉一個神的宗教，它與別的教派不同的地方，是它絕對的一神論，完全不容許歸依者敬拜別的神，或承認別神的存在。其他宗教有它們的廟宇和祭祀的崇拜，但沒有任何其他信仰像猶太教一樣，在聖殿的聖所中沒有偶像，而能影響或維繫這麼多的信徒。許多哲學體系皆有明確的道德訓條；但猶太教的道德，是它敬拜的一部份，謹嚴的加諸每一信徒身上。當日許多部族信的宗教多建立在習俗或神秘的直覺上。猶太教卻是基於神而詳記於律法和先知經典的啟示上。他們認為神向他揀選的僕人們講話，而聖經便是神自己向他們講話的複製品。
    基督教既由猶太教蛻變而生，研究新約的學者，就不能不對猶太教有默認識。新約各卷書，除去兩卷，皆是猶太人的著作。新約的教訓，如其中有關神、人、罪、救恩、律法、恩典、禱告，及其他許多基督徒生活的基本概念，均可於舊約中尋得其根源。就是新約中反對律法主義的辯論，也是引用舊約的經文。使徒時代的著作，引用舊約的例子，更是隨處可見。基督徒初時被稱為拿撒勒教黨（徒廿四5～14），視為猶太教主流的分支。耶穌本身便是猶太人，在一個猶大家庭中出生（太一16）。
    他又如其他猶太男嬰一樣，接受割禮（路二21）。當孩童的時候，他被帶到耶路撒冷，過逾越節（路二41）。他的一生便是在猶太社會中渡過，且遵守猶太習俗。現今存在於基督教和猶大教中間的缽隙，並不由於兩者不同的歷史及神學淵源，乃由於猶太人對主耶穌的棄絕，正如約翰所說：「他到自己的地方來，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約一11）
來源
    第一世紀時所見的猶太教，大致上是在披擄以後形成。以色列人和猶太人在被擄前，對律法只有間歇性的順從。敬拜耶和華雖已是他們正當而且法定的信仰，但猶大人常「違犯多於嚴守」。主前第九世紀時，整個北邦，在亞哈王（Ahab）王后，腓尼基（Phoenician）人耶洗別（Jezebel）的影響下，已完全的轉向巴力（Baal）的崇拜。以利亞（Elijah ）雄偉的傳道勳業，將這逆勢改變過來，使以色列人轉向耶和華。同樣的在主前第八世紀時，南邦聖殿的敬拜，在瑪拿西（Manasseh）和亞們（Amon）二王的治權下，已被忽略及廢棄，二王更贊助許多外邦神祉的傳入。約西亞（Josiah），治理有方，曾潔淨聖殿，恢復對耶和華的敬拜。在聖殿重建時被發現的那部律法書，也取得它應有的權威（代下三十四1～33）。只要以色列民是住在巴勒斯坦，受著附近富強而不敬畏耶和華神的鄰邦的影響，他們便會受誘惑去敬拜外邦神只，而放棄他們列祖的神。這趨勢自曠野流蕩時便開始（民廿五1～3），延續到被擄及放逐的時期（結十四1～5；耶七16～20），先知們的警告也是徒然。
    被擄時，猶太人要面臨一個嚴重的抉擇：一是他們完全忠心地去敬拜耶和華獨一的真神，得以保存民族存在的特徵和目的；一是受到他們被放逐國家中宗教和政治的薰陶和吸收。如果他們選擇前者，他們便要重視律法書上的要求，並設計一些敬拜方式，以代替因聖殿被毀，而停止的敬拜，和後來被解散的祭司制度。律法書還可以帶到新居的地方，但聖殿的敬拜，當時在他們看來，已煙消雲散了。
    主前第六世紀時，被擄的南邦民眾中，新約的猶太教在巴比倫已開始蘊釀成形。南方人民曾瘋狂的擁護巴力及其他迦南神只，但淪陷的慘痛經歷使生還者轉向仰望耶和華。被擄時期發生的這種可喜的屬靈氣氛的轉變，但以理書整個精神便得以證明。書中嚴厲的譴責參與外邦的敬拜者，而且但以理和他的朋友們，在任何代價下也持守他們對耶和華獨一的信念。
    獻祭被迫停止後，律法——或稱套拉（Torah）——的研讀，取代了其地位。南北兩邦存在時，個別敬拜者可以籍著參與公開的崇拜，表示他們的信仰：這種表示雖然可能是誠實的，但決不像個人研讀神的告誡那樣來得重要。約西亞的改革中，向百姓頌讀律法（代下三十四29，30）是改革運動的特徵，但在被擄時期，個人研讀律法的趨勢，更為普遍。文土如以斯拉，研讀和解釋律法，成為民眾的重要人物，正如祭司們在聖殿未毀前是重要人物一樣（拉七1～6）。耶穌的時代，文士們在猶太教中是有勢力的人物。
    新的敬拜中心隨著會堂的愛民而成立。被擄人民散居各地，到處飄流，一些地方性的緊集便成為必要。在聖殿重建後，許多人亦不能出席其中的儀禮。為著維繫他們便以進行律法的頌讀，任何一處有十個人成為經常聚會的會眾，於是會堂便在他們居住的區域中成立起來。在這些會堂中，民眾在每週的第七日聚集，祈禱及敬拜。會堂逐漸成為一種穩固的制度，所以在聖殿重建以後，它們仍然繼續存在。第一世紀時，耶路撒冷的會堂的活動和聖殿的崇拜，是相輔並行的（徒六9）。雖然舊約的聖經完全未會提及會堂，會堂卻顯然是在被擄以後，基督來臨以前，興起的；因為會堂于基督時，在巴勒斯坦已十分興盛。
    因會堂而發展的宗教生活，可說是修改猶太教的舊儀式和節期，以適應民眾當時的新環境。許多人從巴勒斯坦的畜牧和農業生活進到大城市的繁忙商場活動。鄉村崇拜中一切祭祀的儀式，無法全部遵守。新生活方式引起的難題也要求新的答案。在周圍外邦世界發生的新影響，有力地迫著他們。某種程度的改變已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律法書之定規及先知們所傳講的舊式崇拜的基本原則，大致上仍保留在猶太教中。
神學
    整個猶太教信仰的中心點，是相信耶和華的單一性及超越性。外邦的世界承認眾多的神只，猶太人卻嚴守申命記六章四節撮要的信條：「以色列阿，你要聽，耶和華我們神是獨一的主。」猶太人對耶和華單一的敬拜，從外邦人對待他們的態度，也可得見其梗概。他們通常被外邦人誣衊為無神論者，原因不是他們不承認任何神的存在，乃是因他們在敬奉耶和華以外，貫徹地拒絕承認任何其他的神。
    教師拉比們對神的父性相當重視。主禱文的開首語：「我們在天上的父」並不是新奇的教訓。以賽亞會如此稱呼神說：「亞伯拉罕雖然不認識我們，以色列也不承認我們，你卻是我們的父，耶和華阿，你是我們的父，從萬古以來，你名稱為我們的救贖主。」（賽六十三16）
    拉比阿基巴（Rabbi  Akiba）教導以色列人認識他們是神的兒女：「以色列人是神所愛的，他們將稱為神的兒女：但神給他們知道自己是神的兒女，更顯出他們是神所愛的」（參考申十四1）。這種以父子關係來表達神與以色列人關係的信仰，主要是巴勒斯坦教師們所強調的。
    猶太教中希臘派的腓羅（Philo），對神有一種更為哲學性的觀念。神是自有永有的，亙古不變、聖潔、自主及完全的。他既超越萬物，就不能將任何事物與他比較，來為他下定義，因為定義本身便是一種限制。這種觀念造成的趨勢是使神成為沒有位格的神，今日猶大教中這種傾向仍存在。如此一來，神雖實在，但他是一個含糊曖昧的存在，不能用任何肯定的話來談論他的性格和態度。他們之所以不能確定神的本性，就是因為不願意因此限制了他。約翰一章十八節所說：「從來沒有人見過神」這種不肯定的說法，可能就是有這種背景。不過，在這一點，基督教超越了猶太教，因為基督教所介紹的神，不單是獨一而實在的，更是有位格而可知的。
    根據猶太教的神學，人是神所創造的，賦有選擇能力，決定順服或違背神啟示的律法，並因之決定了生命或死亡（申三十11～20）。人生命的主要目的是遵守神的誡命，及持守為整個民族規定的各項禮節：如割禮、嚴守安息日、各種節期，並會堂中的崇拜。律法總括人全部的責任，也建立了人與神的關係。
    對猶太人說來，罪主要是人與神啟示的律法沒有正確的關係。人若不能順從其中任何一項的訓令，不論是嚴重如「你不可殺人」，或輕微如禁止從鳥窩上取走母鳥及雛或蛋，皆視為罪（申廿二6～7）。新約中的雅各書也表現了這種猶太人的態度：「因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條上跌倒，他就是犯了眾條。」（二10）猶太教對道德性或儀禮性的律法並不加以分別，因兩者與民眾整體的生活都是息息相關的。從選民中被隔離，是對犯規者的刑罰，這樣的刑罰不單是加諸一些犯了滔天大罪或忽略一些基本條例（如割禮）的人身上，即使是一些只是吃了帶血的肉的人，他們所受的刑罰也是一樣的（利十七14）。
    在被擄以前，賞賜和責罰，關係到整個國家的命運。如果國家遵守神律法，單單的事奉他，國家便興盛。反過來，如果國家墮落敬拜偶像，忽視神的律法，它便會遭遇政治和經濟上的厄運。刑罰是按群體不是按個人而施行。當然，如詩篇五十一篇所表現的個人對罪的知覺，也是有的，但猶太教比現代的抗羅宗更看重個人行為牽累了社會及國家的命運這件事。
    被擄時，國家敗落，賞罰與國家盛衰的關係，不復存在，被擄本身是國家所需要忍受的一個教訓，直到神認為適當的時間，將他們的國家再一次的建立。但在這過渡時期，接續的每一代都需要個別的面對生命和死亡的問題。這也是以西結先知所要面對的問題。當日的宿命論者對他說：「父親吃了酸葡萄，兒子的牙酸倒了。」以西結先知卻回答他們，一個人與神的關係，不在乎先祖的罪惡或美德，而決定於他們本身。
    「主耶和華說：我指著我的永生起誓，你們在以色列中，必不再有用這俗語的因由。看哪，世人都是屬我的，為父的怎樣屬我，為子    的也照樣屬我，犯罪的他必死亡。」（結十八3～4）
    這種個人責任的重新肯定，與新約中所顯示的猶太教立場十分符合。那少年長官，雖然認為已完全遵守律法的道理定規（太十九16～22），但他對自己與神的個別關係，仍十分關切。集體的責任最初是由同一地區的居民負責，後來則轉到神選民的身上。被選的明證，也不在乎他們所居何地，而在乎他們本身有社會性的連帶責任。
    賞罰的神學理論，應用到個人身上，便產生生命不朽和來生的問題。對這些問題，舊約的資料甚少。雅各與大衛會說及陰間是一個暗淡朦朧的死人境界，在那裏他們將會與夭折的兒女相會（創卅七35：撒下十二23）。雖然耶穌曾把神對摩西的宣告：「我是亞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解釋為神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早期的記載中沒有一處直接敍述身體復活的事，但有關復活的提示首先出現在詩歌書上，後來在先知書中。公認為大衛所作的詩篇第十六篇，說道：
    「因為你必不將我的靈魂撇在陰間，也不叫你的聖者見朽壞，你必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滿足的喜樂，在你右手中有永遠的福樂」（詩十六10～11）。以賽亞預言神將來的審判及以色列的得救時說：
    「死人要復活，屍首要興起。睡在塵埃的阿，要醒起歌唱，因你的甘露好像菜蔬上的甘露，地也要交出死人來」（賽廿六19）。
      但以理書也有復活的預言：
    「睡在塵埃中的，必有多人複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遠被憎惡的」（但十二2）。
    猶太教既是神向人啟示的一部份，所載有關復活或來生等事卻是如此稀少，不免使人有點驚訝。不過，啟示是附有教育性的過程，與以色列在巴勒斯坦一地的發展有密切的關連。以色列人所以能夠保有巴勒斯坦一地，在乎他們在今生的表現，而他們整體性的賞賜，也只限於這世上，因為共通的賞賜和刑罰的配與，很少連續到來生；決定來生的因素是個人的命運。在律法之下，重點還在猶太民族此時此地整體的救恩，而不在於死後個別的救恩。
    次經和啟示著作對這些問題，有更明顯的提示。大約主前第二世紀中葉時，一位奢述所羅門智慧書住亞歷山大的不知名作者曾說：「正直人的靈魂在神的手中，任何折磨皆不臨到他們……雖他們暫時受到鍛煉，但他們終將得著極大的福份，因神試驗他們，發覺他們配得過他。」（三1，5）根據古利奈（Cyrene）人耶孫（Jason）的奢述而編纂的瑪喀比後書，對復活的觀念表示得更為明顯。據瑪喀比後書十二42～44，猶太瑪喀比突襲以土買（Idumea）的總督，哥爾基亞（Gorgias），取回了以前與以土買人一次衝突中死去的猶大人的屍骸。當這些屍骸被移去埋葬時，在他們衣服之內發現一些會獻與偶像的物品，猶大為贖死者所犯的罪過，曾這樣做：
    「在會眾中集合了二千銀子後，他便把這數目送去耶路撒冷作為贖罪祭。他這樣謹慎地作，因他紀念復活的事。如果他不盼望那些被      殺的人會再復活，為死人禱告，便顯得多餘和徒勞的了」（瑪喀比後書十二43～44）。
    陰間被認為是復活及最後賞賜與懲罰以前的過程階段。據瑪喀比後書六23，殉道者以利亞撒（Eleazar）說他將到陰間去：而他既是義人，將來必得著上述之復活，他在陰間的停留只是暫時的。次經中亦記載有審判的一天，那時惡人接受他們應得的沉淪，而義人將得伸冤。正直人「只是小小的受鐲煉……將得大賞賜」（所羅門智慧書三5），而惡人既「無盼望，受試煉的日子中，也得不著安慰」（三18），以斯拉二書及以諾書也有許多對將來毀滅日子的記載，雖然所說的不一定有連貫性。
    新舊兩約之間的時期，一般人極為盼望彌賽亞的來臨，以色列政治上的拯救者。次經以斯拉後書是一部談論彌賽亞特出的啟示書。奧斯連（W. O. O. esterley）認為此書是主後一百至二百七十年間的一部綜合性的著作。雖然成書甚晚，這本書可能未受過基督教的影響，因為其中完全沒有提及基督本人，顯然是猶太人的作品。一些跡像也顯示此書是由希伯來文翻譯的。它預言羅馬統治以後便是上帝國度的來臨：彌賽亞將循律法治理；當他完成了他的工作時，他將逝世，而審判也隨即來到。成書於主前一世紀的所羅門詩篇又描述一位以色列公義統治者的來臨，他是無罪的，也將治理外邦人（所羅門詩篇十七）。這些著作中，彌賽亞為人受苦及將自己獻上完成代贖的觀念，無處可尋。後來使徒們詢問耶穌，引起了著名的「橄攬山的演講」（Olivet  Discourse），整個背景是這種彌賽亞的盼望，以及有關彌賽亞的啟示性觀念，這些盼望及觀念在但以理書顯然已存在，後來的書籍更是詳細說明。
聖殿
    主前五八六年，足布甲尼撒的軍隊劫掠並焚燒耶路撒冷，所羅門王所建的聖殿被毀。第二所聖殿，建于複國後，那時的先知哈該及撒迦利亞都提及。此殿約建於上前五三七年，但經無數次的延阻，終完成於主前五一六年（拉六13～15）。
    有關第二所聖殿的歷史，現在所知甚少。主前一六八年，安提阿古依比芬掠奪及褻瀆聖殿，曾於殿內安置奧林匹克丟斯的祭壇，並親自奉獻祭物。三年後，猶大瑪喀比潔淨並重修聖殿。至主前六三年，龐貝佔據耶路撒冷，聖殿仍存。但到了主前五四年，殿中寶物即為努尚斯（Crassus）所劫掠，當大希律於主前三七年接管耶路撒冷時，聖殿部份的建築物已被毀，但主要的大樓可能並不曾受到嚴重的破壞。
    希律在位的第十八年（主前廿～十九年），重建聖殿。在正式的拆除和重建的工作未開始時，希律已搜集材料，而且重建時，工程進行緩慢，以免崇拜受到阻擾。重建工作是由祭司們主理，聖院（The  sanctuary）在一年半內就已經完成，但週邊建築及廊門則到主後六十二至六十四年方才竣工。反對耶穌的人說聖殿重建已有四十六年，他們指的是工程仍在進行中（約二20）
    聖殿本身是用白色大理石造成，其中大部份皆貼上黃金，反映太陽的照射，顯得輝煌燦爛。聖殿的院子是長方形，東至西大約是五百八十五尺，南至北約六百一十尺。院子圍牆之內是一列的走廊，南面有雙重的柱子。東面的走廊稱為所羅門的長廊（約十23；徒三11，五l2）。因為傳說這長廊是所羅門的聖殿所存留下來的。辦公的地方設在圍牆旁邊或在門廊之間。
    外院通常被稱為外邦人的院子。任何人皆可進入，因此有時作為市場。院子的北端，橫著建的，即為聖殿正身，包括內院及其建築物。內院東面盡處是婦人院，而西面盡處是婦人不得進入的以色列人院。以色列人院的正中即為祭司院，聖院便在其中。內院的地勢較外院為高。兩院之間，內院的邊圍有一石板，上面刻著外邦人不許進入第二層，以免受到死亡之刑罰的警告字句。圍牆有九扇門，北面四扇，南面四扇，餘下的一扇在圍牆的盡處，或許就是使徒行傳三章所記的美門。
    聖院又較內院為高，要經過十二級的梯階才可到達。其中的佈置正如會幕一樣，東邊是聖所，約六十尺高，至聖所長度則約有三十尺。聖所之內，北面有陳設餅桌，南面有七叉的金燭臺，香壇便在兩者的中間。惟有祭司方許進到聖所。至聖所是空的，約櫃已于所羅門的殿被毀時失去。大祭司只在一年中的贖罪日（Day  of  Atonement）可進到至聖所內為著百姓的罪獻上贖罪的血。聖所與至聖所的分界處是一張雙重的幕，免得人窺視至聖所內邊的情況。聖所的外面建有三層旁屋；由一條梯階直達，那裏或作祭司的住所，或用為儲物室。
    聖院的東面祭司院內，是獻祭的燔祭壇，約十八尺正方，十五尺高。在這壇上，火不停的燃燒著，祭司按著每日的節規獻上牲畜。祭壇的北面有宰殺及預備要祭獻牲畜的地方。
    只有祭司可停留在祭司院內，但那些帶牲畜來獻祭的人，因為牲畜在未宰殺以前，他們要在其頭上按手，所以也可以進入。
    羅馬人准許猶太人保有一個員警團，以維持聖殿範圍內的秩序。主管官員被稱為strategos，即聖殿的守殿官（徒四1，五24～26）。捉拿耶穌的，或是這員警團的人員，而不是羅馬的兵丁。他們負責去逮捕彼得和約翰，然後可能把他們看守在聖毆內。使徒是為著講道而被捕。他們日夜的看守聖毆，防止冒失者進入禁止的範圍內。晚上大門緊閉，並有看守者駐站，以防被劫掠。
    聖殿是耶路撒冷崇拜的中心。耶穌及他的門徒皆曾在聖殿的院內教訓及傳道。直到主後五十六年，耶路撒冷教會的人士仍在聖殿中許願（徒廿一23～26），謹守律法的規條。因外邦教會的發展，才使聖殿與基督教的關係斷絕。
會堂
    會堂與猶太教的發展和延續，佔有重要的地位，此點已于上文提及了。散居的日子中，猶太人在帝國內的每一城內，只要有足夠的猶太人，即創立會堂；在耶路撒冷，外地的猶太人建的會堂很多。在瑪喀比的時代，加利利大多是外邦人（瑪喀比前書五21～23），到了基督時，也有不少會堂，會堂是一個城市內的聚居的猶太人的社交中心，他們每星期見面一次。會堂也是教育的媒介，籍此把律法放在百姓面前，訓導他們的兒女持守祖先傳下來的信仰。首姓因路途及經濟的原故，不能參與聖殿的崇拜，會堂取代之。在會堂中，律法書的研讀替代繁褥的獻祭，文士們代表了祭司，共通的信仰也發展到每個人的生命上去。
    每一會堂皆有領導人，稱為「管會堂的」（可五22），他可能是從長老中選舉出來的。領導人主持會堂的崇拜，在任何議論中，他是訓導者（路十三14），並介紹外來的客人給會眾認識（徒十三15）。會堂的管理員（hazzan），負責保管會堂的財產，及維護會堂建築物以及會堂一切東西。他的責任也包括在星期五下午提醒村人，安息日的開始，以及它的結束。很可能他便是路四20所提及在拿撒勒會堂的執事，他把聖經的卷軸帶來，耶穌便按著它宣讀。當耶穌講頌完畢後，他就把這卷軸放回原來的壁翕。在某些情況下，他也是那間會堂學校的主任。
    會堂的建築物多是用堅固的岩石建成，若會眾或贊助的人是富有的，它會有根好的裝設。每一會堂都有一個箱子，律法書的卷軸便放在其中，也有講壇及桌子，每天的經文便在那裏頌讀的，也有照亮會堂的燈及供書眾坐的長凳或椅子。古代會堂所用的器具，與現代的會堂類似。
    會堂的禮拜包括猶太信條，即「謝嗎」（Shema）的朗頌：「以色列阿，你要聽，耶和華我們神是獨一的主，你要盡心、盡性、盡力愛耶和華你的神。」（申六4，5）其中附加讚美神的句語Berakat，因為每一句皆以「有福」為開始。「謝嗎」之後是禱告的儀式，禱告結束時會眾有個別默禱的機會；隨即就是聖經的頌讀，初期是循著聖日的排列而頌讀律法的書的某部份，後來便把全部五經分割，成為固定的一百五十四課，依照一定的時間內讀完一遍。巴勒斯坦地的猶太人每三年讀畢摩西五經（Pentateuch），而巴比倫地的猶太人則只用一年的時間。先知書也會彼使用：耶穌在會堂讀先知書即是其中的例子（路四16），很可能那一次是耶穌自己揀選頌讀的經文。頌讀之後是講道，解釋經文的含意。拿撒勒城裏會堂中講道，與當日通常的程式是相同的。禮拜以祝福作結束，多是由會眾中有祭司身份的人宣頌。若沒有祭司身份的人在其中，祝福便用禱告代替。
第一世紀的教會所採用的儀式受會堂崇拜的性質和程式之影響是非常明顯的。耶穌本身經常參加會堂的崇拜。門徒們也熟識其中的儀文。保羅在他的旅程中，每到陌生的城市，即以這些分散各地的猶太人所設立的會堂為接觸的起點，在這些會堂中他講道，並與前來聽他的猶太人或改教的外邦人辯論（徒十三5，十五43，十四1，十七1～3，10，17，十八4，8，十九8）。會堂的習俗與教會的有許多相同的地方，無疑是因為教會吸收或隨從許多會堂的程式。其實，早期一些基督徒的敬拜還是在會堂舉行的。雅各書便有為這些仍在會堂中敬拜的基督徒而寫的含意（雅二1～2）。因為猶太人堅決拒絕基督的福音，以致教會與會堂不得不分離。如今這分裂仍然存在，而且在許多方面兩者亦是對立的。不過，對聖經及訓誡或講道的重視，卻有密切的關係。
聖年
    猶太人的曆法是以一年分十二個陰月計算，而陰曆與陽曆之相差，則以潤月替補。民事年從第七月開始，約相當於現代曆法的十月，宗教年則從正月開始，在這月內有逾越節，也是猶太人各節中最重要的一個，宗教年的各月次序如下：
    月份                
  特別節日
    尼散月（四月）        十四日一逾越節
                          十五日一無酵節
                          二十一日一逾越節結束
    以珥月（五月）
    西彎月（六月）        六日一五旬節至逾越節後七星期（西乃山律
                          法頒佈的周年紀念）
    搭模斯月（七月）
    埃波月（八月）
    以祿月（九月）
    提斯利月（十月）      一、二日一次角節（Rosh  Hashanah）民事
                          年開始
                          十日一贖罪日
                          十五日至二十一日一住棚節
    馬西班月（十一月）
    基斯流月（十二月）    二十五日一燭光節（Feast  of  Lights）
                                           修殿節（Hanukkoh）
    提別月（一月）
    示巴特月（二月）
    亞達月（三月）        十四日一普珥節
    節期的數目共有七個，即：逾越節、無酵節、七七節、新年及贖罪日、住棚節、修殿節及普珥節。七個節期之中，首五個為摩西律法的規定，後兩個則源自被擄回國以後。
逾越節
    從歷史及宗教上說，逾越節是很重要的。這節日為紀念猶太人從埃及被拯救出來而成為獨立的民族。猶太人的習俗分「埃及的逾越節」及「永久的逾越節」。前者於尼散月的第十日，血散在門楣上，猶太人也忽忙的在這天吃羔羊。永久的逾越節為期七天之久，在這段時間內，猶太人吃無酵的餅。兩者在時間上相連而成一節期。
    逾越節的公開紀念是每年一次的，但舊約所記歷史，只有數次的描述（代下八13，卅15；王下廿三21  ：拉六19）。無疑的，猶太人經常遵守逾越節，但于宗教低沉時，也許有間歇過。新約時期，這節期有規律的舉行，馬利亞與約瑟于逾越節時攜帶耶穌到耶路撒冷，可見他們素常所作的，基督本身亦照樣的守這節期。
    到了節期，在耶路撒冷十五裏之內的猶太男子，除非他不便旅行，或因禮儀上不潔淨的原故，均須到耶路撒冷過節。女子也可參與崇拜，雖然她不一定需要這樣做。朝拜的隊伍從巴勒斯坦的週邊地區而來，有些甚至遠及其他省份，他們攜帶奉獻的禮物，加入節期崇拜的典禮。約西弗說到逾越節，耶路撒冷全城的人口多達三百萬。其中許多只能在城外搭帳慕居住，城內能住宿的地方皆滿了人。
    無酵節時，每天奉獻公牛犢兩隻，公綿羊一隻，一歲的公羊羔七隻，另公山羊一隻作為贖罪祭（民廿八19～25），第二天奉獻初熟的莊稼一捆作為搖祭。並一歲大的公羊羔作為烯祭（利廿三10～14）。
五旬節、或七七節
    七七節，或初熟日於西彎月舉行，即逾越節後奉獻初熟麥穗為搖祭之後七星期。五旬節（Pentecost）一名即指兩節間相距五十天的時間。根據猶太人的傳統，這節日紀念摩西在西乃山接受律法。節日的重要形式是從收穫的成熟麥穗中奉獻加酵的面兩條。雖然此節日在舊約的歷史中沒有提及，於新約中卻有重大的意義。在這天聖靈降臨在耶路撒冷那些照著主耶穌的吩咐而等候的門徒身上。這日成為教會的開始。
吹角節、或新年
    猶太人的民事年於提斯利月的第一日開始。新年的第一天從早到晚，聖殿不斷傳來吹角及吹號的聲音。這節日並不如逾越節及五旬節一樣，吸引了許多朝拜者到耶路撒冷。他們可在各會堂慶祝，正如在聖殿中一樣。尼希米記記載（尼八2～12），從被擄回來的民眾，在這天頌讀律法，共同歡欣。
贖罪日
    贖罪日是一個禁食的節期，所以新約稱為禁食的節期（徒廿七9）。此日的特色除了通常每天的獻祭外，是大祭司一年一次的代贖獻祭。大祭司除了祭禮的袍服，穿上白色的麻衣，進入聖院，手中攜著香爐和銅盒。香爐盛的是從壇上取來的炭，銅盆則載著為贖罪而獻的公羊犢的血，當香煙霧如幔子在祭司與施恩座間升起來時，祭司把血灑上施恩座。這樣的過程再用贖罪祭的公山羊的血重覆一次，聖所以外的香壇和銅壇也需用血灑過。祭司再獻上一隻活的公山羊，他按手在公山羊的頭上而承認民眾的罪。這只活的公山羊隨即被帶到曠野釋放，作為民眾的罪已被永遠除去的表證（利十六23，27～32：民廿九7～11）。
    當這些儀式完畢後，大祭司脫去身上的麻衣，沐浴，重複穿上祭司的袍服，而平常的獻祭繼續進行。希伯來書以贖罪日的象徵與基督互相比較。基督的祭司身份所行的工作，也以舊約的儀禮辭句來描述。
    現代猶太教，新年與贖罪日結合而為悔罪的日子，虔誠的教徒省察內心，尋求過去一年所犯罪孽的赦免，希求能以無罪地進入新的一年。
住棚節
    贖罪日五天之後為住棚節（利廿三34；申十六13）。此節期由那一月的十五日開始，至二十日止，它紀念以色列人在曠野飄流，亦為收穫結束的感恩節。此節期內，猶太人以樹枝搭造盧棚居住，紀念先祖在曠野流離的日子。這節期內，獻祭數目相當多，到結束時有集會的大日子，就是約翰稱為「節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約七37），是全年節期的終結。這天的禮儀，包括從一金瓶中灑水壇上，讚美詩（Hallel）的唱頌（詩一百十三～一百十八篇），點燃婦女院中那四枝燈檯，及頌唱詩篇選讀。但這些禮儀者都是在律法頒佈後才有的。住棚節是受人歡迎的節期，而且在性質上也是歡樂的日子。
    被擄歸回以後又加上兩個節期，即燭光節及普珥節。
燭光節
    燭光節或稱修殿節共八天，由基斯流月的第廿五天開始。約翰十22便提及此節。主前一六四年，猶大瑪喀比潔淨了安提阿古依比芬所污穢的聖殿，重新奉獻給神。為著尊崇這節期，每一猶太家庭皆燈火照耀，瑪喀比的事蹟亦歷代相傳。它的時間幾乎與基督教的耶誕節相同。
普珥節
    普珥就是「韭」的意思，這節日是在亞達月的第十四、十五天兩日之內。到了第十三天的晚上，各會堂頌讀以斯帖記。這節期包含的宗教儀式不多，這是國家的節日，就如美國人在七月四日所舉行的慶祝。新約沒有提及，除非約翰五1是指這節期。
    除此以外，第一世紀的猶太教中還有其他意義不甚重要的小節期及禁食的日子，而新約也沒有記載。
教育制度
    散居各地的猶太人中，教育很早便占重要的地位，因為他們的生存完全靠著民族信念的延續。他們被驅逐離開本土，在武力上又缺乏抵抗的能力，若要堅立他們的民族意識，非保存他們自己的文化和屬靈生命不可。遠在以斯拉時代，已有律法的頌讀及律法意義的教導。會堂始終不渝的保持了此種成人的教育。
    學校隨著會堂而發展。猶太教中從未有如今美國所實行的義務教育，但他們設有一些教導條例，使他們的小孩能閱讀套拉（律法書），書寫及簡單的計算。
    基督時代巴勒斯坦地的學校制度，是受一位著名的法利賽人及文士（活動於主前七十五年間）西門·班·沙達殊（Simon ben Shatach）的影響。根據他爾摩書（Talmud）的記載，他下令所有小孩子應接受初級教育。但有關這命令的記載有點含糊，不知是說所有小孩均須進入已設立的學校，或說應為他們新設學校。不論如何，西門是應當被贊許的，因他的改革，促使國家為各省來的男童供應教師，並在各鄉鎮開設學校。約書亞·班·姬拿（Joshua  ben  Gamla）亦在巴勒斯坦地各城中，為六歲或七歲的男童開設男童公立學校。廿五位男童即有一位教師。若是有學生四十人，教師便可得到一名助手。
    講授的課程雖然狹窄，但卻有一套完整的方法。小孩在未進學校時，他們在家中已熟讀「謝嗎」（Shema），即猶太人的信條（申六4）。這信條，在別人對耶穌的一次詢問中，耶穌曾指出是誡命中最重要的（太廿二35～38）。小孩也會讀過套拉，也背誦其中一些常為人所採用的箴言及一些詩篇選讀。他們在學校中，要重覆背誦套拉。授課的情形是，先生在講壇上，學生則成半月形的坐在他面前之地上，正如保羅受教於迦瑪列門下（徒廿二3）。學生有進步時，先生便講授米示拿（Mishna）或他爾摩書。如學生表現聰穎，他便會被送到一所文士訓練學校去。
    猶太教育雖然狹窄，卻甚精確。學生的訓練包括對定義須有明確的分辨，並要能準確的背誦所學習的。這樣學習的，他們便能運用，他們也能從各方面解釋律法。然而創造性的思想和科學性的探討不受鼓勵。耶穌時的拉比能機敏的解釋律法中的細節及闡明詭辯的問題，但像現代學校所重視的自然界的知識，卻被忽略了。
    猶太教育是整套的，因課程中的每一門皆與神學連合。課程是以律法為主。在較前進的學校，希臘文及拉丁文的認識是准許的，不過，許多拉比都看不起外邦的學問，因此不願他們的學生沉迷過甚。
    職業性的教育是猶太人所稱許的。拉比們有一句話說：「任何人若不教他們的兒子有一門技能，將使他成為盜賊。」通常每一個猶太男孩皆有一門手藝，以維持他的生計。根據福音書的記載，主耶穌是一名木匠（可六3），或可能是石匠，因希臘文的「木匠」，亦可譯為熟練建築工或石匠的意思。保羅是致帳棚的（徒十八3）。這樣對勞力訓練的重視，使猶太人的男性市民皆能自立謀生。體力的操作亦可平衡他理智上的追求，使他得著有益的進展。
    女孩多不在會堂中受教育。她們在家中學習家務，使他們能適應婚後的生活。
    猶太國淪亡後，散居地區的猶太教便屈服于希臘文化之下。但在巴勒斯坦地的猶大學校則摒除希臘的學問，建立了一個嚴謹的體系的基礎，成為後來的猶太正統的特徵，直到現代。
    猶太人生活的特徵乃是熱心於教育。套拉的誦讀是敬虔的表現，而虔誠的猶太人也花了很多時間去研讀律法。因教育制度是宗教體系的一部份，猶太人所維持的知識水準，不是外邦人所能跟得上的。正如沐爾（Moore）所說：「……為要盡力將猶太教普及全民，一種獨特的全民教育制度隨之產生，其中不單包括閱讀與書寫，更含有希伯來語言及古代經典著作的講授。教育所蘊藏高度的知識及宗教的意義，深刻在猶太人的思想中，甚且在他們品性的表現上。這種制度直到今天還保存著。」
文學
    猶太人深受他們律法書的影響。其他的國家也許擁有數量更龐大，更多樣式或更古舊的文學傳統，但沒有一個國家，甚至是皮裏格（Periclean Age）全盛時代的希臘，對本國著述的愛護，都比不上猶太人那樣深厚愛慕著自己的律法書。套拉不單是猶太人認為寶貝的國家文化，更是神的話語。其中的告誡，猶太人是毫無疑問的遵守，而它所顯示最小的含意也視為神聖的訓令。規條與日常生活完全織成一塊兒。猶太人一切思想也染上了律法基本的有神論的色彩。
    猶太人的正典對新約的影響非常明顯，在這裏不需重敘。主耶穌基督及他的門徒從小便熟習這些經典著作。耶穌毫不猶疑的引述律法書、詩篇及先知書（路廿四44），即猶太聖經的三部份，並引用聖經證明他自己的身份有啟示性的權威為根據。在使徒行傳及書信中，寫新約的使徒們也都常引用舊約，顯出他們都熟識舊約，不論他們用的是希伯來文聖經或希臘文的七十士譯本。保羅認為舊約是「神呼出的」（God-breathed）。（即神所默示的，提後三16）。他向提摩太宣稱舊約聖經「能使人因信基督耶穌有得救的智慧」（三15）。由於初期教會完全把猶太聖經擁為己有，七十士譯木實際上成了基督徒的讀本，所以猶太人另譯了一部希臘文的舊約聖經，取代七十士譯本。在最初的幾世紀中，起碼有一本新譯文儘量吻合希伯來原文（Hebrew  Text），使基督徒較難以採用。
    舊約時代以最後一位先知瑪拉基作終結，時約為主前四百五十年，而隨後在巴勒斯坦的猶太教中，一系列的著作隨而產生，通常被稱為次經（Apocrypha）。「次經」一詞，源于希臘文，有「隱藏」、「奧妙」、「秘密」等意思，在意義上指某些僅為入門的少數人得知，而不向普通大眾公佈的事。其後此詞應用來指一些作品，雖有聖經及宗教的意味，但一般人沒有接受其權威。它們可以用在教育或道德上，但不能與權威性的經典相提並論。舊約的次經是七十士譯本的一部份，分插於各經卷中而不是單獨編為一組， 也就是說與通俗拉丁文譯本（Latin Vulgate）及後來的一些英文譯本如一五三九年的大聖經譯本（The Great  Bible）及一六一一年英王欽訂譯本初版（K.J.V.）不一樣。次經著作通常排列的次序如下：以斯拉一書（l Eedras），以斯拉二書（ll  Esdras），托比傳略（Tobit），猶滴傳略（Judith），以斯帖餘卷（The Rest of Esther），所羅門智慧書（The Wisdom  of  Solomom），智慧書（Ecclesiasticus）巴錄書（Baruch），三童歌（The  Song  of  the  Three Holy  Children），穌撒拿傳（The History  of  Susdnna），比勒與大龍書（Bel  and  Dragon）。瑪拿西禱言（The  Prayer  of  Manasses），瑪喀比一書，瑪喀比二書。
    這次序並不按時代之先後編排，雖然無法考證確定的時期，但約略的寫作時期，卻可接奧斯連的考據來審定如下：
瑪喀比時代之前
        以撕拉一書                            主前約300年
        托比傳略                              主前約250年
        三童歌                                主前約200年
        智慧書                                主前約200年
瑪喀比時代
        三童歌之祈禱                          主前約160年
        猶滴傳略                              主前約150年
        以斯帖餘卷                            主前約140一130年
        比勒與大龍書                          主前約150年
瑪喀比時代之後
        瑪喀比一書                            主前約90一70年
        瑪喀比二書                            主前約50年
        穌撒拿傳                              主前約？年
        所羅門智慧書                          主後40年
        巴錄書                                主後70？或其後
        以斯拉二書                            主後100
        瑪拿西禱言                             ?
    其中大部份是在被擄歸回後及耶路撒冷被毀前，當國家處於不安與爭鬥的時期中寫成的。它們反映出猶太人不安寧與不滿足的情緒，以及他們對獨立聯邦的期望。它們的主題指出了猶太人對整個時期的特性－－壓迫，不安，和祈望的反應。
    上述所列著作中，三種是歷史性的：以斯拉一書，在內容上，與以斯拉及尼希米有相似的地方；瑪喀比一書簡潔的記述瑪他提亞及他的眾子在主前一六八年的反叛，這次反叛促成敘利亞人的敗亡及亞斯摩宵王國的建立；瑪喀比二書是古利奈人耶孫著作的粗劣文摘，在某種程度上補充了瑪喀比一書的內容。托比傳略、猶滴傳略、以斯帖餘卷及蘇撒拿傳充滿著浪漫色彩的故事，用來證明神對他子民公義的伸冤。比勒與大龍試圖補充但以理書，亦可屬此類。所羅門智慧書是警句式的哲理論調，類似箴言。三童歌及瑪拿西之禱言表示猶太對神的敬虔及對他應許的期望。以語言和形式而言，這些著作與舊約正典甚為相近，但除了瑪喀比一書，其中歷史性的引證多有不正確的地方，也不能認定確實的作者。它們對新約作者的影響顯然很微小，雖然亦可找到相似的地方。智慧書四十四章十六節：
    「以諾得神喜悅，因而被接去。」與希伯來書十一章五節十分相近：
    「以諾因著信被接去，不至於見死，人也找不著他。因為神已經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經得了神喜悅他的明證。」
    這兩段經文並不是完全的近似，所以不能說希伯來書必然是引用了別的書。兩者可能同是對創世記各做補充。
    以下所列的第二組著作，無論在猶太教或基督教的經典中，皆未被列入。這些作品不但從未被承認有正典的地位，也不代表任何一個人或某些人的觀點：
禧年書（The Book of Jubilees）   主前200一150年
十二列祖之遺書（十二族長約書）
（The Testimony  of the Twelve Potriarchs）
所羅門詩篇（The  Psalms  of  Solomon）主前100一50年
瑪喀比三書（lll  Maccabees）
瑪喀比四書（IV  Maccabees）
摩西升天書（摩西略傳，The  Assumption  cf Moses）主後1～50年
亞當與夏娃（Adam  and  Eve）
以賽亞殉道記（The  Martyrdom of lsaiah）
以諾書（The  Book  of  Enoch）
巴錄二書（11  Baruch）
西卜林神諭記（神諭，The  Sibylline  Oracles）
    在這組著作中，有些可大約的確定其著作年日，其餘則不能考證。如以諾書，很明顯的是由不同時代的幾個片段作品所組成，組合時間約於基督教時代之前。此書所用措辭與新約也有近似的地方，特別是為人熟識的猶大書14，15兩節，可說是以諾書一章九節的複製：
    「亞當的七世孫以諾，曾豫言這些人說：看哪，主帶著他的千萬聖者降臨，要在眾人身上行審判，證實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證實不敬虔之罪人所說頂撞他的剛複話。」
    以諾書、摩西升天書、巴錄二書、以斯拉二書及西卜林神諭記中的一部份，系屬啟示文學一類。啟示文學（apocalyptic  literature）是預言將來，多用奇異象徵。而這些象徵本身並沒有一貫意義，共通的特點是，它們均預言神超自然的干預，罪人將受到悲慘的肉身審判，義人將得著拯救。在預言中天使通常是這些戲劇性的活動主角。許多啟示文學都是匿名的，或假託為某些著名人物的作品。而這些著名人物卻是不可能寫這些作品。例如以諾書附托為以諾所作，因為以諾被認為是一個敬虔而滿有智慧的人。
    在風格和象徵上，舊約的以西結書與但以理書亦可編入啟示文學一頓，雖然它們不是匿名的作品。新約中的啟示錄也是屬於這類風格的著作。
    啟示文學多產生於逼迫的時代中，這時人們的祈望是未來的拯救。它的目的是要鼓勵信徒們對神盡忠，而它所用的象徵則使反對者不能深尋其中的意義。雖然一些正典著作也是啟示文學，我們不能說它們不是默示的作品，因聖經各類的文學作品都是聖靈默示的。
    耶路撒冷於主後七十年被攻陷後，猶太教再不是一個獨立的政體，而僅成為一個宗教團體。聖殿祭祀的終止帶來祭司制度的衰落及拉比制度的興盛。律法的研讀代替了獻祭，而教師也取代了祭司的地位。教師們在解釋律法中，把環繞律法而產生的遺傳編纂起來，作為成文的著作。法利賽人認為這些遺傳與寫成的律法地位相同，並且有相等的管束力。撒都該人則完全不贊同這些看法。
    無疑的，當律法尚未在西乃山頒佈前，希伯來人也有他們遵守的道德標準。創世記記載著挪亞及亞伯拉罕時代也有些規條與儀式，倘若沒有規定的道德訓條和崇拜形式的話，猶太人在埃及為奴時，決不能如此穩固的連系在一起。這些遺傳能否隨以色列人的盛衰，仍然保存到主前第一及第二世紀，就不能確定。但有一點能肯定的，那就是他爾摩書所載眾多的遺傳，許多是早于此書寫成的時代。口傳律法的存在，可以耶穌所說「古人的遺傳」（可七3）為證。
    這些遺傳收集起來，加上早期拉比們的注釋，即成他爾摩書。他爾摩一詞由動詞lammid而來，即「教導」。他爾摩書包括兩部份，即米示拿（Mishna）及革馬拉（Gemara）。米示拿是主後第二世紀以前的口傳律法。革馬拉是巴比倫及耶路撒冷的學者們對口傳律法的解釋，出現於主後第三世紀的早期至第五世紀末之間。這些解釋或討論又可分為兩種，即：哈拉卡（Halakah）與哈迦達（Haggadah）哈拉卡的內容是律法的法典，哈迦達則是一般的講道，以及一切不包括在哈拉卡之內的解釋。
    哈拉卡列舉須要遵守的規條或法令，亦是當日確定的宗教習俗。司德拉克（Strack）說：「任何事皆可成為哈拉卡，只要（一）長時期被持守，（二）有被認可的權威擔保，（三）得著聖經明證的支持，（四）得到大多數的贊許而成立。上述任何一項或全部均可建立口傳律法中的某項原則。」由於每條新的律法原則不能是發明出來的，而必需與已存的原則有某種關係才能成立。根據現存之口傳或成文律法推論，找出了他們可能發生的一切事件的答案，就能成為處理律法的專家。審核這些案件的記錄及處理這些案件的原因便成為哈拉哥（Halakoth）。
    哈迦達是所有不屬於哈拉卡的經典解釋。哈迦達主要是要發展律法的應用意義，而下在闡釋律法語句的可能意義。耶穌用出埃及記來辯證復活的事，便是依隨哈迦達的程式方式。哈拉卡與哈迦達兩者合在一起，稱為米拿殊（Midrash），米拿殊源出自希伯來文的動詞「拿殊」（darash）有「尋找」或「進行研究」的意思。因此，對口傳或成文律法意義的研究，成了他爾摩書的一部份。
    他爾摩書包括六十三節或短篇，每一部討論律法的某一方面。現存共有兩種他爾摩書，代表巴勒斯坦及巴比倫兩學派的意見。巴勒斯坦學派的他爾摩書篇幅較短，是用西部的亞蘭文寫成，大約是主後第四世紀末期的作品。巴比倫學派的他爾摩書約成於主後第五世紀末，是用東部的亞蘭文語寫成。兩者皆不完整，有的缺少整節或一節中的某段。主後第十三世紀時，他爾摩書受到教會的禁止，流存下來的許多抄本因而受到摧殘或損壞，不過，奇怪的是它仍能存在著。
    如今，他爾摩書還是正統猶太教的準則，是信仰及祭典的規範。它定下了律法的解釋，對猶太人的信仰及生活的影響，往往比舊約更有作用。
猶太教的派別
    猶太教並不能避免人為的趨向而有派別之分，雖然在羅馬世界許多宗教中，猶太教是比較團結一致的。猶太教中各派對律法都表示盡忠，但份量之輕重則差別甚大，有自由主義而至理智主義，也有神秘主義而至政治投機主義。
法利賽人
    新約時代，最龐大及勢力最大的派別是法利賽人。他們的名字源於parosh，即「分別」的意思。他們是分離者，是猶太教中的清教徒，他們從任何污穢中脫離，追求完全順服口傳或成文律法的每一訓令，瑪喀比時代之後，他們即成為獨立的一群，到了主前一三五年，在猶太教中，他們的地位已非常穩固了。
    他們的神學思想建立於舊約的全部經典，包括摩西律法，或套拉，先知書及諸寫作。解釋上他們採取寓意解經法，以便應用律法解決新問題時有相當的彈性。他們對口傳的律法或遺傳甚為重視，且嚴格的遵守。他們相信天使及眾靈的存在及靈魂的不滅以及肉身的復活。他們實行禮儀式的禱告及禁食，並嚴謹的實行十一奉獻（太廿三23；路十一42）。他們十分小心遵守安息日，不許在安息日醫治病人，也不容許人經過麥地時，掐起麥穗來吃（太十二1～2）。
    高拿（Kohler）列舉七類極端的法利賽人。
    1．「肩膀」式的法利賽人，他們表彰自己的好行為，好像把徽章放在肩膀上。
    2.「請候片刻」的法利賽人，他們行善時會請別人等候片刻。
    3．「盲目」的法利賽人，他們為著不看女子，閉起眼睛走路，以至撞到牆壁，損傷了自己。
    4. 「槌兒」式的法利賽人，為著避免誘惑，他們垂下頭來走路。
    5.「不停數算」的法利賽人，他們常常數算自己的好行為，看看是否多過自己的過失。
    6.「敬畏神」的法利賽人，他們是真正的義人，像約伯一樣。
    7.「敬愛神」的法利賽人，好像亞伯拉罕。
    雖然許多法利賽人過於注意自己對律法的順服，以致常常顯得過份的自以為義，但他們中間還是有許多是真正有德行的義人。他們並不全是假冒為善的。尼哥底母于基督在世時，曾誠懇的尋求真理，後來他與亞利馬大的約瑟共同埋葬耶穌，他也是一個法利賽人。大數的保羅曾瘋狂地逼迫教會，他自稱是法利賽人，也是法利賽人的子孫（徒廿三6），而且就律法上的「義」來說，「他是無可指摘的」（腓三6）。法利賽主義的道德與屬靈標準雖不免傾向自以為義，甚而淪於假冒為善，但與當日一般的道德情況相比，他們還是崇高的。
    猶太教的諸派中，只法利賽主義存留到今日。它成為現代正統的猶太教道德、禮儀和律法的基礎。
撒都該人
    根據遺傳，撒都該人一名出自撒督（Zadok）的眾子，撒督是大衛與所羅門時代的大祭司。被擄時，撒督的眾子是當日的祭司團（代下卅一10；結四十46，四十四15，四十八11），這名稱顯然傳流到基督時，成為祭司集團的名稱。人數上他們雖不及法利賽人多，但他們擁有政治上的權力。希律統治時，他們是統治猶太人民政的教派。
    作為猶太教中的一個派別，撒都該人堅持套拉字句上的解釋，認為只有套拉才是正經，比先知書及諸寫作有更高的權威。因此，在他們的思想中，法利賽人所喜歡研究的口頭遺傳完全沒有地位。撒都該人崇尚理智而反對超自然主義，他們不承認天使及諸靈的存在（徒廿三8），也不相信人的不朽。他們的宗教是冷酷的倫理制度，而且採取嚴謹的字面解釋。他們比法利賽主義更容易接受希臘影響。政治上，撒都該人是機會主義者，極願與任何當權勢力聯合——只要他們能保持本身的聲譽和影響力，
    耶路撒冷被毀後，他們不像法利賽人一樣生存下去。多數撒都該人是祭司，本來他們也得到羅馬政府的保護，但如今祭司制度的終結，以及羅馬政府的敵視，使這集團無法存在。
愛色尼派
    約西弗在猶太戰記（Wars of the Jews）一書中曾詳盡描述愛色尼派。現在我們對此派知道得不多。他們名稱的意義也不可確定。有些把它與希臘文中的hosios相連，以為是「聖潔」的意思。
    愛色尼派（The Essenes）與法利賽人及撒都該人不同，他們的確是一個禁欲的團體。唯有願意遵守此派所定的規則，並肯接受入派儀式的，方可加入團體。他們禁止婚娶，會員的增加是藉繼承方式或接納皈信者。在他們集團中，產業是公有的，因而沒有貧富的差別。他們靠著勞動工作，自給自足。吃最簡單的食物，餘閒時，常穿著白色的衣服。
    在行動表現上，嚴肅而謹慎，絕不發怒或使用誓言。他們嚴格的遵守安息日，對個人的清潔，尤其重視。冒犯任何一條規條，則受到驅逐的刑罰。
    神學理論上，他們正如法利賽人一樣，謹守律法並信仰超自然的存在。他們教導人靈魂是不可捉摸的，不滅的，並束縛在將滅亡的身體內。人死之後，好人到滿有陽光和涼風的地方，而壞人則被貶黜到黑暗而滿是風暴的地域，受永不止息的折磨。
    愛色尼派的禁欲傾向，在許多方面與早期基督教的修道主義極為相近。他們有些教訓好像因與外邦思想的接觸而產生，因為在行為上他們很像斯多亞派。但奇怪的是福音書未曾提及他們的名字。有些作者甚至說施洗約翰及耶穌均是愛色尼派，如此基督教便是愛色尼主義的產物。雖然表面上有許多相似的地方，愛色尼派謹守律法主義，與基督教注重恩典的特質相反，不可能有關連。
    有關愛色尼派的歷史，因最近在昆蘭（Qumran）的發掘而展開新的一頁。昆蘭在耶利哥以西七裏，俯臨死海的高地上。此地有建築物的存在，已許久為人所知，但歷來都被認為是羅馬人外國堡壘的殘跡。一九四七年的春天或初夏，一些貝多溫（Bedouin）的牧羊人在鄰近昆蘭的一個洞穴中發現八個載有古代卷軸的大甕，其中三卷卷軸存在耶路撒冷的敘利亞聖馬可正教修道院（St  Mark’s  Syrian  Orthodox  Convent），這三卷根據寫作的風格確定為基督之前或後一世紀的產品。其後在附近的探查，發現這個地方藏有更多的古代卷軸，很明顯的，這些卷軸的窖藏是避免被人擄去而毀掉它們。根據鑒定的日期，這些卷軸是在主後六六至七十年間，亦是猶太第一次革命時，放在這些洞穴中。
    一九五一年，昆蘭殘跡被發掘。結果證明這不是羅馬的堡壘。遺跡顯示這是一大群人的住所，包括共用的飯堂、宿舍、水槽及抄寫經卷的地方。殘跡中所發現的資料證明這個團體在耶路撒冷被毀前，即主後七十年之前，甚為興盛。跟著的問題是：組成這個團體是那些人呢？
    在這些洞穴內，除了舊約經卷外，還有屬於以前居住在這裏的民眾的檔。「團規指南」（The  Manual  of  Discipline）、「大馬色文件」（The  Damascus  Document）、「感恩詩」（The  Thanksgiving  Hymn），「戰事規程」（The  Order  of  Warfare），均是這派別的文件，是昆蘭團體的教義與規則。從這些著作中可得知當時他們無論吃、住或工作，皆是集體性的。他們脫離了官方的猶太教，而在曠野中渡過一種修道院式的生活。這個組織是由會眾的主席所管治，他是法律裁判人，也是全團的監督人，並且在戰爭中，他也是軍事的統帥。會眾包括男、女及小童。管理的議會包括祭司及普通教徒。任何志願加入這團體者，必要經過幾個月的檢定時期，然後接受洗禮的潔淨，才成為會員。在團體內，經常有道德或屬靈的訓導。這團體完全不倚靠外間團體，完全自給自足。律法的研讀可說是這團體的生命線。
    昆蘭團體的神學與猶太教幾乎一樣。他們信一位神，即創造者，他 把人放在世上，而人的行動也要向他負責。他決定歷史的過程，是全知全能的。由於他的公義，他赦兔人的罪，人的生命也因他的憐憫而得存活。
    在神之下，有掌管生命的善與惡兩個原則。人在它們的影響之下，分為「光明之子」與「黑暗之子」。這兩種權勢爭戰之後，形成兩種不同的生活方式，即公義之道，其結局是人的幸福；及罪惡之道，它的結局是羞辱與毀滅。這種道德二元觀念並不是宇宙二元論，因為罪惡不是永遠的，並且不能與善良等量齊觀。
    究竟這個團體是否約西弗所述的愛色尼派，到現在不大清楚。不過，這兩個團體卻有許多相近的地方。他們居住的地點幾乎一樣，即死海之西；他們凡物公用，並且不從事貿易；他們持有崇高的道德觀念；追隨團體崇拜的儀式程式。
    可是，愛色尼派團契中沒有女性，而且約西弗說他們禁戒婚嫁，但昆蘭團體包括女性，甚至有些是已婚的。同時愛色尼派不向聖殿獻祭，昆蘭團體則不禁止動物的獻祭。分歧的地方如此的多，所以有些學者不顧意把兩者看作一個團體。或許愛色尼派是由許多不同信仰與習慣的團體組成，而約西弗是按照他所熟悉的一種愛色尼派代表全體。
    昆蘭團體與他所述的愛色尼派，其中類似之處，強烈的表明兩者有關聯，雖然兩者不完全相同。
奮銳黨
    奮銳黨並不是一個宗教的團體，如法利賽人或愛色尼派一樣，他們是狂熱的民族主義者，以暴力為脫離羅馬政權轄管的途徑。提多攻耶路撒冷時，他們是城內反叛團體之一，而他們所造成的紛亂，使耶路撒冷更快的陷落。或許他們與使徒行傳二十一章三十八節所述的「凶徒」（Assassins）有關。耶穌門徒之一——西門，從他名字看來，是屬於這一派的（路六15：徒一13）。
散居的猶太人
    雖然巴勒斯坦是猶太民族的故土，但數目繁多的猶太人卻居住在羅馬帝國各地方，在聖地範圍以外。從巴比倫直到羅馬，差不多所有大城市，或其他較小的城邑中，隨著商業或殖民的關係，皆有猶太人聚居，他們被稱為分散的猶太人（Diaspora）。猶太人分散各地，始自主前七百二十年，當亞述王撒珥根（Sargon）攻陷北國時，隨即把以色列百姓分散到亞述新建立的殖民地。到主前五九七年巴比倫戰勝猶太的南國時，又擄去許多上層人物。此後，更有第二次及第三次的分散，只餘剩一些最貧窮的猶太人留在巴勒斯坦。雖然以斯拉及尼希米的復興，使數千的猶太人返回故土，大部份卻寧願留居在他們被擄的地方，因為他們已經開始在新居留地奠定了基礎，並且興旺起來。
    亞歷山大帝在主前第四世紀的征服，造成遷移和緊居的好機會。強大的軍事勢力統轄近東一帶，暫時除去國與國之間的敵視，使旅行得到從未有的方便。隨著商業買賣機會的增加，以及亞歷山大的繼承者，敘裏土及多利買鼓勵移民政策，賜予一切遷移到他們領土內的民眾有公民的特權，並且不向他們徵收稅項。許多猶太人利用這些優待條件，在發展中的希臘城邑居住；一些成為希臘城市的暫時居留者，一些取得公民權利後，便長居下去，建立他們的新家園，進行新的生活。在亞歷山大港，城中一整段全為猶太人所居住，他們的長官有獨立的權力。當時的人口估計約達二百萬，成為當日所有城市中，猶太人聚居最稠密的地方。
    羅馬帝國中，猶太的移民增加得很快。那些龐貝由巴勒斯坦擄至羅馬做奴隸的被釋後，即聚居于提伯爾河東岸，接近碼頭的地方。主前四年，在羅馬城中約有八千猶太人。該撒及亞古土督統治的時代，他們得著合法的地位。在一些城市中，如哥林多，他們得免除軍役及外邦法庭的管轄。
    無疑地，散居各處的猶太人免不了受希臘文化的影響。其中許多失去了他們與其他民族在特質和信仰上歧異的地方。不過，大部份仍保留猶太血統，堅持基於摩西律法的一神信仰，他們並籍著節期的朝聖及每年半舍客勒稅金，保持與耶路撒冷聖殿的連系。他們也遵守安息日，而且只要有足夠的人數組成一個崇拜的團體，他們即有會黨的禮拜。
    散居各處的猶太人，明顯的分為兩個集團——希伯來派（the Hebraists）及希臘派（the  Hellenists）的猶太人。
希伯來派
    希伯來派或「希伯來人」一辭，曾為保羅所提及，而他本人亦為其中一員。他說他在「第八天受割禮，是以色列族，便雅憫支派的人，是希伯來人所生的希伯來人，就律法上說，我是法利賽人。」（腓三5）希伯來人，就是那些不但保存猶太教的宗教信仰，且使用希伯來或亞蘭語言，並持守希伯來習俗的猶太人，保羅說他自己是「按著我們祖宗嚴緊的律法受教。」（徒廿二3），從他所引述的舊約經節，可見他對希伯來文及希臘文譯本聖經都十分熟識。雖然他生於大數，一個希臘的城邑，並且對他自己羅馬公民權甚為重視（徒廿一39，廿二25～29），他仍是一個道地的猶太人，並不因少年時環繞他的外邦異教主義而腐化。當然還有許多人和他一樣的。不過，可能大部分希伯來派的人都住在巴勒斯坦本地，在那裏他們的崇拜是以聖殿為中心。使徒行傳記述，一些散居亞細亞各地的希伯來派猶太人，誣告保羅把外邦人帶進聖殿的潔淨地界內（廿一27～29）。
希臘派
    然而，更大數目的猶太人吸收了希臘及羅馬的文化，除了信仰上的事以外，已完全不是猶太人。他們說希臘話，或居留地的語言：他們跟隨鄰居的習俗，在許多情況下，根本分辨不出他們是猶太人。他們的敬拜，也出現了綜合的色彩，例如在幼發拉底河的杜拉歐普斯（Dura Europos）的一所會堂，牆壁的圖畫與鑲嵌中，便描畫有外邦神話的故事。
    上述猶太人中的兩派，在使徒行傳皆有記述，他們中間的分裂危害了教會的合一。顯然希臘派比希伯來派開通一點，也較願意接受舊約聖經廣泛的含意。司提反可能為希臘派中人。
    兩派合起來計算，在羅馬帝國中的猶太人約有四百五十萬人。因為他們的民族觀念，使他們不願參加公開敬拜外邦神明，他們通常不受別人的歡迎。許多時候他們被稱為無神者，因為別人不明白他們怎麼可敬拜一位看不到的神。另一方面，他們的嚴謹、勤勞、及正直的道德，也為鄰舍所稱許，而不得不承認他們的能幹與誠實。
    當他們的宗教信仰受到威脅的時候，猶太人也會作亂的。革老丟的時代，他們因作亂而被逐出羅馬；後來，亞歷山大港的猶太人也曾發動嚴重的暴亂。主後六十六至七十年的猶太戰爭，散居在各地的猶太人並沒有參與，也沒有因耶路撒冷的被圍及陷落而提出任何抗議。被擄到外邦人中間的猶太人對於自己國家地位漠不關心的態度，是幾千年來的矛盾一一一猶太人一一一的一部份。
乙部   福音書：耶穌生平記錄
開端的時期: 主前六年至主後廿九年
第五章  新約全書：名稱與內容
名  稱
    英文本聖經後半部，取名新約（New  Testament），源自拉丁文，Novum  Testamentum，乃從希臘文He  Kaine  Diatheke（照英文寫法）而來。希臘原詞通指「最後的遺囑或遺約」一－－這可從拉丁文譯意中看到一一一但不能包括它全部的意思。這詞本義是指一方的安排，而另一方可接納或拒受，但不能更改這安排；而一旦這安排被接納時，雙方都被所訂的條件維繫。正因為遺囑是表達這種契約的最好例子，拉丁文采用Testamentum一字，而它的意義存在英文Testament一字裏。
    新約修正本Revised  Version所用covenant（盟約）一詞，是從古法文covenir（意謂「同意」）演變而來，而covenir又是從拉丁文covenire（意謂「來到一起」）而來，指一種涉及雙方面同意的協定，條款或契約。它不但含有「應許」的意義，因為「應許」只是單方面的責任，而「盟約」是雙方均要負責的。在這一方面，它近乎現代人所用「合同」一詞。這就是出埃及記二十四章一至八節，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上接受誡命那「約」的意思。舊約希臘文譯者用diatheke一字代替希伯來文「盟約」的字義，可能表示diatheke在某種情況下有「盟約」的意思。這種用法可見于路加福音廿二14～20的一段文字中。在這段經文中，出埃及記廿四1～8所說的舊約和耶穌在最後晚餐中與門徒所立新約互相對照，希臘文diatheke一字，既加上「新」「舊」字樣來對照，可見其本身的大致意義必是一樣的。新約全書是記載神藉著耶穌基督與人一次新交易的性質和規定。神訂下了條件時，人可以接納或拒受，但不能更改，而當人接納這些條件時，他與神雙方都要履行責任。
    舊盟約以一套律法的義為標準，啟示了神的聖潔，而接納這標準的人，是須要在嚴令下去持守的。新盟約的內容則以全然公義的聖子來啟示神的聖潔，而聖子授權凡接受這啟示的人，使他得稱為義而成為神的兒女（約一12）。
內  容
    新約全書是神藉著耶穌基督及其門徒啟示出來關於新盟約內容的記錄。它包括了從九位不同作者而來的二十七篇文字。但如果說保羅是希伯來書的作者，那麼作者的人數便減至八位。這些文獻寫成約大半個世紀的時間，可能最早的是主後四十五年，最晚的是主後一百年。其中涉及的歷史涵蓋了整個第一世紀，而文化思想的背景則遠及主前第四或第三世紀。
    新約全書的內容可用三種方式來區分：按文學性質, 作者及時期。
文學性質
    新約前五卷書——馬太福音、馬可福音、路加福音、約翰福音及使徒行傳——在本質上是「歷史性」的。它們都是在描述故事。前四卷福音書從不同角度來描繪耶穌的生平和事工。使徒行傳與路加福音是相連的兩卷，敍述耶穌結束地上的生活後各聖徒的事蹟，而特別注意宣教士保羅的生平事蹟。
    隨著的羅馬書，哥林多前、後書，加拉太書，以弗所書，腓立比書，歌羅西書，帖撒羅尼迦前、後書，希伯來書，雅各書，彼得前、後書，猶大書，約翰壹書——大都是「教義性」的。大多以書信的形式投至當時的教會，教導他們基督教信仰的基要內容及基督教倫理的實踐。或許除了羅馬書之外，沒有一卷作過正式的論辯。它們大致上是不拘形式地著手，指示某些信徒如何去應付所面臨的當前危機。
    還有一組可說是「個人性」的——提摩太前、後書，提多書，腓利門書，約翰貳、參書。它們是以私人書信方式寫給個人（而不是團體），作私人訓導或勸勉之用。但正因為收信者都是在領導教會的人，因此這些書信比私人信件的意義為廣，而被認為是給公眾的文獻。
    新約最後一卷書——啟示錄——是「預言性」的。其目的在論及未來及當前的事。因為它的表達方式非常象徵化，涉及異象和超自然的顯示，所以被列為「啟示性」（apocalyptic）文獻。
    以上的十法不是唯一的區分方法。在「歷史性」書卷中包含很多的教義，在「教義性」的書卷中也含有一些預言。這不過是依據大致內容的分法而已。
作者
    我們也可以依據作者把各卷書分類。除路加之外，全部作者都是猶太人。大抵馬太、彼得和約翰三人是耶穌的使徒。馬可、猶大和雅各在初期教會中已十分活躍，或在耶穌在世時已和使徒們有交往。路加與保羅，雖未曾目睹耶穌的一生事蹟，但與那些目睹者並不陌生，所以必要時當然可以和他們互相參照筆記，在外證上，我們無法得知希伯來書的作者，所以在下列的簡表中暫且不列名。
      作者                書名
      馬太              馬太福音
      馬可              馬可福音
      路加              路加福音
                        使徒行傳
      約翰              約翰福音
                        約翰壹書
                        約翰貳書
                        約翰參書
                        啟示錄
      雅各              雅各書
      猶大              猶大書
      保羅              羅馬書
                        哥林多前書
                        哥林多後書
                        加拉大書
                        以弗所書
                        腓立比書
                        歌羅西書
                        帖撒羅尼迦前書
                        帖撒羅尼迦後書
                        提摩太前書
                        提摩太后書
                        提多書
                        腓利門書
        ？              希伯來書
      彼得              彼得前書
                        彼得後書
時期
    新約各卷不是依據聖經排列次序而先後成書的。我們不能以為，在書卷次序上，福音書排在保羅書信之前，就必然是較早成書。再者，一卷書的寫作時間與它內容的時間，可能有根大的距離。舉例來說，馬可在其書中描述第一世紀三十年代後期，耶穌生平中所發生的事情，但這卷福音書可能遲至主後六十五年至七十年始公開於世。
    為了便利讀者之起見，對第一世紀歷史的研究，我們可以把它劃成三個同等長度的時期，每一時期在演進上都有明晰的階段。
    第一、是「發端」時期，由主前六年至主後二十九年止，包括耶穌在世的日子。四福音都詳盡不一的敍述耶穌生平重要的事蹟，對其他歷史事件僅偶而提及。
    第二、從主後二十九年至六十年，為「擴展」時期，在這時期中，我們看到傳教事工開始發展。一群群傳道人在各方羅馬大道上奔波，在各主要城市中心傳播福音和建立新教會。使徒行傳的記載主要是要供給有關保羅向外邦人傳道的情形，而偶爾提及其他使徒及傳道者的活動而已。其間，福音從耶路撒冷傳至羅馬，當然也傳進了許多使徒行傳作者未述及的地區。同時，保羅在傳道期間所作的大部分書信也是在這段時期中寫的。我們可以從其中充份得知外邦教會的增長情況。
    從主後六十年至一百年的第三時期，可稱為「鞏固」時期。從某方面來看，這是神秘的時期，因為有關這時期的教會的歷史資料很少。它不像前一時期的歷史，有了使徒行傳作連貫性的記載，為此，我們只能從各方面文字記載的線索，重組一些歷史片斷。這時期的前部份屬於保羅教牧書信與彼得書信的成書時期。路加福音、使徒行傳及馬太福音可能發表於主後六十至七十年間，馬可福音可能更早些作成，但假如傳說是正確的話，它可能直至這時期才廣泛刊行。希伯來書和猶大書或寫在主後七十年以前。約翰的作品（Johannine  writings）、第四福音及其書信也許遲至主後八十五年至九十年才出現。啟示錄可能在豆米仙統治期間（主後九十六年）左右寫成。
    我們閱覽這些文獻，可知在第一世紀後段三分之一的時期，教會已迅速地結成為公認的組織。從四處分散一群一群獨立的信徒——各懷有自己的難題和標準，開始在社團內和教義上團結，因而被視為社會上的一個潛在勢力的因素。
    福音書以故事說明有關主耶穌的生平事蹟，這種敍述式的講道，終於成為公認的樣式，更成為教導信徒的榜樣。記敍基督教會的第一本歷史——使徒行傳——是解釋猶太人和外邦人為何因基督教信仰的經驗而熔合為一體。此時期的書信，是針對異端，暗示它們本身已有某種正統信仰的骨架存在。希伯來書及約翰的作品指出教會已被迫面臨律法的要求及一種「革新」信仰的侵入，而其「革新」不過是放棄正確的基督論（Christology）。希伯來書，彼得前書及啟示錄，更反應出教會受迫害的威嚇。教牧書信表明了雖然在保羅傳道工作將近尾聲的時候，許多爭論的問題正在流行，而且靈性生活的衰落，已影響到一些教會了。
    要把新約聖經各書依照年日準確地編排是不可能的事。因為沒有一本是有記下日期而只有幾本對於寫書時期有些暗示，使我們能猜出它是在主後的某一年。然而學者們對一些作品成書時期的意見，大有分歧。比方說，約翰福音被考究成書在第一世紀五十年代以至第二世紀的中期不等。一般保守的學者大多認為在主後八十五年左右，雖然可能更早。我們只能把各書排成大致正確的次序；在目前資料未足，要求精確是不可能的。
    附表目的在約略指出各書與描寫的年代及成書時期的關係。有關年代先後的問題，在分論各書時將會進一步說明。
    在研究福音書時，三種年代的關係是不可忽視的。第一，是福音書講述的時代及記述中所提及的年代。第二，是資料組合的時期和構成書本以應教會需用的時期。這些作品的資料可能是全用筆錄或口傳，或者各占一部份。第三，是出版的實際年日，即各福音書的手稿本初次問世，而開始為一些教會採用做為權威性文獻的時候。各書信顯然是為一些特殊時機而作，而在一定的「日期」發表的。除了在書信中某些地方以外，它們原來與傳道的一般內容無關。
[新約各書年代先後一覽表]
第六章  福音書的文學性質
    若把基督教當作一種的運動，它開始于它的創始人和元首耶穌基督的位格與工作。除了少數零碎片斷的記錄外，有關耶穌生平事蹟的可靠記錄，只能在馬太、馬可、路加、約翰這四卷福音書內找到。這四卷從教會歷史的早期，即被接納為正典了。雖然還有其他許多福音書，原意想記錄一些四福音沒有記載的有關耶穌生平事蹟，但是都被稱為次經福音，這次經福音通常較遲才成書，而且可靠性也頗值得懷疑。它們提供的資料，大部分在正典的幅音書已有記載，而所補充的材料，則顯然是屬於傳說及虛構之作。此外，所用的文字，更表明多半是為著支持某些教派的看法而寫，此等教派，並不代表基督教的正統直系，而只是其分支，有些甚或是一種叛逆。
    他提安（Tatian）是一位生於主後二世紀（主後一七＃年）的敘利亞基督徒，他從福音書所有的資料，編成第一本的福音書合參。雖然他必定知道其他次經的著作，但他採用的，完全限於四福音。里昂（Lyons）和維也內（Vienne）的主教愛任紐（Irenaeus；約生存於主後一八＃年）。曾發表一項有關福音書的奇異理論：
    「福音書現有的數目是最適合不過的，多些不合，少些不成。我們生存的世界裏有四個地區，也有四種主要的風。教會既分佈于全世    界，而教會的『柱石和根基』是福音書和聖靈；他實在適合需要有      四根柱石，從每一面吹出不朽的精神，叫人活潑復蘇。」
    愛氏相信福音書只有四卷的理由未免過於牽強，但是，即使這些理由沒有科學根據，上下文卻顯示在愛氏的時代，已經有人懷疑福音書所記錄的內容，然而他本人卻激烈地維護聖經中四卷正典的福音書之真實性。他強調說：
    「但是，只有這幾卷福音書是真實可靠的，我們不能把這數目有所增減，這一點，我已用了很多論據證明了。」
    這樣看來，不論是根據內在或外在的證據，四福音無疑是自成一家的。
    本書研究四福音之方法，是把它們當作四本獨立的著作，寫於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地點，針對不同的讀者。顯然在初次問世的時候，讀者是把它們分開來讀而不是當為一本完整著作的不同部份研究，而且每卷的作者與讀者皆認為書上所述的內容，已能完全達到其寫作目的。自教會在五旬節開始，直至第二世紀中葉，還未有基督生平事蹟合參，各福音書似在當時羅馬帝國各地分別獨立的流傳。雖然福音書的運用與傳遞，早期的教父很少特別提到，然而，根據引句的性質與次數，以及從教父著作中僅留的蛛絲馬跡來看，亦可證實這種想法。
    福音書本身並未承認完全述盡耶穌的言行。相反地，其中約翰、路加兩本曾明顯地否認這個可能性，而其他兩本亦有同樣的暗示。約翰指出「耶穌在門徒面前，另外行了許多神跡，沒有記在這書上」（約廿30）；路加也承認「有好些人提筆作書，述說在我們中間所成就的事」（路一1）。馬大指明他所寫的是「耶穌基督的家譜」（太一1），馬可則稱他的作品為「上帝的兒子，耶穌基督福音的起頭」（可一1）。各福音書皆因作者記敍之目標不同而取捨有異，但就各作者的意圖上來說，可謂完整的達到了。
    各福音書雖各有不同，但在次序、內容和詞句上卻非常相似。不少有關基督生平的事蹟，四本福音書均有記載。其實這也是很自然的，它們既然同是描述耶穌的生平事蹟，那麼主要特色的敍述與取材在基本上自然也是相同的了。

符類福音的問題
    不過，在內容及表達手法上，前三本福音書有較密切的關係，因此常被稱為「符類福音書」（Synoptic  Gcspels）。synoptic一字從希臘文syn（意「一起」）及optanamai（意「看」）二字而來，因為他們對基督的生平有共通的看法。這種相互關係，構成所謂符類福音書的問題，簡單來說是這樣：
    假如這三本福音書的資料來源，及情節發展是絕對獨立無關的話，它們為什麼會這樣相似，甚至根多地方在措詞上也如出一轍？反之，若它們在字面上如此雷同，又怎能成為主耶穌基督言行的三種來源不同的見證？我們不應忽略或隱蔽上列這兩個問題，根需要採用最好、最合理的假設來剖釋事實。然而，當我們仍缺乏更多妥當證據的時候，便不應當以為自己已得了一個最終的答案，也不應滿意於一種純粹自然主義的答案，以免與福音書的來源，或聖經的其他任何部分的教訓不符合。
    有些經文常引起這個問題。如馬太福音八1～4，馬可福音一40～45及路加福音五12～16記載醫治麻瘋病人的事蹟便是一個具體的例子。三處都記載同一件事，其中的情節相同，連對話措詞也幾乎一樣。每卷都以不同的句子作引言，以配合敍述的上下文，但其中耶穌的話則幾乎一樣。
    至於語句上的雷同又怎樣去解釋呢？三人各自寫作，怎能夠在語辭上有這樣精確的吻合？假如兩張考試卷像符類福音書般的互相吻合，老師一定會懷疑考生互相抄襲或有勾通之嫌。那麼福音書的作者是否互相抄襲呢？他們是否採用同一的來源？或是互相合作過呢？

建議的答案
    關於這些現象，不少人提出他們的理論作解釋。這些理論大概可以歸納為三種：即口頭傳說論、互引論及檔論等。雖然這三個理論不是每個都正確，卻各有某些優點。
    三者中，「口頭傳說論」（oral  tradition）流傳最早，因為早期教父們似乎採用這理論。帕皮亞（Papias）曾指出：「馬太起初是以亞蘭文，（希伯來人的一種方言）記錄耶穌的言行，各人按自己的理解力去解釋。至於當彼得的書記和譯員的馬可，則盡他所能記憶的，準確地寫成馬可福音。不過，他所記敍的言行，並不一定依照原來的次序的。」愛任紐（約主後一七○年）亦有相同的看法，他認為路加是由保羅傳道所敍述的，筆錄下來編成路加福音。同時，他又認為第四福音（譯者按：即約翰福音）的作者，就是在最後晚餐席上靠著耶穌胸膛那位門徒約翰。
    然而，教父們的解釋並非完全無誤的。在耶路撒冷被攻陷至愛氏工作最高峰的一百年間，教會正忙於傳道及維護自身之安全，自然不大注意有關福音書作者的細節問題了。不過，帕皮亞和愛氏都是最早能直接指證福音書作者的人，因此，我們絕不能未經仔細研究，便拒絕他們的證據。
    就上述所說，他們都認為福音書的作者要不是對耶穌的工作和教訓親身的經歷，就是多次從某些使徒聽到福音的內容才照樣記下來的。這理論假設有關耶穌的事蹟，是先經過搜集、整理、再記下來，最後以相當固定的形式口述出來。
    有幾個因素使這說法看來似有道理。首先，我們可以肯定：在這福音尚未筆錄之前，早已為使徒們傳講了。使徒們要向百姓宣揚耶穌一生的重要事實時，必須始終一致，當他們遇見了新聽眾的時候，或要教導信徒的時候，也必須重覆，因此這些故事的形式便逐漸趨向具體化，經過了無數次的反覆申述，有關耶穌的事蹟也就固定不變了。當保羅提到他已「領受」而又「傳講」的信息時（林前十五3：加一11），他的含意是說基本的核心事實是不能更改的。他並沒有提及使用任何檔。在保羅傳道的期間內，這些檔可能尚未普遍的出現，不過在提後四13他提到的「書」和「皮卷」，也許包括了一些經卷。有關耶穌生平的記述，在尼祿王施行大迫害（主後六十四年）前很可能已經流傳了。
    第二是「互相依存」（mutual  interdependence），這是認為其中兩本福音書乃取材自另一本福音書的說法。如果要用這短短的篇幅來逐一介紹提出過可能的理論，恐會徒勞無功。這理論若被接納的話，那兩本抄自另一本的福音書，就會失去其獨創性。雖然，古時候的人不受版權法律的限制，認為任何現成的檔都可以隨意引用，可是我們卻很難相信，他們會盲從而不加選擇的互相抄襲。
    再者，舉例說，馬太如果抄自路加，為什麼馬太中的記載，先後次序都大異于路加，又刪去了許多見於後者的資料？對於寫作的次序，或對某現象的解釋，沒有兩個學者能夠完全同意。而這些互相矛盾的理論，足以證明這假說是不可靠的。
    目前最流行的理論「檔論」（documentary  hypothesis），即推斷馬太與路加同以馬可為基礎，再加上參照稱為「Q」的耶穌的語錄。「Q」是代表德文Quelle一字，意謂「來源」。研究福音書的學者發現馬太與路加在編排上適異，而馬可的內容卻幾乎全部被收納於以上兩書中。雖然馬太與馬可有些地方會一致與路加不符，而路加與馬可亦有些地方與馬太不符，然而，馬太與路加卻不會一致的在某些地方與馬可不符。假若他們曾經獨立地使用過馬可的話，就可能會有這種現象發生。
    馬太及路加均記載了一些演說，如登山寶訓：這些演說在馬可福音並未出現，因此學者們便假設另一種資料，「Q」的存在。支持這「Q」說的理由如下：年代相當早的蒲紙檔中有耶穌的言論集，而且採用這種資料的現象，與所說採用馬可福音的假說一樣。
    伯納·斯垂特（Burnett  Streeter），對這理論做了進一步的推理。他認為資料有四，包括「M」檔——即馬太福音中特有的記載資料及「L」檔（proto-Luke），或「原路加檔」——即路加私人研究的成果。第一、三本福音書（譯者注：即馬太、路加）是出自這四種來源的，而來源之一的馬可福音，則單獨保存了下來。
    「檔論」雖有道理，卻也有它的一二漏洞。首先，它忽視了福音書在實際寫作期間，作者們有互相接觸的可能性。馬可在耶穌出生時，即已居住在耶路撒冷，直到教會初期，主後四十四年，希律亞基帕一世的時代（徒十二12）。此後，馬可會探間在敘利亞安提阿的教會，並與保羅和巴拿巴同工，向外邦人傳福音（十三4～5）。他一生經常與教會的傳道者來往。
    關於馬太的事工，現在還沒有確實的資料可做根據。當馬可居住在耶路撒冷時，馬太也可能有一段時間在那裏，因為直到司提反被殺及教會跟著受逼迫之後，使徒們才離開耶路撒冷（八1）。
    不過，應注意的是，早期教父引述福音書的地方，與馬太福音最為符合；可見很早時，馬太福音在安提阿已為人所熟悉。
    稍後，路加與馬可、約翰相識，因二人的名字同在歌羅西書（四10，14）及提摩太后書（四11）被提及。當保羅在羅馬被囚時（約主後六十至六十七年），二人與保羅曾有密切的聯絡。路加自己也可能在安提阿居住過，因他對這城市表示相當濃厚的興趣，而且有一手抄本在使徒行傳十一28用了第一人稱複數代名詞，表示作者（譯注：路加）也是參與行動的人。
    以上的事實，雖然不能肯定地證明符類籍福音書的作者在他們所記的事情上，曾事先商議過，卻說明瞭當時可能有一種共同的遺傳，藉著個人的接觸傳予福音書的作者，而且被當為教會一般的資訊傳遞下去。許多符類福音中相同的地方，可能是因為傳講耶穌的故事時，曾被此交換資料及重覆應用；而作者個人的研究和興趣，卻可說明它們相異的原因。再者，新約其他地方亦有傳講基督的證道記錄（林前十五1～11；加二2，7）這些偶然提及的經節，也有助於證明當時有共同資料的存在。
    至於「Q」語錄的問題，直至現在還未有發現這假設性檔的痕跡。甚至提倡檔論的人也認為它並不是一本福音書。無疑的，很早的時候已有了耶穌語錄的存在，因為有些已在蒲紙卷中發現。但直至現在還沒有確據證明這內容不明的書卷獨立的存在。
    近年來，學者們企圖在這些檔資料的背後，追溯材料的來源。形式歷史派主張這些資料的來源，是耶穌的軼事，及他的門徒個別零碎地傳下的耶穌的教訓。這些事蹟可以歸納為幾類：神跡，警句，造就性的善行故事，及耶穌晚期受難故事一類的歷史記述。根據這理論，這些傳記式的事件收集之後，被編入作者擬定的構架中，交織而成一篇故事。而這篇故事要不是成為一種福音書的資料，便是福音書之一。
    形式歷史論（Formgeschichte）把我們帶回到口頭傳說論理，但把這種口傳當作是支離破碎的片段，而不是耶穌生平事蹟有系統的陳述。無疑地，很多耶穌生平事蹟與他教訓的一言半語曾被用為例證或講道的經文，而一般人也因此不知道其歷史背景，不過與其說這些故事可能是片語零散之回憶偶然地編集在一起，他們也同樣可能是從當時流傳的歷史故事中抽出來的。自從基督教開始講道以來，信徒向人介紹耶穌生平事蹟，敍述時必然有些合理的次序。
    以上簡單提起的理論，沒有一種能夠充份解釋福音書的來源。我們還需要更多的證據，才有辦法提出一個完滿的答案來解答一切有關的問題。不過，有些事實似乎是合理的、可靠的：
    一、馬太福音代表了馬太替耶穌教訓作成筆錄，而故事的大綱與馬可相似，有些地方一字不改。這相似的原因，可能因為兩者均根據同一的流傳和生活上的接觸，同樣也可能應用某種著作。
    二、馬可福音代表了傳揚耶穌故事之時採取的主要路線。它的作者在基督教會的開始已與眾使徒有交往，而寫書的時候，一些使徒仍然健在。在很早的時候，它本身雖然不一定已經成為檔發表，但內容已為人所悉。
    三、路加福音代表了保羅的旅伴路加的獨立記載。成書於第一世紀的七十年代，而作者在書中同時採用了使徒資訊中故事的大綱及自己研究的結果。路加福音中記載的比喻及神跡之中，很多與馬太福音不同，而且甚至耶穌教訓的編排也不同。假如路加和馬太均用同一的「Q」語錄，其中一位一定是任意改變「Q」的次序了。也許，馬太把「Q」的教訓分類的安排一一一例如：登山寶訓（馬太五至七章），而路加則隨後把「Q」語錄中的教訓分散在自己所作的福音書中。較合理的假設是：路加也許親自會與馬太會面，或是他書中耶穌言論的記錄，是直接從親耳聽講的人，或是傳道的使徒們得來。
    這問題的其他方面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其中一個是寫書的日期與出版日期可能相隔很遠。舉例來說，馬太可能在耶穌在世時收集他的劄記，但可能要經過一段很長的時間才編成書本的形式公諸於世。假如是這樣的話，在此期間，他的資料可能被他人所採用，而最後的形式，也不一定與先前的鬼集品相同。
    這些不同的個人記錄最後的形式，是受了當時主要的傳統所影響，而且也與作者用這傳統來解決個別的需要有關。為著用耶穌的教訓來解決當地的需要，以及適應個別的目的，福音書之間便會產生差異。作者們可以將同一個故事放在不同的構架上，也可以正確地用它來應付不同的情況。不過，由於這些檔本身沒有任何嚴重的矛盾，記敍上下吻合之處便也無傷大雅。
    我們應當認為四福音已忠實地試著把耶穌生平事蹟整理出來，以作訓導之用。無疑的，它是使徒們資訊的核心，因為它出現在彼得五旬節的講詞（徒二22～32），以及哥尼流家中的講道中（十36～43），也出現在保羅在彼西底的安提阿的講詞中（十三23～33）。符類福音書的作者們絕不會知道這一種「口傳」；其實，路加福音的序言便暗示了作者通曉「照傳道的人」（路一2）所傳的事。雖然「口頭傳說論」不能解釋整個符類福音的問題，它卻是值得我們更多注意的。
    最後，應該提一下四福音作者們的目的。儘管他們可能擁有很多相同的資料，他們使用的方法卻不同，而且他們也隨著聖靈的引導，把它們組合成不同的構架，作者之間的差異。正好說明它們彼此間互無關係；而相同的地方，則反映出一種共同的資料來源，共同的寫作題材，以及神同樣的默示。
第七章  馬太福音
   來源
    據傳統說法，第一本福音書出自馬太·利未（Matthew  Levi），也就是耶穌所召十二使徒中的稅吏（太九9～13，十3）。關乎他的生平，除了他的名字和職業以外，我們幾乎一無所知。使徒行傳把他列入十二使徒的名單之後，除了在一些傳說中提及，他就不在教會史中出現。在馬太福音裏，沒有一處明說他是作者，但早期教會的作者討論該書作者時，均認為是馬太。
    優西比烏（Eusebius）（約在主後三二五年）曾引述帕皮亞（約在主後一＃＃年）的說法，提及馬太曾用亞蘭文把主的啟示寫下，再由後人譯成希臘文。
    早在優西比烏以前約一個半世紀，愛任紐曾說：「馬太也用希伯來人的方言發表了一本福音，在他們中間流傳。其時，彼得和保羅正在羅馬傳道，建立教會的根基。」
    從這些早期對馬太福音來源的記述，我們也許可以得到幾個推論，茲述如下：第一，馬太是作者，是無可異議的。馬太在十二使徒中既是較為不惹人注目的一員，別人沒有理由利用他為偽著的作者。所有的偽作者要使自己的膺品成名，多會採用較有名的使徒的名字來發表。
    第二，早期作者一致的說法，與所知道的馬太本人的身份相符。馬太身為稅吏，一定不是文盲，而且因工作所需，慣於筆錄。
    第三，傳說馬太福音原用亞蘭文寫成，並未否認作者在其後另外發表一希臘文版的可能性，而這希臘版很快便取代了舊的亞蘭文版作品。
   時間與地點
    我們不知道馬太福音確實寫於何時。它極不可能是寫在耶路撒冷基督徒首次疏散（徒八4）之前，因為耶路撒冷當地的教會大概不會需要一本成文的福音。當時的使徒們都還健在，可以直接答覆疑問和傳授權威性的教訓。如說它是寫於主後七十年後，亦有可疑之處。因為它在論及耶路撒冷覆亡的預言（太廿四1～28）中，並未暗示真的已陷落了。我們剛才提過愛任紐的旁證，他把這福音書放在「保羅和彼得在羅馬時」的尼祿王統治時期中。假如這種說法無誤，它原來可能馬太為了那些說亞蘭話而下住在巴勒斯坦的信徒而寫；這些人未能與使徒們來往，結果只能從書卷中獲悉有關耶穌的知識。
    帕皮亞的證述，常常不被採納，因為至今毫無亞蘭語原本的蹤跡可尋，而馬太福音的文字，亦無痕跡顯出它是一本希臘文譯作。如帕氏所說的雜亂翻譯，決不會釀成現存馬太福音的優美希臘文文字。另一方面，作者鑒於對耶穌生平文字記載的需求，也可能特地為外邦教會－－－或特別為安提阿的教會一一一編了一希臘文版本。正因為希臘教會在數量和影響力上很快就超越了亞蘭語教會，亞蘭語的原本可能很早就失傳了。有關馬太福音原文所採用的文字，眾說紛紜。但無論怎樣，現存的希臘文版本是早期的作品，應被視為一種版本，而不是從亞蘭語譯過來的一種譯本。
    馬太福音書，十分適合一個仍與猶太教保持密切關係的教會，雖然它正漸漸脫離猶太教而獨立。馬太福音彌漫著濃厚的彌賽亞主義，但它也有一個給「全世界」的訊息。它保存了亞伯拉罕之約的精義，強調神給與亞伯拉罕及其後裔作選民的恩賜，但卻加上：「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創十二3）
    它可能成書在安提阿。早期教父（如帕皮亞及伊格那丟lgnatius）的作品中有關福音書的引述，與馬太幅音的本文非常吻合，這也表示它可能為敘利亞及猶太教會所樂於採用的。再者安提阿教會的成員，最先有大批的外邦人，他們說的是亞蘭語和希臘語。我們現在雖沒有確據證明這書是源于安提阿，但沒有其他的地點更適合。所以，它大概是在主後五十至七十年間成書，而為一些在安提阿教會工作或從那裏出來工作的人所採用。
   內容
    馬太福音開首的幾句話，道出了全書的主題：「亞伯拉罕的後裔，大衛的子孫，耶穌基督的家譜。」（太一1）這種語法使我們想及創世記中，用作分段的句例：「……的後代，記在下麵。」或「……的後代。」（創二4，五1，六9等）。這種句子每次出現，都標示彌賽亞應許的另一個階段之發展。在神子民的歷史中，一環環的由創世紀傳宗接代，有一環在路得記四18中出現——彌賽亞的家系止于大衛。馬太在這裏再繼續這家譜，顯出它在耶穌身上完成。
    馬太福音的結構，建在一個雙軌的大綱上，而這大綱可從書中屢次出現的句子中追尋。第一個大綱是傳記性的，與馬可及路加福音中所述耶穌生平的結構相仿。我們可察覺兩個分割點：一個是在太四17：「從那時候（按：黑體字乃筆者所標）耶穌就傳起道來，說，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另一個在馬太十六21：「從此耶穌才指示門徒，他必須上耶路撒冷去，受長老祭司長文士許多的苦，並且被殺，第三日復活。」前者表明耶穌傳道生涯的開始，而漸為世人所認識。後者顯示耶穌漸漸不受歡迎的開端，而朝著十字架前進，達到一生功業的高峰。在馬太福音中，這兩個耶穌生平的焦點清楚地被帶出來，這件事正好指出作者公然承認的本意就是要把耶穌生平從兩個角度表達出來，同時，這也表示他對耶穌生平有一個整體的概念。馬太福音絕不是由零散傳聞和隨手拈來的故事組合而成，它實際上是有條理的組合，表明彌賽亞怎樣履行他自己降世的使命。
    另一種結構是馬太福音所特有的。我們以上所說的大綱。是用傳記方式來詮釋耶穌的生平，而另一個大綱，是話題性的記述。內容可分五大部，而每一部分環繞著一個主題，各以「當耶穌講完（或說完，或吩咐完）……」數語作結。從序言的敍述以至受難的結尾情節，共可分開七段：最後在後記中加以總結，說出耶穌宣稱為彌賽亞所產生的後果，使讀者不能推卸責任。祭司們接到守墓兵丁報告後採取的行動，與門徒看到復活主的反應，相映成一個強烈的對比，促使讀者自己對兩種態度作一一抉擇。他可與猶太領袖們為伍，否認耶穌，在任何情況之下都不接受他所宣告的，要不然他自己就必須成為一個門徒。
   大綱                

        馬太福音：彌賽亞的福音
        1. 彌賽亞預言的實現
            降臨                            一1～四11
        2. 彌賽亞原理的告知
              就職演說                      四12～七29
                要求人入窄門                七13～14
        3. 彌賽亞能力的啟示
            神跡                            八1～十一1
                要求人跟隨                  十34～39
        4. 彌賽亞的解釋
            比喻                            十一2～十三53
                要求人接受                  十一28
                要求人瞭解                  十三51
        5. 彌賽亞目的的宣佈
            十字架的危機                    十三54～十九2
                要求作證                    十六13～15
        6. 彌賽亞難題的呈現
            與敵對者的衝突                  十九3～廿六2
                要求人悔改                  廿三37～39
        7. 彌賽亞受難的完成
            受死與復活                      廿六3～廿八10
        8. 後記
            謠傳與實況                      廿八11～20
                要求人有所行動              廿八l6～20
    第一分段使讀者熟識彌賽亞的身世背景。他的家譜原系於亞伯拉罕（接受神應許的第一人）和大衛（被神揀選猶太皇室的建立者），在第一節就說出，然後又列出來。隨著的是他怎樣從童女出生、在約但河受洗、和四十天在曠野中受試探，預備他公開活動。在這三章半的段落中，「是要應驗主籍先知所說的話……」或同樣意思的句子，先後出現不下五次之多。藉此刻畫出舊約聖經所啟示神的旨意，有一部分在耶穌降生前的歷史過程中實現，而全部成就卻是在他降生之時。
    第二分段以施洗約翰被囚後，耶穌出現於加利利為開端。重點在宣佈彌賽亞國度在屬靈上及道德上的原則。耶穌呼召眾人悔改、信靠他，而且，當他向他們宣佈自己掌權的國度時，設法指出那國度的性質和進入的方法。「天國」這詞馬太單獨用了三十三次。另有五次他提及「神的國」（六33，十二28，十九24，廿一31，廿一43）。其他符類福音在多處用「神的國」代替馬太所用的「天國」。耶穌除了真確地指出他的國終會在物質界呈現（八11，十三40～43），也表明了在目前它在屬靈上也是存在的（四17，十二28）。
    這國度的屬靈原則包含在登山寶訓中，而馬太給以最詳盡的記錄。它說明耶穌對律法所採取的立場，因為他說自己「來不是要廢棹，乃是要成全」（五17）。他要求一個超越猶太律法主義標準的公義，因為它是內在的，不是外表的；自發的，而不是墨守成規的；按一個人衡量，而不是按法規衡量。它最高的標準是神自己：「所以你們要完全，像你們的天父完全一樣。」（五48）在這方面，他說：「你們聽見有吩咐古人的話……只是我告訴你們」（五21～22），這表示他超越了律法。登山寶訓直接斷言他有超越律法的權柄。他沒有取消律法，但是按他本身絕對的聖潔，他已經超越了律法。
    登山寶訓公義的標準，不是要求人符合人的理想，而是在認識基督，聽他的教訓，而且實行出來（七23～24），雖然基督的位格與工作的含意還有待讀者去領會，不過馬太在這裏已有清楚的說明，以基督自己為他教訓和一切信徒的中心是必要的。
    要向那些可能相信的人證實這些原則，必需有一些證明耶穌能力的證據。馬太福音的第三分段（八1～十一1）首先敍述一連串不同的神跡，顯出耶穌的能力勝過疾病（大麻瘋八1～4，癱瘓病八5～13，熱病八14～17，麻痹症九2～8，血漏九20～22，眼疾九27～31，惡鬼八28～34，九32～34，大自然的力量八23～27與死亡九18，23～26）。馬太第十章裏，耶穌差遺十二門徒，可說是把權柄委託他們，並在他們出去行道之先，給他們再三保證。傳講彌賽亞，不單是宣佈一個新的完美準則，而且是顯明一個新能力——使徒行傳所說的概念，成了教會日後的一個事實：「使徒大有能力，見證主耶穌復活；眾人也都蒙大恩。」（徒四33）無論是耶穌基督自己或他的門徒所行的神跡，都不是斷續而漫無目的的在施展能力。耶穌是要在教導群眾，並開始實施他國度的計畫，而不是要使他們困惑或驚奇。
    從第四分段開始，比喻占了重要的地位。雖然這裹不包括全部的喻言，但十三章是聚合比喻最多的一章。這些自日常生活取材的比喻，刻畫了天國的性質和施政計畫，也特別提到未來。
    耶穌表示一切的喻言旨在披露－－同時也在隱蔽——真理。因為門徒問他為什麼以比喻對眾人講話的時候，他說：
    「因為天國的奧秘，只叫你們知道，不叫他們知道。」（太十三11）耶穌打算讓自己的教訓，對那些樂意接受的人，顯得平易淺白，但對強抵的人，則是晦澀難明。
    在十三章中列著八個比喻：
      一、地土                          十三1～23
      二、麥子和稗子                    十三24～30，  36～43
      三、芥菜種                        十三31，32
      四、面酵                          十三33
      五、寶藏                          十三44
      六、珠子                          十三45，46
      七、網                            十三47～50
      八、家主                          十三51，52
    十三章三十六節提到，耶穌離開眾人，進入屋裏，所以本章的比喻亦由三十六節分為兩半，四個是向民眾說的，四個是為門徒的。
    因此，前四個比喻是向群眾介紹天國。它的開始在於播種神的話，它被各種不同的聽眾所接受，真誠和虛偽的反應的對照猶如麥子和稗子一樣，天國驚人的增長，就如一棵樹由微小的開始成為大樹，天國的動力好像面酵——這一切都是耶穌要群眾知道的事。
    後四個比喻針對天國內在的一面：與建它的代價，與它有關的人遭遇到的雙重命運，以及其教訓中新與舊成份的混合。一切的比喻表明了耶穌不僅是以猶太改革者自居，而且是地上的君王，是世上舉足輕重的人物。
    在比喻之前的第十一與十二章中，馬太已附加了一些講演談到耶穌使命的性質與重要性。施洗約翰的查問（十一2～19）；耶穌在加利利各城被拒（十一20～24）；他握有安息日的權柄（十二1～4）；他掌管惡魔之權（十二22～37），這一切都幫助我們明白耶穌是以一位超自然者的身份，降世完成一件不尋常的使命。
    在馬太福音的另一段（十三54～十九2），預先討論了這使命的危機。耶穌為同鄉之人所拒（十三54～58）、希律王殺施洗約翰後構成的威脅（十四1～12）、門徒的愚鈍（十五1～16，十六5～12），卻促使耶穌宣佈十架之期逼近，並在登山變像中啟示他自己的身份（十六21～十七8）。從這裏開始，十字架的影子越來越明顯，成為耶穌在地上生涯當前的目標。
    耶穌宣佈彌賽亞目的後，衝突便發生。在第十九章三節至二十六章二節之間，馬太形容了彌賽亞面臨的問題以及他與敵對者在一些事情上的衝突，如與希律黨人、撒都該人及法利賽人的辯論（廿二15～40）。二十三章的斥責和二十四、二十五章耶路撒冷將成廢墟的預言便是這個衝突的結果。
    衝突必然引至危機，而在彌賽亞的一生中，那危機就是十字架。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節至二十八章十節，敍述了他的受難、受死、復活。馬太看重耶穌的死與舊約預言的關係，藉以強調這次死亡含有彌賽亞的特質。耶穌四次引用了舊約來談論他受苦的事（廿六31，54～56；廿七9）。在回答大祭司該亞法（Caiaphas）的盤問時，他也自稱為「人子」（廿六64）；這個名字在但以理書七章十三、十四節中，指的是一位天上的人物。
    本書的後記是整本福音書的撮要，用兩種對耶穌不同的態度來闡明全書的教訓：不信而拒絕，或是接受而敬拜。
書中每一段落都包含一種耶穌對自己門徒的要求，顯然作者的目的是要藉此考驗他的讀者。登山寶訓的教訓部份結束時，耶穌呼召他的門徒踏上永生道路的第一步（太七13～14）。在證明自己的能力之後，他委派門徒作見證人，要求他們背起十字架跟隨他（十34～41）。在解釋他在世任務的一段，也有一個雙重的要求：一個是針對群眾，召喚他們到他那裏得安息（十一28）；一個是向自己門徒而發，查問他們是否明白人的話（十三51）。他要使自己的主張確確實實地在門徒身上產生意志與理智上的反應。在他生命中的轉捩點，他預言到十字架的苦難，要求門徒表明立場，說：「你們說我是誰？」（十六15）。此後，由於耶路撒冷不接受他，他不得不召喚這反叛的城市悔改（廿三37～39）。在故事的結局，他的大使命說：「所以你們要去……」，這是整本福音書最後的呼求。因此，讀者看這本福音的時候，書中每一段落都實際地應用於他們的行動上。
   重點
    馬太福音的目的是要表明拿撒勒人耶穌怎樣擴充並解釋神在舊約彌賽亞預言裏開始的啟示。雖然它有強烈的猶太色彩，它也是為外邦人的益處而作，因為最後的大使命是囑咐十二使徒使「萬民」作門徒（廿八19）。假如它本是為安提阿教會的利益而寫的話，我們便很容易解釋它這種特點。安提阿是外邦信徒首次大批集結的地方，這些人的猶太同道相信舊約，他們自己也受過舊約的薰陶，馬太的目的，便是在設法應用舊約向他們解釋耶穌傳道工作的意義。
    有些事件是馬太福音所特有的。約瑟的異象（一20～24），東方博士的訪問（二1～12），逃亡埃及（二13～15），嬰孩的屠殺（二16），彼拉多妻子的夢兆（廿七19），猶大之死（廿七3～10），聖徒在耶穌釘十字架時復活（廿七52），兵丁受賄賂（廿八12～15），以及施洗的命令（廿作19，20），都不曾在其他福音書中出現。在比喻中，稗子，（十三24～30，36～43），埋著的寶藏（十三44），珠子（十三45，46），拖網（十三47），殘忍的僕人（十八23～35），葡萄園中的工人（廿1～16），兩個兒子（廿一28～32），國王兒子的婚筵（廿二1～13），十個童女（廿五1～13），和銀子（廿五14～30）也是，馬太這本書獨有的。
    只有三個神跡是馬太福音所特有的，就是兩個瞎子（九27～31）、被鬼附的啞吧（九32，33），和魚口中的錢幣（十七24～27）。馬太採用神跡的原因，似乎著重在證明耶穌的彌賽亞權力，而不僅為故事的發展，雖然他重複了很多在馬可和路加福音出現過的神跡。
    馬太福音側重在訓導。它有四福音中最大獨立篇幅的講演材料（五、六、七章），也有其他長篇的耶穌的教訓（十、十三、十八、廿三、廿四、廿五等各章）。這些演講占了整本福音書五分之三，馬太顯然是打算強調耶穌論到他本人及律法的教訓，以便顯明彌賽亞降世的全部含意。
   人物
    在敍事上馬太比其他符類福音作者較不著重個別的人物，他也沒有介紹很多在別處沒有出現過的名字。約瑟（一18～25）、大希律（二1～16）和雅各、約翰的母親（廿20，21），在這裏比在馬可和路加福音中占較多的篇幅：但馬可和路加二人比馬太較多人物的素描。
    大致上，馬太福音的人物與馬可、路加和約翰記載的一樣。施洗約翰、馬利亞（耶穌的母親）、十二門徒、該亞法、大祭司們、彼拉多、古利奈人西門、亞利馬太人約瑟，和根多次要的人物，都在故事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但他們都是應教訓所需而被提及的。
   特徵
一、馬太是記載講演的福音書。
    如下表裏所示，每一段包括了一長篇的講演。
      段落                                    講   演
    1.預言的實現（一1～四11）             約翰的傳道（三1～12）
    2.原理的告知（四12～七29）            登山寶訓（五1～七29）
    3.能力的啟示（八1～十一1）            差遣門徒（十1～42）
    4. 計畫的解釋（十一2～十三53）        比喻（十三1～52）
    5. 目的的宣佈（十三54～十九2）        寬恕真義（十八1～35）
    6. 難題的呈現（十九3～廿六2）         被賣與預言（廿三1～廿五46）
    7. 受難的完成（廿六3～廿八10）       （無講演：只有行動）
    8.後記（廿八11～20）                  大使命（廿八18～20）
二、馬太是教會的福音書。
    馬太是唯一提及「教會」（十六18：十八17）二字的福音書。這兩處都是由耶穌親自講的話，可見他認為教會是一個未來的機構，而且對它有一個明確的看法。由於他這些話語是收集在馬太福音中，可能指出它是為了一個需要鼓勵和鍛練而在掙扎中的新興教會而作。
三、馬太是耶穌為王的福音。
    不單指天國的教義在馬太中被強調，而且整本福音書中，基督為王也占著重要的地位。第一章中的家譜，是循著猶大的王室譜系。希律王之所以被驚動，是因為耶穌的降生帶來了一位政治上的對手。進入耶路撒冷，強調了以君主身份來臨，安然騎在驢駒上（廿一5，7）。在論及世界末日的時候，他預言自己將會坐「在他榮耀的寶座上」（廿五31）。彼拉多在十字架上刻著的是：「這是猶太人的王耶穌。」（廿七37）
第八章  馬可福音
    來源
    比較上說來，有關這卷書作者的資料很少。書中沒有一處提及他的名字；而暗示出他的興趣和性格經文亦不多。當然更談不上他本人的身份。傳說認為他是約翰·馬可一－耶路撒冷一個基督徒家庭的子弟，他是（使徒）保羅或巴拿巴或甚至是彼得的助手和替角。他的出生年月無法知曉，但他可能比使徒們年輕十年，這樣說來，在耶穌被釘十字架時，他約有二十歲。他是馬利亞的兒子，而馬利亞與使徒們相識，使徒行傳十二章曾提及她，為被囚的彼得所開的祈禱會就在她家中學行，那裏可能就是耶路撒冷基督徒領袖們的總部。明顯地，彼得出監後就找那地方暫避（使十二12），由此可知他似乎知道當時可在那裏找著同伴。也許耶穌和他的門徒在這屋子裏的「閣樓」同進最後的晚餐，五旬節前的祈禱會亦在這裏舉行。若此，馬可差不多在基督教運動發端時，已和其中的領袖們認識很深了。
    馬可出身富裕之家，他的母親擁有該屋子和蓄養奴隸。希斯（Hayes）認為他是被「一個有錢的寡婦寵壞了的兒子」。他的表兄巴拿巴顯然是個有點錢的人，因他變賣了一塊田，「把銀錢拿來，放在使徒腳前」（使四37）。他們可能是原籍居比路；無論如何，巴拿巴是從那裏來的（使四36）。馬可也許就在一個又虔敬又有教養的環境中長大。他是通過表兄巴拿巴的介紹而參加傳道工作。正如使徒行傳（十一30）所述，巴拿巴跟保羅訪問耶路撒冷之後，帶著馬可回到安提阿去（十二25）。當巴拿巴和保羅第一次宣教旅行時，馬可也隨著作幫手或替角（徒十三5）。當他們在居比路工作時，馬可留在他們身邊，但當他們離開居比路往亞細亞大陸一帶時，他就離開他們，回到耶路撒冷去（徒十三13）。他離開的原因不明，但這舉動的含意好像是他不覺得這工作對自己有呼召，或是他受著某種情緒的影響。他可能不喜歡保羅；也可能對外邦人傳教不感興趣。總之他沒有跟著他們一同前往。
    在回到安提阿和跟著的耶路撒冷會議之後，巴拿巴提議下次旅程要帶約翰馬可。但保羅表示反對，因馬可「不和他們同去作工」（十五37～39）。他們之間意見不合尖銳到彼此分開了。巴拿巴帶著馬可，坐船往居比路去，而保羅帶著一個新的助手，繼續往亞西亞一帶傳道。
    從這裏開始（約主後五十年），馬可在新約的記載中消失，有十年沒有出現過，但在歌羅西書中，馬可再度加入保羅在羅馬的行列。而保羅推薦他給歌羅西的教會。稍後的時間，保羅形容他「在傳道的事上於我有益處」（提後四11）。以往的不和大概已經協調了；保羅對馬可不好的評價已收回。很可能在這時候，馬可是與彼得同在一起（彼前五13）。毫無疑問，馬可於開始傳教便在教會中，而他於主後三十至六十五年間，與耶路撒冷至羅馬一帶的教會的積極見證有密切的關係。據優西比烏氏，教會的傳說認為他創辦了亞歷山大的眾教會。
    時間與地點
    最早提及馬可福音的證人們，通常把它與彼得於主後六十年在羅馬的傳道連在一起。帕皮亞（約主後一一五年）曾說，由優西比烏（主後三七五年）引述：
    「而且長老約翰也這樣說：馬可是彼得的譯員，他所記所寫均極詳實，但因他不曾跟隨基督左右，所以不能依主基督言行的次序而記載。如前所述，他與彼得同行，彼得照著需要教導他，但不會敍述基督的講演歷史：故此，馬可的記錄並無錯誤的地方，他小心詳盡的記下聽來的事，無遺漏之處，也沒在所記之中加入不實之事。」
    優西比烏也引述了亞歷山大的革利免（Clement；約主後一八＃年）的話，說彼得的聽眾敦促馬可把彼得口傳的道理記錄下來，而彼得授權讓這卷福音，在眾教會中公開誦讀。革利免的繼承者俄利根（Origen，約主後二二五年），據說曾述及馬可是根據彼得所言而寫這卷福音書的。愛任紐證實這個傳說，指出「保羅與彼得死後，馬可把彼得所傳的筆錄下來傳給我們。」
    這些傳說的可靠性仍是個問題，因為它們不是直接從第一世紀而來。但值得注意的是：它們都同意馬可是第二本福音的作者，也把這卷書與彼得的講道相連。有關這卷書與彼得的生平年月關係問題，眾說紛紜。愛任紐的含意是說，馬可福音寫於彼得死後，大概是主後六十五年至六十八年之間，而革利免與俄利根指出它是完成於彼得在世之時。而由他本人授權寫成的。無可懷疑，這卷福音書是一個人的創作，而他熟悉使徒中的人，而且與他們所傳的道有深遠與直接的接觸。
    從以上的事實，我們可得以下一些推論：
（一）馬可是在猶太教的宗教氣氛中長大。
（二）他可能是在以他為名的那卷福音書（馬可福音）中所記一些事實的目擊者。
（三）他是初期教會使徒領袖們的親密夥伴，而完全熟悉他們傳講有關耶穌的道，以及他們傳播的「好資訊」。
（四）他本身也會參加傳道的工作，也親眼看到向外邦人傳福音的開始。
    從這個福音的本身，我們可以加上以下幾默：
（一）作者著重事實，而下重視論題。
（二）很可能他是耶穌在園中被捕時目擊者之一。在馬可福音十四51，52提及一個跟隨耶穌的少年人。書中沒有提示他的身份，而在後來也沒有明顯的交代。從敍事的觀點說，若不提及他，也不會影響上下文的連貫性。這裏我們不難想像是作者在回憶一個生動的親身經歷。但這對整個故事發展又無關重要。其他的符類福音書沒有提及這事。假如這真是指馬可而言，那麼，他是耶穌最後一段生平的目擊者，而且很可能後代的人均賴他的記載，得以知道耶穌那段時期的情形。
（三）再者，馬可福音十五21提到古利奈人西門，「亞力山大和魯孚（Rufus）的父親」。這兩個人與整個故事中無關，只在這裏被提及。為什麼呢？可能因為他們在作者和讀者的心目中，是私人朋友而已。這樣說來，這卷福音書的成書日期一定是在主耶穌被釘十字架的那一代人之時，哪怕我們假設這些人在耶穌被釘時還是小孩。
（四）另外一個有趣的事實，可從使徒行傳十34～43彼得的演說和本福音書所載的比較中得來。根據傳說，馬可曾一度為彼得的助手，這可從彼得前書五13中得到一些證據。值得注意的是：使徒行傳中所記載的講道與馬可福音的內容大綱相近。馬可是否真像傳統所說的，在他的福音書中筆錄彼得口述的講道呢？
    從以上的理由中，可得的結論是：這卷福音書是使徒時代一位後進的傳道者的作品。他對有關耶穌的資訊，有充份的認識，據所聞而記錄下來，絲毫不作任何修飾與渲染。他不打算作一個傳記式的敍述：而只是讓事實來替他說話。假若這卷書是寫在他事業的末期，他的經驗也許使他把有關基督的資訊表現得更有深度，而且內容更豐富些。
    以上有關作者的討論，已涉及大部分現存有關這卷福音書時期的證據。大概成書期不會遲過主後七十年，而很可能在更早的時候——假若所謂「寫作」，是指更集和使用資料，而不必包括出版的話。馬太及路加福音與馬可福音有許多相符的地方，而兩者中大部分的資料可在馬可福音中找到，這使很多人相信馬太與路加使用馬可福音作為資料來源，而馬可福音的文字記錄一定是寫在其他兩卷福音書之先。這樣的一個結論，很令人相信馬可福音是較早的作品，或者說：其他兩卷（馬太，路加）的福音書寫於後。但假若這些福音書是三個不同的筆錄，表達出使徙們被聖靈所感動而傳講的關於救主耶穌基督的資訊，而且取材都是根據使徒們及其同事所傳講的內容，那麼，它們很可能是同時寫成的。有關這問題進一步的討論，可參照第六章有關符類福音部分。
    馬可福音行文簡潔，清晰而恰到好處，這種風格符合了當時羅馬人的需要。因為他們對抽象觀念與文紛紛的東西是不耐煩的。在馬可福音中，我們可以找到很多拉丁化語句的例子，像「鬥」modius（四21），「稅」census（十二14），「護衛兵」speculator（六27），「首夫長」centurio（十五39，  44，  45）等。這些字大部分都有希臘文的相對字。但馬可使用拉丁文用語，顯然是因為它們比較普通或是更熟悉些。書中不大著重猶太律法和風俗。但在提及它們的時候，就比其他符類福音有較詳盡的解釋。馬可福音的內證與外證頗為吻合，說明了出版的地區可能就是羅馬。無論如何，馬可福音是專為未聽福音的外行人而設，他們有著一般羅馬人注重實際的心理。
    內容
    馬可福音是一個歷史性的敍述，把主耶穌基督本人及他的工作，作一代表性的描寫。它主要並不是一個傳記，因它沒有敍述其中主角的出身、早年背景、出生、教養或家庭狀況，也沒有想把他生命中任何一段作出詳細交代。它把一串基督的事蹟，可能是照時間上的先後，緊接的介紹出來，對於他在世最後一個星期，則有較詳細的報導。它處理的方法幾乎全是客觀性的。作者很少評論：主要讓敍述自己來表白故事的意義。許多人認為馬可福音最後的十二節不是出自馬可之手，因為它們不曾出現在馬可福音最古的抄本之中，但假若這十二名經文被刪去的話，整卷福音書便成為莫名其妙地突然終結了。全書的敍述明潔、生動、簡略、直接了當而有力。像一本專為貼一個人照片的相簿，馬可福音把耶穌一連串的獨特神態描繪出來，但不會把它們緊湊地連結起來。然而，若將這些個別的插曲連在一起，得到其整體的印象，我們就不難發現這卷福音書已為他的位格和工作，提供出一個滿意的瞭解。
    馬可福音的主題已在頭一節經文中充分地概括出來：「神的兒子，耶穌基督福音的起頭。」無論這些字眼是古卷的標題，或是由作者親自選用，它們對內容已作了一個適當的介紹。基督本身，在整個敍事過程中占了主要的地位。他的事工成了敍述的中心，而他在耶路撒冷的死亡與復活，把故事帶到一個驚心動魄的高潮。
    作者並沒有刻意把他生命中超自然的成份隱瞞或誇張。他所行的神跡，大部與常人需要有關，專為救急而施行，不是僅為表演。在耶穌安然地走向他為自己所定下的目標上，有一線冷靜的過程，而有關復活的驚人收場不僅是暗示而已（八31，九31，十34）。在結尾，作者則讓讀者去自己斷定這個被描繪為人，而超乎人的人物。
    大綱
    替馬可福音作一個大綱是不容易的，因為這卷書有著印象主義的味道。明顯地，作者為了影響讀者，比較著重福音書整體的衝擊力，而少靠段落間前後高潮的起伏。不過，以下大綱，大概可作全書結構上一個清楚的指南：
馬可福音：神兒子的福音  可一1 

      話題大綱            地點
    1.預備工作                                   一2～13
      先驅者              拿撒勒                一2～8
      受洗                  至                  一9～11
      受試探              曠野                  一12～13
    2.開始傳道
     憑據                                    ——14～五43
     導言
     事工                加利利                一14～二12
     在加利利繼續工作
     教訓                                      二13～四34
     進一步的傳道工作
     權柄               低加波利               四35～五43
    3.全力傳道
      衝突                                     六1～八26
      不信                拿撒勒               六1～6
      政治的危險                               六7～29
      大家喝采
      （退隱）            曠野                 六30～56
      墨守傳統                                 七1～23
      專湊熱鬧
      （退隱）            推羅、西頓
                          低加波利             七24～八26
    4. 末了的傳道
       挑戰                                    八27～十31
       向門徒啟示
      （退隱）            該撒利亞腓立比       八27～九50
       向眾人挑戰          猶大及比利亞        十1～31
    5. 最後旅程
       十字架                                  十32～十三37
       教訓門徒           往耶路撒冷路上       十32～45
       治病                 耶利哥             十46～52
       凱旋進城            耶路撒冷            十一1～11
       耶路撒冷城中的事工                      十一12～十二44
       啟示性的預言                            十三1～37
    6．受難
       大不幸                                  十四1～十五47
       陰謀                                    十四1，2  ，  10，11
       在伯大尼的插曲      伯大尼              十四3～9
       最後的晚餐         耶路撒冷             十四12～26
       客西馬尼園                              十四27～52
       在該亞法前受審                          十四53～65
       彼得不認主                              十四66～72
       在彼拉多前受審                          十五1～20
       釘十字架                                十五2～41
       埋葬                                    十五42～47
    7. 復活
       開端                                    十六1～8
       後記                                    十六9～20
    以上的大綱比馬大的稍微詳盡，目的在把馬可福音結構上的幾個要素聯結起來。馬可福音不像馬太福音那樣主要隨著彌賽亞的主題而作。它著重在以耶穌為神的兒子（也是神的僕人）的活動情形。基本的大綱是建在他工作地點的變動上。這本福音書很少談及他受難前在耶路撒冷的任何事工，雖然，耶穌在最後一次蒞臨那城之前，必會到過那裏好幾次。他離開加利利和低加坡利，是在他事工上發生危機之後。到推羅和西頓，或到該撒利亞腓立比的行程，都是企圖避開他傳道工作帶來的騷動和衝突，因而可籍機會獨自思考和祈禱，更可教導門徒一些他們還相當模糊的真理。
    這大綱也顯示出馬可思想上的進展。希臘文euthus或eutheos，譯為「即刻」（straightway），「馬上」（immediately），「立即」  （forth-with），「立刻」（anon）用了四十二次，比新約所有其他部分還多。這給人的一個印象是：無論耶穌的傳道事業怎樣地多彩多姿及詳盡，他是趕著走往一個他洞悉的無形目標，這目標不為當時大部附人所察覺，眾門徒也只能在很少的機會中，從他一言半語的提示中隱約領悟到。
    以上的大綱企圖把馬可福音裏的資料分類。第一段（一2～13）可說是導言，但不如說是有關耶穌為他偉大工作作準備的一個縮寫。馬可對耶穌生平中這一時期的記載，比馬太及路加的簡略得多。其中沒有家譜，施洗約翰的傳道只是粗枝大葉的提及，而耶穌在曠野受試探也沒有詳盡的敍述。全段只涉及耶穌的憑據問題，因為他由約翰所贊同，經聖靈膏抹，且在曠野中受試探。
    第二段（一14～五43）給人最初的印象不過是一堆代表性的雜亂事件。實際上卻包含一連串有關耶穌權柄的顯示。癱子的神跡（二1～12），在一大串治病例子之後，說明耶穌有赦罪的權能。與法利賽人論辯在安息日掐麥穗的問題（二23～28），與醫治一個枯乾了一隻手的人（三1～6）互相配合，正好建立耶穌是安息日的主的理論。他的權柄遠超惡魔之上，曾在幾處經文提及（三11，20～30；五1～20）。加利利湖上的風暴，顯示出他勝過自然力量的權能（四35～41）。眶魯女兒的複生，表明他勝過死亡的權能（五21～24，  35～43）。除了這一切有關耶穌超越性的證明外，馬可同時記錄很多他的教訓，但在敍述的開首部分，主要著重於耶穌有權柄以人子及神子的身分說話、行事。
    第三段（六1～八26）繼續第二段的教訓及神跡，但衝突一事佔有更大的地位。他自己本鄉的人不信（六6）；希律王他殺害了施洗約翰，因之也很可能對耶穌起了懷疑，造成政治上的壓力（六27～29）；民眾擁戴的危險，很容易破壞他的神聖任務，使它變成了煽動行為，還有法利賽人的墨守傳統（七1～23）造成了耶穌必須抗拒的壓力。最後，逃避纏擾不休的群眾的嘗試無效之後（六31～34），他退隱至推羅、西頓——外邦人的地方一一一那裏不會有那麼多人認識他（七24）。就等在那裏，也有人向他求助。這有關他全力傳道的一段，顯出了耶穌工作的光明與陰影的兩面。他對群眾的憐憫，對貧困隨時的照顧，以及他答覆問題的智慧，與群眾無理的貪婪，成了強烈的對照。
    第四段（八27～十31）以耶穌退隱至該撒利亞腓立比開始。像其他的符類福音書一樣，馬可福音把這事看作耶穌生平的轉捩點。耶穌考驗眾門徒要個別親自承認相信他（八27）。他首次向他們披露自己受死的必要，此後，在改變形像時，向他們顯示出他自己真正的榮耀。他不斷教訓門徒說自己一定要死與復活，但「門徒卻不明白這話，又不敢問他」（九32）。
    第五段展開了這轉變時耶穌做事情的影響，提及往十字架的最後一程路。在耶穌給眾門徒的教訓中（十32～40），在巴底買（他是被單獨指名喚出來）的被醫治（十46～52）：以及由群眾夾道歡迎進入耶路撒冷一事（十一1～10），他都表白自己對神對人在事奉上的態度。在與各種宗教團體論戰和在橄欖山上向門徒說的預言中，耶穌訂下了思想的原則及預告未來事情，而更完整地解釋他使命的結果。他特別強調人類歷史在神眼中的看法，這歷史在末世他的再來時達到高潮。馬可沒有把十字架的悲劇縮小；然而，在未細說耶穌受難的事之前，他已指出耶穌會得勝地克服他所面臨表面上的災難。
    耶穌受難的一段（十四1～十五47），在基本事實方面，與其他福音書所述的沒有多大分別。對耶穌一生最後敝天的記述，比他生平其他時間較按時間的先後。無疑的，這段時間是最生動和最重要的。馬可平易的寫實手法，使這段記述生色不少，也使人會問，怎麼一個有這樣巨大權柄的異人，竟會如此早亡。
    馬可福音本身對這問題作了兩個答案。一個是耶穌在馬可福音十45的宣告：
    因為人子來，並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
    福音書中記述的悲劇是他服事和救贖人必要的一步。另一答案是記在論及復活的最後一段（十六1～8，「20」）。空墳的發現，證明了在約瑟園中發生的事，不能以任何純粹自然論為基礎來解釋。天使的明確證詞和婦女們倉卒的驚惶，證明了意外的事已經發生，耶穌是真的復活了。
    在原文研究方面，馬可福音最後的十二節的真假性，素為學者所爭辯，因為幾本最古而又普遍被認為最可靠的抄本，均完全沒有這部分。現存的有幾個不同的結尾，不過我們所熟悉的那個是最好的一個。無論怎樣，它是一個可推溯至第二紀的末期的記載，也很切合其他有關復活一事的記載，所以我們有充分理由相信它含有可靠的資料。假若這段是馬可自己寫的，他根可能加上它作為後記，因為它以本章開首八節經文的摘要開始。它強調了眾門徒的不信（十六11，13，14，16），好像說：雖然耶穌最有力的表明他勝過死亡的權柄，很多人仍然不信，需要進一步的勸告才會接受。
    重點
    我們已說過，馬可福音是一個充滿動作的福音。除了標題之外，並無開場白。雖然本書舊約的引句和間接引用屢屢可見。但根少用來說舊約預言已應驗。在四福音中七十個比喻和比喻性的話語中，馬可福音只占十八個，雖然其中有的只是一句話而已。但從它的篇幅大小看來，馬可福音中有關神跡的篇幅，比其他福音書所占的多些；因為或許是在全部的三十五種神跡中，馬可就記載了十八種。舉例來說，在九十一頁的希臘原文中，路加福音只敍述了二十個神跡，但在馬可五十六頁的原文中，已有了十八個。顯而易見的是：馬可比較注意行動，而不喜歡推測。
    馬可福音是「個人反應」的福音。頁頁都記載了不少耶穌聽眾的反應。他們「驚訝」（一27），批評（二7），懼怕（四41），迷惑（六14），希奇（七37）和極端敵對（十四1）。最少提到二十三次。這些故事的教訓是很明顯的，從當時群眾心中的感想，我們也可以看到現代人對耶穌的評價。除了偶然提到的這些有關群眾的反應外，也有不少訪問耶穌的記錄，甚至包括他個人學動的觀察（三5，五41，七33，八23，九27，十16）。
    這種種的筆法，使馬可福音成為生動的福音書。其中有一百五十一處用到歷史性現在式的動詞，而且又大量使用未完成式，使勾畫出來的動作活像仍在進行中，而不單是過去的事而已。生動的詞句比比皆是，例如：「聖靈把耶穌催到曠野裏去」（一12）；「既拆通了『房頂』」（二4）；「汙鬼……就俯伏在他面前。」（三11）；「……波浪打入船內，甚至船要滿了水」（四37）；「耶穌吩咐他們叫眾人一幫一幫的，坐在青草地上。」（六39）以上的經節，是隨意抽出來的幾個例子，用作證明馬可清新有力的文筆。而這種風格無疑帶出一個目擊者的口頭證詞，忠實地說出自己親眼所見，直接影響自己及他人的事情。
    馬可福音的目的基本上似乎是為了傳福音。他試看把基督本人及其工作當作一個新的資訊一一一「福音」，傳給大眾，而不假設他們對神學或舊約教訓有大多的認識。其中的簡短插曲，簡練的句子以及對真理恰當的使用，剛好是一位街頭傳道人向一貫混雜的群眾會施用的手法。它在風格上下是文縐縐的，但它藉著全書的主人翁使全書成為整體，而它勾畫出來的基督是實際而無從規避的。
    人物
    人物的描寫不是馬可的專長，雖然他筆下的人物往往比馬太來得刻畫入微。在客西馬尼園從兵丁手中逃脫的少年人（十四51～52），亞歷山大有魯孚（十五21）與長大麻瘋的西門（十四3），都被提及為作者——甚至是讀者們——所認識的人物。特別有趣的是亞曆山犬和魯孚的被提及，因它暗示了馬可的讀者認識他們，且又是和他們同時代的人。假若魯孚就是羅馬書十六章十三節所提及的魯孚，則馬可福音的成書日期當在主後五十六至六十六年和成書地點在羅馬的推論，也許可以確定。不過，馬可提及的人物不及路加之多，而且，把書中人物定型的程度又往往不及路加和約翰。馬可好像比較著重整個故事的發展，而不重個別人物的分析。書中提及的人物，表示了這些人可能在馬可福音未成書之前，已在基督教圈子中成了知名的人物了。
第九章  路加福音
    來源
    在三本符類福音書中，路加具有最多有關其起緣的資料。這書的作者，雖未作自我介紹，實際卻有篇序言，提及他寫作的目的、方法以及他與當代的福音書作者之間的關係。如果可以將路加與使徒行傳作為一本書看待的話，則這個序言（路一1～4），不僅是路加全書的鑰匙，更是使徒行傳的鑰匙了。
    從這個序言中，可以作出下例的推斷：
    一、在作者的時代，有好些記載耶穌生平事蹟的著作，但都只是片斷的，或甚至是經過竄改的記載。若其中有一本能使作者感到滿意的話，他就不會自行動手去寫一本福音書了。
    二、這些記載曾經系統地將可採用的事蹟編排過（「提筆作書、述說」，一1）。
    三、這些事實是當時的基督徒所熟悉的，也是他們在這敍述之前已獨立地接受的。這就是路加所說的「在我們中間所成就的事。」（一1）
    四、作者覺得他自己的見聞最低限度也可比擬其他作者，而且，他也同樣有單獨負責寫一本記載的能力（「這些事我既從頭都詳細考察了，就定意要按著次序寫給你」）。
    五、他的資料都是從夠資格的權威人士得來的。（「是照傳道的人，從起初親眼看見，又傳給我們的」，一2）。
    六、從觀察或調查所得的結果，他十分熟念這些事件的實情，無疑地，在這些事件發生的主要過程中，作者是當代的人，這意思是說，作者與那些曾耳聞目睹過這些事件的人是同時代的。譯成「既從起頭都詳細考察了」的這句話用意與提後三10～11保羅所用的一樣，保羅說提摩大「已經服從了」他的「教訓、品行……以及我在安提阿、以哥念、路司得所遭遇的逼迫、苦難。」其中並沒暗示，在保羅所到的城市中的每一個場合裏，提摩大都隨從左右，但卻指出了提摩太與保羅是同時代的人，而他擁有這些事情的親身知識。
    Anothen這字曾引起一些爭論，在美國修訂本中，這字譯成「從第一個開始」。但，用在使徒約翰的著作及在雅各書中（一17），它都有「從上頭而來」的意義。路加只用過這字兩次，在此處及使徒行傳（廿六5）各一次。使徒行傳的那段經文是保羅所講的誥，不可能解作「從上頭而來」，而只能解作「事先」或「自從前」。諾宵（knowling）認為保羅是指著他在耶路撒冷開始接受公共教育時而言的。在保羅書信中（加四9）這字只出現過一次。特別得很，這裏的意思是「又回」是指過去的時間而言的。在路一3，這字當然可以譯成「從上頭而來」，但這樣的翻譯並不是上下文所要求的，而且這樣譯法也違反了路加與保羅一貫所用的言語。
    翻譯模棱兩可的詞語時，最好的方法就是根據作者對這詞的通常用法；由於美國修訂本的處理正合於這種通常的用法，所以這裏把它保留下來。這樣，作者的用意便可以明白，當他說「這些事我既從起頭都考察了」，他是說這些當代的事，他已經知道了。並不是剛剛聽來的。他對基督的認識，要追溯到好幾年以前，那時，他和一般使徒和目擊者都認識，甚至可能與耶穌的親朋戚友也有聯繫。在聖靈的感動下，他動筆寫書，他所採用的事件和他所用的語言都在聖靈管理之下進行。
    七、路加所知道的概括了所有重要的事實。他的福音書收集很多不見於其他福音書的細節，可說能充分表達出基督生平的概況。
    八、他自稱是按著邏輯的次序而且準確地寫書的。他所謂按著「次序」，並不一定是指年代的次序，他的意思是接著自己所清楚定下的程式去寫。
    九、路加所稱呼的受信人可能是個有地位的人。這裏，路加稱他為提阿非羅（Theophilus），也許是他領洗時的名字，意思是「愛神者」或「被神愛者」。「大人」這個稱號通常是用於對官吏或貴族的尊稱。他可能是路加帶領悔改歸主的，也可能是個贊助路加發行其著作的人。
    十、這個受信人已經聽過基督的事，也許是在一些講道聚會裏聽到的，但他需要更深的指導，使他得到堅固，並折服於所信的真理。
    十一、明顯地，路加的目的是要將完整的真理之知識傳給他這個朋友。
    從上面的演繹中，可以看出作者是一個具有文字恩賜的人，並且他曉得運用這恩賜將基督的資訊表達出來。究竟這個作者是誰呢？
    作者
    作者的身份能否肯定，端系於這本書與使徒行傳的關係。如果路加與使徒行傳都是出自一人的手筆，則在使徒行傳中所找到有關作者的內在證據，也適用于路加了：反過來也是這樣。在使徒行傳中，無可置疑的，在作者所敍述的許多事件中，他自己也是一個身與其事的人，因為他經常用「我們」這代名詞。這幾段提及「我們」的話成了很有用的導線，去確定作者的興趣、性格及可能的身份。
    第一個「我們」片斷是在伯撒抄本中（Codex  Bezoe「D」），這是主後六世紀的手抄本，有根多特別的異文，下面便是一個例子，載於徒十一28：
    「我們聚集在一起，大大的歡樂，內中有一位名叫亞迦布的說起話來，指明天下將有大饑荒。」
    因為這個異文只見于伯撒抄本，所以一般人都不接受：但如果這是原有的用詞，就證明了作者是早期安提阿教會的一員，時間在掃羅與巴拿巴傳道的期間。
    第一段為眾所接受的經文是從徒十六10開始的；這時正值保羅離開特羅亞，踏上第二次傳道旅行的當兒。作者陪伴他抵達腓立比，在那裏，保羅被囚（十六17，19～34），而「我們」這代名詞亦不再見到。作者也許亦在腓立比，但沒有受到監禁。這種「我們」的話在保羅回到馬其頓時又出現，載於徒二十6以後，迄於書末，雖然其中保羅在該撒利亞被囚的期間，作者似乎未見露面。然而，作者會陪同保羅從水路前往義大利（徒廿七1以後），並且再沒有離開過他，直到書末。
    路加與使徒行傳的關係很密切。二書的受信人同是提阿非羅。使徒行傳的序言這樣說：「我已經作了前書，論到耶穌開頭一切所行所教訓的」（徒一1），這正好與路加的內容吻合。關於「前書」，序言中又特別題到耶穌的復活及其後四十天的教導事工，恰好符合路加廿四章的內容。而對聖靈地位的強調，也正如路加一樣。哈那克（Harnack）曾經指出這二書在風格及用語上都極相近。哈氏的推理太繁太長，不能在這裏一一列舉，雖然如此，路加與使徒行傳的合一性也可說是已成定論的了。因此，有關使徒行傳作者的事實，也同樣是路加作者的事實了，而這些事實也可以合法地用來確定他的身份。
    這樣看來，路加與使徒行傳的作者可能是安提阿的外邦人，後來在安提阿悔改信主的，時間當不會遲過五旬節後十五年。自從在特羅亞與保羅會面後（徒十六10），他就成了保羅的朋友與同工，並陪同保羅踏上他第二次的旅程。
    到了腓立比，他留了下來，當了教會的牧者，而保羅卻繼續他的巡迴事奉：首先是在亞該亞，後來，到安提阿一行之後（十八22），就轉到小亞細亞去繼續工作（十九1～41）。當保羅在第三次旅程中回到腓立比，作者又再成為保羅的夥伴（廿6），並和他一道前往亞洲，又從那裏和他到達耶路撒冷。
    保羅被囚四年中並沒有提出作者在這期間的動態，而在這期間結束時，他是陪同保羅前往羅馬接受該撒審訊的。
    作者必定是保羅非常親密的同伴，他所寫的日記，對於提供這偉大使徒歷次旅行傳道的資料，是最好不過的。在所知道保羅的旅伴中，只有路加才合乎這些條件。這個人物的辨認，主要是用剔除的方法，將不適當的人物減去而成立的。作者不會是提摩太，也不會是徒廿4～6中提到的任何一人，理由很明顯，作者與保羅並沒有和這些人從腓立比一起前往特羅亞，而是稍後才去的。就西四7～17及門23～24的名單來看，亞裏達古（Aristarchus）可以剔除，因為他也是徒廿章名單上的人物；馬可在使徒行傳中是第三身份的地位，所以他不是作者；至於以巴弗（Epaphras），他的工傷不在腓立比，而在小亞細亞各城；底馬則半途棄節而去（提後四10）；猶士都毫無疑問是猶太人的後裔，而作者並不是猶太人。
    至此，剩下來仍有可能是作者的只有路加一人。
    這個結論，也有些內證可以支持。作者具有很高的寫作能力，可能是個飽學之士。從他所用的語言中，可以看出他的思想絕對是希臘式的。例如他用「土人」一詞（徒廿八2），並不意味著馬爾他島人是未開化的蠻族，他所以這樣形容米利大人，只因他們不講希臘話罷了。作者的觀察也是很敏銳，他給古代傳下來的古時海運情形作了一個最好的記錄，載於徒廿七章。最後，將可五25～26與路八43比較一下，就可發現路加多少是站在醫生本行的立場來說話的，由此可以確定歌羅西書四14對他的稱號：「所親愛的醫生路加」。
    外在的傳說亦支持這個結論，將第三本福音書的作者，認為就是保羅的醫生朋友路加。主後二世紀的殉道者游斯丁（Justin  Martyr），曾用過這本福音書。他提安（Tatian）以此書拼入四福音合參（Diatessaron）中。馬吉安（Marcion）在他所編的正典中，也包括了一本路加的修訂本。
    自主後二世紀以來，人們普遍地徵引這本福音書，而且一直都稱它為路加的。僅特土良（Tertullian）一人就徵引過或提起過路加的經文超過五百次了。
    作者的身份既已經合理地確定下來，應該說到他的性格和事業的成就了。
    簡括地說，他是說希臘話的外邦人；受過良好的教育和具有相當的智力。他大概是第一次安提阿佈道時信主的。大約主後五十一年左右，與保羅相遇在特羅亞之前，他的生平並無直接的記錄。他陪同保羅從特羅亞赴馬其頓，留在當地，成了腓立比教會的牧者。這個教會以它的熱心及建立教會者的忠心而著名。林後八22所提到的「兄弟」也許就是指路加而言的。在早期與安提阿已有關係的提多（加二3）也許就是路加的一個同胞兄弟。林後八22暗示這位「兄弟」在亞該亞是享有盛譽的，而在傳福音上也有盛名。假使這就是指著路加，則他也許一面以腓立比為總部，一面曾在馬其頓及亞該亞的全境作過保羅的代表。
    當保羅在第三次旅程中再來到腓立比時，路加又與他在一起，並一同前往巴勒斯坦。在保羅逗留耶路撒冷及被囚該撒利亞的期間，並沒有提及路加的地方；雖然如此，他不會離開保羅大遠，因為保羅從水路往義大利的旅程中，路加是他的旅伴，並且將乘船遇險的情形，記錄下來（徒廿七）。
    在獄中書信裏（西四14，門24），保羅提及路加，將他列入「同工」的名單上。到這裏止，以後的資料都是極為零碎和懸疑未決的。看來在保羅殉道前最後的囚禁期中（提後四11），路加似乎是與保羅在一起的。
    路加決不單是一名旁觀者，從局外看基督教的真理，反之，他本身也是一名活躍的傳道人和宣教士。他是第一個偉大的教會歷史家和基督教的文字衛道者。因為他與保羅同工的關係，在他的作品裏，應該會反映出向外邦人傳這時所用的關於基督的知識。
    時間與地點
    路加福音寫作的時間，必定是在二個界標之內：其時基督教必定已發展到相當的成熟階段，足以引起外邦人如提阿非羅的興趣：但福音書本身卻又必定是寫在使徒行傳之前。使徒行傳成書的時間可能是在保羅快結束第一次羅馬監禁之前，因為該書突然終結，表示作者沒有什麼要說的了。當然，這路加福音也必定是寫在耶穌渡完了地上的日子以後，而此書的序言中也透露了一個事實：當時已有不少人嘗試將基督教圈中一般人所相信的事實撰寫成書。大概主後六十年可以作為中位數。此時，路加應該已經作了十年以上的基督徒，也應該遊歷過巴勒斯坦，而且可能在那裏認識了很多會見過耶穌肉身的人物。路加已聽過許多有關耶穌的故事，而且他自己也為耶穌作了宣教士，因此他可能利用保羅被囚這段時間，來調查他生平的背景。
    有人以路加曾徵引馬可為理由，便說路加福音是較晚寫成的；但這兩本福音書文字上的雷同是可以解釋的：因為使徒時代的教會，關乎耶穌的佈道性講道都有相同的要點。路加與馬可大概會在安提阿見過面，就是在約翰馬可首次與保羅及巴拿巴到安提阿的時候。雖然我們不能武斷地肯定主後六十年為寫書的日期：但比起其他較晚的日期，是一樣令人滿意的。
    在該福音書內，找不出寫作地點的線索。它大概是在巴勒斯坦以外的地方寫的，雖然也有可能是在該撒利亞。多數的建議，包括羅馬、該撒利亞、亞該亞、小亞細亞和亞歷山大都只是蠡測而已。甚至早期的傳說，對其寫作地點也沒有一個滿意的說法。唯一能夠肯定的便是說，它是在希臘世界的某地，由一個在外邦人中間工作的人寫的。
    內容
    大體上，路加福音的結構是依照馬太、馬可二書所述的主要事件的次序，再添上不少獨有的事。重要增補的部份如下：
    施洗約翰的出生（一5～25，  57～80）
    耶穌的誕生及童年（一26～56，二1～52）
    耶穌的家譜（三23～38）
    在拿撒勒傳道（四16～30）
    對彼得特別的呼召（五8～10）
    六個神跡（五1～11，七11～17，十三10～17，十四1～6，十七11～19，廿二49～51）
    十九個比喻（七41～43，十30～37，十一5～8，十二13～21，35～40，十二41～48，十三6～9，十四7～11，16～24，28～30，31 ，32，十五8～10，11～32，十六1一13，                  19～31 ，十七7～10，十八1～8，9～14，十九ll～27）與撒該（Zacchaeus）相遇的事（十九1～10）耶穌被希律嘲笑（廿三8～12）耶穌復活後在以馬杵斯的路上顯現（廿四13～35）。
    還有許多路加福音的特徵，由於太過瑣細和繁多，無法一一類舉。
    大綱
    路加福音的史料，是繞著一個中心觀念而組織起來的。這個觀念，就是耶穌以人類的一份子，靠著聖靈的能力，活出了人子十全十美而具代表性的生命。這個觀念的發展植根于路二11，耶穌被宣告為「救主，就是主基督」。「救主」說明了他的任務，「主」、「基督」則說明了他的身份，就是猶太教的那位彌賽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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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救主的事工                       四16～九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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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立助手                    六12～49
        宣告主義                    六20～49
        憐憫的事工                  七1～九17
        十字架的啟示                九18～50
5. 救主的使命                       九51～十八30
        公開的挑戰                  九51～62
        七十人的選派                十1～24
        天國的教訓                  十25～十三21
        公開衝突的發生              十三22～十六31
        訓誨門徒                    十七1～十八30
6. 救主的受難                       十八31～廿三56
        往耶路撒冷路上的事件        十八31～十九27
        抵達耶路撒冷                十九28～44
        在耶路撒冷的衝突            十九45～廿一4
        關於耶路撒冷的預言          廿一5～38
        最後晚餐                    廿二1～38
        賣主                        廿二39～53
        被捕與受審                  廿二54～廿三25
        釘十宇架                    廿三26～49
        埋葬                        廿三50～56
7．救主的復活                      廿四1～53
        空墓                        廿四1～12
        在以馬杵斯的顯現            廿四13～35
        向門徒顯現                  廿四36～43
        差遣                        廿四44～49
        升天                        廿四50～53
    路加在前言中一開始，就聲明作書的動機是要受信人知道，他從口傳而得的教訓，是有屬靈的確實性的。「傳」這個字，在新約聖經中通常的用法，是指由正式傳授而得到的知識而言，不是指偶然得到的。路加顯然是希望藉著此書給提阿非羅一個可靠的根據，以糾正他所熟知的教訓。
    基於上面的假定，可以得到這樣一個結論：路加陳述事實時，會力求正確，正如他所說的（一3），而且也將事實組織成為一些骨架，使讀者有一個完整的印象。
    在「預備救主降臨」那一段，有不見於其他福音書的資料。馬太說了耶穌是童貞女所生，但他是站在約瑟的立場說的。而路加則是站在馬利亞的立場說的，至於施洗約翰出生的資料，馬太、馬可皆付闕如。
    第三段介紹耶穌計程車時間事奉，這一段的開始直接與歷史有關。好像要藉此指出，耶穌並不是一個理想化了的宗教人物，而是曾真正參與過人類歷史的一份子，可以在時間與空間上確定的。至於他的家譜，溯自亞當，所著重的不是王位的遞嬗，而是人類的家世。受試探的記載，除了次序不同之外，與馬太是極為相近的。路加特別提醒讀者注意一個事實，就是撒但「用完了各樣的試探」（四13），好像他希望指出耶穌曾經受過人類每一樣有代表性的試探。
    第四段記載救主的職事。路加以拿撒勒的講道來作開始，在這次講道中，耶穌宣佈了自己與聖經預言的關係。他以報告「神悅納人的禧年」為他事工的目標。此後有關耶穌生平的資料，大約與其他符類福音書相似，但路加增添了不少個人的點綴。
    第五段是路加所特有的。九51到十八30裏面的記載，除了中間一兩段之外，絕少見於其他福音書。耶穌所講的比喻，如好撒馬利亞人（十28～37），無知的財主（十二13～21），不結果的無花果樹（十三6～9），婚筵的座位（十四7～14），大筵席（十四15～24），失錢（十五8～10），浪子（十五11～32），不義的管家（十六1～13），財主和拉撒路（十六19～31），法利賽人和稅吏（十八9～14）等，都只是見於路加。雖然，驟看之下，這些只是路加隨意收錄的耶穌的比喻，然而這些比喻都有一個作用，就是要說明耶穌傳道的意義。每個比喻或敍述，都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用以說明路加在運用一些基督生平的新資料，向外邦讀者闡明耶穌的重要性。
    路加在描述耶穌受難時，大致上跟符類福音書的描述沒有多大的出入。至於最後晚餐的次序（廿二19～23），對西門彼得的安慰（廿二31，32），流汗如血的一幕（廿二43，44），公會受審經過的安排（廿二63～71），耶穌被帶至希律面前（廿三4～16），耶穌對耶路撒冷女子說的話（廿三27～31），犯人的悔改（廿三39～43），這些敍述給故事加上畫面的色彩，而沒有改變故事的發展與意義。路加描繪了人子如何因順服天父而忍受十字架，藉以強調耶穌肉身所受的痛苦與發自人性的同情心。至於復活的記載則是顯著地迥異與新穎。這些記載的真確性與其他福音書沒有兩樣，但耶穌在以馬杵斯路上向二人的顯現一節，肯定了這本福音書尋求確據的特點。耶穌受死的事實，門徒的灰暗絕望，耶穌意外而有力地顯現出自己活生生的存在，他從自己的角度解釋聖經，及他和門徒說話時那股震懾著他們的屬靈說服力：這一切都強有力地證明在基督身上，一些新事已經在世上發生了。本福音書的結語將歷史的事實與教義上的真理連接起來，指出悔改赦罪的道理所依據的，就是藉著基督而來的啟示。
    重點
    傳說路加是一個畫家，曾為初期教會繪很多圖畫。也許他不一定會在畫布上作過畫，但毫無疑問的，他在語言上是個畫家。在幾本福音書中，他所寫的那本最具文學性。他的故事，不論是耶穌親口講過的，或是他自己述說的，都是修辭上的珍寶。同時他的辭滙豐富而多變化。在他的作品裏，深藏著四首美麗的詩歌，一直留傳至今成為教會的聖詩：聖母頌（Magnificat，一46～55），是馬利亞前往探視以利沙伯時所唱的歌；有福頌（Benedictus  ，一67～69），是約翰出生時撒迦利亞所說的；榮歸主頌（Gloria  in  Excelsis；二14），是耶穌出生時天軍所唱的；西面頌（Nunc  Dimittis；二28～32），是嬰孩耶穌奉獻時西面的禱文。
    路加福音主要是一本歷史。沒有其他作者好像路加在一5，二1和三1～2幾處將敍事的日期交待得那樣清楚。
    雖然路加還是有許多事情沒有詳細記載，不過別人還是不像他那麼完整的勾畫出基督由生至死的事蹟。當他處理基督生平時沒有懷著地方觀念；他乃是以一個世界主義者的眼光去看基督。在他心中，沒有所謂猶太人與外邦人，希臘人與化外人，為奴的與自主的分別。路加可說是真正的大公無私。他寫的歷史並非是一個乏味的大事年表，而是由聖靈感動，將一個生動的演義，寫成一部完整的歷史。
    威廉·蘭賽爵士（Sir. William  Ramsay）如此說：
    「路加的記載，比其他歷史家的記載更經得起考驗。要是批評家      對自己所評判的有所認識，而又不越出科學而公平的規範的話，則路加的記載可以經得起最嚴厲的考查及極刻薄的處理。」
    要判斷蘭賽的稱讚是否言過其實，只要把路加的著作拿來與他當代的作品對比一下，我們就不難發現。在冷靜、深度與準確幾方面，路加是淩駕於他的同儕之上的。路加、使徒行傳二書寫成的目的，是在為基督教會的興起與發展提供一個屬靈的分析，因此這些分析必須運用歷史的手法去寫。
    路加福音強調教義的地位。路加會與保羅一同遊歷，又做過牧師與傳道人，所以他不可能忽視了傳授教義的重要性。路加雖沒有專題的討論神學，但他的辭彙，卻顯示出他對教義的認識與興趣。那被天使（一35），鬼（四41）與父（九35）所公開承認為神兒子的基督，在路加的筆下，同時，具有神性與人性的位格。救恩是路加福音一個極重要的教訓：「人子來，為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十九10），這是本書一句關鍵句子。有幾個比喻，特別是第十五章那些比喻，把救恩的意義說明了。保羅曾經多次提到「稱義」，這名詞在路加及使徒行傳中出現過好幾次，雖然不都是神學上的用法。然而有一次談到法利賽人與稅吏時（十八14），「稱義」一詞用得很正確，指著人在神面前的屬靈地位而言。像其他福音書一樣，路加為神學建立基礎，而沒有將神學當作一門學問來發展。然而，有關基督的位格、悔改、得救、罪、稱義、贖罪等問題的性質與意義，對讀者來說都是很明顯的。
    有關聖靈的教義也特別受到重視。事實上，路加提到聖靈的次數比馬太、馬可加起來還要多。書中主要的人物，在他們的工作上，都有聖靈所加給的能力。他們是施洗約翰（一15）、馬利亞（一35）、以利沙伯（一41）、撒迦利亞（一67）、西面（二25，26）與主耶穌自己（四1）。耶穌一生靠聖靈而活。他從聖靈成孕（一35），受聖靈的洗（三22），受聖靈試驗（四1），為了完成他的職事而領受聖靈的能力（四14，18），被聖靈感動而歡樂（十21），他也預期門徒將在聖靈的能力裏完成他的工作（廿四49）。理所當然地，使徒行傳把這個主題發揮得更為盡致，將教會中聖靈的性質及工作陳述出來。
    有幾類人物在路加書中特別受到注意。路加有根多提到婦女的話。「婦女」一詞出現過四十三次，而馬太、馬可加起來才不過是四十九次。路加處理耶穌的母親馬利亞的性格時，比馬太處理更為詳盡。約翰的母親以利沙伯（一5～6，39～45，57），女先知亞拿（二36～38），門徒中間的那群婦女（八2～3），為耶穌的受難而哀慟的婦女（廿三27～28）以及那些在十字架與墳墓前出現過的婦女（廿三55～56，廿四1 ～11）都被路加記錄下來。「兒童」在路加書中也比在其他古代史冊受到更大的重視。馬可完全刪去耶穌及約翰的出生及繈褓時期的事蹟：而路加則以三章的篇幅記述。路加三次提起耶穌在一個獨生子身上行神跡的事（七12，八42，九38）。在路加的記錄中，耶穌儼然是窮人與受欺壓者的戰士。他的比喻中，有七八個要不是談及貧富的對比，就是強調經濟的需要（七41～43，十一5～8，十二13～21，十五8～10，十六1～13，  19～31，十八1～8）。這些比喻，都只是路加所獨有的。在財主與拉撒路及無知的財主二比喻中，對富人的寫照雖沒有敵視的意味，卻沒有一點褒揚之意。路加本人雖屬中上階層，卻自願與下等階層的人士來往，他的書就是為這些人而寫，為要給他們介紹基督以解決他們的需要。我們也應該一下路加的寫作技巧。路加所覆述的耶穌的比喻，很多是值得注意的。這不僅是因為比喻有屬靈教訓，更因為比喻的修辭優美。第十五章浪子的比喻是古今最佳短篇故事之一，希臘文的用詞更是一朵揉合了簡樸與深意的奇葩。沒有其他題材比路加所述的耶穌降生的故事更為細緻，更富感情。以馬杵斯路上的一景，將整個復活的題材用一兩段有趣的故事濃縮起來，還把這件事的主要教訓包括在裏面。任何抱著文學批評的眼光讀福音書的人，都會贊成路加是出色的作品。
    人物
    路加一書中出現了好幾個新的人物：撒迦利亞與妻子以利沙伯、西面、亞拿、撒該與革流巴（Cleopas）都沒有在別處提起過。他們每一個人都屬於一種不同的類型。路加的文學性人物也好像他的歷史性人物一樣能引人入勝。誰能忘記第十五章裏那個慈愛而忍耐的父親與他的兩個兒子——一個任性而不負責任，一個傲慢而倔強（十五11～32）？那個為了救助一個被強盜打傷的陌生猶太人，而不惜生命金錢的撒馬利亞人（十30～37），那個對著自己的財產而洋洋自得的懶散的財主（十二13～21），被主人解職而乘機搜括一筆的狡滑的管家（十六1～13），以及在聖殿中大聲招搖祈禱的勢利的法利賽人，都是一些真實生活中的類型。這些人物的類型，很可能是耶穌從自己觀察到的個別情形取材而成，再由路加以生動的敍述為讀者保留下來。
    路加福音累積起來的效果，正與作者說明其宗旨時所表示的一樣。因為故事非常真實，表現手法非常出色，所以我們所看到的耶穌不僅是一篇抽象文章中的題材，而且是一個真實的歷史人物。路十九10：「人子來，為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路加福音將這句話充份的說明了。他將耶穌描繪為人子，寫出他如何活在人的中間，如何衡量他們，以及為他們做了什麼。
第十章  約翰福音
    來源
    約翰福音是聖經正典福音書四重奏中最不同凡響，也許是最有價值的一本。雖然它所處理的事件次序大致上與其他福音書沒有出入，但在結構和風格方面，它卻適異于其他福音。本書沒有一個比喻，神跡也只有七個，其中五個只是本書才見到的。本書所載耶穌的講道，主要是談及他的位格而很少談到天國的倫理教訓。耶穌與人個別會面的次數在約翰中增多了，約翰著重他與人個別的關係，過於與大眾一般的接觸。這本書神學意味很濃，而特別談到二方面：即耶穌位格的性質和相信他的意義。
    由於約翰與符類福音書之間顯著的歧異，有人懷疑到它的真實性。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得瞭解此書的緣起與宗旨。據傳統說，約翰福音是使徒中最後去世的，西庇太的兒子——約翰晚年在以弗所寫成的。這見解雖不斷受到抨擊，但它的可能性仍不下於其他任何假設。主後一世紀末基督教教會的一般情況現在知道的甚少，因此要重建約翰福音的結構是極端困難的。
    關於約翰福音的存在，最早的證據見於優西比烏所引述帕皮亞的一段文字，這段話提到耶穌的一個門徒約翰，又提到另外一個門徒——與他同時期的一個長老約翰。匾西比烏據此推斷這是兩個不同的人，又引述以弗所的兩個墳墓，在他的時代，皆被稱為約翰的墓。因為帕皮亞的著錄現已不存，我們對他這個敍述的意義，很難作獨立的判斷。可能優西比烏誤解了他的意思，一個使徒沒有理由不能同時披稱為長老的。可能帕皮亞只是說：大部份的使徒早就隨著他們的口頭見證逝去，而只有一兩個，仍舊生存到他的時候，為耶穌所說過所作過的事親身作見證而已。
    以第四本福音書不是使徒約翰所寫而是成於一個叫約翰的長老的這個理論並不能算是成立的。自從愛任紐以後，教父們的見證都主張作者是約翰。亞歷山大的革利免、俄利根、依保利杜（Hippolytus）、特土良、以及穆拉多利殘卷（Muratorian  Fragment），都認為第四木福音書是西庇太的兒子約翰所寫的。
    作者
    從福音書本身可以摘出一些關於作者的事實。首先，他是猶太人，習慣于用亞蘭文去思想，雖則他的福音書是用希臘文寫成的。在他的文章中，很少見到從屬的句子，而且不時插入希伯來文與亞蘭文的名詞，而再加以解釋。作者熟習猶太人的傳統。在一19～28中他提到猶太人對彌賽亞的等待。他知道猶太人對撒瑪利亞人的觀感（四9）以及他們在崇拜上的排他性（四20）。他也認識猶太人的宴會，並向讀者詳加解釋。
    其次，他是一個巴勒斯坦的猶太人，對於當地曾有親身的經歷，特別是耶路撒冷及周圍（九7，十一18，十八1）。他熟識加利利的各城（一44，二1）和撒瑪利亞的境域（四5～6，21），他對所描寫的地方，似乎瞭若指掌。
    還有，他所記錄的事情，是他親眼看過的。在一14：「我們也見過他的榮光」，和十九35他用第三人稱說：「看見這事的那人就作見證」，他在這二處經文中聲稱他所說的是取材自他所親身經歷的。而散佈在福音書各處的細膩的筆觸，都證實了這個印象。耶穌坐在雅各井旁的時辰（四6），迦拿婚宴上石缸的數目與大小（二6），馬利亞用在耶穌身上的香膏的重量和價值（十二3，5）以及耶穌受害時的細節（十八、十九章）等等都對整個敍述無關宏旨，但卻顯出觀察者目光的銳利。
    誰是作者？確鑿地，他從耶穌一開始工作時就追隨著他，因為他曾提到一些事，是在其他福音書所述耶穌開始傳道前發生的。他必定是自己所描述的那群門徒中的一個。根據最後一章，我們可以看出他就是那「所愛的門徒」，曾是彼得的密友，在最後晚餮（十三23）以及在耶穌受審（十八15～16）和被釘的時候（十九26～27）他都離耶穌很近。耶穌最親密的朋友中只有一個符合這些條件。雅各在教會歷史的初期已經被殺（徒十二2）。彼得、多馬和腓力屢次在書中以第三人稱出現，不會是作者。雖然作者未有自我介紹，他已經肯定了讀者必會知道他的身份，並且會接受他所寫的事上所具有的權威性。剩下來最有可能的就是西庇大的兒子約翰。下面的結論就是基於這個作者身份的假設而作出的。
    約翰的傳記，正如其他聖經上的傳記一樣的零碎。他的父親是加利利漁夫西庇太（可一19～20），他的母親是撒羅米，可能是耶穌母親馬利亞的姐妹（參看太廿七56；可十五40；約十九25）。他是西庇太的兒子。他在加利利長大成人，並且在捕魚業上是他的兄弟及安得烈和彼得的夥伴。他起初可能是施洗約翰的門徒，又可能是約一40所提及的安得烈的同伴。如果是的話，那麼，他就曾經隨從耶穌第一次周遊加利利（約二2），而稍後與他的夥伴們一同拋下漁網跟隨了耶穌（太四21～22）。
    耶穌的生平中，約翰參與的事件，實在多得不勝枚舉，難以逐一討論。在早期于猶太傳道期中約翰與耶穌同在耶路撒冷。也許與尼哥底母會面的地方就是約翰的家。稍後他參與十二門徒傳福音的行列（正如太十1～2所描述的）。他需要耶穌的指導，不下於其他十一人，因為他與雅各的性情似乎是特別的激烈。耶穌稱他們為「雷之子」，或者更就字面的意思，就是「激昂之子」（可三17）。馬可沒有提出任何理由解釋他們為什麼被取了這名字。但希伯來文凡用到「某某之子」時，通常都是以某某為形容詞來形容那人的，如「彼列之子」  （  scrns  of  Belial）意即「毫無可取的人」。
    約翰與雅各的偏執與暴戾性情可於兩件事件中看出：對那個沒有與他們一同跟隨耶穌卻奉它名趕鬼的人，他們立刻禁止（路九49）：對那些不接待耶穌的撒瑪利亞村人，他們亟望從天上召下火來燒滅他們（九52，54）。二人都輕率地請母親懇求耶穌在他的國度中賜給他們首要的位置（太廿20～28）。這些意氣的粗魯行動都遭受到耶穌的嚴斥，雖然他們的動機，可能是出於對他自己及工作的忠心。
    最後晚餐宴上約翰占了一個特惠，並且是與主親近的位置（約十三23）。耶穌受審時，約翰因認識大祭司一家的緣故，得以進入他的院子（約十八15～16）。也許，約翰曾是他父親漁業公司在耶路撒冷的代表故此得以認識城中所有顯貴的家族。很明顯，他曾親眼看到耶穌的受審與死亡，並接受了耶穌將母親托他照顧的責任（十九26～27）。他與彼得一起渡過了耶穌被埋的黑暗日子，又與他同是最先探視空墓的人。在那裏，當他見到墓中空著的衣服時，「他看見就信了」（廿8）。
    福音書的跋中暗示：在基督教時代開始之後，他活了一個很長的歲月。否則，他不需要解釋他的長壽。新約書信指出他在教會中升到有影響力的地位，成為解說神在基督身上所顯明的愛的權威。他死時大概是主後一世紀的末葉。
    從這些零散而交織在基督生平一般敍述中關乎約翰生平的點滴，可以看出他的一些屬靈的經歷。他生性激烈，將自己毫無分割的忠心給予基督，這種性清經常粗魯而輕率地表現出來。自從耶穌馴服了他的熱情，將任性的殘暴除淨之後，約翰就成為愛的使徒。沒有任何一個新約作者可以超越他的忠誠。他火熱的性情表現在他語言的活力上。耶穌對不信者的嚴斥（八44），約翰以「魔鬼的兒女」（約壹三10）貼切地反映出來。然而同一個約翰卻有這樣的說法：「親愛的弟兄阿，我們應當彼此相愛，因為愛是從神來的，凡有愛心的，都是從神而生，並且認識神。」（約壹四7）。這種表現，在一個具有熱情天性的人來說，並非前後矛盾。約翰的例子，說明了一個可能成為大罪人的，可以被基督改造成為偉大的見證人。
    時間與地點
    第四本福音書寫作的時間，有各種不同的估計，大約從主後四十年到一百四十年或以後，但不會遲過他提安四福音合參。大約二世紀中葉，約翰已被收入這合參裏面。雷蘭（Rylonds）殘片中，發現一片約翰十八31一33，  37一38抄本得以保存；這顯示出約翰福音可能在二世紀的前半期已經在各地流傳了。高頓拿夫（Goodenough）認為約翰早在主後四十年便已著書，但很少學者接受這麼早的一個日期。最好的答案似乎是：約翰福音是第一世紀末葉在小亞細亞——可能就是以弗所——寫成的。那時教會已經達到一定的成熟階段，因而產生一個需要：就是他們需對信仰的本質有更高深的認識。這本書顯然是在外邦環境中寫成的：因為每逢提到猶太人的習慣與節期時，作者都加以解釋，以方便對這些東西不諳熟的讀者（約二13，四9，十九31  ）。
    內容
    約翰福音的鑰匙，是作者自己在約廿30一31的聲明：
    「耶穌在門徒面前，另外行了許多神跡，沒有托在這書上。但記這些事，要叫你們信耶穌是基督，是神的兒子，並且叫你們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在這段經文中，有三個突出的詞語：神跡、信、生命。第一個名詞——「神跡」——含有一個關於本書結構的提示。這個結構是以一些經過選擇的奇跡為中心。這些奇跡的一般特徵與載于其他符類福音書中的無異，但是在本書有其特別的意義，因此叫作「神跡」。作者一共提出七個神跡，是耶穌公開在別人身上施行的，或為別人的好處而作的。它們分別表現了耶穌權能的各種不同的領域，合而成為本書中心教義——耶穌的神性——的見證。這些神跡可以區分如下：
      標題                經節              權能的領域
    變水為酒              二1～11          質量
    治癒大臣之子          四46～54         空間
    治癒三十八年的病者    五1～9           時間
    使五千人吃飽          六1～14          數量
    行海                  六16～21         自然律
    開瞎子的眼            九1一12         災禍
    叫拉撒路復活          十一1～46        死亡
    在這七個神跡所發生的領域裏，那些影響人類生命的規律或條件正是人自己無法改變絲毫的。而在這些領域中，人類所不能的，耶穌證明了他能，並且藉著他所作的去證實他超自然的能力。
    第二個用詞一一一「信」一一一是本書的一個關鍵性的字，出現過九十八次。習慣上譯作「信」，雖然有時會譯作「信託」或「交托」（參二24）。通常是指對一個人的要求加以承認而言，不然，就是指一個人向基督的完全獻身而言。「信」一詞包含了整個基督徒生命的全部意義：因為本段中這個動詞的動態暗示「信」是連續性的過程，並且有進展的含意。約翰對「信主」的定義是：接受他（一12），讓他成為一個人生命中的一部分。相信的人既為這些神跡一一一耶穌本身具有權能的證據一所折服，他們自然會進而擁有堅定的信仰了。
    本福音中的第三個鑰字一一一「生命」，在約翰的言語裏，是指一個信而得救的人在救恩裏所接受的一切東西的總體，是人類所能有的最高經驗。耶穌說：「認識你獨一的真神，並且認識你所差來的耶穌基督，這就是永生。」（十七3）約翰認為：生命並不僅是動物的生命力，或是人存在的過程；它乃牽涉到一種人性，一種新知覺，與環境發生的交互作用，和穩定的發展。他所介紹的基督是這個生命的典範，是神給基督徒的恩賜，也是神給基督徒的目標。
    這三個詞：「神跡」、「信」、「生命」，給本書一個合乎邏輯的結構。「神跡」包含了神的啟示；「信」包含了「神跡」所原定要產生的反應；「生命」包含了「信」所帶來的結果。
    大綱


本福音大綱所發展的中心主題是「信」。
                 約翰福音：信的福音
1．前言                                  一1～18
      主題的說明：信
2．考虛期                                一19～四54
      信的物件的出現
      約翰的傳道見證                      一19～51
      耶穌的工作見證                      二1～22
      耶穌的說話見證                      二23～四54
3．爭執期                                 五1～六71
      信與不信的爭論
      在行動中提出                        五1～18
      在辯論中提出                        五19一47
      在示範中提出                        六1～21
      在講演中提出                        六22～71
4．磨擦期                                 七1～十一53
      信與不信的衝突
      衝突的描述                          七1～八59
      與耶穌的兄弟的衝突                  七1～9
      與大眾的衝突                        七10～52
      行淫中被拿的女人                    八1～八11
      與法利賽人及猶大人的衝突            八12～59
      衝突的實例說明                      九1～十一53
      用瞎眼的人                          九1～41
      用關乎牧人的講論                    十1～21
      用辯論                              十22～42
      用拉撒路的復活                      十一1～53
5．危機期                                 十一54～十二36a
      信與不信的宣告
6．討論期                                  十二36b～十七26
      信心的加強
      過渡期                               十二36b～十三30
      與門徒討論                           十三31～十六33
      與天父討論                           十七1～26
7．受苦期                                  十八1～二十 31
      勝過不信者
      賣主                                 十八1～27
      彼拉多前的審判                       十八28～十九16
      釘十字架                             十九17～37
      埋葬                                 十九38～42
      復活                                 廿1～29
8．跋                                      廿一 1～25
      信心的責任
    約翰福音的結構很清楚，讀者不可能錯過。「信仰」是它的中心主題，自始至終都遵循著。而且，這本書並不想在現存事實之上增加什麼人為的組織。作者受默示，挑選了一些插話和教訓，代表上帝在基督裏啟示的特性和過程（一19），並且將它們編排起來，造成一種屬靈的浪潮，使讀者積極地表示相信基督。
    序言（一1～18），開始以「道」來介紹基督的位格。這名稱有別於其他福音書所用的，它沒有任何特別宗教背景的含義。「基督」是猶太人的說法，「主」是外邦人的說法，「耶穌」是人，但「道」（Word or Logos）是哲學的說法。因而約翰書中的主角被寫成一個普世性的人物，是「永恆理性」一一一就是神，道成了肉身，從神而來，為要將神啟示出來，正如兒子把父親啟示出來一樣。他要被那些接待他的人所認識（一12），而這些接待他的與那些不接待他的人之衝突就如光明和黑暗之互不相容。
    考慮期（一19～四54）表達出基督道成肉身的位格，他出現在當代人中間，並且受到他們的接待。首先，藉著他的先驅施洗約翰的見證以及它與約翰門徒的交往，他披宣佈出來。他的主要任務，是作神的羔羊（一29），而他吸引那些要跟從他的人所用的方法是投合他們的需要及欲望，這種任務與方法都與先前的歷史與啟示有關。他運用約翰所傳的道及舊約的預言運立自己的立場。在他所作的工作中，他展示了自己內蘊的能力，足以控制人類及一切事物及制度（二1～22）。隨後的幾次會晤更完全表明了他的恩典足夠供應全人類。那位飽學而文雅的猶太教師尼哥底母，那位尖嘴而愛嘲笑的撒瑪利亞婦人，以及那位纏擾不休的加利利貴族（可能是外邦人），都受不同的方法和論證的引導而相信耶穌。
    自從耶穌公開自我介紹，就引起了爭論，因為當他呼召人來信他時，許多人拒絕了。他並不要盲目或不講理的相信；他一直都是訴諸事實，並且解釋清楚信與不信的重要性。
    爭論期是從耶穌在池邊醫病的事件（五1～六71）開始，因為這神跡是在安息日實行的。耶穌指出這事不過是他的父不斷工作的一個例子而已，因而無形中承認「神性」是他的特權。隨著，他接著討論（五19～47）：以五種見證作為基礎，爭取人來信他。這五種見證就是：他自己，先驅施洗約翰，天父，他所行的事蹟和聖經。約翰認為第六章所述的神跡是特意為門徒行的，為要喚起他們對耶穌堅強的信心。這些神跡與以後的論說是緊緊連合著的，因為後者只不過是將神跡所含蘊的真理加以闡揚罷了。在這時期中，耶穌極力要求別人相信他，仿佛他迫切盼望在門徒未被激烈的爭論離間以先，能委身於他。
    磨擦期（七1～十一53）上承爭論期的趨勢而發展至必然的危機。
正當門徒的信心在遲疑中增長的時候，與此對照的是耶穌的兄弟對他無情的冷嘲，加上驚奇的民眾對他猶疑的追隨，以及猶太教勢力陰毒的反對。耶穌自己對於這些磨擦的評估，見於瞎子的故事：他表示當他還有機會時，必須作成神的工作：他又認為叫拉撒路復活一事是信心的最大考驗，也是他的能力一個最高峰的證據。在第十章，這兩個神跡之間有一段記載，這是耶穌對自己的使命所作最後一次長篇的公開聲明。這裏宣佈他的死的目的，正如符類福音書中耶穌在該撒利亞腓立比向門徒所說的話那樣清楚。磨擦的結果他已預言了。他說：「我將生命舍去，好再取回來」（十17）。
    在危機期中（十一54～十二36b），出現了由磨擦而生的種種緊張局面。耶穌退出耶路撒冷及近郊，去到以法蓮，為的是要避開風暴的中心。至於他的朋友們對他的感情，則由伯大尼一家公開宣示出來，他們為他舉行了一個宴會（十二1～2）。而那些上耶路撒冷守逾越節的人重亦熱烈地向他歡呼（十二20～21）。耶穌體會到大勢已定，於是從人群中悄然隱退（十二36）。在他生命中，決定的因素，不是民眾的投票，而是天父的旨意。
    到這裏為止，耶穌的職事都是公開的。但從這裏開始，則轉為私下的。最後晚餐完畢，耶穌對門徒的臨別訓言以及他向天父的禱告，構成了討論期（十二36b～十七26）。為著門徒能夠受得住十字架的震驚，耶穌為他們作了一番預備的工夫；這加上他為已完成的差事向父神所作的報告，就總結了耶穌在地上的職事。
    在受苦期（十八1～廿31）中，信與不信者，都將他們之間互相衝突的原則完全實行出來，在賣主與釘死這兩事上，不信者原形畢露。而彼得的軟弱，猶大的背叛，祭司們的嫉妒與毒恨，以及彼拉多的怯懦，正好指出了不信者如何達成他們最終的目的。而另一方面，婦女們與那位所親愛的門徒的堅貞和約瑟及尼哥底母的慷慨行動，卻說明瞭一種不完全而未經訓示的信心，也能在危難與驚駭之中持守忠貞。耶穌的復活，對相信的人來說，自然是一個最後的證據；對於在神子耶穌身上所顯明的啟示，這也是一個末了的表白。
    重點
    約翰福音有根多特點，使主題更為突出。主耶穌的要求可歸納為下面七大「我是」裏面：
    1．我是生命的糧                          六35
    2．我是世界的光                          八12一九5
    3．我就是羊的門                          十7
    4．我是好牧人                            十11一14
    5．我就是復活，就是生命（中文聖經
        譯作「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十一25
    6．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十四6
    7．我是真葡萄樹                          十五1
    約翰福音特別強調耶穌與個人的關係。所記錄耶穌與人的會面共廿七次，有長篇的也有簡略的；其中包括了一些可以歸在其他標題下：例如大臣之子的神跡（四46一54）和彼拉多的審判（十八28一十九16）。在這一類均合裏，最突出的不是那事件的本身，而是耶穌對個人的關心。在符類福音書中，彼拉多的審判一類的事，只是耶穌的生平在結束前的一個大特寫罷了；而在約翰福音中，耶穌個人對彼拉多的關心，以及他努力試圖引導彼拉多承認他的要求，都相當明顯。
    約翰的辭彙很特別，只要隨便引用它一兩節經文，就可以看出是屬於約翰福音的。有幾個關鍵性的字眼經常地重視。這並不是由於作者思維的狹窄，而是因為這福音的主題，像一顆鑽石一樣，須從每一方面來觀看。這類名詞在本福音書中若不是含有比喻性，就是含有特殊專門意義的，好像「生命」、「光」、「黑暗」、「工作」、「世界」、「信」、「肉體」、「時辰」等。其餘有些則含有抽象和帶點哲學性的內容，如「真理」、「真」、「恨」、「接待」、「愛」（這有兩個不同的動詞），「挪去」、「差派」、「太初」、「知道」（有兩個不同的動詞），「榮耀」（名詞及動詞），「見證」（名詞及動詞），「遵守」，「父」等。約翰福音的辭彙說明了一件事：那時關於基督徒生命的教訓已經形成了一些具體的觀念，而且以一套固定的措辭表達出來：同時，正如今日一樣，這些觀念，將屬靈真理整個新模式描繪出來。
    約翰福音所強調的，是神子耶穌基督的神性。雖然沒有其他福音比約翰更清楚地描繪出耶穌的人性，可是，也不能比它更直接斷言神的特權：「道就是神」（一1），「我與父原為一」（十30））「還沒有亞伯拉罕，就有了我」（八58），「人看見了我，就看見了父」（十四9）以及多馬所進口而出的「我的主，我的神」（廿28）。
    此外它也著重到耶穌的人性。耶穌困乏（四6），口渴（四7）、不耐煩（六26）、懸望（六67）、嚴厲（八44）、憂愁（十一35）、感謝（十二7）、煩惱（十二27）、愛戀（十三1）、忠義（十八8）、勇敢（十八23）。對當時那些偶然與耶穌相遇的人來說，他只是「一個人，名叫耶穌」（九11），但對那些曾與他生活在一起的人來說，他就成了「神的聖者」（六69）。
    宗旨
    前面已經說過，「衛道」是這個福音的宗旨。所有福音書的設計，都是為了引起讀者或聽者的相信。而本福音書的設計，如序言所說，是為著那些已經有些偏愛哲學而又正在尋求解答腓力所發的問題的人，這問題就是：「求主將父顯給我們看，我們就知足了」（十四8）。
    約翰福音或許特意為增補當時見於正典符類福音中關於耶穌生平的記載而寫的。沒有人敢斷言約翰曾經聽過並讀過馬太、馬可及路加。雖然如此，有種種跡象顯示作者的用心在於將一些未經記錄的新資料公開，即如耶穌在加利利的職事大都給省略了；比喻幾乎一個也沒有，而神跡的記載顯然是經過挑選的（廿30），還有就是約翰中的一些歷史資料是與符類福音者互相銜接的。又例如在敍述最後晚餐時，約翰將洗腳的一幕繪出來，闡明耶穌希望以身作則教訓門徒謙卑的功課。除了假定這個功課也許會鼓勵門徒實行謙卑之外，他並沒有確切地說明其理由。反之，路加卻記錄了門徒辯論「他們中誰為大」的爭執（路廿二24）。因此這兩個記載在含意上交織著，我們也許可以這樣臆測：約翰的描述是他私人對路加那段記載的增補，作用是說明耶穌如何應付路加所敍述的那個爭執的場面。
    人物
    約翰福音的一個特色，就是人物的發展是間斷出現的，而不是一氣呵成的描述。尼哥底母（約三1～15，七50～52，十九39），腓力（一43～46，六5～7，十四8～11），多馬（十一16，十四5～6，廿24～29），馬大與馬利亞（十一1～40，十二2～8），耶穌的母親馬利亞（二1～5，十九26～27），以及其他，都是順著故事發展的主流而自然、輕巧地帶出的；然而，將這些提到他們的片段並湊起來，就形成了一整套生活照片。在某種程度上，這種手法在其他福音上也用到，然而卻只限於少數突出的人物，如彼得及猶大。而約翰福音則同時採用突出的與藉藉無聞的人物，作為信與不信的例證。
第十一章  基督的生平
    由於主耶穌基督的重要性，一般人自然會以為他一定受到當時文壇的注意，也會以為關乎他生平的記敍一定不少。他確曾引起群眾的注意，跟隨他的人數以首計（林前十五6），他們的見證至一世紀中葉也仍然很生動。可是，事實上關乎他的資料卻相當少。除了四福音和保羅書信中零碎的暗示以外，當時的歷史對他簡直幾乎隻字未提。
非宗教性的資料來源  

    不過，我們還是有些關於基督或基督教的資料可以引用。在約西弗的古史（Antiquities）中，有如下的記敍：「大約在那時候，有稱為耶穌的智者一一一如果我們可稱他作人的話，因為他是行異能的，是喜歡接受真理者的教師。他招引跟隨他的有許多猶太人，也有許多外邦人。他是『那』基督。當彼拉多接受我們首領的建議，判他釘十字架的時候，所有愛他的人起先並沒有離棄他；因為三日後他復活，向他們顯現：正如聖先知會預言到他的千萬個奇跡。同時，因他的名被稱為基督徒的一種人，直至現今仍未滅絕。」
    塔西圖是第二世紀的羅馬歷史家，當寫到尼祿執政的時期，也提及到基督的死亡和羅馬的基督徒：
    「不是任何從人而來的援助，不是任何王公賜予的財物，更非任何獻與神明的贖罪祭，能使尼祿避免民眾的非議，相信他沒有下令放      火。因此，為了壓抑謠言，他就捏造罪名，以最劇烈的酷刑，處罰那些通稱為基督徒的人，他們原是犯了滔天大罪而被眾人憎恨的。他們的創立人叫基督，在提庇留王朝時代，被猶大巡撫本都彼拉多以罪犯之名處死：但是這種有害的迷信，弭平了一時，就又擴大起來，不僅在發生這毒害的猶大全地，還發展到整個羅馬市……」綏屯紐（Suetonius）的見證很簡單：
    「基督徙受到尼祿的處分，他們是一班信奉一種新創而有害的迷信的人。」
    年青的皮裏內（Pliny），是一個曾與他雅努（Trajan）通信的人，在他一封信中，談及自己在亞細亞遇的基督徒們：
    「但是，他們確信自己僅有的罪，或是錯誤，乃在於他們習慣在固定的某日，天亮之前聚會，用啟應的方式向基督唱詩，好像向神歌    唱一樣，更彼此緊守一個嚴謹的誓約一一一不作詭詐的事，永不欺哄，不偷盜、不姦淫、不作假見證，在被迫時仍不背棄託付……」
    路迦諾（Lucian）是第二世紀的諷刺大家，對基督和基督徒都加以輕蔑，將他們與巴勒斯坦猶太人的會堂說成一事，又暗示基督為：
    「……那將這個新宗教傳入世界，以致在巴勒斯坦被釘十字架的人……再者，那第一律法的創始者說服他們，只要他們徹底地廢棄希臘各神，敬拜那被釘的巧辯家，遵守他的律法，大家就是兄弟。」
    這些關於基督和基督教的簡單記錄，其筆記人都是不認識這運動的歷史，更敵視其教義的人。然而他們都指出基督教在第二世紀已經廣傳，同時，基督的敵人也承認他曾在歷史中存在過。根據以上資料的性質，可以證實他被視為一個無名的狂熱份子，他的宗教比預料的要高明的多。直至尼祿時期，基督教在宮廷圈中，羅馬人對基督教的態度，正如美國人評議輸入日本神道教的態度一樣，
耶穌生平的各時期  


由於四福音所供應的資料並不完備，就是說不是所有事蹟都記下來，所以我們不能藉此重寫一完整的耶穌傳。在四福音當中，路加或許是最富有代表性的，但他並沒有提及約翰所說的耶穌早期在猶太的傳道工作。福音書中也沒有人嘗試描寫耶穌本人的樣子，雖然這些作者們必然知道這些事實。關於他的幼年，只有路加給我們隱約的一瞥；他前三十年的時光，大部份都被省略了。至於事蹟的發生，也只有約翰確實是照時間先後記載，我們可以根據書中耶穌參加節期的提示追尋出來，（雖然有一個節期還是不能確定【約五1】）。福音書的記敍並不一定要依先後次序，因為每本書都有其自己的目標和資料的編組，為了效果，而不是為時間順序。它是一種說明，而非編年史。因此對於基督生平所行事蹟的先後次序，學者意見分歧。以下的表格與大多數的學者意見一致，多著重於福音書的重要事蹟，而非小節問題，因為細節是屬於專門性研究的範圍。以下所分各時期，皆依照伯爾頓（Burton）和顧斯庇（Good speed），赫士（Huck）和他人慣用的排列法。
[基督生平合參]
    重溫以上的傳記資料，可顯然看出很多重覆的記敍。其中大部份材料由符類（Synoptics）福音重覆三次，間中約翰福音也有記載。有關神跡和比喻的記敍，符類福音大抵相同。至於特出的事件如受浸、受試探、給五千人吃飽、變化形像和受難周等，則三者均有敍述。
    路加幅音和約翰福音的經文，未見於別的福音書者最多。尤其是路九51和十八14的內容為獨家記載，惟有某些話在馬太福音也有相同內容，但並非文字相同。至於約翰福音的內容多與符類福音有別，雖然在事件的歷史先後上大致相似。
    福音書較著重表現一個人物，而非寫一個故事。重要的不是在於完整記載的次序，而在於其是否有意義。各福音書之間的差別，顯示出可以彼此補充，雖然就寫作的人而言，可能並不是故意的。它們在內容方面的符合，足見關乎耶穌的實際知識必是初期教會之一部份固定的教訓，而且都是根據目睹者真實的見證。
    耶穌生平事蹟，前面個別介紹福音書時，已提過小少，這裹不贅。然而不論各書對基督生平方何不同的記載，同樣出現的有以下情形：基督對群眾的吸引力增加，被領袖反對時的危機，被群眾摒棄，以及不能被門徒好好的瞭解。根據施洗約翰被殺以及十二使徒旅行傳道歸來二事，我們可以見到耶穌的傳道對群眾的吸引力已達頂點，而他也慢慢開始有意地走向十字架。以後在北部退休以及後來在猶大和比利亞的傳道越來越充滿了爭執。從耶穌的反應，可看到他對於說服敵人接受自己的資訊一事，只抱著微小的希望。小過，他還是籍這些資訊教導一班始終跟隨他的門徒。
    復活為耶穌生平事蹟的頂峰，他曾多次預言到這件事。我們實在沒有理由懷疑福音書的真實性，也不能否認，它們的目的是在宣告耶穌從死裏復活。所有的作者都承認在七日第一日發現墳墓空了，耶穌多次以可見可模的身軀顯現給門徒看。
    各時期都沒有完盡的記載，甚幹受難周也是這樣，因為其中星期三似乎省略了。
耶穌生平的地理環境  

    主耶穌在世大部份的時間，都消耗在巴勒斯坦一帶，不足一萬方哩之地。嬰孩的時候，為了逃避希律王的憤怒，約瑟和馬利亞帶了他去埃及（太二13，14），又在傳道的危險期採訪過推羅和西頓（十五21）；但他大多數的旅程都花在加利利和耶路撒冷之間的路上。如耶穌到過約但河的東邊，或許在河邊的城市和村莊停留，所以並沒有深入外約但。
    巴勒斯坦處於地中海東端，就作為它的西海岸。北自利巴嫩山，南至死海，長約一百七十五哩。自海岸至北面的加利利海只有二十八哩：山海岸至南面的死海則約五十四哩。全境由北至南被約怛河中分，它發源于黑門山（Mt. Hermon）腳的泉源，向南流經呼勒湖（Lake  Huleh），加利利海，再流入死海。
    巴勒斯坦地勢可分為四區：一是海岸平原，由北沿地中海岸沙漠伸展至迦密山；二是的陵地帶多磷峋而光禿；三是約但河谷，這深谷在死海口時在海平面下一仟二佰七十五尺；四是約但東部的多山高原，其東以沙漠為界。
    以上四種地勢給予巴勒斯坦幾種不同的氣候和物產資源。海岸平原有少數幾個良港，約帕（Joppa，即今日的雅法Jaffa）和迦密山（Carmel）以北的多利買（Ptolemais），都是地中海東部海上貿易來往船隻搭載點。沿著海岸，有路將埃及和東北方諸國相連，為自古以來的交通線。沿海的氣候溫和，土壤肥沃，所以農業發達。
    丘陵地帶岩石磷峋而瘦瘠，自約書亞時期由以色列人佔領。其中包括兩個重要城市：近死海北端的耶路撒冷和以巴路山（Mt. Ebal）及基利心山（Mt. Gerizim）附近的撒瑪利亞。因為山高地峻，所以氣候溫和。人民的主要工作包括種葡萄、小麥、畜牧等小型農業。
    以斯得倫（Esdraelon）平原自西北向東南伸展，由迦密山沿基順，（Kishon）穀至基利波山（Mt. Gilboa）腳，與約但河谷連接。由於這條通道是海岸和內陸唯一的良好交通線，有極大的軍事價值，而這平原也就常常成為南北兩軍爭奪巴勒斯坦的戰場。米吉多（Megiddo）是這地區的重要城市，周圍的山嶺因而稱為哈米吉多頓（HarMagedon）或亞米吉多頓（Armageddon），亦即聖經所預言，這世代最後一次大戰的地點（啟十六16）。
    巴勒斯坦的居民多聚居于此山陵地區。北面的加利利，是耶穌的故鄉。該地起伏不平，但間有河谷可供農作，加利利湖上則漁業發達。湖東的革尼撒勒（Gennesaret）平原土地肥沃。因環湖商業開發，故而沿岸城市林立。通往東方的商道穿過加利利。拿撒勒就處於這些商道上，是耶穌早期的家。很多羅馬人和希臘人都喜歡沿湖定居，因為那裏天氣良好，而且作生意容易。耶穌常到的城市有伯賽大（Bethsaida）、哥拉汛（Chorazin）迦百農、馬加丹（Magdala）即馬利亞的家，和提比哩亞。拿撒勒和迦拿（Cana）則離湖遠一點。
    加利利之南就是撒瑪利亞，從前北國以色列的中心。地勢崎嶇，可耕種的地方比加利利少。以巴路（Ebal）和基利心雙山對峙、控制全區，自佔領以來，即為崇拜的中心。從前雅各居住鑿並的地方（約四5）就在這裏的示劍（Shechem）平原，居民務農為生。
    撒瑪利亞之南是猶大，地形與撒瑪利亞有些類似。近海的低地偶有山上溪水灌溉，以及由地中海吹來的水分。中部多石，不能耕種，東部則全為荒蕪的沙漠。南部的南地（Negeb）土地肥美而乾旱，類似美國西部。在耶穌的時期，該地根本不能居住，但近年因有水利，已把此地開發耕種。
    約但河谷的地質非常特別，是從北面托魯斯山脈（Taurus Mts.）伸展下來的罅穀的一部份，經阿拉伯及紅海東而入非洲。從約但河的起源至沒有出口的死海，約差三千尺。在耶穌的時候，約但河流入一小的呼勒湖，只有三哩闊，位於一個大蘆葦沼澤的中心。然而現今已由巴勒斯坦的猶太移民抽乾成為農田，該湖已不存在了；現今約但河直接流入加利利海，羅馬人稱之為提比哩亞湖。該湖長十四哩，最闊處約九哩，在海平面下六佰八十二尺。由於煙窗形的隘道時常有風吹下，所以加利利海會突然波濤洶湧。東面的湖岸峻峭，地境荒涼：西面則為寬闊可以耕種的平坡，在耶穌時期有許多城鎮在沿岸。
    從加利利海開始，約但河道彎曲盤旋而入死海。兩面峽窄，氣候屬熱帶，有兩大支流：自東面由加利利海南四哩處流入的有格木河（Jarmuk），而雅博河（Jabbok）則自東面由死海北約二十哩處流入。該河河床通常約一二佰尺寬，但在雨季時整個內峽谷常為黃泥水氾濫。古時雖無橋樑，但有少數幾處可涉水而過。
    舊約聖經稱死海為鹽海，成為阿拉巴海（Sea  of  Arabah，書三16；王下十四25），由於湖水並無出口，所以實在是一個大蒸發池，所有礦物質及鹽份累積了許多世紀。湖水味道苦澀，集合各種化學品太多，因而人不能下沉。在這平原上與所多瑪（Sodom）、蛾摩拉（Gomorrah）同時被毀的城市，相信是沉在死海；有端的海水下。南面與東南面的多石沙漠，即以東（Edom）之所在，存礦產甚多，居民偶有關掘。
    約但平原寬闊到可供定居之處，就有些農業生產。由於氣候炎熱，就可以種那些不能在較冷的高原種植的果樹和農作。
    約但河谷以東是高原，直伸展至阿拉伯沙漠。向北是安提利巴嫩山脈（Anti-Lebanon），向南是基利山和摩押山，安提利巴嫩的山坡上有人馬上卒，為世界最古不斷有人住之城市。大馬士革以南是巴珊（Bashan）草原，以畜牧著名。在耶穌的時候，這地區的南部因高蘭城（Golah），被稱為高拉尼提斯（Gaulanitis），北部稱為以土利亞（Iturea）。基列山由格木河（Jarmuk  River）直伸至死海口和摩押山的北端，而處於基列山和亞嫩河（Arnon  River）之間者，即為新約聖經所言之比利亞。
    在基督的時期，巴勒斯坦和敘利亞兩地因羅馬統治和殖民的關係，聯絡十分緊密。敘利亞省份包括腓尼基至迦密山一帶，以及約帕以南的海岸平原。它的羅馬統治者對巴勒斯坦的發展監視甚嚴，遇有當地政府或羅馬巡撫處理不當之處，每每干預。
    在加利利海東南一帶是低加波利，原是由十個城市所組成的同盟，是講希臘語的移民，大部份為外國人。他們並不構成一個政治單位，因為是分由幾個人統治的，有屬敘利亞的，也有屬腓力的。他們將那十分不同於希伯來民族的西方文化帶了來，甚至鄉村人民，必然也熟識希臘習俗和制度。雖然耶穌畢生多生活在加利利，必然也會熟習那些統治巴勒斯坦以外世界的外邦人的言語、風俗、和信仰。
    耶穌行走的路線，探望的地方，很容易在那雙頁的巴勒斯坦的地圖上找到，那在研究各福音時是應一同參考的。耶穌和他的門徒曾周遊加利利，顯然也到過該區的大多數村莊。他到過的城市多可查到。伯利恒和拿撒勒仍然非常熱鬧。耶穌公開行第一次神跡的迦拿（約二1～11），童年時期從事木匠工作的拿撒勒（路四34  ；可六3），他常去講道的哥拉汛和迦首農（太十一21，  23），馬加丹是抹大拉的馬利亞的家（太廿七56），拿因（Nain）是耶穌使寡婦的兒子復活的地方，以上各城市彼此相距都在廿五英哩以內。伯賽大的位置無法確定，很可能在約但河東岸加利利湖口。從約翰福音所述，可知它是在湖對岸，與迦百農和提比利哩遙遙相對（約六1，17，25）。
    在加利利海以東，就是格拉森（Gerasa），耶穌曾在那邊醫好了被鬼附的人（路八26，  37）。此地可能被誤為克撒（Kersa）或加大拉（Gergesa），那是位於險峻湖岸邊比較荒野的地點，而格拉森即今日的耶路斯（Jerash），在加利利海東南的低加波利。
    在猶大，耶穌的傳道工作只限於耶路撒冷和城外的少數村落。在橄欖山麓，距城東一哩是伯大尼，耶穌曾與馬大和馬利亞在那裏共膳。離曠野不遠有以法蓮（Ephraim），是當敵意太大時他退去的地方（約十一54），伯法其（Bethphage）或許離伯大尼不遠。以馬杵斯，就是他復活與兩個門徒同行的地方，大約在耶路撒冷西七哩半，在往約帕的路上。關於位置，多有爭論，然而約西弗曾講述到一稱為以馬杵斯的地方，距耶路撒冷不到七哩，與路加所述的距離很相符（路廿四13）。
    至於耶路撒冷本身，福音書曾多次提及。聖殿、西羅亞池（Siloam）、畢士大池（Bethesda）及門廊（約五2），聖城與橄攬山間的汲淪溪（Kidron）（約十八1），近橄攬山邊的客西馬足園（路廿二39），各各他或稱髑髏地（路廿三33），都是耶穌及福音書作者們所熟識的。
耶穌的教訓  
    從馬可的敍述中，共有十四次談及耶穌教訓眾人或是門徒。路加和馬太亦經常提到他的教訓工作。教導是他喜愛的工作。此後他的門徒能把這些教訓牢記在心，並轉告他人，都證明他教導有方。

方法:  

    耶穌教導人的方法並非完全新奇。與他同時的夫子們，例如：希列（Hillel），都以他們的智慧和善於控制聽眾注意力著名。當然耶穌曉得他們的教授法，而且也用過；然而他用得比他們更有效。「眾人很希奇他的教訓，因為他教訓他們，正像有權柄的人，不像文士。」（可一22），主耶穌基督的教訓非常直接、新鮮、有權柄，較其同時的人有效。他是最傑出的教師，對於教訓那些無知及任性的人，在技巧方面無與倫比。究竟他的方法是怎樣的呢？
    他最習知的方法就是比喻。比喻就是隱喻的延長，以普通的行動或事物來表明屬靈的真理。比喻不同於寓意，因為後者可能純為虛構，而前者常是用普通，即或是沒有指名的事實。耶穌所用的比喻加新舊酒皮袋（可二22）、撒在不同土壤的種子（四2～8）、鹽（太五l3）、好壞果樹（七16～20）、聰明和愚蠢的童女（廿五1～13）、不義的管家，（路十六1～8），都是這類比喻絕佳例子。每種情形都是來自日常生活，聽眾十分熟識。每個敍述都甚簡單，細節極少。每個比喻的重點非常清楚，有時在末尾加上一句總括，例如在十個童女的比喻中：「所以你們要儆醒，因為那日子，那時辰，你們不知道。」（太廿五l3）
    以比喻作為教訓的媒介可達到幾個目的。一般聽眾易於明白，因為內容與其實際生活甚有關連。耶穌的比喻也可能是取材於時事，所以聽眾認為知道他所說的是誰。比喻易於記憶，因為它既不長又不抽象。其在屬靈上的應用針對聽眾的需要。有時又用連串的比喻來表達同一主題的不同方面，例如馬太十三章論天國和路加十五章有關神對罪人的感化。
    耶穌所用的第二種方法是警句——簡潔而尖銳的聲明，緊貼在他聽眾的腦海有如倒鉤筋。這類的句語有八福（太五3～12）或如：「得著生命的，將要失喪生命；為我失喪性命的，將要得著生命。」（十39）此類警語多含似非而是的意思，使之更為動人。
    偶然耶穌亦在教訓中運用辯駁；然而他爭論的根據一定是聖經，而非空泛（和抽象）的假設。因此他與希臘的哲學家相異，後者嘗用普遍承認的事實，伸展為格言性的真理，再用含意發展為一個體系。在馬太廿二15一45，記載耶穌與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辯論。每次都是先由對方發問；最後耶穌自己再反問一個問題，論點就是用聖經話語作根據了。耶穌並不為辯論而辯論。當他真要辯駁的時候，他的邏輯就銳不可當。
    問答法是主另一種常用的方法。他的問題總不微小，但常常牽連到人類最深的問題。有時真驚人：「或說，你的罪赦了，或說，你起來行走，那一樣容易呢？」（太九5）「人若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什麼益處呢？」（十六26）無論是直接或反詰句，都啟人深思。他的問題經常使聽眾有所選擇，特別有關他自己的問題，例如「人說我是誰？……你們說我是誰？」（可八27，29）。耶穌更勉勵他的門徒多發問。他的教訓引起自由討論（約十三31～十四24），使門徒發問，他來解答。
    有時候，耶穌又用實際人物作教訓。他抱過小孩子來表明謙卑（太十八1～6），用寡婦把錢財投在庫裏的行為，教授施捨的一課（路廿一1～4），所有的比喻都是用人物做教訓，不過被耶穌用作教材來比較的那個物件並不一定在場。
    這些例子指出耶穌的方法之成功和變化。雖然比喻教授法在舊約聖經可找到近似的（士九7～15；賽五1～7），那時的夫子亦偶而運用大致相同的技巧，實際上這方法是耶穌所創造的。他知道如何使真理簡單而有力：所以他的比喻仍然傳流至今，而別人的已被遺忘了。

目的: 


所有耶穌的教訓，都含有屬靈和道德上的目的，與父神的使命有關。「我對你們所說的話，不是憑著自己說的，乃是住在我裏面的父作他自己的事。」（約十四10），他認為自己的教訓，並不僅是良好的勸告，或是對宇宙間原理的推論。對他來說，它乃是道德上和屬靈上最終的宣告。「所以凡聽見我這話就去行的，好比一個聰明人，把房子蓋在磐石上……」（太七24）。耶穌教訓人的目的，是要將那與世人命運攸關的，有威信的聖言傳給他們。

內容:  


耶穌大部份的教訓都散見於四福音書，每一頁都可以見到有教訓性的語句。有些成段。道德教訓集中于登山寶訓（太五、六、七）。天國的比喻集中于馬太十三章：至於末世的教訓，有關末日的，多載于馬太廿四、廿五章及馬可十三章和路加廿一章相似的段落裏。約翰則多為演說：如有關他本人的（約五19～47）、生命的糧（六32～59）、他本身的性質和使命（八12～59）、牧人與羊（十1～30）、對門徒的道別，準備他們面對自己的死亡（十三31～十六33）。這其中有些，例如最後一個，所說只為那一次；但其餘，如登山寶訓，則可能重覆多次。耶穌周遊講道多次，無疑他常會在不同的地方，按需要授以比喻或警句。
    耶穌所論到的主題繁多。如社會的適應（太五21一26）、性道德，（五27一32）、起誓（五33一37）、對罪的態度（五38一42）、施捨（六1一4）、禱告（六5一15；七7一12）、禁食（六16一18）、經濟生活（六19一34）、婚姻與離異（十九3一12）、與政府的關係（廿二15一22）、神的本質（約四21一24）等，都曾先後討論過。他並非要將這些教訓編纂成律例去遵守，或是整理成堅不可破的邏輯哲學。其實這些教訓並非圍繞著一個制度，而是圍繞著他自己，它們的價值乃在乎他本身的身份。在登山寶訓中有很特出的句子：「我實在告訴你們」，充滿了他隨時隨地所擁有的權柄。對於某些人，他的教訓似乎是雜亂無章，毫無關連的話，但是藉著他自己的光照，這些話就有了新的意義，成為一個神聖的人格發光的刻面。

教義： 


某些教訓值得特別留意，因為它們在教義上具有重要性。耶穌所表達的神是天父，這種父親的觀念基本上必須以他自己和神的關係來解釋。「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沒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願意指示的，沒有人知道父。」（太十一27）。在聖經中耶穌從沒有說過「我們的父」，也沒有把他自己與門徒拼起來用第一人稱。相反地，在墳墓前他曾對抹大拉的馬利亞說：「我要升上去，見我的父，也是你們的父，見我的神，也是你們的神」（約廿17）。在他教訓門徒如何禱告中，要他們稱神為「我們在天上的父」（太六9），表現人與神在倫理上的關係。這個父字關係在主耶穌身上比它在門徒身上更有意義，因為在獨特的意義上，只有他才是神的兒子。他本來就是神的兒子，而門徒則是靠著接受基督，才能成為神的兒子（約一12）。
    不過「天父」一詞也表達了神對人的態度。它包涵了神的愛及神的公義（太五44一45），神對自己創造的興趣和關懷（十29一30）、神的深謀遠慮和目的（廿23）、他的饒恕（路十五11一32），以及他對他們命運的最後決定（約十曰2），約翰對於耶穌有關「我們的天父」的教訓比別的福音都多，這辭出現了一百多次，也是耶穌通常對神的稱呼。
    或許耶穌討論過的題目中，最重要的就是天國了。有關它的確實性質的爭論也特別多。它是否等於在靈裏支配一個人的生命呢？耶穌只是說要恢復獨立的猶太國嗎？這天國是否就是教會？還是千禧年？抑是他要建立的某種革命性的經濟秩序？所有這些問題都有人提過，每一種答案也都有些人認為是對的。
    除了所有的猜測之外，福音書也記載了某些明顯的事實。它們全部提到天國（太六33；可一15；路四43：約三3），也都說它是耶穌所傳講的。約翰福音只有兩處提到天國：在耶穌與尼哥底母見面之時（三3，5）以及在彼拉多面前受審時（十八36）。對耶穌來說，天國就是神統治的整個範圍。無疑它的性質是屬靈的，而非以政治為主的，不過，直到天國之王親自再來統治以前，它不完全的彰顯出來（太廿五1一31）。
    在耶穌的教訓當中，天國和神的國這兩個詞的意義並無很大的差別，只有馬太用「天國」一詞。兩者在耶穌講道中卻說是「近了」（三2；可一15）；比喻中亦提到它們的「奧秘」（太十三11；路八10）；而兩者從施洗約翰的時候就已開始傳講了（太十一12一13；路十六16）；在歡迎小孩子那一段話內，兩者的用法亦無分別（太十九14；可十14）。如要在二者之間找到分別，或許可以說天國是猶太人的用詞，免得每次都提到「神」字，以致觸犯了神，與它有關的教訓是談及國度外表的彰顯。許多段說到這國度的內含的經文，多用「神的國」一詞（路十七20；約三3，5；路廿二16，18；廿三51）。
    天國的教義與舊約聖經有關。在倫理上它呼召人悔改（太四17）、服從律法誡命（五19）、及全心去行神的旨意（七21）。不過這與律法主義不同；因為最旱期的門徒亞利馬太的約瑟被形容為「盼望神國」（路廿三51）。主耶穌自己則認為此國度在他的死及復活後還不會完全臨到（廿二16）。因此這天國是基督再來時，神在地上所要建立的。它的原則要與最高的聖潔的精神一致，記載於啟示出來的律法中，而只有由主基督的工作才能成全；他是救贖主，也是王。
    耶穌論到他自己的教訓十分重要。在孩童時期，他就將自己對天父的特別責任告訴了約瑟和馬利亞（二49）。他探問門徒對他的信心（太十六15），又接受西門彼得的答案，說他是「永生神的兒子」（十六16）。在敵人面前，他講話表示他先世界而存在而且具有神性（約八42，58；十30一33，36；太廿二41一45）。當信徒敬拜他的時候，他並不像保羅一樣（徒十四11一18），表示反對（約九38，廿28一29）。他的教訓中間接的提示亦同樣有決定性的作用，因為他將自己置於律法之上（太五21一22），又自稱有赦罪的權柄（可二9一11）。假若福音書的記載可靠的話，那麼它們無疑是宣佈耶穌不僅出身是超自然的，而且他自稱為神。他對自己使命的估價也很重要。他來是宣揚天國福音（路四43），呼召罪人悔改（太九13），去尋找拯救失喪的（路十九10），去服事人，並且捨命作多人的贖價（可十45）。他是父所差遣的（約廿21），臨死時曾經向父報告他完成了使命（十七4）。啟示和救贖都託付給他，而兩樣他都完成了。他曾多次預言自己受死和復活（二19，三14，六51，十二24：太十六21；可十33，34），和再來審判（太廿五31一46）。
    主耶穌所宣告關乎屬靈和道德的論點，實在太多，無法在此一一討論。然而他的演講有一個共同的特色值得住意：它們都是根據同一個假定，就是他來是為了宣告神的真理，他有全權這樣作，人人也有責任遵行他的教訓。他視自己為神的兒子，而且，既為神的兒子，他的話就是決案。
丙部  有關早期教會的記錄
擴展的時期   主後廿九年至六十年
第十二章  教會的建立
使徒行傳1：1至8：3
    自主耶穌基督傳道開始，一直至教會在歷史上確立它的地位為止，其間相距一段漫長的時間。那些跟隨耶穌的門徒，原來只不過是一些卑微的加利利或猶太人，為何竟能變成世上顯赫的人物？他們本是軟弱膽小的人，當耶穌被釘十字架的時候，甚至不認他而遠走高飛；究竟是什麼力量改變了他們，使他們成為剛強的人，且能勇敢的為他們的信仰辯護？為什麼這一群被視為「沒有學問的小民」（徒四］3），竟能大大的影響整個世界？他們所創新的文化，幾乎使整個西方的文化全部改觀。
    新約聖經及早期使徒行傳的神學真理究竟是怎樣來的？聖經中書信的教訓究竟和福音書的教訓有什麼關係？為什麼這個始於猶太人，而又以猶太的彌賽亞為中心，以猶太經卷為基礎的宗教運動，今天竟然會成為大部份非猶太人信奉的宗教？這一切類似的問題，我們都可以從使徒行傳找到答案；因為這是唯一現存的資料，能將耶穌的工作和教訓及在保羅或其他新約作者的書信中所提及的基督教連貫起來。
有關早期教會的記錄：使徒行傳
    使徒行傳本身並不是一本獨立的作品。很明顯的，它是路加福音的續集。作者所說的前書（徒一1）及他提到的收信人提阿非羅，都證明了使徒行傳和物件相同的路加福音有很密切的關係。再者，使徒行傳卷首總述「前書」所說的（一1～2），完全與路加福音的內容相符；而作者繼續講述的故事也是緊接著路加福音的末段。所以我們很難否認路加福音和使徒行傳是同一部書的上下集。作者撰寫這書的目的，是要堅定個人的信心，並且提供一個簡明的歷史記載，說明神怎樣藉著耶穌基督個人的工作和他的教會，向世人顯示他自己。無論是從歷史，或是屬靈的角度來看，使徒行傳都能為這些問題提供一個答案。
大綱
    使徒行傳可以分為五個主要的段落：
    1．引言                             一1～11
    2. 教會的起源：耶路撒冷             一12～八3
    3. 過度時期：撒瑪利亞               八4～十一18
    4. 向外邦擴展
       保羅的差使：安提阿及羅馬帝國     十一19～廿一16
    5. 保羅的被囚及他的辯護：
      該撒利亞及羅馬                    廿一17～廿八31
    使徒行傳，是很有條理地順著徒一8所列出的地理形式而寫的。「你們……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引言後的一段是敍述耶路撒冷教會的開始。第二段概括的敍述在撒瑪利亞，沿海平原及該撒利亞等地的工作。最後的兩段則是敍述福音怎樣傳到地中海一帶的城市，達到首都羅馬。所以，就地理方面來看，教會的發展就像波浪一般，一波比一波來得高，一波比一波更靠近岸邊。
    此外，使徒行傳亦可以根據教會發展的記載來分段。二47；五14；六7；九31；十二24；十六5；十九20中都有記載得救的人數增加，及屬靈的素質提高；由此可見，使徒行傳所關心的，是那群基督徒的進展過程。本書的最後一部分，從十九20至末了，重點則是以實例記載，過於普遍性的敍述。它強調保羅個人的生平事蹟，而不是有組織的教會的事實。
    使徒行傳亦可依書中的人物來分段。第一章至第五章的中心人物是彼得；第六章和第七章則是司提反；第八章至第十二章介紹幾個人物：主要的是巴拿巴，腓力和大數的掃羅；而自十三章至末了，保羅是最突出的人物。作者屢次將彼得和保羅比較。他們都是領袖，彼得是猶太人的領袖，保羅則是外邦人的領袖。彼得主要是在耶路撒冷工作，而保羅則是在外邦人的地方工作。二人至少各有一段很長的講道，而使徒行傳均有摘要的記載：彼得是在五旬節那一日（二14一40），而保羅則是在彼西底（Pisidia）的安提阿（十三16一42）。他們都行神跡：彼得醫治了一個瘸腿的人（三1一10），保羅也曾醫治這樣的病人（十四8一10）。彼得迅速刑罰了亞拿尼亞和撒非喇（五1一11），而保羅亦懲罰以呂馬使其失明（Elymas）（十三6一11）。彼得從耶路撒冷的監牢中被釋放（五19一21；十二1一11）；而保羅也因神的干預而從腓立比的監獄被釋放（十六19一30）。他們皆強調聖靈的工作（二38；十九2一6）。同時，他們均以耶穌的復活為重要的資訊內容（彼得：徒二24一36；三15，26；四2；五30；十40，41；保羅：十三30一37：十七3，18，31  ；廿四15，21；廿五19：廿六8，23）。彼得是耶路撒冷早期教會的領袖，而保羅是第一所外邦教會的創辦人。然而，書中並沒有暗示他們彼此之間存有敵意，而他們工作的物件也並非局限於某一階層的聽眾。舉例說，彼得曾經把福音傳給外邦人哥尼流（Cornellus）的一家，而保羅亦抓緊每一個機會向猶太人傳福音。
    經常有人懷疑使徒行傳的可靠性，但卻從未能成功地駁倒它。假如我們要將使徒行傳的年代與書信的年代對照，我們必然會遇到一些困難的。而且，因為許多事件都缺乏了所需的旁證，我們也不能證實所有使徒行傳有關歷史的記載。然而，根據現存而又真確的考古或文獻的資料看來，使徒行傳的真確性是不足置疑的。雖然約翰諾克斯（John  Knox）以為在使徒行傳裏，「我們有足夠的理由懷疑一些細則」，他也承認：「有足夠的理由相信最後幾章的歷史性。」
內容
    路加自從寫完了路加福音後，便渴望撰寫另一卷書，來解釋基督教的發展和它的使命。這顯示他對於整個基督教發展的意義，極有見地。他不是一個寫編年史的人，僅求呆板的把一些枯燥的史實寫在紙上。相反的，他極具歷史家的天賦，能照著他喜歡的主題，編排歷史的事實。這主題就是教會的增長，特別是猶太教轉變為外邦基督教的過程。在這轉變的過程中，他自己曾親自參與過（因為他用過「我們」這一個代名詞來敍述），所以，他具有足夠的條件，以從事編寫有關這主題的故事。
    使徒行傳並沒有說他把早期教會發展中所發生的事情都完全記錄下來。事實上，雖然在敘利亞和埃及必定很早就有了基督徒，使徒行傳卻支字不提，教會在巴勒斯坦以南或以東發展的情況，保羅未歸主之前，大馬色已有基督徒，但那裏教會的進展，也沒有記載。使徒行傳主要是敍述福音怎樣由安提阿傳至北方的小亞細亞，再由小亞細亞傳到馬其頓亞該亞及羅馬。
    使徒行傳主題受這種限制的原因，可能有兩方面：一是作者本是熟悉基督教在這一方面的拓展情況，故此他能夠流暢的運用這些事實說明他的主題。其次它的主要目的是指引讀者明白福音的真確性。他必須表明福音是怎樣由耶穌開始，藉著他的門徒，一直不斷的傳到他寫書的那一刻。既然保羅是向外邦人傳福音的領袖，他理當獲得最多的注意力。再者，當作者要解釋福音是怎樣由猶太人轉移至外邦人，由律法而至恩典，由巴勒斯坦至整個羅馬帝國時，他無需將當日基督教會的宣教發展，一覽無遺的完全托述下來。路加只需講述這一面的發展，便達到目的了。
    使徒行傳所敍述的年代，開始點是基督被釘，約主後廿九年，結束點是保羅被囚於羅馬獄中，即主後六十年。關於使徒行傳中，每一件事情發生的時間，學者們意見不盡相同，下面所提供的，是一個平均數字。古代的作家不是採用日曆的演算法來表明時間，而是以官員的上任日期或任期來計算；所以，我們有時不可能確定事情發生的日期。在使徒行傳中，有幾個十分確定的年代值得注意：
    一、希律亞帕基一世的逝世                徒十二20一23
    二、革老丟年間的饑荒                    十一28
    三、士求保羅（Sergius  Paulus）任省長     十三7
    四、在革老丟時猶太人被逐出羅馬          十八2
    五、迦流任省長                          十八12
    六、腓力斯任省長                        廿三26，廿四27
    七、腓力斯的繼承人非斯都上任            廿四27
    使徒行傳是根據上述粗略的骨架編成的。而這些事件又都是無意之間提及的，作者好像認為讀者都熟識這些事情發生的時間，所以沒有加以詳述。以下便是上述事件發生的年代：
      希律之死                    主後四十四年（春天）
      革老丟年間的饑荒            四十四至四十八年
      士求保羅任省長              五十一年之前
      猶太人被逐出羅馬            可能是四十九年
      迦流任省長                  可能是五十二至五十三年
      腓力斯任省長                五十二至五十六年
      非斯都上任                  五十七至六十年
    上述年代中，最可疑的便是非斯都任職的時間，優西比烏認為它是在尼祿統治時期，其他現存的資料，也大部份支援這說法。理由如下：腓力斯曾因他的惡行在羅馬受審，而這事不可能發生在尼祿登基以前；因此，非都斯必定在尼祿統治開始後，才被委任，而他可能是在主後五十七年夏天抵達巴勒斯坦，然後審訊保羅。若將保羅在旅途中所費的時間計算在內，他大約是在主後五十八年夏天抵達羅馬，而使徒行傳的記載則於主後六十年結束。
    上述的其他事蹟都能夠幫助我們指出使徒行傳中幾個重要時期。希律之死與外邦教會之興起同時；因為使徒行傳在敍述安提阿工作的開端之後，便在十二章一節說：「那時，希律王下手苦害教會中幾個人。」此後不久，希律王就去逝了。差不多在同一時期，約主後四十四年至四十八年，革老丟任下的饑荒也發生了。
    倘若士求保羅是在主後五十一年當居比路的省長，巴拿巴和掃羅的福音工作可能始於主後五十年之前，必定不會在主後五十年之後。
    從迦流任職省長的記載看來，我們可以蠻準確地指出保羅在哥林多傳道的時間。使徒行傳十八章十二節不但說明保羅被捕及在省長面前受審的日期，似乎更暗示猶太人希望藉迦流新上任的機會，要求獲取一些利益。若是如此，保羅可能在迦流未抵達這城市之前，已開始傳道了。他並沒有立即離開哥林多（十八18），他在那裹住了一年半（十八11），此後在以弗所傳道兩年又三個月（十九8一10）。若再把他在旅途上所花的時間計算在內，保羅抵達耶路撒冷的時候，應該是主後五十五年或五十六年的夏天了。然後在非斯都任內，他結束了兩年在該撒利亞監禁的生涯。
    雖然在新約聖經的作者中，路加是比較注重年代的敍述，但是他主要的興趣絕非在此，而是在敍述猶太教會的漸衰，和基督教在外邦之興起。
    門徒向復活之主詢問他的計畫，第一個問題是：「你復興以色列國，就在這個時候嗎？」（一6）。五旬節的聽眾都是猶太人（二5），而門徒傳福音給他們時，亦稱他們為「以色列人」（二22），在耶路撒冷的教會中主要的也是猶太人，但是分為兩種：一種是巴勒斯坦的希伯來人，另一種是說希臘話的猶太人。他們傳道時，採用的是猶太人的用語，內容是介紹耶穌就是那位彌賽亞，他已經從死裏復活了。
    使徒傳福音的第一段時期，教會在耶路撒冷被建立起來。起初，他們所信的被稱為「這道」（九2），或是拿撒勒教黨（廿四5），可能與愛色尼派一樣，被人當作猶太教的一支。當司提反起來傳道的時候，引起了猶太教領袖激烈的反對，結果，使徒被迫分散，而教會的領袖亦被逼另尋工廠發展。後來，福音便傳到撒瑪利亞、安提阿、並外邦的世界。
    路加並沒有詳述這段教會過渡時期（八4～十一18）。他只透露幾個受逼迫而逃難之信徒的工作。但這些已足夠表明向外邦人傳福音的趨勢已經開始，而且果效相當大。衣索比亞（Ethiopia）的太監和哥尼流的歸依，以及腓力在撒瑪利亞傳道所引起的反應，都指出一種新的趨勢——一個無形教會的興起，取代了彌賽亞國度的創立。
    安提阿教會的設立，是向外邦人傳福音的開端（十一19一廿八31）。在那裏，信徒被稱為基督徒，並且在世界上占了新的地位。他們不再被視為猶太教的黨派之一，而是一個持有不同信仰的獨立團體（十一26）。安提阿教會成為當時教導的中心，並且在此差派一批向外邦人傳道的宣教士。安提阿教會更為外邦人爭取自由，在耶路撒冷的會議中達成協議，准許外邦信徒不必遵守律法的儀節。
    從使徒行傳十五35至廿一14所述保羅的旅程中，我們可以看到教會發展的情況，雖然保羅傳福音的物件，常常「先是猶太人」（羅一16），最熱烈的反應卻是來自外邦的轉教者及異教徒，因此，在他宣教初期興起的教會中，信徒有猶太人，也有外邦人。不過，保羅曾多次很清楚的表示把目標漸漸轉移到外邦人身上（徒十三46；十八6；十九9，10；廿一19；廿六20，23；廿八28）。猶太人普遍拒絕接受福音的態度，不但使保羅更深信自己是被派作外邦使徒（廿六16一18），也促使教會脫離會堂而自立，而且迅速的發展，最後，基督教便完全與猶太教分開了。
    從上述基督教的發展來看，我們可以知道教會生活的樣式，它的能力、目的、方法、基本組織、紀律及宣教工作的擴展。使徒行傳不是單敍述在那時期的教會歷史，更是基督徒的一本手冊。它說明了一個教會以聖靈建立的原則為基礎時，處置事情的方法及效果。
    在另一方面，使徒行傳也有護教的作用。有關基督教和羅馬政府的關係，我們可以從基督教的開端，一直追溯到保羅在羅馬受審的時候。由於作者是保羅的朋友，而且又是保羅最後往羅馬旅途中的同伴，我們難免會問：路加是否企圖向讀者證明基督教並不是政治危機的導火線，而只是一種屬靈運動？埃仁斯（J. Ironside  Still）在聖保羅受審（St. Paul on  Trial）一書中，主張使徒行傳是路加為保羅在該撒面前辯護而寫的綱要。雖然他的理論並沒有普遍的被接納，他認為使徒行傳有護教性質這種看法，卻是值得注意的。
    倘若路加福音和使徒行傳的接信人提阿非羅，對基督教信仰全無疑問，他就不需要別人提供確據了。可能由於猶太人和外邦人都不歡迎這福音，他也起了懷疑。但無論如何，路加福音和使徒行傳都清楚的表明一種簇新的超自然的啟示已經踏進了人類歷史。這啟示並不局限於某一國家或某一群人，也不屬於當時存在的任何信仰。它孕育於猶太教，持守其真理，但卻也超越了猶太教；因為它宣告說彌賽亞已經來了。既然它沒有任何政治色彩，就應當准予存在，至少它應與羅馬帝國的其他宗教並列。不過，對提阿非羅來說，使徒行傳的資訊當然更為直接，我們可以用使徒行傳四章十二節的話來表明：
「除他以外，別無拯救，因為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我們可以靠著得救。」
教會的基礎：使徒行傳1：1至8：3
    在早期教會歷史中，第一個時期的特徵便是它的建立。起初，沒有任何跡象顯示信徒要脫離猶太教。五旬節未成為基督教的周年紀念時，本是猶太人的一個節日。而且使徒的傳道著重於解釋舊約聖經，強調耶穌彌賽亞的職份；並且承認整個猶太國若都悔改，彌賽亞耶穌將會再來（三19一20）。彼得的講道和司提反偉大的呼籲，更都是針對猶太聽眾的。使徒往聖殿敬拜神（三1），司提反亦是在會堂中（六9一10），與寄居在耶路撒冷的猶太人辯論。
    然而，教會並不單是猶太教的自然產物，它是一種新的先知性的運動，以加利利人耶穌為中心。路加在他的福音書中清楚的表明：耶穌的一生，由他的出生直至死亡，都是非常神奇的；他是以神兒子的身份降臨世上（路一35）。使徒行傳的開始亦這樣說：「……他……將自己活活的顯現給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向他們顯現，講說上帝的事。」在整卷使徒行傳中，耶穌的復活是最重要的，也是一切教義的根基。所以，依路加看來，教會是人類的一件新事物。
    自基督之死至司提反被迫害之間大約五年內，教會變成了一個很突出的群體，有自己特別的組織、信仰和目的。
五旬節
    教會誕生於五旬節。那十一位門徒，與耶穌的母親馬利亞，他的兄弟，一群曾跟隨過他的婦女和一大群不知姓名的信徒，共有一百二十人，聚集在一起，並依從基督的吩咐，懇切禱告。猶大已經死了，職份由馬提亞（Matthias）取代。在五旬節的那一天，當他們聚集在一起的時候，聖靈有聲而又有形有像的降臨在他們身上。他們說起別國的話來，以致那些聽眾聽到自己的鄉談，明白神在基督裏所作的大事（二5一13）。
    聖靈的降臨應驗了約翰的預言（路三15，  16）和耶穌的應許（廿四49）。彼得宣告說這是應驗了先知約珥（Joel）的預言（徒二16一21），並且證明基督已經復活了（二32一36）。聖靈把所有信徒溶貫在一起，使彼此同心聯結一一一這是他們以前所沒有的一一一而且更激勵他們勇敢的面對和忍受一切的迫害（二4，四8，  31  ：六8一15）。
早期所傳的道
    初期教會傳道的中心是耶穌的生平和位格。這與今天的傳道不同，因為今天大多是有條理的引伸某一個專題，或是闡釋和發揮某一段經文。但使徒的資訊，則是著重述說耶穌的生平和工作，辯證他的復活，隨後便呼召人悔改，信靠他的名。彼得和司提反的資訊都記載在使徒行傳裏，它們都有護教的性質，為要答覆那些好奇而又敵對的聽眾的疑難。
    使徒所傳的，內容極合乎聖經。那時，新約聖經還沒有寫成，但他們的資訊卻滿是舊約聖經的引證和預言。彼得在五旬節傳道時，引用約珥書的一大段；他又引用詩篇一大段來表明彌賽亞復活的應許。司提反所傳的則是陳述他們國家不信的歷史，以他們棄絕耶穌為歷來不信的頂點。因此，聖經的教訓和前例便成了使徒資訊的基礎。
    這種資訊的重點，是要說明人必需相信復活的彌賽亞，個人以及整個國家都要悔改，並要接受聖靈（二38）。此外，講道之外還輔以教導，所以當信主的人數日增之時，他們都能維繫在同一教訓及行動之中（二42）。
組織和領袖
    耶路撒冷的第一間教會，並不是一個組織嚴密的團體，也沒有財產和能力維持一個健全的教會組織。使徒們因為負起傳福音和教導的工作，自然的便成為當時的領袖，但基本上教會的行政是民主制度。說希臘話的猶太人埋怨在天天的供給上忽略了他們的寡婦的時候，使徒們便提議委派些合適的人，管理這一部份的教會活動。這些人選是由「大眾」決定的，而新的職員也順利地被委任。
    有不少人論及早期的教會的所謂「共產制度」，因為他們為了貧窮的弟兄姐妹，願意捐出他們的財物，然後再平均分配（二45，四34，35）。眾人的確是「凡物公用」，但這是出於自願，而非被迫的；而且很明顯的，當時只是為了應付耶路撒冷的急需，因為在聖徒中有不少窮人（羅十五26）。在其他的教會，雖然亦有捐贈窮人的實施，但卻找下到類似制度的記錄。
    他們的聚會，有時在聖殿裏，也有時在私人住宅裏（徒二46）。聚會中有教導，也有擘餅和禱告（二42）。
    早期的領袖是彼得、約翰和司提反。三人之中約翰最不顯著，路加僅提及他與彼得在一起。彼得是當時最突出的傳道人。在五旬節那天，他站起來講道。當他與約翰被控的時候，也在公會面前衛護基督徒的立場（四5一8）。彼得的勇敢和屬靈的力量，與他以前否認耶穌那種優柔寡斷的態度，成了一個很奇妙的對比。
    司提反不是十二門徒的一位，他是被委任負責救濟工作七位中的一位，後來成為了早期教會一位突出的護教者。他的名字與他的背景有關，因他是一位說希臘話的猶太人，可能他是一個來耶路撒冷的朝聖者，他信主之後，便逗留在教會內。他在外地會堂辯論真道，沒有人能駁倒他（六9一10）。他並不把自己局限在社會工作上，他更是一位護教者、佈道家，也是教會中的第一位殉道者。
教會第一次分散
    因為司提反之死，並因猶太領袖們為了摧毀這個新運動而採取的強硬的壓制行動，大部分在耶路撒冷的基督徒便分散至猶大及撒瑪利亞等地。自此以後，一直至使徒行傳末，便很少提及耶路撒冷的教會。然而，它仍是猶太化的教會，並且還遵守若干律法，這可以從後來的爭辯中看出（十五1，廿一17一26）。但那些分散了的使徒，卻能展開許多福音工作；其中有些在下一段過渡時期中將有所敍述（八4～十一18）。
第十三章  過渡時期
使徒行傳8：4至11：18
    突來的逼迫，從司提反殉道開始，如暴風雨般臨到教會，這是教會史上一個銳變的開始。在此以前，信徒還為一般人容忍，即使有人被逮捕、盤問或監禁，也是零星的事件。這時候使徒確實行過神跡（四15～16），信徒也受一般人擁戴（二47），因此阻止了當權的祭司對教會過渡的逼害。然因司提反控告百姓拒絕基督的資訊，使他們勃然大怒，以至不遵循法律程式，便就地用石頭將他打死（七54一60）。要不是神親自介入，這位領袖的喪亡及猶太官員的敵意，將會導致教會的解散。
撒瑪利亞的宣教
    那七位被任派看顧耶路撒冷教會之寡婦的信徒，顯然不以管理飯食而自滿自足。司提反後來成了護教者，腓利則成為傳道者。被逼離開耶路撒冷後，腓利邁向撒瑪利亞，展開傳福音的運動。
    撒瑪利亞是人種混雜之地。主前七二一年，北方的以色列王國敗於亞述。大批以色列人被遷到亞述地，而外族則遷入代替他們，產生了人種的混雜，也因此影響到猶太人的血統和宗教。撒瑪利亞人有一半外邦血統，他們雖然依靠耶和華（王下十七24一33），卻保守了外邦人偶像崇拜的某些特徵。在以斯拉和尼希米複國時期，他們自成一國（尼四1，2，7，9），是猶太地人民的仇敵。他們保留著基利心山上的聖殿，猶太人則視之為分裂宗教的象徵（約四20，22）。這兩族人敵恨甚深，以致來往猶太地和加利利地的猶太人，通常避開撒瑪利亞，渡過約但河，沿河東的道路而行。
    因此腓利在撒瑪利亞傳福音，是一種令猶太人詫異的行動。可見他有一個異象，相信除本族人外，他的資訊對外邦人也有果效。他們的反應出乎意料之外，撒瑪利亞人竟然摒棄迷信，歸信基督。
    彼得和約翰的訪問，加強了腓利傳道事工的實力。二人到撒瑪利亞為的是調查成果，並使那裏的人確實接受聖靈。使徒行傳有四處記載聖靈以特別的方式降臨在人身上：五旬節門徒（二1一4）、撒瑪利亞人（八17）、哥尼流家裏的外邦人（十44一46）、和施洗約翰在以弗所的門徒（十九6）。這些事實個別地說明聖靈曾向不同階層的人顯現：整體上則表明在教會的紀元，聖靈開始在個別信徒生命中工作。聖靈這個恩賜，是歸依的明證（羅八9），也是神悅納使徒的工作之印證。
衣索比亞的太監
    這太監是衣索比亞宮廷的官員，可能是一個轉教者，剛從耶路撒冷朝聖回鄉。腓利與他的接觸，說明了初期教會增長的幾個原則。它與撒瑪利亞人的悔改一樣，顯示了種族的背景與歧視被消除，而且在神眼中，個人佈道與群眾復興是同樣重要；再者，這件事也是根據舊約傳揚耶穌這種傳道方法的實例。使徒行傳沒有提及腓利與太監會面後的結果，更無暗示福音在衣索比亞的果效。它卻指出基督教從耶路撒冷這個中心，轉移到外邦國家中的過渡時期，其間經過多方面的接觸，也指出福音向各方面傳播了出去。
保羅的歸依
    腓利的傳道說明教會向新地區和新團體發展；而大數人掃羅的歸依則產生了一個新的領袖。除了耶穌基督在世的工作以外，保羅信主，可算為基督教會史中最重要的事實了。因為它不單消除了一個福音的勁敵，更改變他成為最偉大的傳道者之一。
    大數的掃羅起初以青年人的身份出現在使徒行傳，替那些用石頭打司提反的人看管衣裳，更為司提反的被害而高興（七60）。關於掃羅的歸依，使徒行傳有三處不同的記載：一處是路加的記載，在第九章，作為歷史背景中重要的一段，另兩段是保羅的自述（廿二1一21，廿六2一23）。每一段都有不同的重心。第一段比較歷史化，屬教會動態的一部份；後兩段比較個人化，是保羅在敵對與懷疑的聽眾前，為自己的生命和信仰辯護。再加上保羅書信的某些段落，我們就有了關乎保羅生平這件重要轉機一切所得到的資料了。
    掃羅或稱保羅（後者比較普遍使用），約於主後第一世紀初出生于一個嚴謹的希伯來家庭。他的故鄉大數，是基利家的繁華市鎮，位於地中海的東北岸。自大數有陸路通過基利家的山峽，直通北部與西部，城中的船塢是船業中心。大數大學以哲學和醫學著名，希臘藥神（Aesculapius）的廟堂成了醫科學生的醫院與診所。我們不能證實保確有否接受大學教育，然而他難免受這城市的思想與生活方式影響。
    他接受的教育純粹是標準的猶太式教育，通曉希伯來文和聖經，以及製造帳棚的生意（十八3）。他熟悉亞蘭文和希臘文，前者可能是他在家中用的語言，後者則是大數通用的；他可能也稍懂拉丁文，不過沒有明證。
    十二歲時，他就被送往耶路撒冷，跟迦瑪列（Gamaliel）學習（廿二3），根據保羅自己的見證，他的學習甚有進步（加一14）。按信仰他是法利賽人，而且他逼害教會的程度（徒廿六9一11），也反應出他的熱心。在他成年時，已成為猶太教的領袖了。從事面看來，使徒行傳廿六章十節一句「……我也投票反對他們」（譯者按：英文直譯〕，暗示了保羅也是公會的會員。因此他在司提反被害時大約三十歲，因為成年男子始能被接納作會員。
    保羅信主以前的道德情況，可見於羅馬書第七章保羅內心生活的自由。律法使他對罪非常敏惑，以至他發覺他願意作的善他並不作，他所恨惡的，他倒去作（羅七19）。羅馬書七章所指的是已信主者還是未信主者的情況，成為神學家長久辯論的題目。不過它一定是指保羅這一類在法律之下的人。當然，在福音以外，律法仍然可以使人產生罪感。保羅當時對逼害信徒的熱忱，可能就是一種錯誤的觀念，以為可以藉此事奉神，彌補他心靈中的罪惡感。
    司提反的死在他腦海中猶如一根刺。按保羅起初的想法，司提反是褻瀆者，為律法所咒詛。然而司提反的論點理由充份，無瑕可擊。況且，司提反提及復活的主曾向他顯現，以及在他臨死時呈現臉上喜樂的榮光，都指出他生命的真實性，是主張遵守律法的保羅所不能動搖的。他在安東尼亞堡的見證（徒廿二19，20）也會提到這難忘的經歷。這經歷不一定是他信主的原因，卻是此後大馬色路上之改變一部份的基礎。
    改變的本身，主要是一種超自然的啟示，是復活的主向這滿懷仇恨之逼害者的顯現。保羅認為這是耶穌復活後最後一次的顯現（林前十五8）。它不能說是疾病或幻覺的結果。路加認為此事發生于大馬色附近的某地（徒九3）；同時還有大光（九3），保羅說比正午的太陽還亮（廿六13）；有聲音向保羅說話，同行的人也聽到聲音（九7），雖然他們不明白其中的意思（廿二9）。保羅在身體上也受到影響（九8），這是同行者也觀察到的。保羅歸主的客觀性是毫無疑問的。
    主觀的因素也需要稍微注意。當他聽到那陌生的聲音，從天上榮耀的光輝發出來時，保羅很自然的問：「你是誰？」（九5）要是保羅不是因司提反事件預備好了，「我是基督」這個答案，對他來說會是全不可信的。在一刹那間，他明白司提反是對的，而所有針對司提反和門徒的猶太教理論都是錯的。在他面前展開了啟示的新頁。正當他的神學思想有所轉變時，他被呼召去向外邦人傳道，他接受這呼召，被聖靈充滿，面對新的工作（九10一19）。
    保羅的傳道工作，立刻從大馬色開始。加拉太書還提及他曾往阿拉伯（加一17），此事可能發生於他首次在會堂作見證（徒九22）及最後離開大馬色那段時間之內（九23一25）。因為他在思想上遭遇了大衝擊，所以需要暫時隱退，使他固有的信仰與從基督而來的新亮光有所協調。保羅在立場上的突變，是他自己及他的朋友都覺得困惑的。
    保羅承認耶穌為彌賽亞的新信心，直接與他在大馬色的猶太朋友發生衝突（九23）。為了安全，被逼逃離該城。在耶路撒冷，門徒又以冷眼相待，自然地視他為披了羊皮的狼，要吞噬群羊。在巴拿巴的保證下，他被接納在使徒的圈子內（九27）。他有一個充實的傳道計畫。特別對希臘化的猶太人，他繼續類似司提反的工作。由於他特別的成功，引起反對者對他的強烈的反感，以至教會要差他回到大數（九30），以避免反對者所帶來的危機。
    據聖經所記（九15，廿二21，廿六17；羅十五16；加一16，二7，8：弗三1一7），保羅是神所揀選向外邦人傳道的使徒。他信主的經歷，是從耶路撒冷以猶太為中心的教會，轉向羅馬帝國的外邦教會的過程中之一部分。
彼得的傳道
    保羅的信主，帶給教會一個新人物，他成了被召特派向外邦人傳道的使徒。但是神的靈，同時感動教會內其他的人，其中最重要的是彼得。在這過渡時期的初期，他開始擴大傳道範圍，在沙侖平原一帶工作，特別集中于呂大（Lvdda）和約帕（徒九32一43）。
    這時期所發生的要事是哥尼流悔改歸主，他是羅馬百夫長，管理在該撒利亞的支隊。明顯地他對猶太教早已感興趣，因為「他是個虔誠人，他和全家都敬畏上帝」（十2）。大概他是猶太教的依附者，雖然並未正式轉教，卻相信耶和華是獨一的神，他也經常參加會堂的聚會。他可作為當時許多外邦人的典型，厭惡異教不合理和縱欲之風，決意另尋真理。從猶太教中，他找到一套高超的神學及純真的倫理思想。是前所未遇的，所以他熱烈的接受。
    神引導彼得到哥尼流的家，是使徒行傳重要的史實。原因如下：第一，它指出神所預備的救恩，並不局限於某種族或人民，雖然哥尼流是羅馬外邦人，卻與巴勒斯坦會堂內的猶太人一樣，有聽基督福音的權利。
    第二，哥尼流信主開了外邦人進入教會之門，起初彼得對這個神聖的命令加以拒絕，表示不願意沾染不潔之物（十14，十一7一12）。然而，在神的命令下，他終於去到外邦人的家，向他們傳道，更在那裏住了幾天（十48），這些外邦人的悔改非常真誠，彼得提議為他們施洗，接納他們（十44一48）。
    由於接納了這些外邦人，教會產生了一個爭辯的問題：猶太基督徒應否與這些未受割禮，不守律法的外邦人同席呢？要是外邦人成為信徒，應遵守律法到什麼地步？遵守律法應否成為決定一個人稱義或與神恢復正常關係的標準？這些問題，當然並非在哥尼流信主後便立刻出現，然而從外邦人加入後，律法和恩典便成為教會討論上兩大相對的原則。後期的傳道工作使這個問題更為顯著。
    彼得當時的答案，說明使徒行傳的歷史所要教導的要點。從律法至恩典的過渡時期並非自然進化的潮流，也不是權宜之計，更非少數領導者一時輿致的產品；它從聖靈感動而生（十19），藉聖靈帶領所講的道說明出來（十43），更有聖靈降臨在外邦信徒為確證（十44，十一15一18），「神也賜恩給外邦人，叫他們悔改得生命。」
    彼得在哥尼流家中的資訊，是使徒時期佈道性講道最好的例子。它實在是基督生平的簡史，特別強調他的死、他的復活，和他再來審判世人。一般地說，它就是福音故事的大綱。它特別的因素是它的普世性：「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十43）在此以前，彼得傳道的對象一向是「以色列人」（二22），亞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後裔（三13，25），「治民的官府和長老」（四9）。但從那時開始，他要使自己的資訊，適應一般沒有與神立約，也沒有接受過律法的人，他說福音是針對每個相信的人而講的。這資訊的含義，後來保羅更詳細地解釋，但恩典之法則及因信稱義之道理，卻確實隱含在彼得的講章內。
    因此，過渡時期的特徵，便是地理環境上的轉變，工作地區從耶路撒冷擴展至整個巴勒斯坦，包括撒瑪利亞，進而伸至敘利亞和大馬色。其次，也有一個成員的改變，因為信徒包括了撒瑪利亞人、衣索比亞人，甚至外邦羅馬人。神對外邦人的旨意越發明顯後，福音的資訊也越發擴大。它的中心思想，從天國復興轉移為罪的赦免。教會開始要面對律法的問題——究竟外邦人需要遵守律法嗎？由於信徒被逼害的結果，神為宣教事工預備了新的領袖，這宣教事工也因當時對福音資訊的反應加速進展。教會增長開始了一個新階段，而過渡時期便是為此階段鋪路。
第十四章  外邦教會與保羅的宣教事工
使徒行傳11：19至15：35
    使徒行傳所描述的向外邦人傳福音的運動，是以安提阿教會在敘利亞成立作為開始。教會的成立，是擴展運動的一部份，而這擴展運動是在過度時期突然興起的。在徒八4與十一19之間有一個很明顯的聯繫，因為十一19有這樣的記述：
    「那些因司提反的事遭患難四散的門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     並安提阿，他們不向別人講道，只向猶太人講。但內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們到了安提阿，也向希利尼人傳講主耶穌。」（徒十一      19，20）
    在安提阿傳福音的古利奈和居比路的信徒，放棄他們的同儕所採取專顧猶太人的做法，轉向希臘（希利尼）的外邦人傳道。路加在這裏的評論顯示出他描述過渡時期時所強調的是些例外的事實，不是傳道的概況。在這時期中，福音傳到了安提阿，而安提阿竟異常破例地成為一個全新的宣教事業的發源地。
    安提阿教會
    主前三百年敘裏古尼卡特（Seleucus  Nicator）建設了安提阿城。在早期的敘利士王朝統治下，安提阿迅速擴展。最初居民全是希臘人，其後有敘利亞人定居城牆外，後來隨著城市的擴展住進城內。第三種份子是猶太人，他們多是巴比倫遷徙來的殖民之後裔。他們與希臘人擁有同等權利，並且可以繼續他們會堂的崇拜。在羅馬統轄之下，安提阿繁榮起來，因為它在軍事與商業上是通往東方的必經之路。其面積僅次於羅馬與亞歷山大。
    安提阿教會成立的年份並無記載。但很明顯是在司提反死後不久，約主後三十三至四十年之間。安提阿教會的規模與特色，能吸引耶路撒冷教會注目，必定已經過一段時間（十一22）。他們差派巴拿巴前往視察，他在那裏服務了一個時期（不能確定多久），然後轉往大數請保羅作他的副手（十一22一26）。在亞迦布（Agabus）預言革老丟年間有饑荒之前（十一28），他們同工至少一年的時間（十一26）。因為革老丟在主後四十一年就任，而此段經文暗示預言是在他就任前發出的。關於年代的推斷還有一個線索，就是十二1提到希律亞基帕一位，他是主後四十四年去世的。安提阿的工作大概始於主後三十二至三十五年之間。如果饑荒救濟工作是在主後四十四年進行，則巴拿巴有可能是在主後四十一年左右開始與安提阿有接觸，這就是說，保羅最初露面時是在主後四十二年了。
    這個年表雖未能作最後的定案，但與我們所知道關於保羅的活動卻十分配合。若他在主後三十一年或甚至三十二年得救，又在大馬色地區活動了三年（加一18），則很可能在主後三十五年之前就已回到耶路撒冷。若他在耶路撒冷逗留了一年或兩年然後回到大數（徒九28一30），則可能在巴拿巴說服保羅與他一同從事他的新事業以前，保羅已經在大數與基利家傳道五年了。這似乎是一段很長的沈默，然而路加在處理其他同樣引人注意的事件上也保持同樣沈默；這樣看來，這段沈默的時間就不是例外的了。
    安提阿教會的重要性，在於它有幾個特點。第一，它是所有外邦教會之母。哥尼流的家只是家庭的聚集，而非普通會眾的聚集，所以不能與安提阿教會相提並論。從安提阿教會，第一隊被認可的宣教隊伍被差到沒有福音之地傳福音。第一次有關外邦基督徒的地位之爭論也是在安提阿發生的。它也是教會領袖們會面的中心。彼得、巴拿巴、提多、約翰馬可、猶大巴撒巴（Judas  Barsabbas）、西拉以及使徒行傳的作者本身（若西方的版本準確的話），都先後與這間教會有交往。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這些人物都曾參與向外邦人宣教的事工，他們的名字都在保羅的書信及使徒行傳裏被提及。
    福音書可能是源于安提阿。馬可與路加二人有來往的可能性，再加上稍後他們在羅馬有聯繫的事實，也許會對討論已久的符類福音問題有幫助。第一世紀末葉的安提阿主教伊格那丟提到福音書的時候，似乎專引用馬太，好像馬太是他所知道的唯一的符類福音書。斯特裏特不厭其煩的辯論，認為馬太源起于安提阿，他所持的論據是基於伊格那丟，和十二使徒遺訓（Didache），曾引用馬太，他認為這兩者都是敘利亞的檔。若這三本福音書都是以安提阿教會當時口頭教導為根據，則福音書對世界的貢獻，可以說是這間教會留給過去和今日外邦信徒的產業。
    安提阿教會亦以教師聞名於世。徒十三1所提到的人物中，雖然只有巴拿巴與保羅，在以後的篇幅中出現，然而這些教師們的工作，一定使安提阿教會成為著名的教導中心。安提阿實際上已超越了耶路撒冷，成為基督教傳道的家鄉及福音性的宣教總部。
    安提阿高升也許受到主後四十四年希律的逼害的刺激而加速。耶路撒冷的教會有許多窮乏的會友需要援助，因此經濟力量向來薄弱。此外，饑荒發生時，雖然會受安提阿的救濟，經濟更加微弱（徒十一28一30）。由於希律的逼害，西庇太的兒子雅各因而殉道（十二2），而彼得亦僅以身兔（十二17）。從徒十二1一24的插曲中，耶路撒冷當時的情景我們可以略窺一二，但見到的是一間虔誠的教會在極度的壓力下掙扎求存的情景。安提阿教會最出色的就是它的見證。「門徒稱為基督徒，是從安提阿起首」（十一26）。在此以前，基督的信徒只被人看為猶太人中的一黨而已，然而，隨著外邦信徒的加入，以及一套與摩西律法有別的教義漸漸的建立，世人開始看出相異處，因而，稱他們為基督徒。「基督徒」的意思是「屬於基督的」，正如「希律黨」  （  Herodian）是指「屬於希律的」一樣。這樣的稱呼，可能是出於嘲弄，然而門徒的品格及見證使這個稱呼蒙上一個褒揚的意義。
    向外邦人宣教
      在主後四十六年左右，安提阿教會已長成為一個穩固而活躍的團體。由於他們曾經接受的教導，使他們的名聲在當地樹立起來，以致被人以「基督徒」的稱呼區別出來。他們又曾派遣救援隊到耶路撒冷，將一些捐獻帶給那些在饑饉中受苦的人們。正當他們在例行崇拜時，有一個呼召臨到他們，要分派保羅和巴拿巴 （十三2）去作一件特別的工作。他們順從了聖靈的帶領，按立兩人，差派他們出來負起這件新的事工。
居比路
    第一個活動的範圍是居比路，巴拿巴的出生地（四36）。安提阿教會在此地也許有一些關係，因為在安提阿最初的那一群傳道人中，也包括了「居比路人」（十一20）。巴拿巴與掃羅連同助手約翰馬可，到各會堂傳揚那新的資訊。為了爭取省長的注意，保羅在與以呂馬的衝突中，挺身而出。保羅認清以呂馬所用的法術是邪僻的，因此在眾人面前斥責他並宣判他的刑罰。省長看見懲罰頃刻之間臨到以呂馬身上，在驚訝中「相信了」（十三12）。
    居比路佈道的成績，雖然沒有留下統計數字，卻引起了一個極重要的改變。在徒十三2裏，這福音隊被稱為「巴拿巴與掃羅」，巴拿巴占了顯要的地位，儼然是個老資格的宣教師，而保羅只被人以他的猶太名字稱呼。在徒十三13裏，措辭已變成「保羅和他的同人」，採用了保羅的外邦名字。從這個敍述上的轉變可以看出，保羅已躍居顯要的地位。在居比路的職事中保羅作領袖的恩賜已被發現，使他能在一致擁護下領導宣教的工作。
    在這期間，發生了另外兩件事情。保羅離開居比路前往小亞細亞，而約翰馬可則和他們拆移回到耶路撒冷去了。對保羅來說，這開始了他的世界性傳福音的計畫，將福音帶到腳掌未踏過之地。對於馬可，這似乎是一個未經許可而改變原定計劃的舉動。至於馬可這樣做是否因其親戚巴拿巴被降至次席而感到嫉妒，或是害怕進入小亞細亞中部的蠻荒地帶，或是他與保羅在教義上有所分歧，這些都未有提及。無論如何，他拒絕繼續前進而回頭走了。
彼西底的安提阿
    路加詳細的記錄保羅在彼西底的安提阿會堂裏的講詞（徒十三16一43），大致上，這講詞的風格與司提反相似，他們都是以歷史評論的方法，看神在以色列民中的作為。講詞的中心思想在23節中說明了：「從這人的後裔中，神已經照著所應許的，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穌。」這個中心思想的發展與載于使徒行傳開首幾章使徒們的講道無大分別，但到了講辭的高潮時，保羅提出了一樣新的要素：
    「所以弟兄們你們當曉得，赦罪的道是由這人傳給你們的，你們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稱義的事上，信靠這人，就都得稱義了。」（徒十三38一39）
    雖然彼得已經宣講過耶穌復活和赦罪的道理（二32，  36，38；三15～19；五30，31；十40，  43），但在此以前，無人像保羅這樣明白地傳講過：人可以個別地在神面前單憑信心而稱義。稱義的意思，是被公開宣佈為義，或是在律法上被看為義的。一個人既然能夠憑信心取得與神和好的地位以致得著救恩的確據，表明守律法是無作用而多餘的。這是基督的真理一個嶄新而勇敢的邁進。
    隨即所引起的結果有二。保羅的講道引起了極大的反應，「到下安息日，合城的人，幾乎都來聚集要聽神的道」（十三44）。另一方面，猶太人的反對變得更為惡毒，進而引致嫉妒與譭謗（十三45）。終於保羅宣佈他要轉向外邦人，其中有不少人信主（十三48）。因此外邦人，而不是猶太人，成為彼西底的安提阿教會中的新核心。
以哥念、路司得與特庇
    同樣的情形，重新出現于安提阿東南面的以哥念城，在那裏的會堂中成立了一間蓬勃的教會，但是由於意見的極度分歧，傳道人被逼離開而避居到兩個在週邊的路司得城和特庇城。
    保羅在路司得與異教相遇。城外丟斯廟的祭司（十四13），看見保羅醫好生來瘸腿的，就以為他與巴拿巴是從天而降的神，因而向他們獻祭。保羅針對這錯謬而發的震懾人心的駁斥，使我們得以領會他如何應付對舊約毫無認識的異教思想。他與巴拿巴向他們訴說那位「從天降雨，賞賜豐年」（十四17）的神，這就與那些簡樸的農民建立起一個接觸點，無論他們是否有正式的神學知識，他們都可以明白保羅所說的神是怎樣的。
    然而，由於猶太人從彼西底的安提阿及以哥念前來搗亂，向那些無知及淺薄的民眾遊說，指出保羅是個危險的傳教者，所以他離開了路司得。保羅被人用石頭打得半死，然後被拖出城外。他恢復知覺之後，就轉到特庇去傳道。在那裏召集一貫信徒之後，保羅與巴拿巴折返原路，堅固和組織他們所成立了的各教會，他們回到敘利亞的安提阿，報告神與他們同工的事，並且指示「神怎樣為外邦人開了通道的門。」（十四27）
    這次旅行傳道的重要性一點也用不著誇張，保羅因此成為一個矚目的教會領袖，並且在地位上與使徒同等（參加二7一9）。至於約翰馬可，雖然他似乎已明顯的失敗了，卻是增進他知識的機會。可能保羅也是在這次旅程中認識與接觸到提摩太；因為多年後，保羅寫信給提摩太時，提及他在這地區的經歷（提後三11），最重要的是，在教會的神學思想上，劃出了一個新的方向，因為從這次旅程的事件中，產生了保羅「因信稱義」的教義。
    耶路撒冷會議
    由於保羅與巴拿巴的宣教工作，使外邦教會迅速發展，因而形成了一個新的難題。外邦人既然相信耶穌是彌賽亞，並且也接受他為主和救主，那麼，對於律法的條例他們應該遵守至何種程度？主耶穌基督已將他自己和他的教訓置於律法之上，並且指明他是高過摩西和一切先知的，正如在一個家庭裏，兒子是高過眾僕人一樣。他話語中的精義沒有立刻被體驗，但在聖靈引導之下的基督教運動，則慢慢的脫離了規條主義而趨向信心。由於外邦人對於律法一無所知，他們得以進入基督徒的團契單純是由於信心，因此隨著向外邦人傳道而在教會內引起的意見分歧愈益尖銳。彼得探訪哥尼流家之後，在耶路撒冷與猶太基督徒的辯論是這個緊張局面的預兆。直到他報告聖靈怎樣在五旬節降臨在猶太基督徒身上時，也照樣的臨到外邦人的身上，那些猶太基督徒才肯承認外邦人也可以得救（徒十一18）。然而，耶路撒冷的教會仍然有主張保存律法的份子。保羅與巴拿巴返回安提阿並提出此行傳道成功的報告之後，「有幾個人從猶太下來，教訓弟兄們說，你們若不按摩西的規條受割禮，不能得救」（十五1）。對外邦人來說，這種教訓一定令他們驚駭不已，他們並不是在律法之下長大，而從他們得救開始，他們屬靈的經歷雖然沒有遵守過任何禮儀，一直都顯得很滿意。況且，他們在基督裏，已經得以從他們自己宗教的規條主義和禮儀主義中釋放出來，現在為何要將自己再置於另一種束縛之下？
    在另外一方面，猶太派（Judaizers）的信徒極力爭辯，說割禮在摩西時已經設立，象徵神的契約（出十二48），並且神的旨意堅持這樣作法。其實，割禮是先於摩西律法，當神與亞伯拉罕立約時，神要他行割禮，作為立約的記號（創十七9一14）。就是在律法時代，這種儀式的外在意義，也應用到內心的生活上，即是內心的割禮（除去內心的污穢），（申十12一16），不過在實際的執行上，大概割禮已成為一種例行的儀式。
    這事的爭論愈來愈激烈，以致安提阿教會決定派代表往耶路撒冷與使徒及長老們商討。保羅、巴拿巴及一些其他的人同赴耶路撒冷，受到當地教會的歡迎，他們就提出了一個完整的報告談及在外邦人中的成就。很自然的有一貫法利賽人，表示反對他們極力堅持要嚴格地遵守律法。
    他們隨即展開自由的討論，雙方都有參與。路加將其中三個具決定性的建議記錄下來。彼得的講詞極有份量，他以耶路撒冷教會元老的身份說話，並且他對這問題的實際的含意也有親身的經歷。他指出：（一）外邦人得以聽到基督的資訊是出自神的揀選（徒十五7）；（二）他們也同樣地接受了聖靈，並沒有受到什麼歧視（十五8）；（三）儀式上的規條對猶太人本身來說已是一個不勝負荷的重軛（十五lO）；及（四）猶太人和外邦人的得救，都是本於恩典的（十五11）。彼得根據教會經歷立論，將當前的情況也引用到這問題上討論。
    保羅與巴拿巴報告在外邦人中的工作，特別著重神藉他們所行的「神跡奇事」（十五12）。他們這個論默暗示：神若不認可他們的方法，就不會使他們的宣教工作那麼興盛了。這是實用主義的申訴方法。
    最後一個說話的是雅各，一般都認為他是嚴守律法者的領袖（加二12）；他從聖經的論證指出神曾經立意要拯救那些願意尋找神的外邦人，雅各並且建議外邦人不必遵守全部的規條，只要求他們禁誡一些他們的猶太弟兄特別厭惡的行為，就是：（一）拜偶像，（二）姦淫，（三）吃勒死的牲畜，和（四）食血。雖然前面兩條有關道德的問題，就是沒有猶太律法也一樣是要面對的，他之所以提供這些規條，是為要建立團契的基礎，不是作為倫理的綱領。
    在一些使徙行傳的抄本中，第三個片語「並勒死的…」被刪掉。若這些抄本是正確的，則「……和血」可以解成流血事件或謀害。那麼，這三個要求就都會是倫理上的或道德上的，而這些規條則可能是給外邦人的一些標準，用以衡量他們必須具有的道德上的品格。
    雅各更指出一個事實：若外邦人真的要接受猶太教，則歷代以來帝國的每一個大城市裏都設有會堂，在那裏要肯定律法的意義並非難事。雅各的建議，鼓勵我們作這樣的假設：基督教的資訊雖然多處與會堂的資訊相似，但它卻有自己新的與獨特的面貌。雅各這種說法，把他自己從猶太派信徒中分別出來。那些教徒原是希望藉著雅各的權威來堅持割禮的必須性。討論的結果是決定採納雅各的建議，不僅是「董事會」同意，整個教會也同意派遣代表與保羅及巴拿巴回到安提阿，並將一份會議的記錄交托他們一同帶去（十五22一23）。這函件包括了幾項重要的規定：（一）棄絕那群促成猶太派爭論的教徒（十五24）；（二）對保羅及巴拿巴予以嘉許（十五25）；（三）委派猶大和西拉為代表（十五27）；及（四）「聖靈和我們」決定堅持「必須」禁戒拜偶像，姦淫，被勒死的牲畜及血。
    這個決定在安提阿教會很順利的被接納了。猶大和西拉在安提阿逗留了一個短暫的時間，參與那裏的工作（十五32一33），然後返回耶路撒冷。保羅與巴拿巴再負起教導的工作，而教會也得享和平。
    抗議的作品
    外邦人應否受割禮的爭論不是茶杯中的風暴而已，這爭論也不僅影響耶路撒冷和安提阿各教會表面上的平靜而已，解決的方法更不是對猶太人的偏見作一些讓步。受到牽涉的還有幾個較深入的問題：在神的計畫中，律法所占的地位怎樣？若要得救，除了相信基督之外，是否仍需加上遵守的律法？若外邦人不必遵守律法，則因信得救與倫理的行為究竟有什麼關係？信心與行為有何關連？在主後五十與六十年之間所成的新約書卷，大都提出或反映這一類的難題。其中有兩卷書很清楚地處理這個問題，因而被稱為「抗議的作品」。
    這兩本書的寫作日期是一個爭論的題目。一派解經家引用來證明兩書是早期著作的證據，同樣也可以被另一派的人用來證明二書是後期的作品。雖然對這個問題作完整的探討不在本書範圍內，然而在分別處理這兩封書信時，本書將會學出認為是早期寫成的理由。無論如何，二書所代表的思想潮流，是與以耶路撒冷會議為中心的時期緊密聯繫著的。
    雅各書
    根據傳統雅各書的作者是耶穌的兄弟雅各，就是耶路撒冷會議的主席。作者的名字在問候語中出現；而他向散居的十二支派問安時更表明了他對猶太人的關懷。整卷書信很少提及系統性的基督教教義。耶穌基督的名字只出現兩次（一1，二1）而五8也有可能是指耶穌而言的。會堂，不是教會，是他們聚集的地方（二2）。例證則多取材於舊約，否則，就是取材於鄉村的生活。在風格和內容上，雅各書與耶穌的教訓極為酷肖，特別以登山寶訓為然：那種說明真理的諺語式警句，那種從鄉村日常生活套取出來的樸質辭藻，那種率直的言語，以及那些討論的題目都可在雅各書中發現。雅各很少涉及基督論，而非常著重倫理，而且，他的教導與耶穌的教訓並行，這些現象似乎暗示書信寫成的時候，教會還停留在猶太教的圈子裏，還未成為一個獨立的宗教運動。
    若有人認為散居的猶太人不會這麼早就悔改，因此雅各書不可能是寫給他們，他只要回想早在司提反的時候（徒六9），耶路撒冷就已有會堂的設立，代表著散居各地的猶太人；同時，雅各廣泛地認識每年從世界各地來守節的朝聖者（廿一20一21）。雖然我們不能斷然證實雅各書是早在主後四十五年至五十年間就已經寫成，但書信的內容卻與那個時代非常吻合。
作者
    如果這雅各是福音書所說的耶穌的兄弟（可六3），他們之間正確的關係仍有待說明。雅各是約瑟前妻所生的嗎？若然，他們就真是異母兄弟了；抑或他是約瑟與馬利亞之子，是耶穌的異父兄弟？抑或「兄弟」一詞只是廣義地指「表兄弟」？這三個理論分別在不同的時期被提出來，而通常維護第一與第三個理論的，就是那些堅持馬利亞一生保持童貞的人。第三個理論似乎最難於接受，因為經文提到耶穌的兄弟姐妹時（可六3；太十三55；約二12：七3，  10）總是暗示耶穌與他們的接觸是在那個直系的家屬之內，而不是直系以外的人。如果他們都比耶穌年長，又都不是馬利亞所生的，則他們向耶穌所懷的那種不信和倨傲的態度（約七3一5）就容易解釋了。而耶穌臨終前將母親交托給約翰而不交托給他的兄弟，這一個事實，可以這樣解釋：他們對繼母的關心不足以使他們願意負起這個責任。可是，另一方面，當耶穌傳道的時候，他們和馬利亞同去規勸他（太十二46一50），這事實也許正表示他們是馬利亞的兒子。
    無論如何，雅各和耶穌是在同樣的環境下一塊兒長大的，並且在耶穌出來傳道以前的那些日子裏他們一直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他的背景實際上與耶穌的完全無異。作為一個解釋真理的人，他會比別人更透澈瞭解真理的歷史地理背景。雅各在耶穌生前並沒有相信他（約七2一8），但當耶穌復活的時候，他卻是一個見證人（林前十五7），而且他也是等待五旬節之聖靈的其中一位（徒一14）。彼得退出巴勒斯坦之後，（十二17），他肩負起領導耶路撒冷教會的責任。他以謹守律法著名（加二12）；更是後來對保羅的聲譽感到不安之猶太人的首領（徒廿一17一26）。說他是反對保羅的，未免太過偏激；但比起保羅在外邦人中的立場，雅各所持守的——律法在基督徒生活上的應用——是更為嚴格的。
    沒有任何跡象顯示出雅各在基督原則上反對保羅的教導。照加拉太書（二9一10）所記，他與保羅右手行相交之禮；又在使徒行傳中，他的態度絕對不是與保羅為敵的。其實為著猶太人誤會了保羅真誠的態度，他耿耿於懷，切望加以澄清。但在另一方面，他也許會懼怕：一旦律法的制度解放了，隨之而起的會是懶散與放任不羈的行為，使基督徒的名字蒙受虧損。因此，雅各寫信提倡實際的倫理生活，與保羅書信中有關實踐方面的教訓和動機都是一樣的。
大綱
    雅各書的綱要很難分析，因為討論的題目繁多而無規則。然而，雅各書仍有一個基本的結構，大致與下面列舉的吻合。
                    雅各書：生活的真正標準
      1. 問安                               一1 

      2. 真宗教的本質                        一2一27
            穩定性                          ——2一11
            恒久性                          一12一18
            行動                            一19一27
      3. 真信心的本質                       二1一三12
            避免歧視                        二1一13
            避免沒有行為的信心              二14一26
            避免舌頭的是非                  三1一12
      4. 真智慧的本質                        三13一五18
            智慧的定義                      三13一18
            屬靈生活上的智慧                四1一10
            律法關係上的智慧                四11一12
            商業計畫上的智慧                四13一17
            工人問題上的智慧                五1一6
            等候主來的智慧                  五7一11
            說話的智慧                      五12
            患難中的智慧                    五13一18
      5. 結論：智慧的目的
            作個有效的見證                  五19一20
    雅各書與舊約的箴言一樣，將真理實際地應用到日常生活上，以簡樸的文字將基督徒生活的倫理標準陳述出來。
困難
    雅各書第二章說：「人稱義是因著行為，不單因著信」（二24），這節經文使很多人感到大感不解。馬丁路德認為它與羅馬書、加拉太書因信稱義的道理相違，因而稱之為「禾楷的書信」。雅各並非真的要攻擊信心，只是就那些假裝有信心而沒有行動的虛偽行為提出抗議罷了。「你將你沒有行為的信心指給我看，我便藉著我的行為，將我的信心指給你看」（二18）。每一真理都會受到曲解，而因信得救的教義也會傾向於只接受信條而忽略聖潔生活的地步。雅各並沒有否定信心的必須性；他只堅持信心要產生果效而已。和保羅一樣，他所引用的例證，是猶太民族之父及神與人立約的第一個受惠人——亞伯拉罕。保羅套用了亞伯拉罕對神應許的反應來證明得救是因著信心，不是因著行為（羅四）。雅各則用亞伯拉罕獻以撒一事來說明信心藉著行為顯得更真實（雅二21一24）。這兩個例證並無互相矛盾之處，亞伯拉罕首先要運用信心進入與神的關係中，然後以順服神的命令來表明他的信心。這是兩個互相補充的原則，並非互相矛盾的。
    加拉太書
    因爭論律法的問題而產生的第二本著作就是保羅達加拉太人的書信。雅各書的觀點是一個嚴謹的猶太人為了防止在運用倫理的自由——「全備使人自由之律法」（雅一25）時，發生任何類似鬆懈及濫用的情形，因此寫成這書；同樣，加拉太書的立場，是一個主張自由的首領，因清楚知道，猶太人與外邦人都不能因個人的努力，守持一套倫理的原則而得以赦罪，於是寫成此書。加拉太書因而被稱為「屬靈解放的大憲章」，（The  Magna  Charta  of  spiritual  emancipation）；因它宣告說：「基督既為我們受了咒詛，就贖出我們脫離律法的咒詛……使我們因信得著所應許的聖靈」（加三13一14）。
目的地
    加拉太這名稱原來所指的地域是小亞細亞的中北部。主前三世紀時高盧人盤據此地，建立獨立王國。高盧族漸漸被當地的人民同化：經過數次政治變遷後，在主前廿五年，這個地域被拼入羅馬的版圖。羅馬政府將這塊北部的土地與另一塊較大的土地合併成為一省，而稱之為加拉太。因此在羅馬政權之下的加拉太，可以是指高盧人所建立的加拉太本土；也可以是指整個省份，包括了南部的城市：安提阿、以哥念、特庇及路司得。
    保羅這封給加拉太教會的書信究竟是寫給那一個地方的呢？（加一2）新約曾七次提到這個名字。保羅在加一2及三1用以稱呼這教會的人士，但除此以外，沒有提到他們的所在。林前十六1，保羅提起他曾請求「加拉大的眾教會」周濟耶路撒冷的貧民。在同一段經文中，他又提到馬其頓（十六5），亞該亞（十六15）及亞西亞（十六19）。由於後面三個地名所指的都是羅馬的省份，因此，加拉太在同一段經文中似乎也應該是指著整個省份而言的。
    另外在使徒行傳中還有兩處經文提及加拉太。第一處是在十六6：「他們就經過弗呂家（Phrygia）加拉太的一帶地方」這句子很奇特如譯作「弗呂家與加拉太一帶」或「弗呂家——加拉大地方」更好。由於保羅與他的同伴是向西而行的，這個地方一定是在亞西亞及每西亞（Mysia）的毗鄰，而且是禁止他們通過的。第二處經文是在十八23「挨次經過加拉太和弗呂家地方」。這裏所用的是同樣的名詞，只是次序上的顛倒而已。也許，這兩處經文同是指著加拉太邊境的山區地帶，原屬弗呂家。姑勿論路加與保羅所採用的這些名詞含意是否一致，他們所指的範圍大致上都是包括在羅馬省份的加拉太內。問題是：加拉太書是寫給該省南部的教會（保羅與巴拿巴第一次旅行傳道時所到過的地方）或是寫給在第二、三次旅程時在加拉太本部所成立的教會。
    這兩個觀點，後者是古老的講法，受到萊特佛特（J.B.Lightfoot），及其他幾位學者的支持。他們的假設是這樣：保羅首次到加拉太本土是在他第二次旅程之時，當時他離開了南部的特庇、路司得與以哥念而繼續經過「弗呂家及加拉太一帶」，這事記於徒十六6。根據這個看法，則保羅曾橫過舊加拉太的土地，包括幾個城市一一一庇斯勒士（Pessinus）、安該拉（Ancyra）及達法林（Tavium），最後抵達特羅亞。徒十八23有關第三次行程的記載亦相似。
    第二個觀點稱為南加拉太說，主張此說的主要人物，是威廉賽爵士。他認為「加拉太的眾教會」就是指彼西底的安提阿、以哥念、特庇及路司得等教會，是保羅在他第一次旅程時所建立的。在以後的旅程中，保羅再探望他們（徒十六1一6，十八23）。第二次探訪這些南部的教會並不完全妨礙他最後北上的行程，正如徒十六2，4，6所指出：保羅游遍特庇與路司得周圍的地方，然後沿著弗呂家一一一加拉太的邊疆前往每西亞及庇推尼，從庇推尼向西至特羅亞。
    這兩個見解相異之處的重要性是：南加拉太說提供一個較早的成書日期，因而對它的歷史背景提供一個較妥善的解釋。如果加拉太書寫成的時候是在第二、三次旅行加拉太境之後，亦即在耶路撒冷會議舉行很久以後，則我們很難解釋為何保羅不引證耶路撒冷會議的決定來解決這律法與恩典的糾紛。不論我們認為耶路撒冷會議的決定是猶太教會對外邦人的讓步，使他們自行解決問題，或者當它是一種權威性教條的表徵，他都可以有效地用以說服加拉太人，證明猶太派的理論不能成立。但是，這個會議的行動本書卻完全沒有提過，這很可能表示寫信的時候，耶路撒冷會議尚未舉行。
    加拉太書的內證支持這個結論。書中保羅回顧自己的生平，直到他寫書的時候為止。他說及自己得救及蒙召的經過（一15～16），在大馬色的逗留（一17），首次到耶路撒冷的探訪（一18），在敘利亞和基利家的職事（一21）以及和巴拿巴到耶路撒冷的探訪（二1一10）。很多人認為與巴拿巴到耶路撒冷的探訪是徒十一30的「饑饉中的探訪」，但也有人認為是徒十五所提到的會議事件。若是後者，則加拉太書對許多重要事件的沈默是值得驚奇的，因為這些事件對本書所牽涉的辯論有關。若加拉太書二章所提及的是「饑饉中的探訪」，則我們可以解釋為何保羅與巴拿巴在安提阿能夠如此自由行事；同時也解釋了為何保羅在他隨後的宣教工作裏也包括了救濟的工作。若書信是在會議之前寫成的，則彼得被責的插曲（加二11）就更容易解釋了：因為當時會議已作了決定並以函件通知外邦教會，這事件所引起的混亂及議論，根本就不會發生。
日期
    這就是說，若果南加拉太說成立，保羅與巴拿巴第一次旅行時，曾在南加拉大的各城佈道，于回程時，將歸信的人組織成為教會（徒十四21～23），而於主後四十八年結束了他們的事工。他們返抵安提阿之後，彼得前往探訪該城，並公開與外邦的信徒行相交之禮。繼彼得而來的，是一群從耶路撒冷下來的人，自稱效法雅各嚴守律法，並且堅持外邦人必須受割禮，否則不能得救（十五1）。彼得懾於他們的態度，不再與外邦人同席。同時，加拉太又發生同樣的爭執，大概是由當地具有相當影響力的猶太人所攪起的（十四2）。因此保羅在會議舉行的前夕寫此信給加拉太教會，希望藉書信來解決這個問題，同時他也打算在耶路撒冷的集會上提出辯論。我們比較彼得在徒十五7一11的演辭與加拉太書整體的結構時，可以確立這個結論。彼得所強調的個人的蒙召及經歷，神學上的辯論及恩典在實際上的發展恰與加拉太書的梗概相平衡；把記於加拉太書二章保羅與他的對話反映出來。如果加拉太書與上述情況相符，則它一定是在安提阿寫成的，時間僅在會議之前，大概是主後四十八、四十九年之間。
    這個結論，並非所有學者都接受，誠然，它也有一些難以解決的困難。年代的問題最複雜。如果加二1一10中所述的「饑饉中的探訪」是發生於保羅首次前往耶路撒冷之後十四年，又如果他的得救是在首次上耶路撒冷之前三年，則他的得救日期一定是主後三十一年左右。周濟耶路撒冷的旅行一定不會在主後四十六年後。即使將不足一年的年份也計算在內，這次周濟之行距他得救時最少也有十五年。若是如此，他得救日期大約於耶穌死後三年。如果把加二1一10的記載當佗是會議中私底下交涉的一面來解釋的話，則年代上與心理學上的困難就更顯尖銳。下面的圖表提供一個相當令人滿意的年代。
    保羅早期的大事年表
    事件                      經文                時間
    復活：五旬節              徒一3，5，二1      主後29年
    保羅在大馬色的歸依        徒九1一18         主後31年
      往阿拉伯                加一17
      回大馬色
    保羅首次訪問耶路撒冷        一18              主後33年
      與磯法會晤
      在城中住了十五日
      離敘利亞往基利家          一21
        早期在安提阿的事工
    第二次訪問耶路撒冷          二1一10           主後46年
        由巴拿巴及提多隨從
        由啟示所策動
      私人的會晤
        抱怨「假弟兄」
        與雅各、磯法及約翰的協定  在書中找不到各事件相隔的時間第一次宣教行程
    回安提阿                    二11以後
        磯法來訪
        爭論
        寫成加拉太書
    耶路撒冷會議               徒十五1一35         主後48一49年
內容
    加拉太書不是一篇當代歷史的文章。它是為抗議基督的福音受到歪曲而寫的。因為猶太派教徒堅持信徒在神面前要成為完全，必須遵守律法，這個理論使稱義是因信心而非因守律法這個真理顯得迷糊了。當保羅知道這種主張已經滲入加拉太的教會，並且使他們開始離棄他們向來所享受的自由時，他就慷慨陳詞，作成此書。
    書信的語氣充滿火藥味，相當劇烈地爆出憤慨的聲響，當然這不是個人的洩憤，而是在乎維護屬靈的原則。保羅責備加拉太人接受規條主義者的錯誤，他大聲疾呼地說：「但無論是我們，是天上來的使者，若傳福音給你們，與我們所傳給你們的不同，他就應當被咒詛」（一8）。
大綱
加拉太書的結構是對稱的和合邏輯的。它的大綱列舉如下：
加拉太書：基督徒自由的辯護
      引言                                      一1～9
      問安：自由的恨基                    一1～5
      近因：自由受到挑戰                  一6～9 

l.   由個人歷史立論：一個獨立的啟示         一10一二21
    不受人類思想的影響                  一10一17
    不受猶太教會的影響                  一18一24
    不受猶太派弟兄的影響                二1一10
    不受使徒壓力的影響                  二11一18
    不受私意的影響                      二19一21
2.  由神學立論：規條主義的失敗             三1一四31
    根據個人的經驗                        三1一5
    根據舊約的教訓                        三6一14
    根據應許的特點                        三15一22
    根據成熟信心的優越性                  三23一四7
    根據排拒的危險                        四8一11 

    根據動機的對比                        四12一20
    根據束縛與自由的對比                  四21一31
3.  由實踐立論：自由的效果                    五1～六10
    引言                                  五1 

    規條主義的後果                        五2一12
    自由的定義                          五13一15
    個人行為                            五16一24
    社會行為                            五25一六10
結論                                    六11一18
    自由的動機：十字架                  六11一16
    自由的代價：受苦                    六17
    自由的祝福                          六18
評估
    若早期成書的說法是對的話，則加拉太書就是現存保羅最早的作品。這書扼要地說明了他「在外邦人中所傳的福音」的重心（加二2）。其中指示人類主要的問題是尋求在神面前有正當的地位。人靠自己不能建立這地位，因為「人稱義不是因行律法」（二16），所以他須要外來的幫助。基督已經給人這種地位，因為他「為我們的罪舍己，要救我們脫離這罪惡的世代」（一4），他的幫助，是每個願意完全相信他的人都可以承受的，因為「所應許的福，因信耶穌基督，歸給那信的人」（三22）。這種地位並不單是一種律法上虛構的事，只適用在外表或儀式上，它更透過與基督的聯合，成為內在生命的一部分。「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著，並且我如今在肉身活著，是因信神的兒子而活。他是愛我，為我舍己」（二20）。因此，救恩不僅是應用一個新生命，更是指神施予這個生命。
    因此，雅各書及加拉太書說明了基督教教義的兩方面，雖然這兩方面從開始就似乎是互相矛盾的，事實上它們是相輔而行的。在雅各書中，雅各極嚴厲地堅持基督的倫理，他要求信心要藉果子證明它的存在。然而，雅各也和保羅一樣，強調個人須要靠神的恩典來改變他的生命，他說：「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們，叫我們在他所造的萬物中，好像初熟的果子。」（雅一18）加拉太書則強調產生這些倫理之福音的大能。「基督既為我們受了咒詛，就贖出我們脫離律法的咒詛……這便叫亞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穌可以臨到外邦人，使我們因信得著所應許的聖靈」（加三13一14）。保羅也不是比雅各較輕視道德的生活，他說：「只是不可將你們的自由當作放縱情欲的機會，總要用愛心互相服事」（五l3）。正如一個錢幣的兩面，基督教真理的這兩方面一定要時常相提並論。
    因此，隨著向外邦人傳道的擴展，基督的真理跟著擴大了。脫離律法，因信稱義的教義，為教會所承認並接受了，而基督教也已經預備好進入另一個新的發展時代。
第十五章  保羅的旅程
使徒行傳15：36至21：16
    耶路撒冷會議結束後，保羅與巴拿巴回到安提阿，用了些時間教訓人和傳主的道（十五35）。那時割禮方面的爭辯可能已在教會內形成理智上的混亂，需要很小心的教導始能調解。然而，傳福音的熱誠並未被遺忘，而且有久又能新的發展了。
    若將徒十五36與十三1，2比較，就可看出這次新的傳福音計畫是保羅的建議，而以前到居比路傳福音則是整個教會提議的。在第一次旅程的中途，保羅已經處在領導地位（十三13），這次旅程他的領導更是奠定了的事實。再者，保羅這個新建議，揭開了他傳福音政策上重要的一頁：
    「我們可以回到從前宣傳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們景況如何。」
    隨佈道之後，應引導和組織新信主的，藉以加強他們的信心。
    很可惜巴拿巴和保羅起了爭論，使他們暫時拆夥。因為巴拿巴有意要帶稱呼馬可的約翰同去傳道，馬可從前的表現非常不佳，但巴拿巴本人無疑是希望馬可有第二次機會；然而基於計畫中工作的嚴重性，保羅認為帶著馬可同去過於冒險，因此反對與他同工。其實兩人的決定都相當正確。馬可是個可貴的助手，因一時的錯誤而被棄置，實在可惜；同時，幼弱的教會的生命也不能因一個大意而不可靠的人而受虧損。他們所達成的協定，相信是當時唯一最理想的結論。後來巴拿巴帶著馬可往自己的故鄉居比咱，即使馬可未能盡職，亦無大礙，而且，對馬可來說，總比到亞細亞作開荒工作，減少了點緊張和壓力。保羅則揀選曾經出席安提阿會議的西拉，向北經過敘利亞、基利家，直達小亞細亞邊境。
    從此，馬拿巴自使徒行傳的敍述中消失了。當然，保羅並沒有完全與他斷絕來往，因為保羅後來提到馬拿巴（林前九6）仍然繼續事奉承主，而且他寫哥林多前書時，巴拿巴也與他圈子內的人有來往。他們的紛爭，證明朋友在重要事情上可以各持己見，且兩者都可能正確。馬可後來靈性大有長進，證明巴拿巴的揀選是對的。保羅對開拓的熱誠，提拔了許多新的工人。因而可能避免類似馬可退出別加（Perga）的情形，免受第二次失望的打擊。
第二次到小亞細亞宣教
    在安提阿教訓人後，第二次宣教旅行就開始了。時間是主後四十九年。他們從陸路「走遍敘利亞、基利家，堅固眾教會」（十五41），這樣他們兩隊分別再次探訪從前建立的教會，因為在保羅被召到安提阿以先，曾經長期在這些地方工作。他們繼續向北行，自大數經基利家海峽，再向西沿著加拉太南部的通商道路前進。當他們離開平原，穿過山野，向內路推進時，大概正是春暮夏初的季節。最後，他們來到特庇和路司得——第一次旅程的終站。在那裏發生了一件不尋常的事。保羅發現了年青的提摩太，他的父親是希臘人（母親是猶太人），相信是保羅第一次來此地時信主的，由於提摩太的外祖母和母親的訓練，他對舊約聖經非常熟識（提後一5，三14一15），備受當地基督徒的讚賞。保羅認為提摩太是有潛力的領導者，在當地可助一臂之力，終於決定與他同工。
    提摩太的地位帶給保羅新的問題。作為外邦人的兒子，加以未受割禮，提摩太可能被猶太人拒絕。這是他們對保羅和他的資訊的態度。在另一方面，要是提摩太接受割禮，保羅豈不是向攪動加拉太的猶太派讓步？而保羅又會在自己的書信中攻擊這些人！保羅的第二次旅程，一直是宣傳著耶路撒冷會議的決案（徒十六4），若提摩太接受割禮，似乎與保羅所主張的互相矛盾。不過保羅終於要提摩太接受了割禮。他雖只有一半猶太血統，卻接受了全部的猶太訓練。此學並非與外邦人不用遵守律法的原則相衝突，因為提摩太並不屬外邦人，他接受割禮只屬個人的信念，不違反原則，反而除去將來在猶太人當中事奉的攔阻。至於外邦的基督徒，也不會大受影響，因為他們根本看提摩太為猶太人，而自己亦沒有被接受割禮。
    保羅的書信和親自的探訪，將平安帶給了加拉太的教會，使徒行傳對於此行並無詳細記載，只說「眾教會信心越發堅固，人數天天加增」（十六5）。加拉太探訪完畢後，保羅尋找新的工廠。在他邁向亞細亞的路上（十六6），他沿著加拉太的西部邊境傳道，那些人國籍原屬弗呂家（即弗呂家、加拉太地區Phrygio-Galatic  region）。聖靈既然禁止他們在亞西亞講道，他們就向北往每西亞和庇推尼，但聖靈仍然不許。在困惑中，他們向亞細亞極西部的特羅亞前行，期待著下一步的帶領。
往馬其頓宣教
    在特羅亞發生了兩件重要事件：第一，在夜間有異象現與保羅，有一個馬其頓人，站著求他說：「請你過到馬其頓來幫助我們。」（十六9）保羅立刻接受了這異象，認為是自己期待著的答案，又相信是從神來的呼召，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決定。要是保羅轉向東行，那麼現今的西方世界，可能反要從東方人接受福音了。歐洲的接受福音及福音對西方文化的影響，完全是因為保羅接受了馬其頓的呼聲。
    再者，在特羅亞，保羅與路加匯合，他是寫宣教日記的人，也是路加福音和使徒行傳的作者。使徒行傳十六章第十節，有突然的改變，表明作者在此成為傳道的一員。「保羅既看見這異象，我們隨即想要往馬其頓去……」（十六10），雖然在描述當中，作者並沒有提到自己的名字，然而由於他用的是第一人稱複數，所以很容易表露身份，使讀者聯想到作者和當時所發生之事件的關係。
腓立比
    約在八月，保羅和他的同伴離開了特羅亞，橫過愛琴海，抵達腓立比的海港——馬其頓的尼亞波利（Neapolis）。腓立比位於幹注提河（Gangites  River）旁離海岸十至十二哩，因亞歷山大大帝之父親而立名，他使腓立比附近成為金銀礦的中心，尼亞波利和西部亞德里亞（Adriatic  Sea）海港地拉鳩門的貿易都沿著倪尼天林大道經過腓立比。
    腓立比是該區的重要城市，也是羅馬殖民地（十六12），據殖民地條例，居民皆屬羅馬公民，有權在羅馬競選中投票和擁有羅馬式的政府。這些城市通常嚴緊地守衛自己的政府權益，儘量避免與羅馬政府衝突以致失寵。在這種氣氛下，保羅寫信給腓立比的人說：「我們卻是天上的國民。」或如摩法特（Moffatt）的翻譯：「你們是天國的僑民。」（腓三20）好像指出靈意上來說，是它們屬於那永恆的城邑，正如在政治上屬於羅馬一樣。
    腓立比的猶太集團不大，也沒有會堂，因此保羅沒有地方講道。城外河邊的一個祈禱處是唯一的中心地，他決定從那裏開始。推雅推喇（Thyatira）的呂底亞（Lydia），是販賣染料和紡織品的商人，也是加入猶太教的外邦人，她將自己的家開放讓保羅作為總處。
    他在這城傳道時，曾從一個使女身上趕出汙鬼，這個使女是她主人得利的途徑。他們因為生意受虧損，便遷怒保羅、西拉，說他們的教訓是「傳我們羅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規矩。」（徒十六21）這政治性的指控使保羅、西拉被下在監戛，遭受棍打，後來因地大震動而被釋放。因他們是羅馬公民，故免受更重的處分，然而腓立比的傳道事工必需結束，往別處去。自此「我們」的字眼再沒有出現了，我們可以推斷作者仍留在腓立比。由於他對這城市的興趣，引以自豪，瞭解詳細，而且後來保羅重回腓立比時，「我們」的字眼再次出現等事情，可證實他仍留在新的教會中作牧者，或是在馬其頓傳道。
帖撒羅尼迦
    自腓立比經倪尼天林大道後，保羅和他的同伴來到暗妃波里和亞波羅尼亞（Apollonia），最後來到帖撒羅尼迦，即現今的薩羅尼迦（Salonika）。這城市建於主前三一五年，革山大（Cassander）因他的妻子——亞歷山大大帝同父異母的姐妹而命名。這是一個自由港，海港和貿易中心，有官員稱為「地方官」（politarchs）（十七6）。
    在帖撒羅尼迦的猶太人擁有會堂，保羅在那裏講道三星期。保羅對這些擁有猶太背景的人的講道，路加有簡明而仔細的說明。大前題是聖經中的彌賽亞必需死亡而後復活——對猶太人來說這是個全新的思想，他們只認為彌賽亞是王；小前題則是拿撒勒人耶穌與預言的描述吻合，應以彌賽亞待之（十七3）；保羅並無說明結論，但是內容非常明顯：如果拿撒勒人耶穌就是預言的彌賽亞，每個真正的猶太人必需立刻接受他。
    聽眾的意見差別極大，部分的猶太人接受耶穌基督是彌賽亞，轉教的希臘人反應特別良好。因此，保羅在寫給這教會的第一封信內說這些領受福音的人「不可以為是人的道，乃以為是神的道」（帖前二13），以及「離棄偶像歸向神，要服事那又真又活的神」（一9）。在帖撒羅尼迦書信中，保羅屢次提到信主者與反對福音的猶太人之間的緊張狀態，對充滿嫉恨又阻礙他向外邦人傳基督福音的，他表示憤怒（二15，16）。後來反對的人變得非常激烈，以致于這些傳道人再不能留在城市裏。於是在夜間逃到庇哩亞（Beroea），在會堂裏繼續傳道。
庇哩亞
    在庇哩亞的探訪比帖撒羅足迦來得平靜。那裏的猶太人接受保羅的資訊，天天查考聖經，要曉得他說的是與不是。或許在接受真道方面，他們並不勝於帖撒羅尼迦信仰相同的教徒（徒十七11），但在態度方面，他們卻比較率直。正當信徒日增的時候，帖撒羅尼迦的人就往那裏去開始攻擊保羅。在愛莫能助之下，信徒打發保羅往海邊去以便乘船，但保羅並非向海港前進，他向南轉往雅典，因為此地不受猶太人的控制。
    雖然帖撒羅尼迦教會在壓迫之下，但正如保羅書信所顯示的，它大大興旺起來。保羅離開庇哩亞後，西拉和提摩太仍然留下完成保羅所開始的工作。後來提摩太在雅典與保羅會晤，提到馬其頓的混亂情形，教會遭受到的痛苦和試探。保羅立刻打發提摩太回去堅固教會，好回來報告他們如何渡過試探（帖前三1一5）。西拉則可能回到馬其頓，或許是腓立比。無論如何，保羅必定是獨自一人留在雅典，直到他抵哥林多再與助手們相遇（徒十八5）。
帖撒羅尼迦書信  帖撒羅尼迦前書
內    容
    按年代來說，此信應為保羅留在哥林多時所寫的，約於主後五十一年末，但是因為與帖撒羅尼迦教會有關，所以在此處討論。這兩本書信成書於保羅在亞該亞傳道之時，前後相隔僅僅幾個月而已。前書寫於提摩太將有關報告帶返哥林多之後，所以附有提摩太和西拉的問安。內容分兩方面：贊許帖撒羅尼迦人在猶太人壓迫下的信心，又糾正他們當中的錯處和誤會。其中最重要的教義是基督再來的資訊。在加拉太書，除了保羅暗示要等候所盼望的義之外，簡直沒有提及這教義（加五5）。不過在使徒的資訊中，它倒不是新奇的教訓，因為彼得曾宣稱耶穌基督已被接升天，直等到先知所講的萬物復興的日子（徒三21）。保羅自己對雅典人的談話亦提及基督是世界的審判官（十七31）。雅各也提到主的再來（雅五7一8）。雖然如此，帖撒羅尼迦書信還是最先而詳盡地討論這真理的基督教文字。
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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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
    本書信中的問題，與加拉太書大不相同。概括來說，它們反映出外邦歸依者一一一而非猶太信徒一一的種種難題。通姦及閒散的問題，在猶太圈子中較罕見。從小就灌輸在猶太小孩心靈裏的律法，早已解決了這些問題。外邦人卻沒有這種背景。他們的性關係主要視興趣及環境利便與否而定；雖然他們的道德家已立下了一一些界限對付放縱，卻沒有如「耶和華如是說」的權威口吻。猶太人通過家庭關係及對以色列聯邦效忠可以成為整個社會的一份子，但初信的外邦人卻因信奉基督而被拒於外邦人的社會連系之外。為了發動一種兄弟關係及互相協助的責任感，保羅督促帖撒羅尼迦人努力作工並「向外人」（帖前四12）行事謹慎。
    主再來的教訓並非全是新的，因為保羅稍後說他還在他們那裏的時候，曾把這些事告訴他們（帖後二5）。他可能知道一些耶穌在這方面的教訓，因他說：「我們現在照主的話告訴你們一件事……」（帖前四15），他用夜盜的比喻（五4），耶穌也曾用過（太廿四43：路十二39，40）。前部份的討論，關乎生存者的轉變及死者的復活（帖前四13一18），顯然是由於帖撒羅尼迦人對那些死了的人，極表關切而引起。他們相信主會再來，但他再來以前已死去了的人怎麼辦？討論的第二部分（五1一11），是因渴望知道主來的日子而觸發的。保羅說，答案就在屬靈覺悟上，而不是在純理論的計算中。若他們覺醒，積極作工，熱切地期待主的再臨，神的怒氣不會臨到他們，而且，他們也不用驚怕。
帖撒羅尼迦後書
內容
    致帖撒羅足迦人的第二封信，目的在摒除「主的日子現在就到了」（帖後二2）的誤解。大概保羅傳講這教義時激烈的態度，引起人們對他的資訊或第一封信中的暗示有所誤會。也有可能是他們從一種不可靠的來源得到一些道理，故保羅敦促他們不要因「有靈，有言語，有冒我名的書信」（二2），而「輕易動心」，這節聖經可能是表示他在否認別人冒充他的名字傳講的道。無論如何，他告訴他們辨認「主的日子」臨近的準則。
    可惜得很，這些準則對保羅和帖撒羅尼迦人很易理解，但在今日則不然。「那攔阻他的」（二6，7）此含混語句，很是費解。顯然地，主再來的預兆主要有三件事：（1）離道反教的事突然要變本加厲（二3）。（2）一些阻力的移去（二6一7）。（3）撒但的化身原形畢露，抵擋主，高抬自己，超過一切稱為神的（二4一9）。
    在保羅其他的書信中，有關末日論這方面的獨特教導，未見提及。不過，這種教訓卻是保羅當時教訓不可少的，也是他在教會中傳講的。這段經文指出：不法者的奧秘與基督的奧秘，在世並立而生，而且最終一定產生不可避免的衝突，基督將會而且必然得勝。勝利的本身，將是它親自重臨世上，消滅敵基督，獎勵他的聖民。
    第三章的規勸，是帖撒羅尼迦前書中囑咐的引伸，勸他們「……立志作安靜人，辦自己的事，親手作工」（帖前四11）。部份的帖撒羅尼迦人，已沉迷於主再來的觀念，以為他的再來，可以幫助他們擺脫世上的罪惡和壓力，以致放棄工作，等待拯救主的活現。他們與教會其他的份子脫了節，而依賴他人供養（帖後三6一11）。於是保羅督促他們自食其力，辦自己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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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
    帖撒羅尼迦前後書是在保羅最早寫成的書信之列，它證實保羅傳講的資訊，並非虛構的話，而是確定已久的信仰。保羅指出他口傳的教訓（帖後二15），與信上寫的一樣，證實他的信仰具有完整系統，他所用「教訓」（二15，三6）一詞可充分表明這點。對保羅來說，「教訓」並非來歷不明，耳濡目染的傳說，雖然可能是口傳的，但是經過小心的保存和仔細整理的。他用同一字眼的動詞「傳給」來表達福音的內容，基督生平事蹟的傳遞（林前十五3：「傳給」）；路加也用同樣的動詞，形容見證人所講的基督生平事蹟（路一2）。這「傳統」一定包括了倫理的訓言，因為他的含意是說，弟兄們可遵守的是一種行為的準則（帖後三6）。
    再者，這教訓不單只可信，而且具有權威。在加拉太書，保羅說他的福音是唯一的真理，不能以他物取代。在帖撒羅尼迦後書三14他說：
    「若有人不聽從我們這信上的話，要記下他，不和他交往，叫他自覺羞愧。」
    要是他單純在乎個人的權威，當然逃不脫宗教自大者和專制者的稱號。不過，若是他真的從神得到這訊息，以致他所說的，是透過聖靈而來神的話語（帖前二13），他就有絕對的權威。
    幾乎每個信仰教義，都記載在這兩封短短的書信中。雖然它們並非教義論文，主要亦不是申述作者的神學觀點，但卻包含了一套完整的神學教訓。
    保羅和所有讀他書信的人，都相信一位活的神（帖前一9），即聖父（帖後一2）。他愛人類，又揀選了人類享受他的救恩（帖後二16，帖前一4）。他藉兒子耶穌基督（帖前一10），把人從忿怒中拯救出來，又籍著福音的資訊表明這拯救（帖前一5，二9，帖後二14）。這訊息也籍聖靈的能力得以確定和實現（帖前一5，四8）。福音是談到主耶穌基督，他為猶太人所殺（帖前二15），死後復活（帖前一10，四14，五lO），現今在天上（帖前一10），將會再來（帖前二19，四15，五23，帖後二1）。他有神性，因為他被稱為主（帖前一6）。被稱為神的兒子（帖前一10）和主耶穌基督（帖前一1，3，五28，帖後一1）。相信的人：（1）接受神的話語（帖前一6）。（2）離棄偶像，事奉神，等候基督再來（帖前一9一10），他們正常的生長在乎聖潔（帖前四3，7，帖後二13）。在個人生活方面，他們需要聖潔（帖前四4一6），殷勤（帖前四11一12），不住的禱告（帖前五17）和常常喜樂（帖前五16）。無論在理論上或實際上，帖撒羅尼迦前後書包含了基要的基督教真理。
往亞該亞宣教
雅典
雅典城是古代的名勝之一。主前五世紀是它的黃金時代，雅典所擁有的文學奇才、哲學賢達和宏偉的建築物，比別的古代城市還要多。保羅的時候，雅典的政治和商業重要性已大為削減，不過仍保留了知識和文化的遺容。雅典人常以他們的傳統自豪，為以往感覺驕傲，很多雅典盛年最宏偉的建築物如雅典鎮守神廟（Erectheum）和巴特農神殿（Parthenon）仍然保存著。城市的知識氣氛保留了哲學的傳統，到此處門廊和街道留連的老師們，或許缺乏柏拉圖和亞理士多德創造性的天才，不過最低限度還會賞識別處絕無僅有的古代思想家。
保羅在雅典等候西拉和提摩太從馬其頓來時，照樣傳講福音，那裏他有兩處工作的地方：一是猶太人和轉教者通常聚會的會堂：其次是異教思想家群集的市場，那裏他遇到新的勁敵，就是一班受過教育而又好嘲笑的異教徒，他們只抱有聆聽而不願意接受的態度。路加用了不少篇幅記載保羅，一個猶太基督徒與他們鮮有的衝突，他憤恨偶像的態度，與異教者懷疑容忍之風互相抵觸，他們對待自己的神態度並不嚴謹，對保羅的資訊亦同樣的隨便。
保羅的講道引起他們好奇，於是他們帶保羅去到亞略巴古（Areopagus）聆聽一番。字面上亞略巴古即火神山（Mars’ Hill），是雅典城一個小小的岩石高地，那裏有一塊地方剛好容納公開的聚會。蘭賽頗有理由地指出亞略巴古（Areopagus）不僅是個地名，更是指因此地而得名的一個團體，即統治雅典城的議會，這議會控制了教育政策，外籍教師的許可證也是他們批准的。我們沒有證據說當時保羅是被人控告而受審問，他不過是官式地陳明他教訓的主要教義罷了。
演講詞本身（十七22一31）是一篇傑出的摘要，開始的接觸點是城市琳琅滿目的建築物和偶像（大部份是紀念居民所敬拜的神），保羅呼籲他們敬拜那創造天地，掌管人類命運的獨一真神。他談及真神的無所不在，針對享樂主義的虛無、空泛而不過問世事的神；保羅強調神的個性和悔改的重要，針對斯多亞主義的泛神論的「道」（Logos），正與斯多亞主義者的宿命論對立。後來群眾的譏誚，阻止保羅更詳盡地解明基督教的啟示，所以演說並未完成，不過信主者仍有幾個。
顯然雅典的工作使保羅感覺失望，他沒有擾動當地的會堂，異教者更是一笑置之。保羅已習慣被趕出城外，卻未受過如此冷淡的鄙視。這顯然給他留下根深的印象，因為他離開雅典到哥林多時，寫信給當地人說：「我在你們那裏，又軟弱、又懼怕、又甚戰兢。」（林前二3）可能這個恐懼有其身體上的原因，不過雅典人不尋常的拒絕，可能使他失去勇氣，而且重新考慮自己護教的方法。
哥林多
    保羅從雅典到了哥林多，一個全然不同的城市。主前一百四十六年它遭到羅馬兵劫掠和焚燒。主前四十六年，由該撒猶流大帝重建，繼而成為亞該亞議會轄省公認的政治首府，使徒行傳十八章十二節提及地方省長的官邸，即是在哥林多。
    哥林多是貿易中心，因它位於伯羅奔尼沙（Peloponnesus）和大陸間的地峽，西面是利嘉林灣（Gulf  of  Lechaeum），東面是愛琴海，所以很多船主寧願取道哥林多泊岸，將貨物轉運至西部的利嘉林，以至義大利亞德里亞的海港，也不取道伯羅奔尼沙南端的馬利亞角（Cape  Malea），因為那裏航行十分危險。哥林多擁有西部的利嘉林和東部的堅革哩（Cenchrea）兩個海港，所以完全獨佔那地區的貿易，很快就富庶起來。
    在政府方面，它是羅馬殖民地，與腓立比一樣。人口從世界各地而來。當這城市第一次被毀滅時，當地人遭殺戮和變動，重建之後，又有新的居民聚居。猶太人為了經商而來，羅馬人則因官方事務而來，有些可能是該處殖民的後裔，希臘人自鄉村被吸引進來，而貿易則帶來了各處的海員、商人、銀行家和地中海各地的人。
    哥林多迅速的繁盛形成了一個虛浮的文化，它是「新興城市」，追求歡樂、奢華、淫欲和娛樂。在道德方面，哥林多人比異教的標準更為放縱，出現羅馬戲臺上的哥林多人皆縱酒之徒，「如哥林多人般過活」是比喻最不羈的生活，該地的亞福羅底德（Aphrodite）神廟曾住過一千個女祭司，這些祭司都是職業娼妓，因往來遊歷和經商帶來大量流動人口，包括地中海最低賤的人，因此哥林多混雜了富裕和極度貧窮、美麗和卑劣，文化和污穢。
    保羅在雅典逗留不久，他抵達哥林多的時候可能就是離開馬其頓同年的秋天。迦流當政自主後五十二年七月始，保羅就是在他面前受審。保羅在哥林多逗留了一年半（十八11），不過這段時期有多久是在受審前或受審後就未能核考，路加說迦流判案完畢後，保羅仍在城市「住了多日」（十八18），或許保羅到達哥林多最可靠的時期是主後五十一年秋天，直至主後五十三年初春才離開。
    我們剛說過，保羅因雅典人對福音的藐視，帶著悵惘的心情來到哥林多，同伴們仍未從馬其頓趕到，而經費亦已耗盡了。保羅到了哥林多，與百基拉和亞居拉以織帳棚為生，後二人因革老丟的敕令被逐出羅馬，至於他們是否抵哥林多前就歸主信基督，還是與保羅接觸之後才信，就無從查考了。總之，保羅在那裏找到居處，職業和弟兄姐妹們的交通。
    西拉和提摩太很快就從馬其頓趕到，帶來當地教會長進的消息，可能也同時帶來保羅的經費，因為他在腓立比書說：
    「……離了馬其頓的時候，論到授受的事，除了你們以外，並沒有別的教會供給我，就是我在帖撒羅尼迦，你們也一次兩次的，打發人供給我的需用。」（腓四15，16）
    這消息指出在保羅離開後，馬其頓人的奉獻更為慷慨。保羅因這好消息大為鼓舞，又因從馬其頓來的支持，他傳道更為熱烈，更加確信耶穌就是彌賽亞（徒十八5）。
    在會堂內所得的反應使保羅決定任由他們不信，自己轉向外邦人傳道。於是他離開會堂，遷到鄰近轉教者提多猶士都（Titus  Justus）處作為根據地，管會堂的信了基督，又有其他哥林多人信主和受浸。
    保羅在哥林多的事工，似乎相當吃力。他重新整理宣教的方法，所以在哥林多前書說：「我到你們那裏去，並沒有用高言大智……宣傳神的奧秘。」（林前二1）他記不清給別人施洗的人數。在這腐敗而又崇拜偶像的城市，十八個月的開荒工作，在體力和精神上一定是個沉重的負袒。他從亞該亞回到巴勒斯坦，可能是因生病，雖然路加並沒有提及。
    保羅與亞居拉和百基拉一同離開哥林多向東行，沿途在以弗所停留，亞居拉和百基拉在那裏開創了新的根據地，開始工作。保羅則在會堂內傳道。不過，由於他急於前往巴勒斯坦，他工作的時間不長。
    有關他的旅程並無詳細記述，只略提他抵達了目的地。他在該撒利亞登岸，又向「教會」問安（徒十八22），這裏的「教會」是指該撒利亞還是耶路撒冷則不清楚一一一最後向安提阿進發。這是他最後一次的訪問最初差派他的教會。保羅在東部的旅程，可能占了夏天大部分的時間，所以主後五十三年秋天，他才再次向西進發（十八22一23）。
    夏末秋初的時候，保羅可能在加拉太和弗呂家一帶，加拉太教會自從耶路撒冷會議時期（主後四十八或四十九年）所引起的動亂，至今可能仍未完全平息，所以保羅要「堅固」眾門徒。秋末的時候，保羅又回到以弗所，開始在亞細亞傳道，這段事工是保羅一生最漫長和最驚險的經歷。
往亞西亞宣教
以弗所
    以弗所位於小亞細亞西岸，是該地最古舊的城市之一，也是羅馬在亞西亞的主要城市。它的淵源雖然古舊，不過在主前八世紀時已經著名，而且很早便被希臘人佔領。以弗所距奇斯旦河（Cayster  River）河口約三哩，這河流當時即可航行，所以以弗所也是一個海港。奇斯旦穀伸展至內陸，形成東行的經商路線。以弗所的道路通達省內其他各大城市，又與東部和北部的通商路線銜接。由於以弗所的工人能與整個亞細亞內陸地帶聯絡，所以它成為傳福音的戰略據點。
    以弗所的特式有亞底米（Artemis）神廟，亞底米是當地之女神，後來與希臘的亞底米神和羅馬的戴安娜（Diana）神同被稱為一位。她形像有女子之臉面，多胸，腳部沒有腿而是一塊大石。第一座廟宇自主前六世紀開始建造，直至主前四百年才完成。但在主前三五六年遭焚燒，後因來自亞細亞各地的資助，得重建一更新更大的建築，共四百二十五尺長，二百二十尺寬，成為世界的奇觀之一，對那些來這廟宇敬拜的朝聖者是一個出色的中心。
    以弗所的廟宇不只是宗教的崇拜中心，建築物的本身和地域都被認為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它也成為被欺壓者的避難所和資金保管處。
    以弗所銀幣上，粗略地雕刻了亞底米神廟的樣式，圖中有尼奧高羅（Neokoros）這名字即「看守」大亞底米的廟之意（十九35），使徒行傳便是用這名字稱呼以弗所。亞西亞人，特別是以弗所人民，對亞底米的崇拜，與古代一般國教不一樣，他們幾乎達到瘋狂的地步，群眾在戲園內，高呼「大哉以弗所的亞底米」達兩小時之久（十九34），便反映出這種熱誠。
    以弗所是自由城市，有自己的政府，最高權威在於群眾的常例議會（十九39），城中的領袖或議會則是中央立法機構。秘書或「城裏的書記」負責記錄以及向群眾宣佈討論事宜（十九35）。當地工人的勢力頗大，因為製造亞底米神龕的銀匠，曾抗議保羅的傳福音工作，影響他們製造宗教紀念品的生意。
    保羅在當地遭遇幾個嚴重的問題，首先是施洗約翰的教訓仍然存在，他的門徒在約翰去世後仍十分活躍。亞波羅（Apollas）——一個有學問亞歷山大的猶太人，已在以弗所講論耶穌的事，但「單曉得約翰的洗禮」（十八24，25）。當然他明白彌賽亞會來臨，是受膏事奉神的，而且為他工作所作準備必需包括悔改和信心。亞波羅的這種認識，並非錯誤而是片面，他還不夠徹底。他在會堂傳道，顯然也頗有果效。
    在百基拉和亞居拉引導之下，亞波羅的認識加深了。有一句對比的話很有意思：路加說他「已經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訓」（十八25），但「百基拉和亞居拉……將神的道給他講解更加詳細」（十八26）。帶著以弗所信徒的介紹，亞波羅離開了以弗所，注亞該亞去，成為基督教有力的護教者——特別是對猶太人（十八28）。後來更成了保羅所信任的朋友和同工（林前十六12，多三13）。
    保羅抵以弗所時，亞波羅已經離開，不過仍有其他類似的人還在以弗所，這些人都是施洗約翰的門徒，他們缺乏個人屬靈的經歷。所以保羅跟他們接觸後，自然就問及他們信主時有否接受聖靈。他們的答覆顯出對聖靈來臨的問題一竅不通。由於約翰也會預言耶穌以聖靈施洗，他們卻全然不僅，實難以置信；不過他們可能從未聽過五旬節時應許的實現。因此，保羅的答覆證實了約翰的施洗不能產生全面性基督徒的經歷，因為基督徒不止需認罪悔改，更需要聖靈充滿。所以保羅在以弗所第一個問題，便要幫助那些誠懇但未成熟的信徒，進入完全的真理。
    亞西亞傳道旅程中第二個重要的問題是鬼魔術，猶太的驅魔師，以士基瓦（Sceva）的七個兒子為代表，以及數以百計焚燒邪術書籍的無名氏，都證明當時迷信和鬼魔學之大行其道。這問題有兩個解決方法。在積極方面，基督的權柄勝過驅魔者和鬼魔邪教，患病的得醫治，被捆綁的得釋放，平素行邪術的人都承認自己的罪惡，自動焚燒一向依賴慣的邪術書籍（徒十九19）。在消極方面，福音的排他性在此證明了出來，基督徒不是在其他宗教之外加上基督教，而是廢棄其他宗教。基督教基本上是不能容許其他宗教立足的，以弗所是最好的例子。
    保羅在以弗所的事工效果極大。在兩年多時間（十九8，10），他傳道未受到攔阻，先在會堂，後往推喇奴的學房（十九9）。他行了些非常的奇事（十九11）。比起其他地方，他更徹底地接觸以弗所和該省的百姓。路加記述「一切住在亞西亞的，無論是猶太人，是希利尼人，都聽見主的道」（十九10），而且信的人數多到使偶像敬拜受到經濟損失（十九26一27），以弗所教會變成一個宣教中心，也是以後幾世紀基督教在小亞細亞的一個要塞。
哥林多書信
    背景
    保羅在以弗所居留期間，仍然與第二次旅程所創立的亞該亞教會保持聯絡。哥林多的教會並不堅固，這是保羅一大煩惱。那裏大部份都是外邦信徒，對舊約聖經缺乏認識，他們以前的宗教和道德背景又與基督教原則相反，所以需要多方教導始能帶領他們進到屬靈成熟的地步（林前三1一3）。
    亞波羅在他們中間的工作於多方面都生效，他的學識和文雅的真理表達方式，吸引了不少哥林多人；又因他熟識舊約聖經，又能公開有力的辯論（徒十八27一28），所以向猶太人傳道特別有效，因此保羅欣賞他的工作，而且嘉許他（林前十六12）。
    彼得可能也曾訪問過哥林多，雖然對他的工作並無詳細的記錄。保羅提到哥林多人也認識彼得（一12），暗示他也是巡迴式的傳道者（九5），若非當時與彼得有個人接觸，哥林多教會結黨的人不大可能會尊他為領袖。
    遺失了的書信
    當亞波羅，甚至可能磯法，在哥林多傳道的時候，保羅正朝著巴勒斯坦東返，經過了以弗所。在這段短期間內，可能是保羅抵以弗所後，他寫了一封信，哥林多前書五章九節提到此信說：「我先前寫信給你們說，不可與淫亂的人相交……」，依當時哥林多的道德狀況，教會實在需要與罪惡完全隔絕，始能生存。上述的教訓可能導致一點誤會，因為在哥林多前書，他再解釋並非要信徒脫離世界，而是要信徙離開那些自稱為基督徒，但又浸在罪惡中的人。
    由於這書信已遺失了，全部內容未能核考。有人巧妙的假設，認為部份的內容仍保留在哥林多的文獻中，他們主張哥林多前書六12～20和哥林多後書六14至七1原屬此書信，後來才被插入現有書信中。這假設純粹是根據主觀的意見，不論它外表看來多麼可能，都缺乏有力的外證支持。
    不過道德上的聖潔確是哥林多的大難題，也是整個外邦社會的問題。亦為保羅首先要處理的困難。
哥林多前書
日    期
    哥林多人對第一封書信的反應並不令人滿意。當時亞波羅和磯法已另往他處，教會失去了領導者，便呈混亂狀態。有哥林多基督徒家中的奴隸到以弗所經商，他們將這動盪的消息帶到以弗所，最後，有三個信徒——司提反（Stephanas）、福徒拿都和亞該古（Achaicus）將奉獻帶給保羅他們，同時帶了一封信，信中提及哥林多人要澄清的幾個問題。於是保羅寫了哥林多前書回覆他們。他執筆之時即將離開以弗所，因為他已擬定計劃，要離開亞細亞，探訪，馬其頓和亞該亞等地（林前十六5一7）。這封書信寫成時，一定是當年冬天或秋天的時候；因為保羅提及以弗所的傳道工作非常成功，所以，要留在那裏直等到五旬節（十六8）。
    當時保羅正在為周濟耶路撒冷貧苦人而努力，在這最後行程中，他是帶著捐項到以弗所的（徒廿四17），以便在不久的將來回巴勒斯坦。所以哥林多前書大概是在主後五十五年冬天寫成的。那時正是以弗所的工作達到高潮的時候。
內    容
    哥林多前書在內容和風格上的變化，比其他保羅書信還多，所討論的題目自門派以至經濟，自教會儀式以至復活，各種文學筆法都被應用於字裏行間：如邏輯、諷刺、懇求、責駡、詩歌、描述、解釋等——總之，其風格一如保羅與哥林多長老們當面談話一般，手法極其輕鬆，別於一般神學論文的格式。
    不過，本書有其中心思想，梵裏（Findlay）稱它為「應用於社會方面的十架真理」。它反映出基督徒的經歷和理想的行為與異教社會的原則和習慣之衝突，所討論的問題絕非不適合現今的時代；它們也是現今基督徒在異教文化中，隨時遭遇到的問題。
大綱
            哥林多前書：哥林多的問題
l. 問安                                一1一9
2. 答覆「革來氏家」的報告              一10一六20
       結黨紛爭                            一10一三23
       為保羅的傳道事工辯護                四1一21
       批評淫亂                            五1一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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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覆放縱主義                        六12一20
3.答覆來信的問題                       七1一十六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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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祭偶像之物                        八1 一十一1
           根據偶像而評估                  八1 一13
           根據自由評估                    九1 一27
           根據與神的關係評估              十1 一22
           根據與別人的關係評估            十23一十一1
         崇拜的問題                        十一2一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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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餐                            十一17一34
         屬靈的恩賜                        十二1一十四40
         身體復活                          十五1一58
         捐項                              十六1一9
4.結束問安                             十六10一24
    哥林多前書的結構是根據問題的先後，這些問題是由探望或寫信給保羅的哥林多人帶來的。信中沒有提到亞波羅和帶奉獻來的三個教友提供了多少消息。然而保羅卻直接提到「革來氏（Chloe）家裏的人」（一11），他們說到哥林多教會結黨的情形和影響安寧的不道德及訴訟之事。以上問題保羅用前幾章詳細討論。自第七章始，是另一新段落：「論到你們信上所題的事……」（七1），這類重覆的句子（七25，八 1，十一2，十二1 ，十五1 ，十六1 ），將他的回信再分成小段。
評估
    對於新成立之教會所遭遇的問題，哥林多前書比其他新約書卷使我們看得更清楚。每個困難皆以屬靈的原則應付，不是權宜處理了事。對付紛爭的藥方是屬靈的成熟（三1一 9）；對付淫亂，教會需懲戒犯罪者，直至這些人悔改得贖（五1 一5）；對付訴訟的事，教會需要有人仲裁（六1 一6）；至於信與不信結婚後的問題，已信者應關懷未信者的得救，不應將他或她孤立（七16）；未出嫁的女子，應約束己身或合法結婚（七36一37）；至於祭物和崇拜等疑難，應根據個人與神的關係而決定（十31，十一13，  32）；同樣各種恩賜也是神在教會中設立的（十二28）。
    哥林多前書有一些教會生活和習慣的問題，使現今的基督徒感到困惑。第七章提到「童女」的身份，所用「女兒」本非原文所有；在教會紀律方面，有「交給撒但」（五5）和為死人受洗（十五29）的字眼，這些都沒有加以解釋，雖然保羅和讀者們都清楚知道它的意思。保羅提到這些事，並非表示當時已是普遍之風俗；為死人受洗可能是哥林多教會當地的習俗，不需徵求許可，保羅只是借用它作為支持復活的證據。
    哥林多前書是由提摩太帶到哥林多（十六10），其實保羅會慫恿亞波羅前往，藉他解決教會的疑難，但是亞波羅拒絕了，或許他認為自己的出現只會增加信徒分党的傾向。保羅似乎有點擔心提摩太的努力得不到果效，所以吩咐哥林多人不可恐嚇他或藐視他（十六10）。
    提摩太任務的結果，後來沒有記載，但他似乎是失敗了。在哥林多後書，保羅兩次提到自己的計畫，說：「如今我打算第三次到你們那裏去」（林後十二14，十三1）。保羅第一次到哥林多是建立教會，而他寫這封信時已離開以弗所在馬其頓，準備到哥林多，所以在提摩太抵哥林多和保羅離開亞細亞之間，一定有一次未記載的訪問，由於以弗所與哥林多之間來往便利，這次訪問並不須要費很長的時間。雖然路加在使徒行傳並沒有記載這一次旅程，但是許多同樣重要或有趣的事件他也不加描述。綜覽哥林多後書，我們可看到保羅確實到過哥林多，要完成提摩太沒有完成的工作，不過他卻遭受侮辱，他的建議也被拒絕。有些與保羅敵對而且自稱為「使徒」的人，得到教會的支持。他們以自己的猶太血統及基督的使者身份和所作的工作而誇口，侵入了哥林多，又在教會面前貶責保羅（林後十，十一章）。再加上教會犯罪的人決意不肯悔改（十二21），情勢更形緊張。
    最後保羅決定不再前往哥林多，直至教會改變態度為止（一23）。他原希望在亞該亞籌募部分捐歐給耶路撒冷，為了照原定計劃到馬其頓和亞該亞作最後一次訪問，保羅先差提多去處理哥林多教會。他自己則結束了以弗所的工作，向西行往特羅亞去。
    或許保羅就在那時候再寫信給哥林多，所以有人懷疑哥林多後書可能是兩封信。在哥林多後書二4，保羅提到先前「多多的流淚」寫信，乃要叫哥林多人知道他如何疼愛他們。哥林多前書似乎與以上的敍述並不吻合，而後書又確是後來才寫成。因此有些學者認為哥林多後書第十章至第十三章可能是第三封書信，在哥林多前書和後書一至九章之間所寫，用來替自己辯護，由提多帶給教會（林後七8一13）。另有人認為中間這封比較嚴厲的書信已經遺失，正如第一封書信的情形一樣。我們沒有外證足以滿意的證明哥林多後書是兩封書信，所有保羅書信的抄本都與現有的情形一樣，所以我們不能根據抄本的不同來否認它的確實性。如果第十至十三章是第三封書信，而第一至第九章又是第四封書信，原文抄本並沒有分開的跡象。
    保羅離開以弗所到了特羅亞以後，他熱切的等候提多，但提多卻沒有出現（二12一13），保羅擔心他在哥林多發生意外，所以往馬其頓去，但是他的煩惱卻有增無減（七5）。正當他在馬其頓教會忙碌並與馬其頓教會安排處理給耶路撒冷的捐款時，提多突然抵達，帶來哥林多教會復興的好消息，報告他們已經一改以往頑梗無理的作風，立志悔改。於是保羅很高興地寫哥林多後書，準備作第三次探訪，希望獲得更美好的成績。如果整本後書都在此時完成，他寫了一大段為他的事工辯護（二14一七4），也要求哥林多和亞該亞的同工，像馬其頓一樣為耶路撒冷捐獻（八、九章）
哥林多後書
內容
    哥林多後書的內容已約略討論過，它著重個人問題，不像前書論到教義的事和教會規則。保羅的性情在這書信中完全顯露出來：他的感覺、欲望、厭惡、野心和責任，都在讀者面前表露無遺。後書比前書多記載個人的感受，少有系統化的教導，結構亦比不上前書分明。
大    綱
                  哥林多後書：保羅傳道的書信
     1.  問安                                    一1一2
     2.  解釋個人行動                            一3一二13
     3. 為傳道事工辯護                           二14一七4
              事工的性質                         二14一三18
              事工中的真誠                       四1一6
              事工中的恒忍                       四7一15
              事工的展望                         四16一五10
              事工的認可                         五11一19
              事工的實例                         五20一六10
              事工所發的呼籲                     六11一七4
      4.關於書信果效的意見                        七5一16
      5.    樂捐的厚恩                            八1一九15
      6. 個人的辯護                               十1一十二13
      7. 準備探訪                                 十二14一十三10
      8.  結束問安                                十三11一14
評    估
    哥林多後書比其他書信更能幫助我們瞭解保羅的事蹟。這封書信不單是針對某些哥林多教會的攻擊而辯護，更是答覆了敵人在他傳道的各地所提出的譭謗與攻擊。始於加拉太的爭端已形成了一群強大的猶太派反對者，這些人不擇手段，要使保羅信譽掃地。保羅不僅要對抗屬靈的惰性及異教傳統上的罪惡，也要面臨教會領袖積極性的敵意：這些人心中滿了嫉妒與偏見，是掛名的基督徒。
    那些敵對者的指控極多。有人指責他「憑著血氣行事」（十2），又有人稱他是懦失，因為他寫信時聲如雷嗚，見面時膽小如鼠（十10）。他們又指責保羅沒有倚賴教會的支援來維持尊嚴，反而從事勞動以致貶低自己的身份（十一7）。敵對者又聲稱保羅不是耶穌的使徒之一，所以沒有資格教訓人（十一5，十二11一12），也沒有辦法提出身份證明（三1）；他們又從事人身攻擊，說他屬血氣（十2），自誇（十8，15）、詭詐（十二16），又侵吞捐款（八20一23）。
    這些敵對者顯然是猶太人（十一22），是「基督的僕人」（十一23）。他們巧妙地利用別的教會的推薦信（三1），進入了保羅的教會。對於哥林多出現黨派一事，他們顯然也應負部分責任。他們高傲跋扈（十一19，20），又不願作開荒工作或為主受苦（十一23以下），換言之，他們是「假兄弟」。從保羅筆下這一幅圖畫，可以看到使徒時代的教會有它的掙扎和罪惡。值得驚奇的不是教會有缺陷，而是它竟然能繼續存在。只有屬天的能力始能不斷地把生命的活力供應這麼一個軟弱而屬血氣的哥林多教會。
    書信中正面談及的教訓，也使本書信成為新約最有價值的書信之一；特出的教訓有傳道事工的性質，死後的盼望（五章）和關乎施予的教訓（八、九章）。
最後一次探訪哥林多
    提多從馬其頓帶來哥林多教會改變態度的消息（林後七6一16），使保羅毫無畏懼地進發。路加只略述他在亞該亞逗留了三個月，而沒有詳細記述。在主後五十六年春天，他聽到猶太人設計要害他，便計畫將捐項帶到耶路撒冷（徒廿3）。他知道在船上很容易遇害，所以便差他的同伴先往特羅亞，自己則與路加從陸路往北行到腓立比，過了逾越節後的除酵節，再乘船往特羅亞。
    由於使徒行傳這一段又用「我們」的方式敍述（徒廿5一6），我們知道路加與保羅一同在亞該亞旅行。羅拔遜（Robertson）根據傳統的說法推論，認為路加就是那「一位兄弟……這人在福音上得了眾教會的稱讚……也被眾教會挑選，和我們同行，把所托與我們的這捐貲送到……」（林後八18，19）。由於保羅並沒有提到那人的名字，這個無名氏可以是使徒行傳第廿章第四節保羅所提到的任何一位同伴；在另一方面，希臘文可用冠詞代替所有代名詞，表示所指的是家中的一份子，如果提多和路加是兄弟的話，我們便很容易解釋為何早期傳說認為他們都出自安提阿，以及使徒行傳鮮有提及這二人的原因。無論如何，路加是保羅在馬其頓至亞該亞這一段路程中最活躍的助手，也是保羅後來被監禁時最親密的副手。
宣教計畫
    保羅回到耶路撒冷之舉，只是一個大規模宣教計畫的插曲。其實他的眼睛已經轉向一個比以前傳道所去過的更宏大的目標一一羅馬。因為他自己是羅馬公民。要是能到羅馬傳福音，福言就可以散佈到帝國各地，因為羅馬是一個四通八達的城市。
    保羅有真正的宣道才能，他設計了一個行動的計畫。路加說：「這些事（在以弗所傳道）完了，保羅心裏定意，經過了馬其頓、亞該亞，就往耶路撒冷去，又說，我到了那裏以後，也必須往羅馬去看看。」（徒十九21）
羅馬書
背景
    為著下一步宣道計畫鋪路，保羅寫了給羅馬人的書信，傳統的意見都認為這信是從哥林多寄出，也有人認為是在乘船往特羅亞之前從腓立比寄出。因為保羅在最後幾章提到傳福音至以利哩古（羅十五19），又帶了馬其頓和亞該亞教會捐給耶路撒冷貧窮人的款項（十五 26），而且寫信時間是在出發把捐款送耶路撒冷之前夕（十五25）。他預計在猶太地，某些人不會歡迎他，但計畫在短期內離開到羅馬去，甚至到西班牙（十五24，  28，  32）。假如羅馬書第十六章也是本書信的一部份，那麼送信人便是非比（Phoebe），她是堅革理教會的女執事，正要向羅馬出發（十六1）。
    保羅在羅馬有根多朋友。他曾多次想探訪他們，但每次都受到攔阻（十五22，一13）。當地的教會不會是大教會，可能大部份是外邦人，因為保羅稱呼他們作外邦人（一13），而且後來使徒行傳講述保羅探訪羅馬時，也提到那裏的猶太人不僅基督教真理，他們曾聽到這運動，不過並沒有查究，別人也沒有給他們解釋（徒廿八21）。羅馬教會只有小部份猶太人：那些在革老丟趕逐後遷來的猶太人，並沒有與教會中的猶太人來往。
    羅馬教會的來源不詳。五旬節那天在耶路撒冷有「從羅馬來的客旅」（二10），可能他們帶著基督的福音回去。百基拉和亞居拉原是從羅馬來的，根據羅馬書十六3，他們當時也回去了。新約聖經中完全沒有暗示彼得與羅馬教會的建立有關：事實上，教會的產生似乎是信徒採集的一個自然結果，其中大部份信徒可能是由世界各地移居羅馬的。
    保羅對羅馬教會感興趣的原因有幾方面。一方面他希望看看這個帝國的首都，另一方面當地的信徒也需要教導，他更希望預先在這一個有潛力的團體阻擋猶太派的活動，也希望他們支持他往西班牙的旅程（羅十五24），以上皆是保羅願意到羅馬的理由。
    羅馬書乃是用來代替當時的個人接觸，並且用來預備使羅馬教會將來成為宣教中心，就像保羅工作過的城市安提阿、以弗所、腓立比一樣。因此羅馬書與哥林多前後書不同，前者著重真理的教導，後者則著重糾正錯誤。雖然它並不包含基督思想的各方面——明顯地它缺乏的是末世論一一一然而除了以弗所書外，羅馬書比其他書信具有更完滿和更有系統的基督教道理的核心。保羅書信的性質，大部分是爭論式或糾正式的，羅馬人書卻是教導式的。
內容
    羅馬書的中心思想，是說到神向人類啟示了他的公義，並針對人類屬靈的需要討論這啟示的應用。它的主題是所有基督徒經歷的基礎，因為惟有建立一個正確的入門方法，人才能與神來往。這書信是特別寫給外邦人的。保羅自稱為外邦人的使徒（一5），他認為外邦人的宗教歷史是神啟示的前奏（一18一32），神的救恩也是「為外邦人的」（三29），同時猶太人和希臘人在信心的路上並「無分別」，羅馬書主張救恩的範圍是世界性的。
    從以下的大綱我們可看到神的公義這中心思想的發展。
大綱
                 羅馬書：神公義的福音
      1.引言                                一1～17
          問安                              一1 一7
            作者                            一1 一5
            目的地                          一 6一7a
            問安                            一一7b
          緣由                              一8一15
          主題                              一16一17
      2.神公義的需要                        一18一三20
          外邦社會的衰落                    一18一32
          論斷者的收場                      二1 一16
          猶太人的矛盾                      二17一三8
          全世界的人受定罪                  三9一20
      3.神公義的彰顯                        三21一八39
          公義的媒介：信心                  三21一31
          公義的根基：應許                  四1一25
          公義的獲得                        五1一21
          實行公義的各方面                  六1 一七25
          公義的結果：聖靈裏的生命            八1一39
      4.公義與猶太人的關係                    九1一十一36
          以色列人蒙揀選                      九1 一33
          以色列人蒙拯救                      十1 一21
          以色列人的失敗                      十一1 一36
          應用公義於教會生活                  十二1一十五13
          獻身的呼召                          十二1一2
          恩賜的運用                          十二3一8
          個人關係                            十二9一21
          政治關係                            十三1 一7
          公共關係                            十二8一14
          弟兄的關係                          十四1一十五13
      5.結論                                  十五14一33
          個人的計畫                          十五14一29
          要求代禱                            十五30一33
    6. 後記                                   十六1一27
          問安                                十六1 一24
          祝福                                十六25一27
評估
    羅馬書是歷代基督教神學的主幹，大部份的專用名詞如稱義（justification）、歸與（imputation）、後嗣（adoption）和成聖（sanctification）多取自本書，同時它辯論的結構也成為基督教思想的骨幹。它用邏輯的方法，首先說明中心思想：「……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一16），因著社會的墮落，所以「沒有義人，連一個也沒有」（三1O），無論猶太人或外邦人，都需要這大能。倘若人人都不能自救，人人都有罪，他們便需要外來的拯救，給予法律上和個人性的公義，這種公義在基督裏可找到，「神設立耶穌作挽回祭，是憑著耶穌的血，藉著人的信，要顯明神的義，因為他用忍耐的心，寬容人先時所犯的罪」（三25），由於罪人不能賺取拯救，這公義一定要用信心接受，不論是個人或種族。人類都是藉著耶穌基督的恩典得以恢復在神面前的地位。
    第六章至第八章論及這新的屬靈關係所引起的個人方面問題，「我們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顯多麼？」（六1）「我們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麼？」（六15）（律法是罪麼？」（七7）「誰能救我脫離這取死的身體呢？」（七24）在第八章描述有關個人在聖靈裏生活的情形時，保羅解答了以上的問題。
    第九章至十一章論及比較廣闊的問題。神設立的救恩，因信而臨到所有的人，這究竟有否使神與以色列在律法以下所定的約失效呢？保羅指出神之揀選雅各而非以掃的原意與揀選外邦人原則上是一致的。神揀選外邦人，使他們得救，與他揀選以色列人作啟示的工具，都無不當之處，他的旨意就是最終的旨意，無人能挽回。同時，以色列人不信，已放棄自己的權利，所以外邦人在神面前有一個機會。有一天外邦人的機會也可能終結（十一25），以色列中相信的人就可以享受他們的基業。現今神對待外邦人的舉動，並非毫不講理，更非意外，而是與他的計畫完全一致。
    羅馬書有關實踐的部分，儘量將前十一章的救恩論應用在倫理上。得贖的人應過公義的生活：「我們或活或死，總是主的人，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為要做死人並活人的主。」（十四8一9）結尾的時候，保羅表達自己對基督負了傳福音的債，「不在基督的名被稱過的地方傳福音」（十五20），他對這公義福音當盡的責任，是以宣教工作表達了出來。
    羅馬書是教義與宣教協調的好例子，倘若保羅不相信人的失喪和神為人預備的義，他不會作宣教師；若保羅不是活躍的宣教師，他也不能整理如羅馬書如此系統化的真理。這書信說明了他如何「堅固」教會中的信徒。
結束宣教工作
    往巴勒斯坦時，保羅在兩個地方略作逗留，路加在使徒行傳第廿章記敍頗詳細。第一次保羅在特羅亞傳道，它也是現存有關基督徒崇拜的最早記載之一。聚會日期在那星期第一天的晚上，門徒聚集擘餅，可能是愛筵（Agape）。以哥林多前書十一17一26主的晚餐為結束。講道或演講是當時緊會的一部份，保羅因為第二天便要離去，可能不再回來，所以整夜講道和教訓人。
    第二次是在米利都（Miletus）逗留，這是亞洲西岸頗大的港口。保羅是乘了一隻快船，不在以弗所停留，希望五旬節時可抵耶路撒冷。船到米利都時，保羅召集以弗所教會的長老，臨別贈言。路加以這演詞作為保羅的宣道策略和當時工作成就的摘要。這講章是一個偉人的話，他將一生毫無保留地獻給基督，他的工作全在聖靈指引之下。他透露了他知道在耶路撒冷有困難等著他（徒廿22一23），同時他在亞細亞的工作也告一段落（廿25），因為他預備下一次是往西行。或許他也知道自己年紀開始老邁，時間也不容許他像以往一樣沿途的堅固信徒。於是親切一番之後他們分了手（廿36一38）。
    以後的旅程，沒有什麼事情發生，只有人不斷的勸保羅勿往耶路撒冷（廿一4，10一11），雖然朋友們諸般勸告，保羅堅持原有的計畫，其他人只好無可奈何地說：「願主的旨意成就便了」（廿一14）。
    這次耶路撒冷的訪問，結束了保羅最活躍的宣教事業，不到十年之內，保羅為外邦信徙贏得了自由，使他們脫離律法的枷鎖：自敘利亞的安提阿、基利家的大數直至小亞細亞南部、以弗所和特羅亞，再到馬其頓、亞該亞和以利哩古，保羅建立了一連串堅固的教會。他挑選又訓練了好幾個同伴，如路加、提摩太、西拉、亞裏達古、提多等，不論保羅同在與否，他們都足以繼續以往的工作。他創始的書信文學，已被視為信心和行為的標準。他的講道又為將來的基督教神學和護教學奠下基石。按著他的計畫，他以政治家般的風度從事福音工作。他到羅馬和西斑牙的計畫，表示他要使那至尊的信仰像帝國一樣遍及全地。雖然周圍都是活躍而惡毒的敵人，他將外邦教會建立於堅固的基礎上，更在聖靈啟示之下寫下了基督教神學的要素。
第十六章  保羅的被囚
使徒行傳21：17至28：31
    使徒行傳的末段，主要是敍述保羅的被囚，受審和往羅馬的旅程，這記載好像是「低潮」。差不多全書的四分之一，都是記載這些似乎與教會的教義和宣教發展無關的事情。它並沒有說明教會怎樣擴展至羅馬和西班牙，只述及保羅被囚在他自己租的房子裏；而且也沒有提及他在皇帝面前受審的經過，或是被判無罪釋放後的宣教情況。這故事結束得很突然，一般來說，這樣的結局是很令人不滿意的。
    關於這一默的解釋，我們可以假設作者是就他所知而寫的。若果他企圖使提阿非羅瞭解最近的情況，他當然希望儘快的通知他：同時，當他說完了保羅工作的最近發展情況，他實在再也沒有什麼可說的了。路加特別著重敍述保羅被囚的經過，這可能表示他親眼目睹這一切事情的發生，故能很自由又很完整的記載下來。但可能還有一個更充分的理由。基督教已經漸漸的脫離猶太教，在民眾銳利的眼光中，它的獨立性漸趨明顯。而羅馬政府對它的看法足以影響它的將來，因為若羅馬政府視之為一個危險的革命運動，則會立即採取鎮壓手段。這封信是寫給提阿非羅的，他可能是羅馬的官員；而路加則希望向他表明基督教並沒有什麼政治色彩，而它與羅馬執政者的關係一向都是很友善的。一切的迫害都是來自猶太人，他們迫害基督徒的理由，是宗教性而非政治性的。譬如他們在腓立比控告基督教是摧毀羅馬政權（徒十六20一21）。這完全是虛構的。此外，使徒行傳這幾章是具有極大的傳記性和神學性的價值，因它較使徒行傳的其他部分更能透露保羅的內心思想和他的教訓。
耶路撒冷
    保羅抵達耶路撒冷後，立即在耶路撒冷的教會內引起衝突，無論他保羅在這時期所寫成的書信，證明教會的發展並沒有因他的被囚而受到了攔阻；這些書信較他早期的作品更充實、更具教導性（可能羅馬書例外）。這些監獄書信一般而言比較著重普遍性的教導，而較少像稍早的旅行書信般的著重個別問題。從這組書信裏，我們可以看到教會不只是一群信徒開始聚集在一起，熱心但卻不肯定，面對著困難感到疑惑，或在組織上極為散漫，而是迅速的在成長中。書信有些跡象好像顯示出第二代基督徒已開始出現，而他們的問題是在於自滿，而非混亂。他們已經學習了信仰的基本要素，但卻需要接受更深的教導，籍此得以啟迪和堅固。保羅雖然因被囚而改變了他的計畫，但他的使命感並沒有改變，同時也相信神的目的是要差遣他到羅馬。當保羅在耶路撒冷，剛在公會面前受盤問後，有異象對他說：「放心吧，你怎樣在耶路撒冷為我作見證，也必怎樣在羅馬為我作見證。」（廿三11）這應許後來在他沉船遇難期間再次向他顯明。當時，神的天使對他說：「保羅，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該撒面前。」（廿七24）保羅的答覆正好表明他的特性：「我信神。」（廿七25）所以，在這整段期間裏都顯明了神怎樣在保羅的福音事工上慢慢的但卻明確的引領著他。
    在申辯中，保羅屢次提及基督的復活，因此我們亦能看出保羅所傳的資訊的發展情況。雖然在這一段保羅所講的是比較屬於護教性質，而非教導性，我們還是可以看到，在保羅的思想中，復活的道理已占最中心的地位了。他在公會面前辯護的時候，他說：「弟兄們，我是法利賽人，也是法利賽人的子孫，我現在受審問，是為盼望死人復活。」（廿三6）他在腓斯都面前受審，說到他所屬的「宗派」之信仰時，他說「盼望死人，無論善惡，都要復活。」（廿四15）雖然羅馬省長非斯都稱不上有神學頭腦，但他介紹保羅給亞基帕時，也宣稱猶太人「有幾樣辯論為他們自己敬鬼神的事，又為一個名叫耶穌，是已經死了，保羅卻說他是活著的」（廿五19）。亞基帕請保羅為自己申辯，他答覆說：「神叫死人復活，你們為什麼看作不可信的呢？」（廿六8）隨後便敍述他自己信主的經過，證明這是那復活基督的作為，保羅更公開宣告說他的資訊是根據先知所預言的：「就是基督必須受害，並且因從死裏復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傳給百姓和外邦人」（廿六23）。
    當然，在保羅所有的書信中，從開始就非常著重復活的資訊（加上1：帖前一10，四14：林前十五1一8；林後五15；羅一4）。在羅馬書第七和第八章，他開始引伸這復活的資訊對信徒的意義。但復活在一個基督徒的道德和屬靈生命上的意義和要求，則至歌羅西書和以弗所書才加以清楚說明。可能保羅在被囚的期間內，因被迫退隱，以致能夠更深入的默想這個已經頗為熟悉的真理，並且有系統地詳述復活在基督徒生命中的效果。
監獄書信
    腓立比書，歌羅西書、以弗所書和腓利門書這四封監獄書信是主後五十六或五十七年至主後六十至六十一年這段期間的作品。這些書信有幾個問題需要鑒定。譬如：它們是在該撒利亞寫成，抑或是在羅馬寫成的？它們是否完全出於保羅手筆？它們又是寄往何處？
    它們無疑都是保羅被囚禁這段期間寫成的，因為所有這四封書信都提及保羅的捆鎖（腓一12一13；弗三1，四1，六20；西一24；門1）。依傳統所說，這些作品都是在羅馬寫成的，這說法可能正確。因為文中有提及該撒的家（腓四22）和禦營軍（一13）。這些都可能是指羅馬而言，而非指該撒利亞。此外，那時他似乎是住在交通中樞地，以致他的朋友能隨時往來，毫無阻隔。這些也似乎是羅馬城的特徵，而非該撒利亞。
    最近幾年，有人提出以弗所書的真偽問題。顧斯庇及其他人都以為作者便是冤集和編輯保羅書信的人，他編集後寫以弗所書為序言。然而，這封信是署上保羅的名字，而且信中所提及的個人資料都是與保羅生平所知的事實相符。此外，它與歌羅西書極其相似，這可能是因為兩封書信是先後同時寫成的，因此中心思想也比較相近。就外證方面而言，實在缺乏有力的證據，證明以弗所書並非保羅寫的；至於顧斯庇所引用的內證，是可以有幾個解釋的。很可能以弗所書是一封普遍傳閱的信，並不單是寫給以弗所教會，而是寫給亞西亞一帶的教會：這是保羅在未囚禁前最後傳道的工廠。在一些古卷裏，並沒有一章一節「在以弗所」等字。我們會奇怪為什麼保羅寫信給他那曾服事了三年的教會，竟然在信中沒有向什麼人問安；除非是因為他想普遍地寫給眾教會。此外，信中並沒有涉及一個地方教會的特別問題，而只注重廣泛的教導。更證實這種想法。若果這是一封寫給亞西亞眾教會的傳遞書信，無疑的其中一份必會寄至以弗所。由於以弗所是該省最大的教會，它所擁有的一份自然是比較容易得到，也是最常複寫的。至於其他監獄書信所寄發的目的地，在信中已經清楚的說明，同時也從來沒有成為辯論的題目。
腓利門書
背    景
    腓利門書與歌羅西書、以弗所書是同時和同一環境下寫成的。阿尼西母（Onesimus），是腓利門的奴僕；腓利門是歌羅西的一個商人。阿尼西母盜取了他主人的財富潛逃，後來到了羅馬，混在此人城市的人堆中。他偶然遇上了保羅，並且歸信了主（門10）。
    保羅深覺需要糾正阿尼西母的過犯，於是便寫了這封簡短的書函給他的主人，請他再接納和赦免阿尼西母。保羅還願意償還阿尼西母所虧負的（18一19）。他還說希望能很快便被釋放，然後計畫再探訪各教會。
內容及大綱
    雖然這封信是很私人性，而不是神學性，但在整本新約聖經裏，它是一幅有關饒恕的最美麗圖書。以下的綱要已能充分地說明其內容：
      腓利門書：一幅基督徒饒恕的圖畫
      1.問安：家庭                     1一3
      2.團契                           4一7
      3.恩惠                         8一20
      4.告別                       21一25
評    估
    從這封信裏，我們可以找到赦兔（饒恕）的所有要素：罪咎（11，18）、憐憫（10）、代求（10，18一19），代替（18，19）重得歡心（15），擢升至一種新的關係（16）。保羅代阿尼西母求赦免，正是神赦罪的各種寫照。這是一課禱告的實際教訓，「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別人的債。」
以弗所書
背    景
    保羅既寫信回亞西亞給腓利門，便藉此機會把其他的書信也一拼送去。送往以弗所教會並由此傳遞至各地的以弗所書和直接寫給歌羅西教會的歌羅西書，都是在主後六十至六十一年寫成的。負責傳遞這些書信的是推基古（Tychicus），並有阿尼西母隨行（弗六21：西四7一9）。當時，與保羅在一起的有他曾被差往耶路撒冷的亞裏達古（徒廿4），亞西亞人以巴弗（Epaphras），親愛的醫生路加和底馬。馬可在這時候也到了保羅那裏，而且顯然是準備往亞西亞去（西四10），因為保羅吩咐他往歌羅西去。此外，還有一位猶太同工耶數（Jesus），又稱為猶士都（Jesus  Justus）的，但他的身份不明。歌羅西書和腓利門書都提及這些人，證明兩封信約同時寫成。
    在許多教會創立，保羅有機會默想這剛產生的新組織之意義後，以弗所書才寫成。新約聖經中，惟有以弗所書所說的「教會」是指普世的教會而非地方教會。保羅寫這封書信，目的是通知外邦人他們新的呼召：並揭露在基督奧秘的身體裏，並不分猶太人和外邦人，被捆鎖的或自由的。
內    容
    整卷以弗所書只有一個主題，就是教會。這封書信並不是寫給那些剛接受基督信仰的信徒，而是寫給那些在屬靈經驗上稍有成長，而又希望繼續得著更豐盛的知識和生命的信徒。有些主題屢次重現在這卷書中。神創立教會至上的目的，遍佈書信的前半段（一4，5，9，11，13，20；二4， 6，10；三11）。在其中，保羅深入的解釋神救贖的計畫。在後半段述及信徒的行為時，保羅特別注重「行」這個字（四1，17；五1，8，15），用以描寫一個信徒行為的典範，並以此對照他從前屬世的行為（二1）。基督徒活動的範圍是在天上（一3， 10，20；二6；三10；六12），這是指屬靈方面，而非指地理上的位置。教會生命的動力是聖靈，他是那些已接受基督者的印記（一13），是與神相交的工具（二18），是真理啟示的源頭（三5），是普世能力的奧秘（三16），是合一的力量（四3一4），是思想和言語的領導者（四30），是喜樂的源頭，並爭戰的軍裝（六17）。下列以弗所書的分段，是順序而有系統的。它帶領一個基督徒，先認識他的蒙救贖是在乎那三位一體的神的思想和工作，然後論到如何將救恩實際的應用在日常生活中。
大    綱
      以弗所書：致教會的一封信
      1   引言                                  一11一2
      2.  教會的成立                            一3一14
          由於聖父                              一3一 6
          在聖子裏                              一 6一12
          籍著聖靈                              一13一14
      3.教會的意識：一個禱告                     一15一23
            被召的指望
            在聖徒中得基業
            浩大的能力
            基督的領導
      4.教會的創造                                二1一10
            材料：從悖逆之子而來
            方法：藉著恩典
              目的：作善工
      5.  教會的和諧                              二11一22
            猶太人和外邦人在基督裏聯合
      6.教會的呼召                                 三1一21
          啟示神的智慧                             三1一13
            經歷神的豐盛：一個禱告                 三14一21
      7.教會的行為                                  四1一六9
            它的事工：在合一裏分工                 四1一16
            它的道德標準                           四17一五 14
            它對世界共同的行為                     五l5一21
            它的家庭標準                           五22一六9
      8.教會的爭戰                                 六10一20
      9.結論                                       六21一24
評    估
    若說羅馬書是保羅在第一次探訪眾教會時的典型教導，以弗所書便可說是表現出他「研經聚會之技巧」。它大部份的資料都出現在其他書信裏，以弗所書的神學或倫理思想少有新奇之處。然而，他卻能把這些複雜的思想組合成一幅新的圖畫——教會；這教會是猶太人和外邦人所組成的有機體，它擁有自己各樣的標準，並參與屬靈的爭戰。它的目標是：「在真道上同歸於一……認識神的兒子，得以長大成人，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四13）
歌羅西書
背   景
    歌羅西書與以弗所書是極相似的。甚至有些懷疑以弗所書是出於保羅手筆的人、更斷言以弗所書只是歌羅西書的抄本加上附注而已。歌羅西位於亞西亞內陸的一條山脊上，眺望著利銳河（Lycus  River）河谷，距離希拉波立（Hierapolis）和老底嘉（Laodicea）二城不遠。主前五世紀的波希戰爭中，歌羅西的地位頗為重要；但隨著希拉波立和老底嘉的興起，它的貿易情況日漸衰落。歌羅西山麓的牧羊人所產的光澤黑色羊毛，曾一度極享盛名。在保羅時代，雖然仍是一個頗大的城市，但已是相當衰微了。
    保羅可能沒有訪問過歌羅西或是鄰近的城市，因為他說他們並沒有親眼見過他的面（西二1）。相信必是在保羅逗留亞西亞期間，提摩太和以巴弗（一7）把福音傳到那裏：因為當保羅在以弗所傳道的時候，他們正巡迴各地傳道。
    保羅寫這封信，是針對歌羅西教會的異端。異端的興起，與這城市的特殊位置極有關係。歌羅西是位於往東方的貿易路線上，沿著這通路，有不少東方商品和東方宗教輸入羅馬。而那些歌羅西人都是弗呂家的外邦人（一27），他們先前信奉的宗教是極神秘而又感情化的。他們追求得著神的豐盛；有人在他們中間教導一種哲學，應許給他們關於神奧秘的知識，他們便為之而顛倒。在他們的教義中，有「自表謙卑，苦待己身」（二18，20一23）；敬拜天使，以為他們是神與人之間的中保（二18），禁戒某種食物或飲料，並且遵守月朔或節期（二16）。很可能在這些教訓中，還有著一些猶太律法主義的格調：這是由於他們與居住在小亞細亞的猶太人接觸所致。保羅提到禮儀主義（二11），並說明這些禮儀和節期只不過是後事的影兒（二17），這些論調似乎是針對猶太教，而不是針對異教的。因此，歌羅西的異端與加拉太的異端同出一轍。其分別是前者針對基督本身，而非辯論籍恩典得救抑或藉善工得救的問題。
    保羅並沒有以長篇大論駁倒此異端，他只是積極地把基督這個人表現出來。保羅指出所有的哲學，屬靈的能力，遵守儀節或是規條，都不能與那超越的基督相比。
內   容
    歌羅西書一14一22是全書最突出的一段，這是保羅的基督論。奇怪的是它並非獨立的一段，而是保羅在一9開始之禱告的一部分。他首先解釋了「他愛子」這一句（一13），然後繼續描述基督的神性，最後便以「神本性一切的豐盛都有形有體的居住在基督裏面」這一句總結一切（二9）。無論是創造，救贖，在教會中，和在個人的生命中，基督必定是居首位。
    歌羅西書多論及救贖。在基督裏罪得赦免（一14），藉著基督的血，人得以與神和好（一20一22）。十字架更除掉了從律法而來的捆綁（二14）。
    此外，歌羅西書還教導我們，如何把基督的死和復活應用在自己身上。「你們若是與基督同死，為什麼還服從那……規條呢？……你們若真與基督一同復活，就當求在上面的事，那裏有基督坐在神的右邊。」（二20，三1）
大   綱
      歌羅西書：「超越」的基督
      1問安                              一1～2
      2.基督在個人關係上的超越性          一3一二7
          在個人的接觸上                  一3一8
          在個人的表現上                  一9一23
          在個人的目的上                  一24一二7
      3.基督在教義上的超越性              二8一三4
          基督與虛假的哲學                二8一15
          基督與虛假的崇拜                二16一 19
          基督與虛假的禁欲主義            二20一三4
      4.基督在道德上的超越性               三5一四6
          消極的「除掉……」              三5一11
          積極的「穿上……」              三12一17
          在家庭中的關係                  三18一四1 

          一般情形                        四2一6
      5. 結論一一一個人的問安              四7一18
評   估
    歌羅西書的寫成，是在於針對那些高舉奧秘、秘密知識和智慧的「厭世」理智主義者，因他們以一些虛假的哲學，取代基督的地位。保羅表明在基督裏神已經完全被彰顯了（一15），神一切的豐盛都在他裏面（一19），並且還隱藏一切知識和智慧的寶藏（二3）。此外，保羅還強調基督徒的理智標準是與他生活上道德要求有密切關係的。「你們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三2）保羅用「所以」這連接詞繼續講述本書的實踐部分（三5一四6），說知識和行為關係密切。保羅並非只知講一些空泛的理論。在他看來，福音能帶來明顯的倫理果效。
腓立比書
背    景
    在保羅的書信中，除了寫給個人的書信外，腓立比書可以說是最個人性的了。在聖經中，腓立比書只占了四章，但卻出現了不下於一百次「我」這個代名詞。保羅並非要誇耀自己，也不是如哥林多後書一樣為自己的事辯護。腓立比教會一向都是忠於保羅的，因此他便不拘束地訴說他自己的苦難及屬靈的野心。
    實際上寫信的日期與保羅、西拉和路加第一次進入腓立比時，已經相隔十年了。一開始，他們就對保羅的資訊起了反應。這個教會有很多婦女，她們可能都是呂底亞的朋友，呂底亞曾與保羅在福音工作上同工（腓四3）。但是，也有友阿爹（Euodia）和循都基（Syntyche）等，彼此並不能同心（四2）。當保羅開始在馬其頓傳道的時候，教會是支持他的；但當保羅離開較遠後，他們對保羅就沒有多大幫助。保羅在耶路撒冷遭受到的困境，並後來在羅馬被囚禁的消息，激起了他們對保羅的關心與同情（四10一14），並且再次供給他的需要。他們的使者以巴弗提（Epaphroditus）帶了他們的禮物給保羅：但後來卻病倒了。保羅認為他病癒是因神答應了他的禱告（二25一27），並且遣派他攜同他所寫的信回腓立比（二28一29）。他還說以巴弗提是冒著生命的危險帶禮物給他；但卻沒有說明究竟這危險是什麼。或許他是在旅途中染上了傳染病症：也可能是因為他與一個政治嫌疑犯接觸而引起別人懷疑。
    腓立比書的日期尚未能確定，但我們可以合理地相信是保羅在羅馬兩年間之末期寫成的。萊特佛特以為本書比寫給亞西亞教會的書信更早，因為它的文字接近昔日在旅途中所寫的。然而，單從文字的相似來斷定寫作日期，是不足夠的。因為任何一位作者並不只會為了事之增長而改變風格和字彙，亦可以隨著環境的需要而改變風格。但正如萊特佛特指出，腓立比書無論在用字或是在風格方面，的確是比較接近羅馬書，而不是與以弗所書或歌羅西書相近。因為腓立比教會是比較歐洲化，故沒有像歌羅西教會一樣，受到亞西亞流行的神秘主義和律法主義的影響。
    此外，幾點關乎背景的因素值得注意的是：保羅抵達羅馬的消息必在稍後時間才傳到腓立比；而腓立比教會又差遣以巴弗提攜帶禮物給保羅，這是需要一段時間的。況且，保羅在禦營樓建立聲望（一13），並把福音傳到了該撒的家，也須費相當的時日（四22）。此外，傳道人中間彼此分黨派，有些妒妒和憎恨保羅，有些則擁護保羅（一15一16  ），這種情況也不是一夜之間作成的。還有，保羅並不能肯定受審的結果，但他決定無論怎樣都願意忍受。他似乎很有信心將會被釋，繼續他的事奉（一23一26；二17一24）。
    腓立比教會內部似乎沒有特別的分黨或異端足以使保羅採取管教的行動。三章二節所提到的「犬類」，只是表明這教會有潛在的危險，而不是說它已有此危機。保羅的語調雖然激烈，但他主要的目的不在責備他們的錯處，而是鼓勵他們行事為人，應與天上國民的身份相稱（三17一21）。
內    容
    腓立比書中——有兩個主題很突出。第一個是「福音」，保羅共提了九次。他說及「在福音裏相交」（一5希臘文本），福音的辨明與證實（一7），福音的興旺（一12  ），福音的辨明（一16），與福音相稱（一27），為福音齊心努力（一27），在福音裏一同事奉（二22希臘文本），在福音上勞苦（四3），福音工作的開始（四15）。保羅所謂的「福音」是表示一個信仰的體系，一個資訊，和一切與傳遞有關的活動。腓立比書並沒有給「福音」下定義，怛福音的中心卻包含在二個片語中，它們分別說明了福音的歷史性與個人性：「存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二8）並「有信基督的義」（三9）。前一句乃說明基督為人受死的好資訊，後一句則保證人可以在神面前擁有他的義。這是福音的兩方面。
    保羅在腓立比書中所強調的第二個主題是「喜樂」。保羅在羅馬的光景的確非常黯淡，因為他的敵人正暗中破壞他的工作，而他本身也隨時面臨處決。但腓立比書卻沒有半點悲觀的思想。保羅每逢想念腓立比的信徒時，便感到非常高興，因為無論是假意的，或是真心的，基督已被傳開了（一18），又為他們謙卑長進而歡喜（二2），也為他能獻身給基督，和他的朋友們對他的關懷和饋贈而感到高興（四10）。在整卷書信中，都充滿著信心的大喜樂，恰與那惡劣的環境和所面臨的災禍等灰暗背景，成強烈對比。
大    綱
        腓立比書：一封個人性的書信
        l. 問安                                  一1一2
        2.因個人的團契而感恩                     一3一11
              感恩 

              信心
              禱告
        3.由個人的遭遇而發出勉勵                一12一二18
              保羅個人的勇敢                    一12一26
              保羅對腓立比教會的勉勵            一27一30
              基督——事奉的模範                二1一11
              事奉的目標                        二12一18
        4.個人與送信者的關係                    二19一30
        5.個人對律法主義的警告                  三1一四1
              個人的例子                        二1一16
              對腓立比教會的勸勉                三17一四1
        6.結論——勸勉和問安                    四2一23
              合一                              四2一3
              喜樂                              四4一7
              思想                             四8一9
              感恩                              四10一20
              問安                             四21一23
評    估
    腓立比書是保羅領受了恩惠而謝恩的書信，而且他還藉此講述他自己個人的基督徒生活。二章五至十一節及三章二至十五節是本書最突出的兩段，分別說明了基督對神旨意的絕對順服，及他的僕人保羅熱忱地完成基督所託付給他的工作。前一段要強調的並非基督論，而是保羅勸勉腓立比教會要謙卑的例子。事實上保羅不加考慮地引用，反而確定了其中所蘊涵神學真理。信仰上的共同點常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事，但若有值得討論的差別時，辯論便發生了。
    「虛己」（二7）的意義，引起了不少的討論。基督降世為人的時候，究竟把他神性的特權拋棄到了一個什麼樣的程度呢？主耶穌基督自願除去那能目睹的榮耀，以便穿上屬人的衣服，並以人的身份來承擔世人的罪，然而他卻沒有失落他的神性。這段與歌羅西書一章，希伯來書一章、二章和約翰福音一章等都是敍述有關「道成肉身」的教義最突出的數段。
    此外，腓立比書第三章揭露了保羅生命中的推動力。他那令人驚訝的「虔誠」和不止息的熱忱，使他成為歷史上偉大領袖之一，他們都是完全委身於他們所深信的。對保羅來說，他整個生命都「總括」在基督裏，他一生的注意力集中在「得著」他，「認識」他，「讓他找著」和達成在基督裏的目標。腓立比書描寫了一個在基督裏完全獻身者的生活。
保羅被囚禁的結果
    雖然保羅是否曾被釋放仍是一個疑難，但有關被囚這段時期所產生的後果其功效是難以估計的。雖然他被囚在該撒利亞和羅馬，但他的福音工作並沒有因此而終結。透過他在書信問安中所提及的助手和朋友，他經常保持與教會聯絡。也因著在這段被迫隱退的時期裏，使他有更多的時間禱告和默想，以致於有這無價之寶的「監獄書信」出現，更因他向該撒上訴，以致能夠直接把基督教帶到羅馬政府中，而引起他們的注意，並且迫使當局通過使它合法化。若它被批准為合法的宗教（religio Iicita），一切對它的迫害便是非法的了，它的安全也就得到保證。但若果它是被判為不合法的宗教，則繼之而來的迫害只會把它宣揚出去，並且給予它一個機會彰顯它的能力。自主後四十六至五十六年間向外邦人傳道這十年內，及在保羅破囚的這四年內，教會從猶太教的旗幟下分別出來，自成一個獨立的「運動」。現今，外邦人的教會已經準備好在宣教工作上有更大的進展。
丁部  初期教會的問題
第十七章  有組織的教會：教牧書信
背景
    由使徒行傳的結束，直到第一世紀的末期。其間有關教會的命運，缺漏連續性的歷史記載。有關這時期的情形，我們除了從早期教父的著作得以略窺一二之外，只有正典中個別的書卷提供了一些資料。然而，由於這些作品的寫作日期和地點難以確定，使問題更加困難，我們幾乎無法得到這時期的一幅完整圖畫。
    保羅被囚以後，一般的情形有一個很明顯的轉變。保羅本身便有了變化，因為，正如腓立比書所指出的（腓三12），保羅雖然極不願放棄他蒙召的工作，時間卻不容許他繼續做下去。在腓利門書中，他不但稱自己為「我這有年紀的保羅」（門9），而且又暗示自己離死期並不遠（腓一20一21）。他漸漸地須要依靠較年青同工們的幫助；因為仍有自由，也比他容易繼續傳道的工作。
    提摩太前書、提多書、和提摩太后書。通常稱為教牧書信，是保羅這時期的作品。有人曾懷疑這幾卷書信是否出自保羅的手筆，因為他們在用詞、風格和內容上，均與保羅其他的作品有很多的分別。可是這幾卷書至今仍沿用保羅之名，而且它們與目前所知的保羅生平有相當深的關係，足以使我們接受它們的真確性。保羅的用詞和風格，是可以隨著年紀和環境而改變的。其實，在他的監獄書信和旅行書信之間，也有很明顯的差異，故教牧書信與其他書信之間若有所不同也是不足為奇的。
    這些書信所提有關保羅傳記的資料，似乎表示保羅在君王前第一次受審後被釋放，而且在一段短時間裏，他還可以自由傳道。他原計劃把外邦教會的奉獻留在耶路撒冷，趕往西方去堅立羅馬的教會，再往西班牙。但是，由於他被囚禁了，至少有四年之久他不能依計畫行事。最後鞏固的時期仗六十年至一百年他還是被釋放了。教牧書信提及保羅的行動之處，與使徒行傳中的記載無關聯，兩者甚至在某些細節上並不相符。我們由此得到了一個無可避免的推論，即這三卷書信是後來保羅再度旅行之時所寫的。
    至於教牧書信與監獄書信在時間上的關係，可以從它們所提保羅的同伴的名單中清楚得知。教牧書信所提到的人，許多與監獄書信所提到的完全相同，但根據他們活動的地方推測，可看出他們已不在保羅的身邊了。例如：根據教牧書信，保羅去馬其頓時，提摩太留在以弗所（提前一3）；但是根據使徒行傳保羅最後一次是從馬其頓往亞西亞時途經以弗所（徒廿4一6），而且提摩太也沒有留在那裏。其後，底馬離開了保羅（提後四10）；而監獄書信卻把它包括在羅馬的同伴之中（門24）。再者，提多被留在革哩底（多一5），然後往撻馬太（提後四10）；但，在使徒行傳所記載的旅程中，保羅並沒有去過革哩底，而後來他往羅馬而途經該地時，也沒有帶提多同行。此外，馬可已經在亞西亞（提後四11），而保羅在一封亞西亞書信中卻推薦他（西四10）。同時，根據教牧書信路加仍與保羅在一起（提後四11）。推基古被打發往以弗所（四12）。保羅自己也去過以弗所（提前一3）、革哩底（多一5）、尼哥波立（三12）、哥林多（提後四20）、米利都（四20）、和特羅亞（四13），後居於羅馬（一17）。當時他被下在監裏（一16），知道離世之期不遠（四6一7）。總之，整個的情勢，已大異于監獄書信中所描述的。
    教牧書信本身所提的事，似乎也有時間上的差距。根據提摩太前書的描寫，保羅正在旅程中，且十分活躍，不斷地教導他年青的副官，有關牧養的職責。提多書所描繪的情形亦大致相同。然而，提摩太后書卻顯然是個終點，因保羅確信他活不過冬天了（提後四21）。他初次受審時，在無人為其申辯下，順利結束（四17），然而，控告他的人卻愈來愈兇狠（四14），被定罪和死刑不過是遲早的問題。尼祿（Nero）的性情極難捉摸，由他獲恩的機會實在微乎其微。
    教牧書信自成一格，倘若用詞和風格能作為估計其間關係的標準，那麼，這幾卷書信一定是出於同一作者之手筆，且是在大致相同的環境下寫成的。因此，這些書信可用來判斷基督教紀元中，七十年代之教會的情況。
提摩太前書
    保羅向羅馬皇帝上訴後，於主後六十或六十一年被釋放，他又繼續傳起道來。他被釋後有機會再次探訪亞西亞各教會，這與他原先計畫相違（徒廿38）。那時教會中有些叛教的事，因為保羅教導提摩太囑咐那幾個人，不可傳異教，也不可聽從荒謬無憑的話語，和無窮的家譜……（提前一3一4）。那些人想要作教法師，卻對律法的奧秘一無經歷，也未受過教導（一7）。除了這些在知識上混亂的人，還有一些道德敗壞的人，例如許米乃（Hymenaeus）及和亞歷山大（一20），他們都受了嚴厲的責罰。虛浮無益的辯論（一6），和屬靈生命的崩潰亦接踵而來。
    這時教會的組織較前繁複。聖職已固定了下來，而且有些人尋求聖職是為了求名，所以聖職的主要目的成為威望的建立，而非實際的作用。再者，監督、執事、長老等名稱都被提及，也許其中第一類和第三類屬於同職。此外，教會支持的寡婦都「記在冊子上」，他們負擔起社會服務的一些責任（五9）。而且，教會的聚會已有些固定的形式：舉起手來禱告（二8）、婦女們的沉靜順服（二11）、宣讀、勸勉、教導（四13），藉按手而賜恩賜（四14）。當教會中有了第二代和第三代信徒時，教會的神學漸漸地被視為當然，而下以為重要了。許多人為了不同的看法而紛爭辯論：異端的危險亦逐漸迫切。
提摩太的生平
    提摩太這個人是十分有趣的研究物件。他生於路司得，父親是希臘人，母親是猶太人。他在猶太教信仰中長大，自幼便學習聖經。保羅在第二次旅程中揀選他為隨員（徒十六1一3），從此提摩太便追隨左右。在馬其頓和亞該亞的傳福音工作上，他都有份。他也幫助保羅在以弗所三年的傳道，因此，他對以弗所十分熟悉，亦深知該地教會的需要。他是被差往耶路撒冷的一員（廿4），可能一路與保羅同行。保羅第一次被囚時，提摩太也在羅馬，因為他的名字在歌羅西書（一1）和腓利門（門1）的卷首語中出現。保羅被釋以後，他與保羅同行。然後留在以弗所，以處理該處的紛爭，保羅則繼續探訪馬其頓的各教會。保羅晚年時，提摩太到羅馬與他相會（提後四11一21），他本人亦受囹圄之苦（來十三23），後來被釋放了。提摩太很可靠但缺乏沖勁。他給人一個不大成熟的印象，雖然保羅指派他任以弗所的牧者時，他至少已有三十歲了（提前四12）。他生性膽怯（提後一6一7），並有胃疾（提前五23）。
    那些寫給提摩太的書信，目的是要鼓勵他並堅固他的信心，使他能肩負起保羅遺下的艱巨的使命。
大綱
                提摩太前書：給一位青年傳道者的勸告
      1.  問安                             一1一2
      2.  引言                             一3一17
      3.  以弗所的緊急狀況                 一3一11
          保羅的經歷                       一18一四5
          工作的交托                       二1一8
          婦女的崇拜                       二9一15
          監督的職份                       三8一13
          插句                             三14一16
          離棄真道                         四1 一5
     4.個人的勸告                           四6一六19
          個人的德行                       四6一16
          與團體的關係                     五1一六 2
              寡婦                          五1 一16
              長老                          五17一19
              退後者                        五20一25
              在軛下為仆者                  六1一 2
          傳異教者                          六3一8
          貪財者                            六9一10
          個人的見證                        六11一16
          錢財的運用                        六17一19
      5.結語                                六20－21
內容
    要為這卷書寫出完整的大綱相當困難，因它的文體是語體式，且語氣十分個人化。其中有些句子，似乎與上下文無關，例如五23所插入的「再不要照常喝水」這句話。這好像我們平日閒談中所用的話，想到便說出來，並未打算落筆成文。引言（一3一17）略述保羅之所以留提摩太在以弗所的緊急情況。他以自己的經歷提醒提摩太，當做蒙召作傳道的一種型態。他多次提醒提摩太這呼召的責任（一18；四6，12，16；五21  ；六11一20），好像是要使提摩太不致逃避這艱巨的使命。在交托工作一段，保羅以「我將這命令交托你……」（一18）開始，提到教會內重要的組織問題。整體的屬靈生活、聖職、教義上等問題都一一提及，也提出教牧行政措施的綱領。在個人的勸告一項中（四6－六19），保保列出傳道人與他傳道事工的關係，以及傳道人與會眾中各種人的關係，指點提摩太該如何對待每一種人。保羅最後要提摩太做「屬神的人」，這呼籲本身是一個傑作；而保羅所用的四個命令語氣的動詞一一一「逃避」、「追求」、「打仗」和「持守」（六11，12，14），也描繪出傳道人私人生活的特質。
提多書
背景
    按時間而言，提多書寫於提摩太前書之後。保羅離開了以弗所以後，便往馬其頓，也許從那裏就直接到了革哩底。從前他往羅馬時曾經過此地，這一次，他逗留了一段時間，然後把提多留下，來完成建立教會的使命，以及糾正教會中的錯誤。我們不清楚保羅是否感到他離世的日子近了，也不知道他是否想回到以弗所，因為他說打算要差推基古往革哩底（多三12）。他最終的目的地是尼哥波立（可能在猶佩路斯Epirus），他預備在該處過冬。
    革哩底的情形令人氣餒。教會沒有組織，信徒在行為上又相當輕率。倘若第二章的告誡表明了他們的需要，則可見該處的男子放縱而輕率，老年婦女好說讒言，又嗜酒如命，少年婦人則怠惰、又欠謹守。也許革哩底人對恩典的福音有了錯誤的印象，以為因信得救與勤勞及倫理生活無關。
    在這卷短信中，勉勵信徒有好行為的話竟達六次之多（一16；二7，14；三 1，8，14）。雖然保羅說明我們不能因所行的義而得救恩（三5），但是他亦同時強調信徒應當竭力行善。
    革哩底人因順著情欲行事，引致一連串道德上的鬆弛，終而造成混亂（一12，13）。另一個引起混亂的因素，是為了猶太寓言及誡命而引起的爭論，鼓吹這種寓言及誡命的是猶太派的人（一10），他們行事與神相背（一16）、不服約束（一10）、敗壞人（一11）、而且貪不義之財（一11）。這些教師與攪亂加拉太的人不同，加拉太人的錯誤是在於過份重視嚴謹的律法，這些人卻錯在道德上的悖謬。兩種人在這卷書中都受到責備。
    提摩太前書和提多書都是為協助教會的新手處理棘手的教會問題而寫的。提多書的收信人是提多，他與保羅認識已有十五年以上，他是安提阿教會早期的外邦信徒，可是他的見證非常有力，因此保羅和巴拿巴同上耶路撒冷開會時，曾帶了提多同去，作為未受割禮的外邦信徒的見證（加二1，3）。保羅第三次旅程中必定有提多同行，因為在哥林多教會叛變的困苦日子中，提多做了保羅的特使，並且成功的把他們帶回到悔改和忠心的道路之中（林後七6一16）。他在馬其頓各處旅行，幫助保羅收集捐貲，並得到衷心的稱讚（八16，19，23）。使徒行傳廿5中的我們可能包括了提多，不過，他的名字再沒有在使徒行傳出現。新約中最後一次提及他時是說他已往撻馬太（提後四10）。提多似乎比提摩太有較強的性格，且較善於應付反對的人。
大綱
     提多書：純正的教訓
     l.  問安：純正教訓的來源                    一1一4
     2. 以純正的教訓治理                           一5一16
          長老的設立                              一5一9 

          傳異教者的揭發                          一10一16
     3.傳揚純正的教訓                             二1一15
          應用                                    二l－10
            對老年人
            對老年婦人
            對少年婦人
            對少年人
            對自己本身
            對僕人
     原則                                         二11－15
   4.以純正的教訓勸導人                            三1一11
   5. 結語                                         三12一15
內容
    提多書的內容大致與提摩太相近，唯一不同點即在於它強調信條的成形，其中有兩段，是整本新約聖經中保羅講得最近乎信條的話（二11～14；三4一7）。現在將這兩段的要點分別列於下：
        1．神的位格（二11，三6）
        2.他的慈愛以及恩典的特質（二11，三4）
        3. 救主之稱（一10，三4）
        4. 基督的拯救（二13，三6）
        5.聖靈（三5）
        6.含有神三位一體教義的暗示（三5一6）
        7．基督的神性（二13）
        8.基督的代贖（二14）
        9. 救恩的普及性（二11）
        10. 靠恩典得救，不是靠行為（三5）
        11.聖靈的進入（三5）
        12. 因信稱義（三7）
        13. 他的子民得以成聖或潔靜（二14）
        14. 離棄罪惡（二12）
        15. 承受永生（三7）
        16. 基督再臨（二13）
    上述各點是新約聖經神學的摘要。
    當教會逐漸進入有組織的階段時，提多書把教會中有關教義的教訓做了一個很好的歸納，雖然該信是寫給一位宣教的開路先鋒，但他所代表的教會已經過了開拓時期，且有了固定的行政及信仰。「純正」一詞暗示已有一套眾人公認的教條為標準，而正確的生活及教導必須與它一致。
提摩太后書
背景
    保羅是否如願去了西班牙，我們無從知曉。羅馬的革利免（主後九十五年），在他的信中提及保羅「……向全世界傳揚公義。當他到達西方的邊界時，又在眾王之前做見證……」。如果當時革利免是在羅馬寫這信，那他把羅馬當作是「西方的邊界」則是一件怪事，正如一個居住在芝加哥的人把那城當作是美國西方邊界般的不台理。革利免並沒有提到西班牙，可能這只是他按照保羅的意願而推測保羅已如願以償了。能知道保羅是否真在該處傳過教是很有趣的，而北非和不列顛早期的教會，是否也是由他所領歸主的信徒所建立的，也是同樣有趣的故事。
    因此，保羅在這時期往西班牙之事純粹是猜測的，而西班牙在保羅行程的地圖上出現最多也只是個可能性而已。如果保羅的旅程果真按照教牧書信所示的路線而走，那麼他就會在哥林多停留過（四20），且在以拉都（Erastus）那兒停了下來，然後他又往米利都，特羅非摩（Trophimus），因在那兒病了，所以也留了下來，然後他又在特羅亞停留（四13）。文中並沒有詳述他的行程。以弗所他沒有去過，只打發了推基古前往。
    保羅一定是突然被捕而被解往羅馬，以至他的計畫未能完成。他留在特羅亞的書卷原來可能打算以後才拿的，但他再沒有這樣的機會。我們不能肯定，他被捕的地點，可能是特羅亞，亦可能是尼哥波立。
    保羅被捕的原因亦不能確定。倘若提後四14所提的銅匠亞歷山大與徒十九33之亞歷山大同屬一人，我們可以推想他是一位猶太的冶金匠，而他與保羅不和是基於兩個原因：那就是保羅傳講外邦人可獲得自由的恩典，以及保羅強烈的攻擊異教，以至以弗所製造神位的生意一落千丈。以弗所的情勢一度曾相當嚴重。保羅在林後一8中說到「我們從前在亞西亞遭遇苦難，被壓太重，力不能勝，甚至連活命的指望都絕了。」在徒廿19他又提到那兒有「猶太人的謀害」。可能亞力山大是因為保羅逃離了以弗所，又因他和同僚的生意大受影響，以至使他懷恨在心，把保羅交給羅馬的首長，甚至判了罪。提摩太也是認識亞歷山大的，而保羅勸告提摩太防備他，暗示他也在提摩太居住的地方工作，可能那個地方就是以弗所。
    從教牧書信整個的語氣看來，當時的教會是一個奮力為生命而搏鬥的教會，他們所遭受的抵擋，是來自挫敗中之猶太教的毒害與嫉妒，和衰落中之異教的腐敗與漠不關心。保羅代表了先一代的傳教先鋒，將責任委託給年輕而有活力的助手，其中一些是配作承繼人的，如提多和提摩太；另外一些則是怯懦的，如底馬（提後四10）。提摩太后書是保羅離世前，給他的助手和朋友們的最後一個音訊。
大綱
      提摩太后書：告別的信息
      1.  問安                                  一1～2
      2.  牧者的榜樣                            一3一三17
          過去的先例                            一3一18
          現在的問題                            二1一26
            個人的生活                          二1一13
            公共關係                            二14一26
          將來的指望                            三1一17
            背道的危險                         三1一9
            信心的保守                         三10一17
      3. 最後的囑咐                              四1一8
      4. 結語                                    四9一22
    這最後一卷書信，交織著個人的感情與行政之策略、回憶與教訓，也交織著憂愁與信心，該信的主要目的是堅固提摩太，使他能肩負保羅快要放手的艱巨工作。他為提摩太立下牧者的榜樣，方法是先提醒提摩太他自己個人的經歷，再把提摩太包括在裏面：「神救了我們，以聖召召我們……乃是接著他的旨意和恩典。」（提後一9）既有這樣的呼召，保羅更勸告提摩太以一個赴戰兵士的心志來處理自己的問題（二3），應當信靠他的將軍會為他計畫戰事，又要在崗位上全心全意，毫無怨言地隨時盡忠效勞。無論在個人的生活或是公共關係上，他都應當是主的僕人，不要爭論，而要常常準備。幫助所有的人認識上帝的真理。
    有關末世的圖畫，正如提前四1一3所記載的，是一段預言，論述教會所會遇到的情形。保羅為此邪惡的侵入所開的解毒藥方，是聖經的知識，「這聖經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穌有得救的智慧」（提後三15）。
最後的囑咐（四1一6）是上佳的句子，每位有心事奉主的人都應當仔細的研讀。
評估
    欲瞭解開拓時期至伊格那丟書信中所描繪之有組織的教會之間那一段過渡時期的教會生活，教牧書信是現存最有價值的資料。其中所記載的兩種趨勢特別值得我們留意。
    其一，異端的增長較為明顯。從保羅所有的書信中，都可看到違反真理和悖逆教義之事。加拉太書攻擊律法，哥林多前書提出有些人不相信身體的復活，歌羅西書則反映出某些哲學風氣的侵入。不過，這些都是個別事件，且限於局部地區；猶太派的趨勢雖可能是例外，然而它的性質及強度亦因地域之差別而有所不同。教牧書信中這些錯誤也同樣的出現，但他們比以前更利害，成為年青一輩的傳道人必需面對的威脅。
    由於這種威脅的存在，教牧書信比其他早期的作品更加強調定型的教義。提多書中特別的教義套語，是叫人「常常守著」「純正話語的規模」之教訓（提後一13），以及常常出現教條形式的句子（提前一15，二3一5，三16，四10  ；提後一10，二8，三16），這些都使讀者感到教牧書信，是寫給一個正開始試用明確字彙來表達信仰的教會。這類教條式的語句極為普遍，因為「這話是可信的」一語常用來引介教條式的語句，是教會中宣道時常用的口語（提前一15；三1，四9：提後二11；多三8）。此外，「純正的道理」一詞亦出現多次（提前一10，六3；提後一13，四3；多一9，二1 ，二8）。「純正」一辭意即「健康的」它不但指正確的原則，也指正確的行為。聖經中的信條與生活總是不能分離的。
    雖然教會開始自覺應有所組織（提前三15），但它並未成為一個層次固定，或機械化的組織。屬靈的活力和行為較諸儀式和政策來得更重要，同時宣教的動機仍然熾烈。雖然逼迫和異端已漸萌芽，然而教會仍然快速地增長。
第十八章  受苦的教會
彼得前書
    背景
    至此為止，新約聖經中甚少提及基督教與羅馬政府的關係。四福音中論到政治的幾處經文，幾乎全是指希律王地方性的統治，而不是談到帝國的政體，其中只有一處例外，即耶穌的名言：「……這樣，該撒的物當歸給該撒，神的物當歸給神。」（太二十二21）使徒行傳始終表示基督教與羅馬官長們有很好的諒解，但由書中看來。他們彼此問的接觸並不多。保羅書信並無討論政治理論，只是囑咐信徒們順服在上有權柄的，因那是神所命令的（羅十三1一6）。
    在極權政府的統治下，政治關係是不可能不重要的，因此，這一種相形下的緘默，我們可以從幾方面來解釋。首先，基督教基本上是屬靈的，而非政冶性的。「我的國不屬這世界」，這是耶穌對彼拉多說的：「我的國若屬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爭戰……」（約十八36）。耶穌的教訓若付諸實行，必定會帶來政治上的影響，但他自己和他的門徒既非革命家、亦非攬亂天下者。
    其次，我們曾經提過，基督教是在猶太教的環境中長大的，而猶太教本身則是個合法的宗教，是國家所允許並保護的宗教。只要宗教活動與國家的權利無衝突，羅馬政府便採取容忍政策。只要基督徒不製造混亂，他們也就不被重視。
    在第一世紀的早期，那些與羅馬接觸過的基督徒，都給羅馬的當權人物留下良好的印象。保羅至少有兩次表明自己是羅馬人的身份，並要求別人承認其權益（徒十六36一39，廿二24一29），但他亦說明白己並未曾與人辯論，亦未有聳動眾人的行為（廿四12）。教會的政策是，將基督的資訊以和平的方法滲入社會內。
    當第六十年代將結束時，情勢開始改變了。基督徒脫離了猶太教，且被看為另外的一群。他們對不能眼見的神，以及復活的基督，那種堅定的信仰，引致大家的懷疑和卑視；同時，他們所談將來的審判和現存世界的廢除，亦造成誤會和惱恨。這種群眾的不滿，在尼祿惡毒控訴的煽動下，便造成他們在羅馬被攻擊的事實，教牧書信的結尾顯明，保羅的死亡標示了政府政策的轉變，已由寬容轉為敵視的批評。
    當教會開始認明這個態度上的轉變時，他們也知道將有什麼事會發生。他們不能夠組織反抗的力量，因為這樣做會破壞了他們的和平服從政府的原則，而且只會帶來更多不利的控訴。他們是否會面臨被滅絕的危險呢？將來將如何呢？尼祿的暴行是否會在各省中變本加厲呢？於是，他們請求他們的領袖來解答這些問題。
    彼得前書就是對這種情勢的一個回答，這種情勢影響到北小亞細亞的教會，就是在本都、加位太、加帕多家、亞西亞和庇推尼各省的教會。使徒行傳中所提到保羅傳過福音的省份，並未包括本都和加帕多家。至於庇推尼，他曾欲前往，但被禁止了（徒十六7）。他確曾傳福音至加拉太和亞西亞，但從彼得排列收信者的次序來看，似乎彼得只是寫給這兩省北部的基督徒。
    這些教會的起源和組織成份子，我們不大清楚。五旬節時，有來自加帕多家和本都的人（徒二9），他們可能帶著彌賽亞要再來和聖靈降臨的資訊，返回家鄉。也可能彼得曾在這些地區傳道，因為他曾在安提阿教會作工（加二11）。當保羅在歐洲一帶傳道時（林前九5），彼得亦曾在地中海一帶旅行。雖然並無任何記錄寫明這些教會是彼得建立的，甚至也被記載他曾探訪過這些教會，但我們無任何證據可以抹煞這個可能性。可能保羅不願在這些省份傳道，是因他知道已有別人去過了。
    這卷書信是寫給被揀選、分散在各地、寄居的……（彼前一1，2）。這樣的稱呼，以及另外幾處提到外邦人的經文（二12，四3），所給人的印象是：「被揀選的」就是那散居在各地的信徒，而且這等人主要是猶太人。我們要問，到底這些名詞只有字面意義，或有隱寓。「外邦人」一詞不單只有非猶太人這種種族上的含意，同時亦有屬靈方面之意義。對一個猶太人來說，外邦人就是不認識真神的人。當基督徒接收了猶太人的用語時，「外邦人」也就等於現今所謂的「異教徒」了。彼得前書中有一兩處經文可以證明這種用法。彼前一14吩咐聽者將盼望寄於基督，「作順命的兒女，就不要效法從前蒙昧無知的時候，那放縱私欲的樣子。」那些在猶太人環境中長大，受聖經教育的人，實在不可能說是「蒙昧無知」。彼得又提到「你們祖宗所傳流虛妄的行為」（一18），也說他們已經被「召……出黑暗」（二9），而且第二次提到外邦人時，他告訴他們說：「因為往日隨從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惡欲、醉酒、荒宴、群飲、並可惡拜偶像的事，時候已經夠了。」（四3）這些教會，正如保羅所建立的教會一樣，很可能擁有數目眾多散居在各地的猶太人及轉教者，但似乎毫無疑問的，也包括了外邦人。彼得所用的語句，大部分都可適用於兩者，「但可惡拜偶像的事」這句話，卻暗示了外邦人的背景。
    這卷書是在不祥的逼迫陰影下所寫成的。「受苦」是這書信的要點之一，出現不下十六次之多。教會「在百般的試煉中憂愁」（一6）；其中有些人「忍受冤屈的苦楚」（二19）；他們可能是「為義受苦（三14），甚至是「因行善受苫」（三17）。但是，更黑暗的日子還要來臨，因為「火煉的試驗」就要臨到他們身上了；他們將與殺人者、偷竊犯、作惡的，同列在一起。彼得鼓勵他們，若是「為作基督徒受苦」，則不要羞恥（四12一16）。然而，不幸受苦的不僅僅是他們而已，全世界的基督徒也要經歷同樣的苦難（五9）。所以每個人都得勇勇敢敗的忍受這些試煉。這卷書信可以說是為著應付將來臨的緊急事件而發出的警告及勸勉。
    作者
    西門彼得是這卷書的作者，他是基督使徒中最著名的。他與多數的同伴一樣，也是加利利人，原靠捕魚為生，當耶穌開始出來傳道時，他就被領到耶穌跟前（約一41，42）。西門是他本來的名字；彼得（磐石）是耶穌為他取的別名，用以預言他衝動、優柔寡斷的性格，將會變成磐石般的穩定可靠。當耶穌出來傳道時，西門就撇下了他的漁船（可一16一20），加入在加利利遊行的行列。他有領袖之才（十28），且總是十二門徒中的發言人（八29；約六67，68；太十九27）。耶穌最親密的幾個門徒中有他的份兒（可五37；九2；十四33），有幾次耶穌也對他特別注意（路五10：太十六17：路廿二31  ，  32；約十三6一10）。他性情衝動、優柔寡斷、自私、動作快、後悔也快。他否認耶穌，並非出於惡謀，而是突然的驚惶所致，以致使他後來為此痛海憂傷不已（太廿六69一75）。無論如何，在他底靈魂的深處，有著一股很深的，忠心的潮流（約十三36一38，十八10，  15）。他極為關心墳墓中耶穌身體不見之事（約廿2一6），及至見了復活的主時，他又歡欣雀躍（廿一7，15一21）。
    五旬節那天，彼得與其他參加禱告會的人，都被聖靈充滿。他立刻成為那群人的領袖。他的講道指出了新工作的重點，而使徒行傳的頭五章，主要是記載他的傳道、醫病、和教導。公會開始逼迫基督徒之後，他便進入巴勒斯坦的沿海平原，也到了撒瑪利亞和安提阿。隨著年代的變遷，他到處旅行，做巡迴傳道的工作，與保羅一樣。據傳統，彼得是在尼祿逼迫時期中，在羅馬被倒釘十字架而死。這不會遲於主後六十八年。
    彼得前書說是寫自巴比倫（五13）。關於其位置有三種可能的解釋：（一）歷史上位於美索不達米亞的巴比倫。有一部分猶太人，直至基督紀元後相當久，還住在那時。很可能彼得在此建立了一處教會；（二）埃及的一座城；或（三）羅馬的神秘代號。一提到它，基督徒就會聯想到歷史上位於幼發拉底河的巴比倫，以及它所充滿的一切罪惡；基督徒用它來表達他們心中對羅馬城的觀感，而避免被人發覺。
    彼得是否到過埃及之巴比倫，無稽可考，而該地亦非重要得足以引起他的注意。幼發拉底河的巴比倫的可能性較大，因為自從猶太人被擄至他爾摩（Talmud）時代為止，此地一直是許多猶太人的家鄉。然而，我們也沒有證據證明彼得到過這地方。雖然有一部分注釋家主張他曾住過巴比倫，但他們所提的理由不夠充份。
    有幾個事實，似乎支援巴比倫即是羅馬的說法。彼得寫這書信時，約翰馬可與他同在一，起，而保羅坐監時，約翰馬可也正在羅馬（西四10）。同時，信中所提各省名字的順序，暗示帶信者巡迴轉送的終點是在西方，而非東方。如果他要轉回發信的地點，按邏輯來說，該回到羅馬而非巴比倫。此外，教父作品也一致證明彼得死於羅馬，綜合以上各項理由，似乎最明智之舉是說該書信寫於羅馬。
    即使這個結論正確，亦不表示彼得建立了羅馬教會，或是說他曾在那裏長期的傳道。使徒行傳和羅馬書均未暗示，彼得曾在主後六十年之前到過確馬。假如他真的是在羅馬寫這封信，也很可能是路過羅馬而已，就像早些時候他探訪哥林多一樣。
    一般說來，彼得前書的風格與保羅書信極為相似，其語法和結構則類似羅馬書和以弗所書，保羅對彼得有些影響是不足奇的，因為他們二人相識多年，而且從加二11－21也可看出保羅在思想上對彼得的影響。彼得也很熟悉保羅寫的書信（彼後三15一16）。此外，如果彼得的書信記西拉（彼前五l2），與保羅的同工和助手西拉同屬一人，則彼得極可能從他學習很多保羅的教訓。
    這卷書除了彌漫著受苦的主題外，另一個占相當份量的副主題是「神的真恩」（五l2），每個人都當靠著恩典迎見苦難，而受苫更能叫恩典增多。這名詞出現於問安語（一2），是眾先知的資訊之總歸（一10），是將來的盼望（一13），是在受完屈時行為的樣式（二19一20，希臘原文），是隨禱告蒙答允而來的全備祝福（三7），是屬靈事奉的裝備（四10），也是謙卑等候神的人所領受的恩惠（五5）。
    大綱
                 彼得前書：從受苦而得的救恩
      1.  引言                                  一1一2
      2. 救恩的本質：保存                       一3一12
      3.救恩的要求：聖潔                        一13一二10
            個人方面：「你們的心」              一13一21
            社交方面：「弟兄」                  一22一25
            教會方面：「靈宮」                  二1一10
      4.得救者的行為                             二11一三12
            對世界                              二11一12
            對國家                              二13一17
            對家屬                              二18一三7
            總結                                三8一12
      5.得救者的信心                            三13一四11
            防衛的信心                          三12一22
            行為的信心                          四1一6
            職事的信心                          四7一11
      6.對得救者的忠告
            （面對苦難的方法.）                 四12一五11
            忍受苦難                            四12一19
            苦難中的事奉                        五1一11
      7.結語                                    五12一14
    內容
    彼得寫這卷書信，是給那些為迫近之逼迫所危害的朋友。書中反映出他個人對基督的體驗。當他瞭解耶穌已逝世時，他曾經歷過一種無助感，但耶穌復活後他的盼望便活了起來（一3）。他提到對基督的愛（一8），使我們記起耶穌對他的挑戰：「你愛我比這些更深麼？」（約廿一15以後），他勸人「牧養神的羊群」（彼前五2），也正是耶穌吩咐他如此去做的一個響應（約廿一15一17）。「要以謙卑束腰」的命令（彼前五5，意即「穿上奴僕的圍裙」。使我們想起耶穌自己用手巾來束腰，為門徒洗腳之事（約十三4）。他五次提到基督的受苦（彼前二23，三18，四1，13，五1），好像客西馬尼園的一幕和基督的釘十字架，已在他腦海裏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
    這卷書信結構上的一個特徵，便是使用命令語句。以謝恩為開場白後，從一13開始，便是一連串的命令，直至書信的結束。
      1. 要謹慎自守                             一13
      2. 盼望……的恩                           一13
      3. 要聖潔                                 一15
      4. 存敬畏的心度日子                       一17
      5. 彼此相愛                               一23
      6. 愛慕靈奶                               二2
      7. 要順服人的一切制度                     二13
      8.要尊敬眾人                              二17
      9.親愛弟兄                                二17
      10.敬畏神                                 二17
      11.尊敬君王                               二17
      12. 作僕人的要順服                        二18
      13．作妻子的要順服                        三1 

      14. 你們作丈夫的，要和妻子同住……         三7
      15. 總而言之，你們都要……                 三8
      l6. 不要怕                                 三14
      17．也不要驚慌                            三14
      18. 要心裏尊……為聖                       三15
      19. 當將……作為兵器                       四1
      20. 要儆醒                                 四7
      21．要謹慎自守                            四7
      22. 不要以為奇怪                          四12
      23. 要歡喜                                四13
      24. 你們中間卻不可有人……受苦            四15
      25．不要羞恥                              四16
      26.要歸榮耀給神                           四16
      27. 要將自己靈魂交與……                  四19
      28．要牧養神的羊群                        五2
      29. 要順服年長的                          五5
      30. 要以謙卑束腰                          五5
      31.要自卑                                 五6 

      32.務要謹守                               五8
      33. 儆醒                                  五8
      34.要抵擋魔鬼                              五9
    這許多的命令語句，帶給本書一種直接而通俗的氣氛，好像講道一樣。彼得是從他心靈深處說出這一番話來，而不是寫一篇正式的文章。他本性中所有的剛毅處及優默都從這信中流露出來，那是籍「耶穌基督從死要復活，重生了我們，叫我們有活潑的盼望」（一3）所得的結果。這是重生後的彼得的最高表現。
評估
    本卷書信最主要的價值是在於告訴基督徒們該如何在這個充滿敵意的世界中，把他們蒙救贖的生命表揚出來。救恩可能帶來痛苦，但是當神的恩典在個人生命中擴展之時，它也帶來盼望。
    三18一21這一段極難解釋。這段的意思是說，基督在他死亡與復活的期間，曾向我們不能眼見的靈界傳道嗎？如果是的話，他是否給予他們「第二次機會」，抑是他只不過向他們宣告他的受難呢？這一段又是否說明，那些「監獄裏的靈」，就是洪水災中死去的人呢？它是否說，洗禮本身能帶來救恩？這段經文滿了各樣的問題，也引出來數不盡的答案。每一個注釋家都有他自己的解答。
    其實該段的文句中，並無隱含「第二次機會」的教義。「傳道」一詞直譯為「宣告」，並無傳講福音，邀請人到神前之意。如果基督曾到過肉眼不能見的靈界領域，他只不過是要在那兒宣告他的受難而已。至於洗禮一事，挪亞和他的兒女們並不是「因」（because）著水得救，乃是「籍」（through）著水得救。水本身是他們的大禍害，但他們因著順服神，得以安然渡過水患。洗禮的水本身並不能救人，信的人乃是經過象徵死亡和復活的水，得以進入榮耀的生命。正如彼得在二24所述的，洗禮使我們想到基督的代罪，「他披掛在木頭上親身擔當了我們的罪，使我們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義上活。」這段經文與保羅在羅馬書第六章所描述的互相符合。
第十九章  脫離猶太教
希伯來書
    背景
    外邦的教會在傳統及信念上都是獨立的，它們的迅速長大，只能帶來一個後果：就是明確而徹底的與猶太教分離。猶太教會中的信徒雖然把救恩的盼望寄託在耶穌，即彌賽亞的身上，他們仍持守律法的條例。基督教歷史頭三十年，猶太人與外邦人之間的緊張局面即已存在，後來教會信徒人數日增，且在世界各地亦不斷發展，以致勝過猶太教的會堂，這緊張局面更益形嚴重。猶太人不斷拒絕基督教的資訊，終於使保羅也放棄了全國悔改的希望。雖然保羅曾說：「為我弟兄，我骨肉之親，就是自己被咒詛，與基督分離，我也願意……」（羅九3）但他終於放棄了他們，宣告說：「所以你們當知道，神這救恩，如今傳給外邦人，他們也必聽受。」（徒廿八28）
    還有另外兩個因素使這個裂痕愈來愈深。最早的時候，彼得曾對耶路撒冷的猶太會眾說：「因為這應許是給你們（猶太人），和你們的兒女，並一切在遠方的人，就是主我們神所召來的。」（徒二39  ）這話已宣告了福音的普世性。猶太人是排外的，要他們與外邦人聯合成立一個共同的團契，而不要求外邦人成為完全的猶太人，這著實叫他們十分不快。另一個助長裂痕的因素是主後七十年耶路撒冷的淪陷。猶太教是個宗教，也是個政治組織，當政治組織解體，以致猶太人失去了家鄉、聖殿，也不再有自己的政府時，它也就失去了大部分的基本體制。當猶太教被迫放棄這外在的表達方式時，它只能透過律法的研究來敬拜神，律法主義也就因而較前加強了。
    對那些猶太基督徒來說，這個情勢緊張的局面，引起了一些不尋常的問題，所有的基督徒都相信舊約聖經有它神聖的權威，並且把它當作他們信仰與行為的根據。那麼，他們該如何詮釋舊約聖經呢？他們是否該跟從拉比，作靜態的解釋，抑是他們作為基督徒，應該按照彌賽亞耶穌的新啟示，來看舊約全書？
    就國家情勢而言，他們又該採取什麼立場呢？如果他們接受耶穌在橄攬山所說的話，相信耶路撒冷的石頭沒有一塊留在石頭上不被拆毀（太廿四2；路十九41一44），那麼他們便只能認為該城的覆滅，是神對拒絕基督為王的人，施行的無可避免的審判。可是，倘若他們從律法轉向恩典，不再以耶路撒冷為崇拜的聖地而轉向自己的教會，他們就會被那些忠於律法的國人視為賣國賊了。但是，如果他們回到律法主義之中，那便是放棄基督，且會失去他所帶給他們的一切。
    這個決定很難作。許多猶太人，不論在巴勒斯坦或散居各地的，都把持不定自己的主意。但他們的決定卻是有重要性的，因為它會直接影響教會的命運。大致而言，猶太基督徒原來已熟悉聖經，因此所受的訓練比外邦基督徒踏實，也因之具有更理智的信仰。他們的忠心或背叛，都會嚴重的影響宣教事工的效果。不論是為了自己抑是生長中的教會，他們都必需明白神要做一件新事，也必需憑著信心與神一起前進，不能裏足不前。
    希伯來書正是為應付這個困境而寫的。我們不知它確切的物件，因為信中無正式的祝語，而在最古老的抄本中，它的標題也只是簡單的一句話：「寫給希伯來人」。這卷書是寫給那些懂得舊約聖經及獻祭禮儀的人。他們不但認識福音，也聽過那些為他生平做見證而且有聖靈恩賜的人傳揚這福音（來二3一4）。他們自己原是忠誠堅定的信徒，曾經為著他們的新信仰，忍受了感情和肉體上的逼迫（十32一34）。他們並非新教友。
    本書的地理位置是一個爭論點，主要要看我們如何解釋十三章的一句話：「從義大利來的人也問你們安」（十三24）。這是否指作者本人在義大利，問候那些住在他處的希伯來基督徒？還是指收信者住在義大利，而那些遠「離」義大利，出外旅行或旅居外地的朋友，向家鄉的人問安呢？原文中apo此一介詞若譯為「離」則支持了後一說法。
    根據這個微弱的證據，加上最早引用這本書信的，是在羅馬寫成的革利免一書（  l  Clement），所以許多學者認為這卷書信的物件是在羅馬的基督徒，這些人不知道是應該堅持基督的信仰，或是應該回到會堂。但較早的看法則認為，此書信是因著同樣的原因，而寫給巴勒斯坦的猶太基督徒的。
    作者
    作者的身份是個更大的疑問。寫信的人並未提及自己的名字，也沒有提到任何足以確定他的身份的情況或連帶關係。我們讀了這卷書之後會發現：作者文學修養極高，其文體較新約其他作品更接近古典希臘文。他不是基督最接近的門徒（來二3）。他十分熟悉舊約聖經，常引用七十士譯本的經文。他可能是猶太人，因為他對收信的猶太人講話時，常用第一人稱複數的代名詞。他是提摩太的朋友，很可能屬於保羅那一個圈子的（十三23）。他引用哈二4的句子：「惟義人因信得生」，這與保羅在羅一17及加三11的用法極為吻合。
    有關作者的身份，曾有不少的假設，但沒有一個獲得一致的贊同不像第三福音書和使徒行傳，人人都一致認為作者是路加。東方的教會自早期即已認定讀書信為保羅的作品，但可能不是由他直接寫成。優西比烏說，亞力山大的革利免認為，保羅先以希伯來文寫成，再由路加翻譯為希臘文。俄利根時常引之為保羅的作品，也承認一般人都這麼相信，但談到他自己的觀點時，他說：「如果有任何教會認為是保羅的作品，就由他吧，因為古人這樣定論，也不會毫無根據的。但究竟是誰寫這卷書信，那只有神才知道。」該書信一般的論點、風格和用字，都不像是出自保羅的手筆。
    還有一些人被認為該書信的作者，其中主要有特土良（Tertullian）所提出的巴拿巴，還有馬丁路德所猜想的亞波羅。贊同巴拿巴為作者乃根據以下幾個事實：他是猶太人，是利未人，也是保羅的朋友，所以他的教訓極可能與保羅的十分相近，而且他又能對猶太人傳道，又能對外邦人傳道。既然他有這麼豐富的教導經驗：便很可能寫出希伯來書那樣充滿訓誨的書信來。至於亞波羅，則沒有早期傳統可考。他也是猶太人，亞歷山大人，他熟讀聖經，在猶太人中傳福音有很優異的成果。他是保羅的朋友，直至保羅生命將終結時，他的傳道事工仍十分活躍。
    沒有一個假設獲得最終的證明。只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正如希斯，（Hayes）所說：「即使這卷書信的作者未能確定，但它是出於默示確是無可置疑的。」
    日期
    該書信寫於第二代基督徒時期（來二1一4），而且是收信人悔改信主後一段相當時間才寫成的（五12）。他們已經忘記了「往日」（十32），領導他們的人也已經死了（十三7）。提摩太曾被下在監裏（十三23），但那時仍然活著，且已被釋放了。祭司的引述，暗示聖殿仍然存在，但猶太制度的被廢除，已瞭望可及（十二27）。逼迫已在眼前（十32一36；十二4）。該信十分配合六十年代的情形，當時羅馬的教會正面臨逼害的恐慌，而猶太聯邦也行將沒落。
    大綱
    該書信整個的主題建立於「更好」這一詞上。這一詞用於一連串的比較，以說明，神在基督裏的啟示，超越了從律法——特別是藉利未支派的祭司執行的規條——的啟示。信中並未否定律法在當代的啟示性及有效性；事實上，希伯來書有許多論點都是根據舊約聖經。但是基督裏的新啟示已取代了舊的；本體的來到，就廢棄了影像。
    該書信是由以上一連串的比較為構架，而每個比較之後，就是一段警告和勸勉，通常是放在插句中。全書就像一篇演講詞，由作者先提出一個論點，針對讀者的需要間歇地予以應用，最後以一極強烈的高潮結束。除了第十三章外，它的文體全不像是書信，不如稱之為演說。
                希伯來書：更美之事的書信
      1.更美的信息：神的兒子                一1一二18
            資格                            一1一3
            超過天使                        一4一14
              插句：忽略的危險              二1一4
            道成肉身                        三5一18
      2.更美的使徒                          三1一四13
            超過摩西                        三1一6
              插句：不信的危險              三7一19
            超越的安息                      四1一10
              插句：不信從的危險            四11一13
     3. 更美的祭司                          四14一七28
            與亞倫之比較                    四14一五4
            麥基洗德的等次                  五5一七25
              被立                          五5一6
              得救的根源                    五7一10
              插句：不成熟的危險            五ll一六12
              先鋒                          六13一20
              長遠的祭司                    七1一17
              起誓立的                      七18一25
            與獻祭的關係                    七26一28
      4.更美之約                            八1一九28
            約的建立                        八1一13
            前約的內容                      九1一10
            基督與新約                      九11一28
     5. 更美的獻祭                          十1一31
            律法的無能                      十1一4
            基督的獻祭                      十5一18
              插句：拒絕的危險              十19一31
     6. 更美的道路：信心                    ＋32一十二29
            信心的需要                      ＋32一39
            信心的例證                      十一1一40
            信心的訓練                      十二1一17
            信心的目標                      十二18一24
          插句：棄絕的危險                  十二25一29
      7．結論：信心的實行                   十三1一25
             在社交關係中                   十三1一6
             在屬靈關係中                   十三7一17
             個人的祝語                     十三18一25
    內容
    全書信的討論，旨在鼓勵一班打算放棄他們信仰的人。因他們深受逼害之苦，又因他們拘泥律法的舊啟示。作者向他們指出，那曾藉天使的手把律法交付摩西的神，也已經在歷史中藉著他的兒子曉諭我們，神的兒子暫時比天使微小一點，為要成為血肉之體，完全地投入人的領域（二9，10，14一18）。因為他既為神，又為人，所以能成為大祭司，在祭司的職分上，比亞倫的祭司職份更尊榮。死亡不能終止他的職任（七24），他是在屬天的至聖所獻祭，直接面對神（九11一12）。還有，他獻祭的事不須要重覆。他自己既是祭司，又是祭物，完全為神所接納，能在律法和恩典下，有效的除去人的過犯和罪愆（九15，十10，19）。他所成就永遠的救恩要以信心來得著，這也是舊約中歷代的屬靈領袖所運用的同一信心。讀者們若能在他們的環境中使用這信心，就必能帶來確信、忍耐、並至終得入那不能震動的國。
    包圍著信徒的危險，一項項的被列出，所提出的警告也愈來愈嚴肅。愈後面愈危險，離真道愈遠。首先是忽略的危險、從「隨流失去」一詞可見一般（二1）。它指的不是抗拒，而是漠不關心的態度。接著提到不信的危險引用詩篇九十五篇的一段作總論，這段經文是形容以色列人對於神應許他們進入巴勒斯坦的態度。他們誇大面前的壓迫，又忽略神在以往的經歷中向他們彰顯的能力，以至他們不能承受那合法的產業，也失落了神為他們預備的祝福。與不信同時存在的是，不信從的危險。兩者實際上異名同義，不肯服從新的啟示，是屬靈長進的致命傷。
    不成熟的危險和拒絕的危險很相近，兩者皆引起某些神學上的爭論。這些警告似乎指出，當人拒絕順服，或背棄了他在信仰上的立場時，他就再不能回頭了（六6，十26）。這兩段經文指的都是計畫好的而故意的拒絕基督，存心要背棄真道，而下是偶然的，令當事人十分懊悔的失足或過錯。這並非要抹煞不謹慎的危險，但這種警告，是關係到主動的離教，而非不自覺的失敗。最後的危險達到了最高峰，那就是乾脆拒絕聽從神藉他的兒子而來的啟示。「不可棄絕那向你們說話的」（十二25）。論到耶穌的血，有話說，「這血所說的比亞伯的血所說的更美」（十二24），因為它帶來救恩，不是招致懲罰。有誰棄絕這個聲音，死亡一定臨到他。
    勸勉伴隨著經文中不時出現的書告，這給全篇的論說，加添了積極的色彩。在希臘原文中，可以清楚見到，這些句子是用第一人稱複數勸勉的祈使語氣（譯者注：在中文中常譯為「當」），由下列附表，可見這些勸勉是如何分佈於全書。
    1.就當畏懼……                          四1
    2. 所以我們務必竭力進入                 四11
    3. 便當持定所承認的道                   四14
    4. 我們只管……來到施恩的寶座前         四16
    5.我們當竭力進到完全的地步              六1 

    6.就當來到神面前                        十22
    7. 也要堅守我們所承認的指望             十23
    8. 又要彼此相顧                         十24
    9. 就當放下各樣的重袒                   十二1
    10. 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              十二1
    11. 就當感恩                            十二28
    12．我們也當出到營外就了他去            十三13
    13.我們應當常常以頌贊為祭               十三15
    除了第一處要我們畏懼是一種消極的態度，其餘的勸勉，都要求信徒進入屬靈的完美的更高境界。至終達到「這樣，我們也當出到營外就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淩辱」，那是忠於基督和他的十字架的最終考驗。十三個勸勉中有八處出於最後的三章：以勸勉作為此論述的結論，應用的效果就加強了。其餘五處，均連於嚴厲的警誡之後，以作為鼓勵，免得徒有消極的禁戒。
    評估
    希伯來書最獨特的價值是，它對基督現今的工作及他祭司職份的教訓。新約聖經中有許多經文提及他的升天和他在父神的右邊，但除了羅八34外，沒有一處解釋他現今所作的是什麼。希伯來書對詩一百一十4有關彌賽亞經文的解釋，使相信基督的人，獲得一個全新的確據，該段經文說：「耶和華起了誓，決不後悔，說，你是照著麥基洗德的等次，永遠為祭司。」亞倫祭司的職份是，藉著獻祭和代求，幫助舊約時代服從律法的信徒，同樣地，基督以更完全的，雖是肉眼不得見的祭物和祈求，幫助那些在恩典之下的人。那些看到猶太祭司職份成為過去的人，以及那些感到神所設立的救恩制度亦隨之消失的人，一定會因來七24所說「他祭司的職任，就長久不更換」，而重新獲得信心。
    希伯來書是早期教會教訓的極佳範本。它不像保羅的一些書信，它沒有提出一連串互不相關的問題，也不是面對複雜群眾的一篇福音性講章。它針對著一個題目一一一神的新啟示——仔細的闡述舊約中隱含這真理的經文，有系統地以演說方式發揮，層次分明，直達高潮。本書對於聖經的運用，使我們瞭解第一世紀基督教徒教師怎樣引用經文，也看到他們解經的方法。
    希伯來書在教義上與保羅書信甚為吻合，但措詞的方式卻並不一樣。它的主題與羅馬書及加拉太書一樣：信靠基督的犧牲而得救。希伯來書中亞伯拉罕信心的例證，要比其他的例證占的篇幅多，這與保羅的用法相當。有幾處偶而提及基督在世生活的經文，與路加福音所載的很相似（二3；路一2，二18；路四13，五7；路廿二44，十二2：路九51，十二24  ；路廿二20），不過，相近的程度，還不能使我們證實有關作者的問題。從希伯來書我們實在看到外邦教會逐漸獨立，而那籍基督而來的普世啟示，也不斷擴大。
    有關基督論，希伯來書特別強調贖罪的教義。它是從舊約的關係來看此教義。本書對新約的解釋，較它所引用的耶利米書所解釋的更為完備（來八8一12；耶三十一31一34），也比耶穌自己的解釋清楚。希伯來書又把道成肉身和贖罪兩事牽上關係（來二14一17）。
    若要研讀舊約，希伯來書對其中預表的意義，是極佳的指引，它也有助於瞭解利未記所載儀式的永恆價值。它本意並非要詳細的解說祭物及節期的每一細節，但它肯定這些祭物及節期有預言的作用，均指向基督，這確實是打開舊約寶藏之鑰。本書是這些問題的最佳注釋。
    希伯來書中最為人熟悉的經文，必然是第十一章所引用舊約的例證，描繪出信心的長進。羅馬書採用哈巴穀書的經文，來解釋「義」的意義，並說明誰能稱義和他如何稱義。加拉太書指出在恩典之下的生活意義該如何，談到屬靈自由的運用，從而闡述了「生活」的意義。希伯來書闡明了「信心」的意義和長進。它藉著警告、勸勉、和一長串的例證，告訴我們信心究竟是什麼？它如何工作，和它帶來什麼結果。這三卷書：羅馬書、加拉太書、希伯來書，合成了三部曲，解釋了基督徒信心生活的要旨和精義。
第二十章  異端造成的危機
彼得後書；約翰壹、貳、三書
    背景
    第一世紀末四十年存留下來的證據，顯示當時教會不但「有時內部起紛爭」，也「被異端擾亂」。到處都有偏離真道的事情，以致基督徒若要保持純一的信仰，必須不斷警覺。
    乖謬道理的產生，其實並不新鮮，也不希奇。首先在安提阿發難，繼而困擾了保羅一生事工的猶太派爭辯，開啟了此後教會中諸多謬誤的先端。哥林多教會有些信徒說沒有死人復活的事（林前十五12）。也許這些犯錯誤的人依然自稱為基督徒，而認為否認肉身復活一事，無關緊要。然而，保羅卻表示這擊中了基督教信仰的要害。當他在米利都與以弗所長老道別時，對他們說，他去了之後，必有兇暴的豺狼，進入他們中間，不愛惜羊群；他們中間，也必有人起來，說悖謬的話，要引誘門徒跟從他們（徒廿29一30）。保羅在提摩太及提多書信中，強調道理純正的重要，他預言日後必有人離棄真道，聽從那引誘人的邪靈，和魔鬼的道理（提前四1）。他甚至預言，教會將墮落至掩耳不聽正道，偏向荒渺的言語之地步（提後四4），雖然這趨向要到這世代的末了方達最高潮，然而，就是第一世紀，這動向已十分明顯了。
    彼得後書、猶大書、約翰壹書、貳書、參書，這五卷篇幅簡短的書信，是針對教會趨向乖謬道理而寫的。爭辯並不是這些書信的唯一目的，其主題也非全為攻擊異端。從它們的大綱可看出，它們採用的方式是積極的，而非消極的。不過，它們都充份的反映出當日的危機，當時異教在思想上巧妙的滲透，與外來正面的逼迫，同樣構成了教會的威脅。
    這些書信所要爭辯的錯誤，是否與早期教父著作中提及的相同，這還是一個問題。例如，有些人看出，約翰著作中，有評論幻影說（Docetism）的跡象，這異端認為基督並非歷史上真實的人物，他只不過是個以人的外貌出現的幻影，然後消逝無蹤。或許第二世紀形成的異端，與新約最後幾卷書所暗示的，不盡相同；但其趨向是一樣的，基本的錯誤也是一致的。錯謬，正如人的本性，並不因時代的變遷而有極大的差異。商標雖換，謬見仍存。
    因此，每卷書均需循其個別的背景來研究。它們成書的日期雖然不能確定，但毫無疑問的，它們都是主後六十年以後的作品。
彼得後書
背景
    彼得後書有關作者的外證，要比新約其他各卷的來得少。古教父中沒有一位曾確切地引用過這卷書信。只有黑馬牧人書（The Shepherd of Hermas），革利免壹書（I Clement）、偽革利免貳書（pseudoll Clemen，）與十二使徒遺訓（Didache）中，間亦有與之相似之處。優西比烏引俄利根（約主後二百二十年）的話說：「彼得……留下一卷書信，無人懷疑其作者為彼得。可能第二卷也是他所留下來的，但對這一點，則有待考證之處。」無可懷疑的，俄利根肯定這卷書信的存在，而他的言論，不一定暗示他否認這卷書的真實性。從他的言論可獲致一個合理的結論，即彼得後書尚未被所有的教會所接納。
    然而這種情況，並非彼得後書所獨有。在俄利根所寫同一文中亦指出，約翰貳書及參書，也未被全部教會所接受，但他以為這問題不值得爭辯，因而未加討論，因這幾卷書信均極簡短。由於其內容簡短，收信地點又不確定，使得這幾卷書信最初未能廣傳。後來當它們公諸於世，有些教會就因而懷疑其確實性。
    彼得後書實在並非一封匿名信，書中有關作者本身的描繪，也與彼得的生平相符。他富有情感的說，他舊日的罪已經得了潔淨（一9）；也明顯的提及他已接近死亡（一13），正如基督自己所預言的（一14；參約廿一18一19）。書中亦述及改變形像一事，它成了作者及其同伴生命中劃時代的事（彼後一16一18）。彼後第三章中明言作者曾寫了前信至同一地點。受信的人也收過保羅的書信，彼得說其中有難明的地方，但他認為這些書信是經書（三15一16）。從最後一點看來，彼得後書似乎是較晚寫成，因信中提到保羅的書信及其流傳。但作者又稱「親愛的弟兄保羅」，他與保羅同時，且以保羅為他所尊敬的同輩，而非已作古的聖人。
    彼得前後書，在用字與風格上，有顯著的差異。彼得後書用的是一種較不流暢又欠優美的希臘文。或許寫後書時彼得換請另一位抄寫者，也有可能是彼得親自執筆的。
    彼得後書真實性的外證，雖不如新約其他各書的外證來得清楚而令人信服，可是，依內證卻可推斷出此書的真實性。書信中未含異端之跡；也沒有什麼記載是彼得不可能寫的；文中有關自述的部份，也不像許多偽經那樣，多有出於臆測的潤飾。由於它屬偽作的證據不足，還是讓我們接受它的真實性吧！
    若此書信確為彼得所寫，內中所提他的事，與他的生平背景亦十分符合。這是他臨死前，致送教會的最後一封信；他曾寫前信與他們聯絡過。逼迫似乎已經過去，因信中絲毫未提到基督徒受苦之事。如果這封信是主後六十五至六十七年間從羅馬送出，彼得那時已看出，威脅各省的動亂，已被證明為地域性而已。教會必需注意新問題的產生；其時教會來自內部的危機多於外來的。
    教會中自稱為領袖的人，傳講錯謬的教訓，所引起的懷疑和錯誤，直接危害了教會。「將來在你們中間，也必有假師傅，私自引進陷害人的異端，連買他們的主他們也不承認。」（二1）他們如何偏離信仰的規範，書中沒有完全說明，似乎包括了對基督的救贖與主權的否認（二1），同時，緊隨著屬靈的無知，他們對一切道德標準全盤放棄，膽大任性（二10一12）。
    雖然那時彼得已經見到存在教會會友思想中，那無知與半信半疑所帶來的危機，但那一種囂張的情形，到彼得以後才會顯露。他兩次提醒他們要記得他所傳給他們的真理（一12；三1一2）。第一，經上所有的預言，不是出於人意，乃是聖靈權威的啟示（一19一21）：第二，主的來臨，雖似乎渺茫而遙不可及，卻要「像賊」來到一樣（三10）。彼得後書的用意，為要激起忠誠的信心，並鼓勵基督徒，不要以為主無由的耽延他的再來，而失去盼望。
內容
    彼得前書的主題是「受苦」，後書則是「知識」。若犯錯誤的人誇張他們的知識，當作他們比人優超的基礎，彼得便要指出，對錯誤知識的答案是真知識。「知道」與「知識」這兩詞出現了有十六次之多，其中有六次是論到基督的知識。這個重覆出現的主題，把全書貫串起來，層層發展它的思想。
    如下列大綱所示，全書可分三大段。第一段討論真知識的本質。真知識是神藉他的大能與應許所賜與人的恩賜（一3一4）。這使信徒得以與神的性情有份，因而生命增長，以備更完全地經歷將要來的天國。這知識的基礎在於那些認識基督之人個人的見證。以及直接在聖靈傳授與控制之下寫出之聖經的啟示。
    第二段預言教會中將出現犯錯誤的人，並予以警告。他們一個共通的造成分裂的錯誤，是否認基督救贖工作及主權，因而引進道德上的鬆懈。作者引證歷史上的事實，以說明神在過去，如何處分這種偏離真道的事。二章十節下半節至十九節以生動的語句，刻劃他們的活動及錯誤的前提。他們最後的結局，正文二21所說：「他們曉得義路，竟背棄了傳給他們的聖命，倒不如不曉得為妙。」這話使人想起主耶穌論到猶大的話說：「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太廿六24）
    彼得後書對末世的事，有出眾的記載，尤以最後一章最顯然。從第一章提到死亡，我們可見彼得有永生的眼光。豫言的引用（彼後一21），也暗示與將來有關。第二部分明白說到錯誤及偏差將要來臨。第三章指明將來唯一的希望，在乎真正認識神的計畫，並忍耐等候它的實現。譏諷者將拒絕先知及使徒們——作者亦將自己列入其行列（一1）——所確定的真理，即主的再來。過去的歷史已經證明，自然界全然不變性並非不能克服，大災難式的審判也曾發生過。同樣的，主的日子會如同夜間的賊一般的來到——保羅也用過同樣的措詞（帖前五2）——現存制度瓦解後，隨之而來的是：「新天新地，有義居在其中。」（彼後三13）
大綱
     彼得後書：對神真正的認識
     1.問安                               一1 

     2.真知識的性質                      一2一21
          神的恩賜                        一2一4
          在經驗中成長                    一5一11
          確據的基礎                      一12～21
     3. 離棄知識的危險                    二1一22
          異端的滲透                      二1一3
          異端的例證                      二4一10上 

          異端的活動                      二10下一19
          異端的危險                      二20一22
     4.真知識中的盼望                    三1一18
          過去的前例                      三1一7
          將來的應許                      三8一13
          盼望的持續                      三14一18
評估
    彼得後書對新約道理的主要貢獻，在於那句有關聖經的宣言：「經上所有的豫言，沒有可隨私意解說的。因為豫言從來沒有出於人意的，乃是人被聖靈感動說出神的話來。」（一20一21）。這段經文中最主要的詞是「私意」、「解釋」、「感動」。「私意」（idias）可譯為「它自己」，「特屬它自己」。「解釋」（epiluseos）有說明或照明的意思。這不是說個人不可嘗試去解釋聖經，但警告，沒有一段單獨的經文可獨立存在，也不能無視於其屬靈的上下文，因為聖靈是真正的作者，只有他是至終的解釋者。「感動」（pheromenoi）一詞意為「帶動」，如一只船，隨海狼飄蕩，它整個的推動力，融合于那更廣大的不能抵抗之浪潮的領域中。三章十六節稱保羅的書信為「聖經」，顯示了新約正典已在醞釀中；彼得對保羅書信的評價，並未高於保羅所自認的（帖前二13）。彼後與提後二15，三16同證，舊約成文的啟示，顯明了神的心意。在那樣一個神學爭辯與道德淪落的時代中，這是信仰與生活公認的準則。
猶大書
背景
    猶大書與彼得後書，在字裏行間的相關性，是決定其背景的重要因素。無疑的，這是兩卷不同的書信，但其寫信之因由、思想與措詞的相似，又不能說是巧合。只要把猶大書與彼得後書第二章放在一起比較，無論是讀英譯本或希臘本，都會深信兩者間定有一些關連。兩者相關的地方在那裏呢？
    這問題有四個不同的答案：
    1.彼後與猶大書並不相關，只是寫信的物件都面臨同樣的問題。這看法不能完滿的說明，兩者文句上細微的相似性。
    2.彼後與猶大書都是根據同一來源而加以改寫。這一說極為不可能，因兩作者都有獨立寫作的能力，提出第三卷不知名的書信，只有徒增混淆而已。
    3.彼後採用許多猶大書中的資料。猶大書對歷史的引述較準確及詳盡，組織也較清晰。但一般說來，短的書信被長的引用，這現象要多於將長的濃縮為短的。
    4. 猶大因看了彼得的書信後，而生寫作的意念，但他獨立的編寫自己的書信。
    最後一個看法較合理，也得到查恩（Zahn）有力的支持。書信中清楚的表示，原想寫給區內的信徒，論到有關「我們」同得的救恩，但他的目的，突然因一些新的事物而轉移了，使他從神學及培靈性的討論轉向護教方面（3節）。其次他說有人已講過「有些人偷著進來」，又說他們在教會中十分猖獗。而且在十七及十八節逐字的引用彼後三3，並視之為「主耶穌基督之使徒所說的」。由此可推論出，彼後曾落入猶大手中，他於是寫給他的讀者們，論到彼得所預見而在教會開始出現的叛教情況。
    本書中談及異端所用的話比彼後直爽，結構上亦較嚴密，這兩種現象即是猶大自身的風格。
    無疑的，作者是雅各的弟兄，雅各是耶路撒冷教會議會的主席，也是可六3所提到的耶穌同母異父的兄弟。猶大一如雅各，必然在耶穌復活後相信他就是那位彌賽亞，也是五旬節那天等候聖靈降臨那一群人中的一個。在使徒教會中，他似乎並沒有占重要的地位。在風格及措詞上，猶大書與雅各書也有些相似。兩者在表達上，均簡明而刻劃深刻。且均喜用戶外生活中之事物為喻象。倫理嚴謹為兩者共有的特性。作者並未把自己列入使徒之中（17節）。
地點與日期
    書信中未明言它著于何地、何時。假如猶大的目的是造就巴勒斯坦的猶太人教會，那麼，它可能是在耶路撒冷城淪陷前送出的。我們可以猜想，彼得寫信時，所預見將要臨到教會的危機，已開始在猶大所負責的教會中出現了。如果彼得書信剛開始流傳，則猶大成書的日子約為主後六十七至六十八年間。但，從另一方面來想，假如猶大是在喚醒人們的記憶（17節），則表示彼後已流傳許久了，如此，則顯然猶大書是遲至主後八十年才完成的。倘若這麼晚才成書，耶路撒冷必不可能是收信地點。
內容
    猶大聲明說，他的目的是鼓勵讀者們「為從前一次交付聖徒的真道爭辯」（3節）。他必須有此緊急行動的原因，乃是有人混入基督徒中，這些人是「將我們神的恩變作放縱情欲的機會，並且不認獨一的主宰我們主耶穌基督」（4節）。為異端下定義所用的措詞，與彼得的相合，但更為具體。這異端似乎是一種反律法主義，以自由為名而任意放縱，並否認基督的主權。它與律法主義截然不同，走的是另一極端，它不接受任何規限，也沒有任何道德準則。這是一種愚昧的理智上的推想，以虛幻的雄辯為陪伴，責任感蕩然無存。
    猶大書討論的程式是依循彼後的，但它的描述更為繪影繪形。他引用了歷史上三個審判事例：不信的人從埃及出來，卻不願進入迦南地，因此遭了毀滅，「不守本位」的天使；以及所多瑪、蛾摩拉的城邑。每次神不能撤銷的審判都臨到那些無理喧鬧，又犯了無可原諒之罪的罪人。這三類大罪人被喻為叛教者，猶大以「這些人」一代名詞稱之。他們的不敬虔、愚昧、叛逆、虛空無實、以及自我主義，在猶大有力的筆調下，被嘲笑了一番。作者又以摩西五經中三個最大的反叛，來描寫他們錯誤的性質：無血的獻祭——該隱的方法；認為神是供人使喚的使者，而非人命運的主宰——巴蘭的錯誤；自創的信仰一一一可拉的自大。
    猶大書中最後一段，代名詞由「這些人」轉換為「你們」，並向讀者闡明如何應付叛教的事。第一，「紀念」使徒們所傳基督的話。這是彼得之感覺——應「提醒他們想起」他所持守的真理——的回應。第二，猶大囑咐他們藉著禱告，及建設性的行動，「保守」自己在神的愛中（20，21節）。最後，保守自己不受叛教的影響，包括把人從錯誤的環境中拯救過來，以免他們的懷疑至終引他們進入滅亡（22一23節）。
大綱
      猶大書：對叛教的警告
      1.問安                                 1一2
      2．宣佈緊急的情況                      3一4
    3.引證歷史先例                           5一7
      4. 對叛逆教師的諮詢                    8一16
      5. 對信徒的勸告                        17一23
      6. 結語、祝福                          24一25
評估
    這簡短書信中有趣的一點，是它偏好三個思想一組的用法。全書可分六段，而以三對組成：第一對介紹全書思想，第二對討論叛教的事，最後一對為結論。作者從三方面來自我介紹：他的名字猶大；他的職份，作耶穌基督的僕人：他與基督徒團契的關係一一一雅各的兄弟。他稱呼讀者為「被召的」、「所愛的」、「神保守的」，問安中願他們得憐恤，平安及慈愛。作者在其他方面也用了許多的「三」，讀者可自己尋找。這也許並沒有什麼特別意義，只不過由此可看出作者思維的特性。
    書中引用次經文學，使人對此書信產生疑問。十四節中引述以諾與以諾書中的一段符合。信中所引述米迦勒與魔鬼為摩西的屍首爭辯的一段，與摩西升天書（The  Assumption  of  Moses）的記載相同，這兩卷次經，於第一世紀初期出現，作者皆為猶太人，他們借用舊約領袖為權威，以提高他們黨派的教訓。這些引用很叫人作難，假如猶大是受聖靈感動而作，他所引用的書本是否也擁有相同的權威？另一方面，若這不過是信手拈來的，並不表示它的權威性，猶大又何必引用呢？這種情況，可與保羅在雅典的講道相比，他也引用希臘詩人亞拉突（徒十七28）的話，來支持他的論點，因為他知道對聽眾來說，這可增加他言論的份量，但這並不表示他承認希臘詩人在神學領域中，是受默感或有權威性。同樣的，次經文學有時亦為了看重次經的人而用來說明某些原則。早期教會中，一些次經受到相當的重視，並認為閱讀有益。猶大的讀者必定對這類書籍十分熟悉，猶大除了特別引用外，亦有廣泛性的論及。
    根據此書信看來，在成書之時（不會遲於主後八十五年），教會已有一套稱之為基督教的信仰存在了。教義的成形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過去一千九百多年的基督教歷史，是教義規格與強調點的興衰史。其中有些論調太偏激、有些犯了錯誤，但全部都屬於那稱之為基督思想的洪流中。若非新約已訂下一些嚴謹的教義標準，或許有人會以為這些差異無關緊要。因著人的無知，以及智慧和屬靈上的有限，某些限度上的偏差是容許的，因「我們對著鏡子觀看，模糊不清」，「我們所知道的有限，先知講的也有限」（林前十三9，12）。但是，這些書信是寫于錯誤叢生、爭辯方興之時，「純正真道的模範」已被公然提出，猶大亦斷言「一次交付聖徒的真道」（猶3）是不可違反的準則。
    猶大書中也提到，應如何對待那些偏離這準則的人。新約從未表示，信徒應逼迫或焚燒對異端的人。這些傳異端的人是自己劃了界限，猶大說：「這就是那些引人結黨……」  （19節）。這書信反倒建議，應以恩慈相待，試著把這些被引入錯誤受迷惑的人拯救出來；當然對於錯誤本身，不該有任何的容忍。
    此書的結尾屬新約中偉大的祝福之一。它著重基督的主權，以及保守他僕人不致陷入錯誤的能力，這與猶大書的主題，異常配合。
約翰壹、貳、三書
    背景
    如果按一本書的措詞與風格，足以斷定它的作者，這三封簡短的書信的作者，便一定與第四福音書的作者同為一人。這四部著作大約是同時在同一地點完成的。約翰壹書以一個總歸納為開始，「論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們所聽見所看見，親眼看過，親手摸過的」（約壹一1），成為其真理應有的基礎。這個總結，無論在內容及措詞上，均假定了第四福音書的先存性，而從書信中也處處可看到相似之處。壹書中言明其目的：「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要叫你們知道自己有永生。」（五13）這可說把讀者從福音書帶進更深的一步，「但記這些事，要叫你們信耶穌是基督，是神的兒子，並叫你們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約廿31）福音書的寫作是要喚起信心，壹書的寫作是要建立確據。
    顧斯庇認為，貳書、參書是「說明信」，貳書寫給「蒙揀選的太太」（1節），實指教會；參書的受信人是牧者該猶（1節）。這兩卷皆是勸勉和問候的私人短簡，主要教導的內容寫在福音書及一書裏面。
    寫作的確定時間與地點不能確定，但較為人接納的意見是，這些檔是約翰在第一世紀末三十年間為亞西亞教會所寫的。那時，教會與會堂已完全分開了。因信稱義或因行為稱義的爭辯，已大致消逝；外邦人帶著他們所承襲的哲學思想加入教會，而開始影響了教義上的教導。他們對基督的位格甚感興趣。他是誰？若他是神，他怎能死？若他真死了，它又怎能是神？對這左右為難的問題，自有不少的看法。有關基督屬性的討論，佔據了教會領袖的思想，直到第五世紀的會議。其實，這個討論直到今日，尚未完結。
    約翰壹書所欲對付的特別錯誤，似乎是智慧主義（Gnosticism）的一種雛型。智慧主義是第二世紀前，教會所面臨最危險的敵人。它不是一種單純的思想系統，而是一種宗教哲學。它的大前提是－－靈為善，物質為惡，兩者不可能有永久的關係。救恩在乎，脫離物質的領域，而進入屬靈的境界；而逃脫的方法有許多。最主要的一種即為知識，藉此，人便可超越捆綁他的物質，進入對真理屬天的領悟。這知識希臘文是「智慧」，音譯為「諾西斯」，所以這派稱為「諾斯底派」或「智慧派」。根據此派學說，若有人要得著這知識，必須進這團體的隱秘中。智慧派的教訓，目的在形成一個無組織但團結一致的派別，藉共同的儀式及思想，而不藉社團或職位，將群體維繫起來。
    此派哲學與基督教爭辯。最激烈之點為，基督的位格。智慧派的人會問：無限及純靈的神，怎能與一個物質的身體發生關連？這種完全的結合，按著他們的大前題來看，簡直不可想像。他們提出兩個解決的方案：基督不是真正的一個人，只不過有人的外表而已；或說，基督的靈在他受洗之時才真正居住在耶穌這個人裏面，而在他被釘十字架前，又離開了他。前者稱之為幻影說（Docetism）由dokeo一動詞而來，意為「看來如此」；後者稱為克林妥主義（Cerinthianism），這名詞來自第一世紀時，鼓吹這理論的人為克林薩斯（Cerinthus）。
    上述兩種理論，其中任何一種，若成為基督教的標準解釋，都會成為福音的致命傷。幻影說使耶穌這個人成了一個靈體，在人眼中的幻象，並沒有真實的存在。克林妥主義使耶穌的人格產生怪異的矛盾性：我們不曉得到底是人性的耶穌或是神性的屬靈基督在說話或行動。按克林妥主義之說，基督這個人好像是一個雙重人格者（Dr. Jekyll  ＆  Mr. Hyde）。很可能，在約翰的時候，此兩種看法都未完全成形及闡釋：不過，由壹書的語氣看來，約翰寫書信時，類似智慧主義的一種學說已在流傳中。
    約翰堅持說，他所傳的基督是聽得到，看得見及摸得著的（約壹一1 ）。他說，任何不認父及子的都是敵基督的（二22），他又宣稱「凡靈不認耶穌（他的道成肉身），就不是出於上帝。」（約壹四2，3）很明顯的，他的對立者所持的立場，十分近似幻影派的智慧主義。
    另兩卷篇幅較短的書信，處理同一問題，但是從教會的策略和訓練來講，約壹所說的「他們」，是指耶穌那些附和錯誤道理的人，「從我們中間出去，卻不是屬我們的，若是屬我們的，就必仍舊與我們同在」（二19）。某些教會中，產生這種分裂，從其中出去，組成他們自己的團體。其中有些成為巡迴教師，希圖進入一些不成熟而軟弱的教會中。約翰貳書對這種人有所警告：
    「因為世上有許多迷惑人的出來，他們不認耶穌基督是成了肉      身來的。」（約貳7）
    約翰警告教會不可接待這些教師，「因為問他安的，就在他的惡行上有分」（約貳10一11）。
    參書提及當日教會生活中，一兩項有趣的資料。顯然，那時牧會的工作，是由一些巡迴的傳道人負責，他們週期性的巡迴，在每個團體停留一段時間，在私人家中主領「冗長的聚會」。這種情況，當然很容易給一些宗教敗類有機可乘，他們會用自己的特權，榨取生活費用。約翰贊許該猶善意的款待牧者，因為他們對所牧養的外邦人一無所取（約參5一8）。
    論及丟特腓（Diotrephes）一事，顯示當時已有「教會獨裁者」、「教會暴君」、「教會紂傑」出現。他不願接待任何客人，別人接待，他就把他們從教會中趕出去。約翰對這事加以反對，並應許他來的時候，要試驗丟特腓的權力，可見就在第一世紀中，教會已出現了管理上的困難。
    溉言之，約翰書信是寫給一個面臨新的哲學問題的教會，這種哲學理論想吸收征服基督敘，基督教為保持獨特的資訊，反抗錯誤的曲解，不得不進行奮鬥
約翰壹書
內    容
    約翰獨特的筆法，在約翰壹書中，表現得最為明顯，因這書篇幅較短，較易看出它的結構形態。約翰壹書的整個構思，如一曲交響樂，而非邏輯性申論；它的結構，猶如一首樂曲，而不似辯論用的綱要。它不像保羅所寫的羅馬書，一步循一步地去說明一個主題；約翰是為整本書選擇一個貫徹的主題，根據這主要的思想，又發展出一系列的變化，而其中任何一個變化又可自成為另一主題。因此，讀者很難尋出福音書及書信中單軌的思想，要整理出其漸次發展的大綱，則更為困難。
    再者壹書是以各人的經歷為主。它一再重述，得著永生是可以確知的（五13），並提出幾種方法，以驗明是否真有了永生。「我們知道」一詞，譯自兩個不同的希臘文（oidamen及ginoskomen）書中共用了十三次，意在表明藉經驗可確知，這確知也是屬靈悟性的一部分（二3，5，29；三14，16，19，24：四13，16；五15，18，19，20）。
    「光」與「愛」，是約翰特別喜用的兩個字眼，在這書信中也十分突出。兩者皆用來描述神性（一5，四8），而這兩個主題的發展，佔據了書信的大部分。這兩個出現於福音書中的抽象觀念，在此書信中被詳加闡釋，而成為各人實際上的應用。
大綱
       約翰壹書：永生的確知
       1．引言：生命在歷史上的顯現                一1一4
       2.藉行在光中而有的確知                     一5一二29
              個人屬靈的行為                      一5一二6
              社會關係                            二7一11
              從世界分別出                        二12一17
              固守真理                            二18一29
       3. 籍住在愛中而有的確知                    三1一四1
              在倫理上證明愛                      三1一12
              在社會關係上證明愛                  三13一24
              在神學上證明愛                      四1一6
              在感情上證明愛                      四7一21
       4. 藉信心的運用而有的確知                   五1一12
       5. 結論：確知永生的結果                     五13一21
約翰貳書
背景
    貳書與壹書的背景十分相近。此書信較具親切感，因它是直接寫給「蒙揀選的太太和她的兒女」。這稱呼要譯出來很不容易，因它可譯作「太太以利達」（the  lady  Electa），「蒙揀選的古利亞」（the elect Cyria），或通常所譯的「蒙揀選的太太」（the  elect  lady），這在於此稱呼，是否被認為是一個專有人名而定。這稱呼的解釋要比翻譯更叫人混淆不清。這封信是寫給個人的？或「太太」一詞是指教會，而會眾是她的「兒女」？若是寫給個人的，是否他家中有一群信徒聚集，他們被稱為她的「兒女」？猶太人對錫安的感覺可作一比較，保羅稱之為「我們的母」（加四26）。魏斯科（Westcott）認為，「以我們現有的知識來說，這稱呼的問題是無以解決的」。近代的注釋學者對這問題，也不能提供更多的資料。其重點在於受信的那群人，正受到假教師們的危害，這書信是為著他們的益處而寫。約翰期望他們生髮警惕之心，免得受了迷惑。
內容及大綱
    其教義內容，與壹書沒有差別。作者再次提醒讀者，忽視基督人性的危險，而信徒必須住在真理之中。
     約翰貳書：基督徒的忠誠
     1.問安                         1 一3
     2.命令                         4一11
            要相愛
            要順服
            要警惕
            要拒絕錯誤
      3.結論                        12一13
約翰三書
內容及大綱
    主要是寫給該猶，一位教會的領袖或牧者，它比前兩卷更少論及神學真理問題，而更多涉及行政事項。它討論到宣教弟兄的款待，當他們為著工作經過各教會時，應受到款待及鼓勵，而丟特腓那不友善的態度，應受斥責。
                        約翰三書：真理的實行
       1．引言                                      1一4
       2. 鼓勵為真理工作的工人                       5一8
       3. 斥責反對真理的人                           9一11
       4. 贊許真理的見證                             12
       5. 結論                                       13一14
評估
    約翰書信，特別是壹書，對個人屬靈的長進來說，是寶貴的指南。文中充滿宣示及鼓勵，闡釋或神學上的辯論幾乎付諸闕如。福音書中所包含歷史的真理，約翰壹書將之應用到每一個信徒身上，得著永生的證明，也逐項清楚的列出，因此，他能確知自己是否已真相信。教導中用語溫和，不能與信仰不清或神學真理不定，混為一談。這三卷書信對真理與錯謬、公義與邪惡、光明與黑暗、愛與恨，界線分明。並呼籲基督徒不是站在綾的這一邊，就是站在那一邊。「人有了上帝的兒子就有生命，沒有上帝的兒子就沒有生命」（約壹五l2）。這幾卷書有個先存觀念，即在基督裏得永生已清楚而完備的啟示了出來，這是真理的標準，人必需接受或拒絕。接受的責任及後果刻劃清楚，以至信徒能確切的說：「我們已出死入生了。」
    面對異端及錯謬的產生，這幾卷時代較晚的書信展示了當時整個的狀況。它們不只是解惑，也是建設性的把福音的教訓教導信徒。其目的是要信徒達至思想上的成熟及生命上的聖潔，而不只是在維護一種傳統而已。它們並非為贏得一場爭辯而寫，乃為幫助基督徒長進，以至他能保守自己，不讓惡者害他（約壹五18）。
第二十一章  期望中的教會：啟示錄
    背景
    啟示錄結束了正典和新約的歷史。不論它在寫作次序上是否最後完成，在思想上它是有決定性的，因它具體的說出教會的期望。這教會曾以組織的形式，投身於這世界中，正熱切的期待著其使命的完成。
    啟示錄獨特的地方很多。它是新約中唯一專講預言的書卷。它所引用的喻象幾乎全部與舊約先知書中所採用的有關，而且它大部分的內容，是預言性，涉及未來，作者清楚表明帶給他最後異象的使者是來自「主，就是眾先知被感之靈的神，差遣他的使者，將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僕人」（啟廿二6），跟著在下一節，他就說到「這書上的豫言」。
    啟示錄屬於啟示文學。啟示文學通常產生於迫害和壓制時期，用以鼓勵因信仰而受苦的一群人。它的特質是：（1）對現況極度的絕望，而對神未來的干預存極大的盼望：（2）使用象徵性的字彙，夢兆和異象；（3）採用屬天的及惡魔的權勢，認為他們是神計畫進展的使者和工具；（4）預言惡人面臨大災難的審判，及義人得到超自然的拯救；（5）常以聖經歷史上的著名人物為筆名，如以斯拉（以斯拉後書）或以諾（以諾書）。這些特質大部分都出現於啟示錄中，不同的是作者明記自己的名字，假定自己為人所知，不是已作古之名人，而是與讀者同時代的人。
    研究了本書的內容，則可推斷這書是在什麼情況下寫成的。它是寫給亞西亞的七個教會，它們已成立了相當的時候，其間有屬靈上的發展與衰落，寫給這些教會的信中暗示，逼迫即將來臨，甚或已經開始了。士每拿的教會「將要受苦」並「受患難十日」（二10）。安提帕在別迦摩殉道（二13）。非拉鐵非可免去「試煉的時候」（三10）。就算這一切被解釋為未來的事，啟示錄還是滿了敵意與逼迫的氣氛。書中主要部份所提及的饑荒、戰爭、瘟疫、經濟壓力與逼害，都被看為當時時代背景中常見的現象。
    無疑地，那時的羅馬帝國成了國家權力的楷模。這種權力被啟示錄形容為基督教的仇敵。那有「權柄……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國」的獸（十三7），極似在該撒手下統治世界的羅馬政權。眾人因要作買賣，而被迫接受的「印記」（十三16一17），是指蓋在遺囑、契約、帳單和其他檔上的皇璽，使人在法律上獲立腳之處。那稱為「大巴比倫」的淫婦，喝醉了聖徒和殉道者的血，坐在七座山上（十七9），正是羅馬城山峰的數目。無論啟示錄最終是否指羅馬而言，當時讀這書的基督徒，一定把它應用在羅馬身上。
    關於本書寫伯的時間及周遭環境，有兩派的意見。一派認為是尼祿的時代，羅馬的大火所引起的基督徒受逼害的事。支持這看法的主要有兩點。第一，假如西庇太的兒子約翰是約翰福音及某幾本書信的作者，又是啟示錄的作者，則兩者在字彙和文體上基本的分別，可以作如下的解釋：啟示錄是早期的作品，當時約翰對希臘文的造詣並不深：而約翰福音及各書信是稍後的作品，那時他已頗為精通希臘文。再者，有人提出：那神秘的數目六百六十六（十三18）是Neron  Kesar，這一名字，希伯來文字母數值上的總和，所以在文中提及的人一定是尼祿。這種推論似乎太膚淺，不能下斷言，同時此說又沒有外在傳說的支持。
    第二派推測，啟示錄可能成書於第一世紀末，豆米仙統治的時期，在主後八十一至九十六年，這一看法最少有明確的外證為憑。愛任紐說：約翰見到異象，「距現今不遠，幾乎就在我們這一時代，接近豆米仙統治的末期。」豆米仙統治時期可能沒有繼續的迫害，但他堅持要被看作神一般地給人崇拜和他日漸暴虐的獨裁政治，使他與基督教的擴展對立，成了啟示錄所預言的社會、經濟、宗教各方面的發展的預兆。
    這就是說，啟示錄說出了教會與羅馬帝國之間漸長的敵意。這並不是說當時羅馬已采了一種全國性逼迫基督徒的政策，但它很明顯的表明異教國家與基督教會是無法妥協的。異教必然的發展便是極權主義，這包括對統治者的崇拜，這種統治者控制一切政治活動、經濟資源、宗教儀式及個人信仰。羅馬政府對早期教會的寬容，由於保羅及其他基督教的傳道人受猶太領袖的控告，漸漸變成猜疑，後來，猜疑日漸加深，演變成輕蔑與仇視。一世紀末期，基督徒到處被人攻擊。他們體驗到耶穌的話的實在：「你們若屬世界，世界必愛屬自己的；只因你們不屬世界，乃是我從世界中揀選了你們，所以世界就恨你們。」（約十五19）
    啟示錄之撰寫，一方面是要鼓勵一些深感此種敵意日漸加增的教會，另一方面警告大意和疏懶的基督徒，因他們已被引誘，輕易地去附從世界。它是世紀末最後的呼聲。
    據作者自己的見證，他名叫約翰，是他所見事物的目擊者（訓一 1，2）。他住在拔摩——希臘沿海附近的一個岩石磷峋的海島，為了信仰而被囚禁在該地（一9）。在那裏，他得著書中所描述的異象，且受命把它傳給他熟悉的亞西亞七個教會（一10）。
    啟示錄的一些希臘文，似乎不大通順，甚至不合文法。不過，我們不要忘記，作者是在設法用人的言語去表達一般用語所不能描寫的情景，因此他的文法和辭彙便顯得不適當。同時，他可能是說亞蘭語的，很難流暢地用希臘文來表達自己的意思。如果在他寫福音書和其他書信的時候，有一個熟練的書記幫助他，而啟示錄是獨自一人所寫，其間的一些差別所引起的困惑便迎刃而解了。
    啟示錄是解釋性的。它引用舊約，不下四百次之多，雖然找到的並不是直接的引用。它的象喻與排列和舊約的預言相關，其意義又與新時代的趨勢銜接。啟示錄透過亞西亞七個教會的審判，為教會生活的屬靈氣質下了一個評價。跟著一連串的異象，不論我們跟隨那一派的解釋，都是描寫神的目標最後完成。它所用的象徵雖是相當奇特，然而它卻是新約中唯一針對未來而作整體性預言的一卷書。
    解釋
現代解經學者中，對啟示錄一書的解釋，有四大主要的派別：
過去派
    過去派認為，啟示錄中的象徵只談到寫作期間的事情。一切印、號、碗等的象喻，皆與未來無關。作者提及將來的審判，只不過是表示他對當時的邪惡感到道德上的憤慨。大部分的自由派學者，如查理士（R. H. Charles）及托利（C. C. Torrey），皆探此說。此說優點在於，把啟示錄與寫作期間的思想及歷史事件銜接，但卻否定了任何預言性的成分。
理想派
    理想派的觀點，常與過去派有密切連系，認為啟示錄只是一幅象徵性的圖畫，描寫善與惡、基督教與異教無止盡的爭戰。它以為，不應將其中的象徵與以往或未來的歷史事件混為一談，它們只不過是一種趨勢或理想而已。所以嘉堅士（Rcrymond  Calkins）說：
    「我們現在明白『啟示』一詞的意思了。它並不是指世界末日、千禧年、或審判日等未來奧秘的啟示。它主要也不是指天堂榮耀或被贖者得福的啟示。倒不如說它是啟示那位無窮的神，以及他拯救的大能：為著安慰及鼓舞神的子民，它也揭示了無所不能之救主，那全勝的力量……。」
    理想派之解釋的可取處在于，使讀者集中注意于啟示錄中倫理與屬靈的真理，而非見仁見智的象徵的解釋。反過來說，它低估了以象徵傳達預言的價值。它的「靈意解經法」，把啟示錄中所有預言的價值都奪去了，並認為它與實際的歷史結局無關。根據這理論，當一個道德上的大問題得以決定的時候，審判日就來臨了；超自然的基督在可見的寶座上登基，在這理論中並不是一個最終的高潮。
歷史派
    歷史派者認為，啟示錄用象徵的形式，鉤劃了教會歷史的整個過程，從五旬節一直到耶穌降臨，書中一切的象徵陸續地描繪已發生過的大事，例如七印是羅馬帝國的覆亡，蝗蟲在無底坑中飛出來，是回教入侵的一幅圖畫等等。在基督教歷史中的每一件大事都是這樣有粗略的預兆，因此啟示錄就成了預先寫出的大事記。大多數的改教者討論啟示錄的時候，以及大部分老一代的聖經注釋，和許多現代福音派的傳道人，如哥登（A.J.Gordon）及宣信（A.B.Simpson），皆持此說。本書四章一節至少可成為表面上的證據：「你上到這裏來，我要將以後必成的事指示你。」歷史派的見解，比理想派的更按字面解經，但他們在解釋個別的象徵時，則未曾有一致的看法。甚至在歷史派之中，也是眾說紛紜，每個注釋家都有一己的看法。他們也不見得都對；既然他們的分歧如是之大，最少有一個可能性，就是其方法弄錯了。
未來派
    未來派學者認為，啟示錄前三章要不是指寫書時的狀況，亞西亞的七個教會便是代表教會歷史中的七個時期，跨越使徒時代至基督再來的整個時期。在這方面，未來派無異於歷史派。不過，從四1「……以後必成的事……」起，他們堅決主張餘下的部份是談論「大災難」的時期所要發生的事，而這時期是在基督再來之前，約三年半至七年，其時間長短因各說法而不一。這時期書中所有的啟示事件，均盡可能的按字面解釋，因此，對現今的時代來說，它全是指未來的事。像斯應士（J. A. Seiss）、司可福（C. L. Scofield）、嘉比齡（A. C. Gaebelein）、艾朗西（H. A. Ironside）一頓的解經家，都是未來派。
千禧年觀
    若不從歷史的角度，而從未世論的角度來看啟示錄，又可分為三說，這全看釋經者如何解釋第二十章。而其解釋的關鍵，又在於如何解釋那「一千年」；它到底是字面的意思，還是象喻的說法？它到底是在基督再來之前或之後？
    後千禧年派（postmillennial）認為，一千年可能是喻指基督再來之前一段漫長的時間。此時期之初，福音在各國廣傳，引入和平之治，直到基督再來，作最後審判。
    無千禧年派（amillennial）則認為，千禧年並非確實地存在，它可能代表死去的人所面臨的一種過渡情況。
    基督隨時會來，審判世界，引領義人進入永恆極樂的國度，就是新天新地。
    前千禧年派（premillennial）認為，基督會親自回來，創立他的國度：死了的義人將復活；他們將親自與他在地上統治一千年：他統治之後，將有一次最後的叛變，但這叛變立刻會被制止，此後死去的惡人將受審判，而永恆的國度開始。
    這些見解與前面所提按年代的解釋不一定彼此有關係。大致來說，只有歷史派和未來派才重視千禧年問題，因為過去派與理想派只不過把「千年」當作另一象徵而已。附表將說明各種不同的解釋。
┌───────┬───────────┬───────────────────┬───────────────┐
│      啟示錄  │            1一3章    │                  4一19章             │          20一22章          │
├───────┼───────────┼───────────────────┼───────────────┤
│    過去派    │    歷史上的教會      │      現世情況的象徵                  │    天國與得勝的象徵           │
├───────┼───────────┼───────────────────┼───────────────┤
│    理想派    │    歷史上的教會      │      善惡爭戰的象徵                  │    善的得勝                   │
├───────┼───────────┼───────────────────┼───────────────┤
│    歷史派    │    歷史上真正的教會  │      歷史大事的象徵：                │      最後審判                 │
│              │                      │          羅馬覆亡，回教，            │      千禧年（？）             │
│              │                      │          教皇政治宗教改革            │      永遠的國度               │
├───────┼───────────┼───────────────────┼───────────────┤
│    未來派    │    教會歷史的七個階段│      未來的災難                      │      千禧年國度               │
│              │                      │      背叛的教會和敵基督者受集中式審判│      已死的惡人受審判         │
│              │                      │      基督再降                        │      永遠的國度                │
├───────┼───────────┼───────────────────┼───────────────┤
│後千禧年派    │    歷史上的教會      │      大致上屬歷史派                  │    基督教戰勝世界             │
├───────┼───────────┼───────────────────┼───────────────┤
│    無千禧年派│歷史上的教會          │      大致上屬歷史派                  │    基督再來                   │
│              │                      │                                      │    審判                         │  

│              │                      │                                      │    永遠的國度                   │
├───────┼───────────┼───────────────────┼───────────────┤
│    前千禧年派│歷史上的教會          │      大致上屬未來派                  │    真正的千禧年統治           │
│              │代表歷史的七階段      │                                      │    白色大寶座的審判            │
│              │                      │                                      │    新耶路撒冷                   │
└───────┴───────────┴───────────────────┴───────────────┘
    內容
    以上任何一種理論，無論它有多大的可取性，都不是解釋啟示錄的真正鑰匙。真正的鑰匙是本書為何藉文字結構介紹基督自己。本書的標題：「耶穌基督的啟示，就是神賜給他，叫他將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眾僕人……」，指出中心要旨是基督如何在啟示未來的事上彰顯自己。至於「耶穌基督的啟示」這話，到底指的是關乎他本身位格的啟示，或從他而來，由他授予的啟示，仍是一個問題。假如是前者，那麼啟示錄便披露基督本身與將來之關係。如屬後者，主要的題目是神藉著基督對未來的安排。
    兩者在文法上均說得過去，而均以基督為書中主要人物。假使解經者從文學結構這個中立的立場處理啟示錄這本書，根據基督論（Christology）來解釋末世論，他們將可避免許多爭辯。
    另一個瞭解本書內容的線索，是本書的形式，這形式是根據作者本身的經驗而形成的。全書顯然是由一連串的異象所組成，而每組異象又各自成一單元。書中雖然有根多小單元以「我看見……。」（五1，11；六1，9等）開始，另有四個主要的部分以「被聖靈感動」（一10：四2；十七1一3；廿一9，10）開始。這八個部分內容不同，長短亦不一，但對本書的組織來說，是一體的。加上開場白和結尾語，啟示錄便可分成六個段落。
    全卷書出現了幾個連串的「七」。如七個教會（二1，8，  12，  18；三1，7，14），神的七靈（四5），七印（六1，3，5，7，9，12；八1），七枝號（八6，7，8，  10，2；九1，  13；十一15），七雷（十3），七碗（十六1 ，2，4，8  ，  10，  12，  17），七個主要的人物（十二1，3，5，7；十三1，11；十四1）和七福（一3；十四13；十六15；十九9；廿6；廿二7，  14）。其中有些是本書文學結構中的一部分，被密集排列在一起，有些並不如此。從啟示錄中數字「七」的運用，可知它在思想上是有組織的，並非由一大堆不可思議的象徵，漫無目的地組合而成。
    其他數位上的組合或排列，也不時出現。如廿四位長老（四4）四活物（四6），四騎士（六1一8），四使者（九14），十四萬四千受印者（七4；十四1），聖城十二門（廿一12），十二根基（廿一14），生命樹上十二樣果子（廿二2）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四5；八5；十一19和十六18中所提到的「有閃電、聲音、雷轟」。最後三次分別在一連串審判終點出現。它們是否重覆？或是暗示三個審判連續著出現，且一次比一次加劇？
    大綱
    接著書中本身的線索，我們可提出以下的大綱：
           耶穌基督在「必要快成的事」中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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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給啟示錄作一個總結性的解釋，不在本書之列，但有幾個觀察，或者對學者稍有幫助。
    啟示錄是以啟示文學的體裁所寫的，但與一般啟示文學有很大的分別，因它有一個確實可考的作者，自道姓名，且有一固定的收信物件。他主要的目的，不在預先推測教會歷史中一切的細節，而是指出現今世代的大致趨勢，而以基督親自再來為一切的高峰。結語中三重的宣佈與挑戰：「我必快來」（廿二7，  12，  20），重述了他給教會的應許（二16，三11），使整本書成為向世界的一個警告，向神子民的一種鼓舞。
    全書有相當的一致性。基督高居所有之上，首先以榮耀的形像出現，面貌如火焰，身穿白衣，審察、責備並忠告教會。由於他的救贖工作，他以羔羊的身份（五4一7），得到密封的書卷所授予的權柄，有權施行審判。在執行審判時，他是勝利者，騎著白馬，像巡行中的羅馬將領（十九11），他的頭銜是「萬王之王，萬主之主」（十九16）。當一切事物終結時，他是眾子民的新郎（十九7，廿一 9，因著他救贖工作，又再次被稱為羔羊。
    關於啟示錄中年代的先後，則眾說紛紜。歷史派把它看作是從寫作時至基督再來之間的大事記；未來派則把書中的大部分當為主再來前七年的情形；而過去派及理想派則認為其中所記，與一切年代無關。但無論如何，某些事實是顯而易見的。書信的頭三章是直接寫給當時亞西亞各城的教會，所以這段與作者同時。第四章異象的開始，是「以後必成的事」（四1），是從作者時代始，無限地延展下去。書中最末的兩個異象，還未完成，與未來的末世有關。故此，啟示錄部分屬過去，部分屬現在，部分屬將來。
    啟示錄最後的兩段是互相平行的。前者十七1至廿一8，是有關邪惡世界組織的厄運，以大淫婦巴比倫代表。後者，廿一9至廿二5，描寫基督的新婦——新耶路撒冷——最終的面貌。這平行的兩段，包含了相似和對比之處。兩者都是以拿著七碗的七位天使中之一位引入正題。天使邀請觀看的人，都是用「你到這裏來」的字眼。它們各自代表一個目標的終結：一個是背棄神趨勢的終結；另一個則是救贖的終止。
    兩段的對比也是一樣的清楚。前段介紹一個淫婦；後者介紹一個新婦。前者之背景在曠野（十七3），後者在高山（廿一10）。前者說淫婦遍體有褻瀆的名號（十七3）；後者提及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與十二使徒的名字寫在聖城上（廿一12，14）。前者介紹巴比倫，腐敗和審判之城；後者描述從天而降的新耶路撒冷，純淨而貞潔（廿一10）。前者在可怕的審判中滅亡；後者在永恆的光輝中持續不朽。前者被咒詛，後者蒙祝福。
    啟示錄帶我們從神的眼光來看歷史，不論我們如何解釋它各種象徵的細節，它整體的透視是那神聖者的看法，它看到了眾教會的美德與短處，及世界的厄運與希望。致眾教會的資訊，是由在金燈檯中間行走的人物寄出的；施行審判的現場，是以神的寶座為中心（四2一十九 5）；而最後的審判也是從同一的寶座中宣佈出來（廿11）。在描述新天新地時，那寶座仍是中心（廿二1），是生命之河的源頭。對寶座的強調，明確地表示，啟示錄中神掌權的觀念，以及他在人事中永掌主權的概念。
    本書顯著的樂觀主義與邪惡昭彰的圖畫相映成趣。它並沒有暗示，大千世界會隨時世轉移而變好，也沒有說，末世時所有世人會悔改，相信而歸向神。它描繪末世文明的高度繁榮及文化的前進發達，但人心卻全然無神（十八1一5）。人類最後一次有組織的行動，是用武力反叛神和他的基督（廿7一10）。聖經中除了耶穌所說的話，沒有其他一卷書，比啟示錄把罪惡最後的厄運描繪得更為可怕（廿15）。
    啟示錄中神秘的成分，對廿世紀中期的現代人來說，似乎要比對他們的父親或祖父輩來得少些。因為其中很多神秘的預示，在現世已不再是絕無可能了，如會說話的肖像（十三15）；使火從天而降（十三13）；在經濟上控制大量人口（十三16，17）；強迫順服一種人造宗教（十三14）；由於海水成分的改變及太陽熱力的物理變化，所引起的地球全面性的毀壞（十六3，8）；全球君主被召作戰（十六14）；各國統領權加在一兩個人身上（十九19，  20）；文明的中心在「一時之間」完全傾覆（十八18一20）。從許多角度來看，啟示錄都是現存最現代化的一本書。
    「我必快來」——新約聖經就在這最後的應許中結束。神藉著律法和先知向人說話；也藉著他那「在這末世顯現一次，把自己獻為祭，好除掉罪」（來九26）的兒子耶穌基督說話。一個更大的啟示即將來臨，他「將來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顯現，並與罪無關，乃是為拯救他們」（來九28）。啟示錄便是將這啟示與勝利指示世人。
第二十二章  新約正典
    到了第一世紀末年，新約各卷已經寫成。最初，並非每一個基督徒都認識新約的每一卷；事實上，很可能在第一世紀結束之前好些基督徒沒有看過全套的福音書，全套的保羅書信，或者全套的其他書信。再者，到了第二世紀，許多的偽福音書、偽行傳及偽書信流傳，甚至被某些團體所接受（否則它們不會存留至今日）。憑什麼標準承認其中一部份，卻拒絕另一部份呢？憑什麼原則，核定四福音、使徒行傳、保羅的十三封書信、一般書信及啟示錄為新約，而另一些同時代的作品又被除外呢？這都是新約正典的問題。
定義
    正典（Canon）一詞從希臘文的kanon而來，意即「蘆葦」，引伸為「杖」或「棒」之意，因這些皆用以量度物件，故隱喻為「標準」之意。用於文法，指先後的次序；用於年代，則指年代表：用於文學，則指確屬某作者所著之一系列的著作。這樣，當我們提到「柏拉圖正典」時，則表明確為他所著之一系列之論文。
    文學正典十分重要，因為惟有確屬某作者所著之作品，方能顯示這位元作者的思想，如果在他所著之書目中，包含偽造的作品，便會歪曲或誤解他企圖提出的原則。同樣的，若是我們不能相當準確的確定新約正典，它的權威就成了問題，而信仰與生活也就無從獲得一固定的標準。
    確定新約正典的方法，與測定一般作品的原則不同，不能單以作者的真偽來斷定它正典的地位。新約是由九位作者寫成。為什麼只有這九位，則沒有特別的理由可作解釋。譬如說，我們沒有合理的根據，足以解說為何受感動寫福音書的是馬太而非腓力。因此，鑒定新杓正典的標準，不能以作者為準則。不過，新約中任何一卷，若被證明其作者實非書中所說之人，這卷書的正典地位便會受到搖動。
    正典也不可完全由教會接受與否來取決。某些書卷迅速得到廣泛的承認：有少數幾卷，部分教會經過考慮後才接受，但有些教會根本不接受：有一些是到了較後期方為人提起，還有一些經辯論後才編入正典。地方性的偏見及個人的喜好均能影響當時教會及古代作者們的裁決。不過，教會中的某人或某部份的人所拒絕的，另一人或另一部份人卻接納，而且那些判斷的人也不是完全沒有經過分辯，只憑一己的愛好，而不顧其內在的價值。古時學者的判斷能力，並不差于現代的。反之，他們是根據已失傳的記錄或傳統來審核。他們的見證不能因不屬於廿世紀的，而被抹煞。教會對正典的承認雖不是決定性的，但可作輔助性的證據。
    若上述的標準仍嫌不足，還有什麼可作為準則？正典真正的准標是默示。「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種的善事。」（提後三16，17）換句話說，若「聖經」是指神有權威的話語的成文記錄，那麼，任何出於神的默示，便是聖經，任何不是從神默示而來的，便不是聖經。
    若默示是至終的標準，隨著的問題便是：「默示又如何被證明呢？」新約各卷並非卷卷開頭便說，它們是神所默示的。其中有幾卷書所談論的是十分普通的事；也有的論及歷史、文學或神學上不容易解決的疑難。它們的默示性，如何滿意地被證實呢？
    要解答這問題，可分三方面來說。第一，這些書卷的默示性，可由其本身的內容來支援。第二，其默示性可憑其道德果效，作為驗證，最後，雖然教會並不能「使」這些書卷成為有默示性的書或正典，歷代基督教會的見證，卻可證明這些書卷的價值。
    說到各書卷本身的內容，它們的主題，均以耶穌基督本人及其工作為中心。福音書是傳記；使徒行傳記載他在歷史上所產生的影響：書信是論及從思考耶穌本人而產生的神學，及實際生活的教訓；啟示錄則是預言他與未來的關係。有人反對我們的說法，認為任何一位古代的著名人物，都能因一系列的文學作品，而永存不朽。但是這種異議不能成立。因為，除新約以外，沒有作品提到，耶穌在當日的領袖或教師們眼中是重要的人物；為何關乎他的著作能留存於羅馬世界中，我們也找不出合理的解釋。新約承認，有關基督的資訊，「在猶太人為絆腳石，在外邦人為愚拙」（林前一23）。在當日的人眼中，他也不過是許多被政府壓迫，有彌賽亞抱負的一位，若關於他的著作能存留，且影響力逐漸加增，那麼，這些著作必然有些東西，才能產生這種果效。
    有關基督本人的資訊是獨特的。在第一世紀，以個人為中心而成為一個教派的例子不是沒有，但他們多數是神話性的人物，若是歷史上的人物，則也不能常久受人敬拜。這獨特的資訊，是稱為「正典」之書卷的中心。偽福音書及偽使徒行傳著重神跡的引述，而不重教訓；幾卷偽書信，則是由正典的片斷，更集而成。在記敍的準確性，教訓的深度及對基督本人注意的程度這幾方面，正典與正典外的著作有很明顯的區別。
    正典對倫理及屬靈所產生的影響，與別的作品有顯著分別。任何文學作品都可以記載人的思想，有些也會深刻的影響人的思想，新約卻是改變人的思想。其影響力尺以證明其默示性。雖然這種試驗是根據人對聖經的反應，十分主觀，但它仍是有效的方法。新約不但開券有益，它也有潛在的原動力。
    新約在基督教會內所產生的力量，是其道德效用的明證。雖然早期教會不是每一份子都擁有新約的袖珍本，以便勤於研讀，但領袖們顯然通曉它並應用它。它的資訊在何處被傳揚並接受，何處的教會便會得到發展，並連帶潔淨了社會上的道德。這不是說，從第一世紀開始，所有稱為基督徒的在品格上都潔白如百合花，也不是說教會不會沾染污穢。可是，異教的道德標準與新約教會的道德標準，仍有天淵之別。在外邦人中少見的道德觀念，如愛心、純潔、溫順、真理及其他美德，皆重新勃興起來。雖然基督徒追隨他們所擁有之理想的光景可能相當可憐，他們與四周的外邦人仍有明顯的差別，這主要是新約真理的力量所造成。
    審核這些書是否出於神的資訊，是否有道德力量，決非某一人在某一時地的定奪。否則必有人會說，正典的效用不過是暫時的，是在偶然的時間中產生的機遇性結果。當作品本身的內證和我們所知的外證，同時證明它們是出於神的時候，正典的標準便更為確定。
內證
    仔細觀察書中的內證，就會知道，作者都假定了某種程度的正典權威。首先，某些流傳下來有關基督的資料和資訊，都被認為是神的話語。保羅在加拉太書中堅稱，他們所傳的福音「不是出於人的意思。因為我不是從人領受的，也不是人教導我的，乃是從耶穌基督啟示『來』的」（加一11，12）。林前十五3一4，保羅說他傳的福音是：「我當日所領受……的，就是基督照聖經所說，為我們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聖經所說，第三天復活了。」保羅不認為是自己創立這資訊，他乃是「領受」的人。帖前是他早期所完成的書信之一，信中他說：「我們……傳神的福音給你們」（帖前二9），這福音無疑的就是林前所說的。保羅又說：「你們聽見我們所傳神的道，就領受了，不以為是人的道，乃以為『是神的道』，這道實在是神的，並且運行在你們信主的人心中」（二13）。這是新約本身的一個宣佈：（1）這福音是神的道：（2）它在信的人身上產生果效。保羅因深信這福音的權能，所以在帖後加上一句：「若有人不聽從我們這信上的話，要記下他，不和他交往，叫他自覺羞愧」（帖後三14）。保羅在一開始寫作時，就這樣的認為他的著作，是神有權威的話語。
    保確的書信很早便被認為是正典了，因彼後三15一16暗示，這一套著作要如「別的經書」一樣被接受。「無學問不堅固的人強解」這句話也說明一件事實，即這些作品若沒有權威，便不會如此被重視。由此可見，這些書信很早便擁有了正典的特質。
    並非全部新約的著作都有同樣的暗示，但它們都有一種自證為上帝的話的特質。福音書幾乎全系耶穌的言論，及他作為的記載。它們以冷靜的態度記載神跡，若與偽福音書一些無聊、甚且無意義的段落相較，其為正典的呼聲將更為高漲。
外證
    我們已說過，正典問題最後的決定，不能憑某一人或某一地區的人任何鑒別。正典與非正典作品得以區別出來，是屬靈感覺逐漸增長的結果。無論如何，區別的分界線很早就劃出了，而且這些分界線也非無理的個人偏見或喜好的產品。教會並未「決定」正典，它只是「認出」正典。說得明白些，如果正典的最基本性質是默示，那麼任何教會會議都不能創造正典，因為沒有任何一個團體或一個會議能把默示性放進存在的作品中。會議所能做到的是，對正典的地位表示意見，而讓歷史來證實或推翻他們的裁決。
    新約正典存在的外證，可分非正式與正式兩方面來說。非正式的外證包括，早期教父有時對新約書卷的引用。他們的引用可證明這些書信的存在及權威性，因不存在的書，不可能被引用，而他們引用的態度，也可暗示所引之著作是有權威性，或是隨意引用罷了。正式的外證，包括刻意編纂出來的有權威性的正典目錄，以及討論此問題的會議記錄。
    當然，以引句為憑會引起一些爭論，因為它可能是引用相當間接的引用，很難確定出處。不過，雖然有時引句不正確，我們還是可以根據用詞及內容，鑒定它是屬於引用者必定熟識及使用過的某些書籍。所以，這個鑒定方法實際上還是行得通的。
非正式的外證
    引用新約書卷最早的文獻，可能是革利免壹書。某些基督徒曾經認為它是正典的一部份。亞歷山大抄本（Codex  Alexandrinus）便把革利免查書包括在新約之內。此卷書信於主後九十五年寫自羅馬，目的地是哥林多教會。書信中，顯然間接提及希伯來書、哥林多前書、羅馬書及馬太福音。
    敘利亞安提阿的伊格那丟（約主後一一六年）知道全部的保羅書信，並會引用馬太福音，可能也間接提及約翰福音中的話。
    士每拿的波利卡普（Polycarp約主後一五○年）對保羅書信及馬太福音亦十分熟悉。他會引用彼得前書及約翰壹書，可能也知道使徒行傳這卷書。
    第二世紀前期作成的十二使徒遺訓亦曾引用馬太、路加及其他許多新約書卷。
    巴拿巴書信（Epistle  of  Barnabas，約主後一三＃年）引用馬太福音，引用時，以「經上記著說」為開始。
    第二世紀初期所寫的寓言，黑馬牧人書（Shepherd  of  Hermas），曾間接提及雅各書。
    敘利亞的希臘人，殉道者游斯丁（Justin  Martyr約主後一○○年一一六五年）是一位哲學家，他曾提及馬太、馬可、路加、約翰、使徒行傳及保羅書信的大部分。他說有稱為福音書的「使徒回憶錄」，在每主日崇拜中，與舊約同被宣讀。他的學生，他提安編成第一部福音合參，有一段很長的時間教會曾經以它為合參的標準本。
    到了愛任紐時代（約主後一七○年間，他極享盛名），新約書卷的權威性已毫無問題了。智慧主義及其他類似的錯謬的滋長，使護教文學一直到俄利根的時代（主後二五○年），多如雨後春筍。為著辯護，護教者需要一個權威性的基礎，因此很自然的依賴使徒們的著作。愛任紐會大量的使用及引用四福音、使徒行傳、保羅書信，大部份的一般書信及啟示錄。他認為福音書只能有四本，任何增加或減少的嘗試都是異端。他引用保羅書信為數多於兩首次。當時馬吉安認為只有路加及保羅書信才是真實的，愛任紐曾在一段文章批評這種說法，由此可知，他不但接受馬吉安所認可的作品，也接納其他的作品的權威。除了腓利門及約翰參書外，新約各書卷都會被他引用過。
    迦太基的特土良（約主後二＃＃年）亦曾引用新約全部書卷，除了腓利門、雅各書、約翰貳書及參書。如愛任紐一樣，他不僅是用它們為例證，更當它們是真理的憑證。
    與特土良同時的偉大的亞力山大教父俄利根（約主後一八五年～二五＃年），不但對他本地的教會十分熟識，並曾廣游羅馬、安提阿、該撒利亞及耶路撒冷。他把聖書分為兩類，一類稱homologoumena，包括那些毫無疑問、真實的，而且被各教會所接納的書卷：另一類稱「爭論的」（antilegomena），包括那些有疑問，且未被全部教會所接納的書信。前者有四福音，保羅的十三卷書信、彼得前書、約翰壹書、使徒行傳及啟示錄：後者有希伯來書、彼得後書、約翰貳書、參書、雅各書及猶大書。他把巴拿巴書、黑馬牧人書、十二使徒遺訓及希伯來福音也放在後一頓中。有時，他也把這些書卷當作聖經來引用，可知他對正典的劃分，並不如日後的那樣精密。
    在尼西亞（Nicene）時代，該撒利亞的優西比烏（約主後二六五～三四一年）遵循俄利根的路線，把四福音、保羅的十四卷書信（加上希伯來書）、彼得前書、使徒行傳、約翰壹書及啟示錄，放在被接受的一頓書中。有商榷餘地的書包括，雅各書、猶大書、彼得後書、約翰貳書及參書。他明確的拒絕保羅行傳、彼得啟示錄、黑馬牧人書及其他的書。他在正典與次經間劃分清楚的界線。這些人都是教會的領袖，還有許多未能在此評述，他們僅是代表本身說話。他們的判斷雖不可能完全無誤；但他們決不會對毫無根據的傳說，盲目的接受。他們對新約正典所應包括的書卷意見雖不能一致，但他們也清楚的表示，當時正典正在醞釀中，某些書卷毫無猶疑的被接納，另一些卻被人打了個問號。
正式的書目或正典
    從古教父著作中出現的引語及陳述，可推測出當時為個別教會或領袖們所接受的新約書卷有那些。這個書目當然是非官方性的，僅代表各人的喜好或意見而已。有時這書目反映普遍的情況，但許多時候，他們只反映出某地域、某教會，甚或某個人所定的正典罷了。
    馬吉安正典，是首次由一批人在一起所編出的正典書目，約在主後一四＃年出現。馬吉安是本都斯路庇人，他父親是當地的監督。他非常反對猶太教，因而拒絕全部舊約聖經，他立意建立一套不含猶太意味的新約正典。福音書中，他選了路加福音，但刪棹了記載童女生子的前兩章；他也採用保羅十封書信，教牧書信及希伯來書未在其內。他的書目以加拉太書開始，隨後是哥林多前書、後書、羅馬書、帖撒羅尼迦前書、後書，以弗所書（他稱為老底嘉書）、歌羅西書、腓立比書及腓利門書。
    馬吉安正典的出現，在教會中引起一個大騷動。這件事表明了他所拒絕的某些書，當日被視為權威的作品，因此反對他的人便群起辯護。愛任紐批評他，特土良著了五卷書來反駁他。馬吉安任意的編纂正典書目，說明如下兩件事：（1）他所接受的書卷，無疑被認為是真實的：（2）他所拒絕的書卷，卻為大多數人接受為正典。
    第二份重要的正典書目是穆拉多利正典（Muratcrian  Canon）。穆拉多利是義大利歷史家兼圖書館管理員，他首先在米蘭的安波羅修圖書館（Ambrosian  Library）發現這正典的書目。此抄本抄寫的時間不會早於主後七世紀，但內容可能屬於第二世紀後期，約主後一七○年。這抄本只是一份大著作的殘片，並不是完整的。所發現的抄本，始於句子的後一半，所提到的第一卷書是路加福音，殘片中稱為第三福音書。在路加前必定是馬太、馬可：接下來是約翰福音、使徒行傳、哥林多前書、後書、以弗所書、腓立比書、歌羅西書、加拉太書、帖撒羅尼迦前書、後書、羅馬書、腓利門書、提多書、提摩太前書、後書、猶大書、約翰貳書、參書及啟示錄均包括在內。穆拉多利殘片的作者拒絕了保羅的老底嘉書及亞力山大書；他雖然把彼得的啟示錄與約翰的啟示錄同放在「公認的」這一類中，但他對此書有點懷疑，他說：「有些人不以為此書應在教會中公開宣讀。」他沒有提及雅各書、希伯來書及彼得書信、或許他不知道這幾卷書；但他不可能忽略希伯來書，因為羅馬的革利免經常引用此書。
    第四世紀（約主後三六＃年）有一種書目在非洲出現，由一位不知名的人士所編。其中包括了四福音、保羅的十二卷書信、使徒行傳、啟示錄、約翰的三卷書信（作者只承認其中的一卷）、及彼得的二卷（作者認為只有一卷是真實的）。
    亞他那修（Athanasius）的「節日之信」（Fesial  Letter主後三六七年），嚴格的分別「那些從起初便是這話語的見證人及僕人，所存留給我們列祖的，神所啟示的聖經」，及異端所傳「所謂神秘的著作」。亞他那修的書目包括四福音、使徒行傳、雅各書、彼得前書、後書、約翰壹書、貳書、參書、猶大書、羅馬書、哥林多前書、後書、加拉太書、以弗所書、腓立比書、歌羅西書、帖撒羅尼迦前書、後書、希伯來書、提摩太前書、後書、提多書、腓利門書、啟示錄。亞他那修說：「這些書卷是救恩之泉，任何人不可從其中加增或減少。」
    對於新約著作的真實性及可靠性，參與辯論的教父們所采的態度，較那些僅僅為了啟迪信徒而引用新約的教父們積極得多；因後者僅接受而不加疑問，但異教徒及傳異端者，則不持此態度。到了第四世紀末，一般的意見大致上均同意這些書卷的可靠性及真實性。
會議
    直到四世紀末，教會代表們才在正式的會議上，討論正典的問題。第一個討論這問題的會議，是於主後三六三年舉行的老底嘉會議。這顯然不是一個眾教會參與的會議，只能代表弗呂家一帶教會的意見。此會議所定宣言中的第五十九條指明，只有新約正典中的書，方可在教會崇拜中宣讀：但所謂第六十條，有關著正典的書目的宣言，極可能並不真實，因此不能視為此會議實際的決定。
    主後三九七年所舉行的迦太基第三次大會，也產生了與老底嘉類似的宣言，修定的新約書目與現在所見的新約二十七卷相同。
    主後四一九年的希坡會議（The  Council  of  Hippo  ）亦作了同樣的決定，並擬出同樣的書目。
結論
    由以上所提供的資料可知，現在所用的新約二十七卷、在基督教時代的頭四個世紀，並非全部被東方及西方全部的教會認知和接受。某些書卷，如福音書，極早期就為人所知；另一些，如希伯來書，雖為人所知，但因不能確定作者而對之產生疑問；還有一些，如彼得後書及約翰貳書、參書，要不是跟本未被人提及，便是在正典中的地位仍被爭論。教會之接受任何一卷書，不是因宗教組織所加諸的壓力。其實首次討論正典的會議是在第四世紀才舉行，那時，新約已成為教會的聖經了。
    像雅各書、約翰貳書、三書及猶大書一類的書卷，表面上看來似乎遲遲才被接受，但並不表示他們不真實。腓利門書、約翰貳書、參書及猶大書，均極簡短，也很少被引用，況且受信者是個人，收信地點又未寫清楚。它們不像一些篇幅較長的書信，受信者是頗具規模的教會，並且得以在各省流傳；這些篇幅較短的書信，除非有人需要用到它們，或是持有這些書信的人或團體。把它們公開的發表，當然得不到一般人的注意。
    正典的變動，全視各地的情況和喜好而定。雖然一般人均喜好神跡與迷信，但教會和教會的領袖們，並未盲目的接受任何寫上使徒名字的作品，或自稱記載前所未聞的歷史和教訓的著作。現有的正典，是從一大堆口頭或成文的遺傳及猜測中脫穎而出的，而它逐漸獲得教會的承認，是因它有內在的真確性及強烈的能力。
    正典早期的發展，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期，這些著作被一些作者個別的引用，他們認為這些著作的見證，毫無疑問是有力的，而沒有想到要製造爭論。第二期，愛任紐與俄利根等作者，在進行爭論時，感到確定權威的必要，但並未訴諸於任何教會以作決定。最後，才是會議的正名，根據以前和當時領袖們的判斷，把正典與次經作一正式的區分。
    諸教會所採用的譯本和抄本，對正典與次經均有區分。重要的抄本，如四世紀時的西乃抄本（Sinaiticus「Aleph」）及梵蒂崗抄本（Vaticanus「B」）從起初便包括全部的新約。敘利亞譯本不承認約翰貳書、參書、彼得後書、猶大書及啟示錄為正典的一部分，直到第六世紀，才把這些書收入正典。
    若將主後前四世紀被引用過的書卷、書目及正典加以研究，便可知最為人爭論及排除的是雅各書、猶大書、彼得後書、約翰貳書、參書及腓利門書。這些作品所以被忽略有下列幾個原因：雅各書是寫給散居各地的猶太人，對好思索的希臘基督徒的頭腦來說，較缺乏教義性。猶大書、約翰貳書、參書及腓利門書因內容簡短，也得不到大眾的留意。後三卷的內容也是私人或半私人性質的，所以不像他們其他大篇幅的著作流傳得快。彼得後書一直到優西比烏的時代都有爭論。它較少被引用，也是新約中，早期教父討論最多的一卷。耶柔米（Jerome）說，教父們所以不立刻接受這卷書，是因為它的文體與彼得前書的差別太大。我們也許永不能確定，究竟彼得前書與後書表面上的差異，是否完全因為他用了不同的書記。不過，彼後原是為了應付緊急事件而寫給一些住在偏僻的邊境地區的人，這個事實也許能解釋早期教會之所以對它不熟悉，以及它之所以在最初三世紀沒有穩定的地位。
    從第四世紀開始，公認的正典便沒有什麼實質上的改變。不過，從宗教改革時期直到今天，仍有不少人表示他們個別的意見。路德根本拒絕雅各書，主要是此書似乎與因信稱義的道理不合。加爾文不肯定接受彼得後書。近代，研究歷史批判學的學者，完全粉碎了正典的觀念，認為新約正典與次經，甚或早期教父們的著作，分別只不過是時間上的遲早，在種類及本質上並無分別。這種結論會使新約失去一切客觀的權威性，也使聖經真理普遍的應用成為了不可能的事。
    因此，正典不是任何人恣意判斷的產品，也不是任何議會投票決定的。它的產生，是由於不同的作品在使用時藉著內蘊的力量，證明了本身的價值及統一性。有些書卷比別的較晚獲得公認，有種種的原因：篇幅簡短，收信地點偏僻，原是私人信件，作者隱名埋姓，或似乎不適合當時教會的需要等等。不過，上述任何的理由，都不能減輕任何一卷書啟示的成分，或是它在神權威的話語中應有的地位。
第二十三章  新約的經文及流傳
    聖經各卷的更集，過程十分緩慢，詳情已不可稽考。福音書和書信，是在不同的時間和地點寫成，投遞至相隔遙遠的目的地。原稿可能是用蒲紙寫成，這種紙是由生長在埃及和中東沼澤地的蘆葦造成的一種薄而脆的紙片。書寫的工具是筆和墨（約參13），完成的書卷由使者送到受信的人或教會去（羅十六1；弗六21一22；西7一9，  16）。
    新約合訂本何時首次出現，現已無從查考。福音書和書信的複製本必定早已流傳各地。由保羅著作中，可尋見耶穌言論的蹤跡，雖然保羅資料的來源可能是由口頭的遺傳，而不是成文的記載。在第一世紀末葉以前，彼得後書已提及一切保羅的信（三15一16）；由於這些保羅書信不是以單卷的手稿出現，它們必定是成組的被複製了。到了第二世紀中期，路加福音便與使徒行傳分開成兩卷，而與馬太、馬可、約翰合成一套，成為耶穌生平四個角度的記載。殉道者游斯丁（約主後一四＃年）曾提及「使徒們的回憶」，愛任紐（約主後一八○年）也提及四卷福音書的名稱。他提安（約主後一七＃年）把這四卷編成一種合參本，稱四福音合參，在東方教會中盛行一時，直到第五世紀初還常用作公開宣讀的材料。新約的其他書卷，通常稱為一般書信和啟示錄，初期並未成為一組，因為在早期教父們的著作中，未見劃一的排列次序。但漸漸地，它們與其他的書卷合成較大的一套，到了第三世紀初期，現在所見的新約便成形了。

經文的流傳
    新約書卷的複製，最初是個人為自用而抄寫，或由職業性文士，為教會及修道院抄寫。通常一次只能抄出一份稿本，但需求增加時，很可能受過訓練的奴隸們，便根據口述，同時抄寫多本。在抄寫的過程中，不免有錯，以後的抄寫者也就跟著錯下去了，因此複製本彼此間便有了出入。複製本增多，出入也就隨之而大；但複製品愈多，經文得以保存下來的可能性也就愈大一一因為至少有一部份是無誤的。
    從第二世紀開始到第三世紀末，教會不斷遭受羅馬政府的逼迫。基督徒被逮捕，在地方法官面前受審，甚至被判處死刑。他們的聖經常被沒收，抄本因而被損，甚或被毀，以致很難保存。第五世紀時，一本福音書的抄本，稱之為華盛頓古抄本（Codex  Washingtoniensis）似乎是根據幾種來源而抄錄得來的，這些來源很可能是丟克理田（Diocletian主後三○二年一三一一年）逼迫時期，從毀壞中所拾回的早期殘片。這時期，抄本的複製必然是不規律的，其中許多複製本，很可能是由一些不太有學問，或缺乏抄寫技巧的人所完成。新約經文中主要的分歧處，在君士坦丁之前已經存在了，這反映出當時基督徒圈子中，面臨了何等的壓力及混淆。
    君士坦丁勝利之後，逼迫隨即停止；基督教於主後三一三年真正成為國教，基督徙亦開始預備經文以備公讀之用。君士坦丁本人命令複製五十部聖經，分發到帝國中各大城市的主要教會去。這些「欽定本」毫無疑問成為其他手稿的原本，而另一些可能是更早的抄本，則在修道院或組織較小的團體中被複製。從第四世紀到第十二世紀，新約均一部分一部分的出版，如福音書、保羅書信，有時，亦出版完整的全套，稱為「全書」（pmdects）。
    在這過程中，開始應用新的製作材料。蒲紙太脆弱，不適於公開崇拜之用，亦不適放置在修道院的圖書館中。文士們通常使用「皮紙」（vellum），即一種薄的牛皮，或一種由羊皮製成的羊皮紙（archment）。從君土坦丁到印刷術時代，這些材料甚為普遍；紙張到相當晚期，才為人所知。
    雖然許多文士的才智中庸而有限，但他們所抄寫的經文卻是驚人的準確。抄寫所根據的抄本難免有錯誤。有時因著文士的粗心與偏見，會影響他的判斷，而改變或「修正」原本。但另一方面，某些文士則十分準確，從他們的簽名可得知他們的名字。他們根用心地逐字敬錄，可見他們是力求忠於原本。雖然沒有一個人達到百分之百的正確，但沒有一位是故意改變或歪曲原文。

經文的來源
    新約雖不免有各種錯誤的可能性，但仍是古代流傳下來量可靠的一部著作。若要重組原文，新約比古代任何檔，有更多的來源可資憑籍。其中一種稱為約翰福音雷蘭殘卷（Rylands  Fragment）的小片蒲紙，可能於著作時期的五十年後完成，比提蒲紙本（Chester  Beatty  papyri），原稿包括大部分新約，約於主後二五○年製成。比較之下，柏拉圖的對話錄，希臘戲劇家的著作及威吉爾（Virgil）的詩，流傳下來的複製本不但數量少，抄寫年代與原作亦相距了有一四○○年之久。第一世紀時所抄寫的福音書或書信的蒲紙本很可能將會彼發現，這樣，它們的製作時代便可追溯到第二代的教會了。
    為著重建新約經文，五種不同的來源可供使用。第一種，亦是最重要的，包括那些從遠古保存到今日，以希臘文完成的抄本——上文所提到的雷蘭殘卷，寫於一寸半見方、細小單一的蒲紙上。比提蒲紙本，包括福音書，使徒行傳、保羅書信及啟示錄；約翰福音波得馬蒲紙本（Bodmer  Papyrus）均屬於第三世紀或更早的時候。古代最廣泛流傳的抄本有亞勒夫抄本（Aleph），即西乃山抄本，現存于大英博物館；「B」抄本即梵蒂崗抄本，是羅馬梵蒂崗圖書館珍藏。這兩部均寫成於第四世紀，很可能是君士坦丁下令，為各教會而製作的複製本之一。兩部原先皆包括全部新約，不過現在皆有些缺頁。
    上述所說的抄本，屬於「正楷書」一類，這樣稱呼是因這些抄本是用大字寫的，字體好像一寸高。這些抄本顯然是為公讀之用，製作也甚仔細。因此，這類正楷書的經文，一般說來算是最可靠的。
    第二類稱為「草楷書」的經文，是用草書寫成。每個字母相連，不像正楷書抄本，每個字母分開抄寫。大半草書抄本是為著個人之用途：其餘的則是為著公讀。通常它們的年代比正楷書晚，約始於第十世紀，但到了第十二世紀印刷術傳入歐洲後，便不再製造了。從某幾處看來，它們似乎是根據正楷書抄本的經文；但大部分來自拜占庭教會的通行經文。
    另一種來源是，教會在向外擴張時，逐漸完成的各類譯本。當福音向西傳到羅馬帝國中的拉丁語系區域，或向東傳到中東亞蘭語系區域，聖經便翻譯成拉丁文或敘利亞文。這兩類譯本可能早在第二世紀後半期時已經譯出，所根據的希臘文古卷是旱於現在所能見的。譯本雖不能用以確定原來著作的用辭，但它對於經文大略的次序及內容，卻可提供相當準確的資料。
    從第四世紀到第七世紀或更後的時期，古拉丁抄本為數甚多。它們中間缺乏統一性；譯本之數目幾乎等於抄本之數目。這現象可能是因它們是單獨完成的，也有可能是最初的譯本受到隨意的修改及不經意的轉抄，以至分異的地方迅速的增加。在這兩種可能性中，第一個可能性較大，因為西方教會初期的領袖，通曉拉丁文和希臘文，在研究和教授時，也常用希臘文的新約。早期的一些古卷，如第五世紀的「D」抄本（Bezae），便同時抄下兩種語言；可見使用這些抄本的人，對拉丁文可能比希臘文更為熟悉。
    拉丁文譯本的增加，造成混亂的情況，因此教皇大馬碩士（Damasus）於主後三八四年，委任耶柔米制定拉丁文的新標準本。他用所能找著最早的希臘文古抄本，修定了武加大譯本（通俗本）。直到現在、此譯本仍是羅馬教會的標準本聖經。
    古敘利亞文譯本，可由兩種福音書的古抄本作為代表：其一為庫熱頓敘利亞文譯本（Curetonian  Syriac），為大英博物館從埃及尼重安沙漠（Nitrian  desert）的修道院所購得，後為威廉庫熱頓（William  Cureton）所發現；另一為西乃敘利亞文譯本（Sinaitic  Syriac），為兩位姐妹，路易士太太（Mrs. Agnes  Lewis）及吉布孫太太（Mrs. Margaret  Gibson）於一八九二年，在西乃山的聖加他林（St. Catherine）修道院所發現的。後者是一種重寫的羊皮紙，曾受到部份的修改與重寫。上述兩種抄本約完成於第五世紀，它們的異文與古拉丁文譯本甚為相近。
    在此也須提及第二世紀末葉，他提安所完成的四福音合參，這是首次嘗試合編四福音。最近發現的殘片顯示它有希臘文本及敘利亞文本兩種，而敘利亞文的合參是希臘文本的翻譯。東方教會喜用這譯本。到了第五世紀初（主後四一一年），伊得撒的主教拉布拉（Rabbula，bishop of  Edessa）頒令各教會須使用四部福音書的「單行本」。他發起別西大本（Peshitta），即敘利亞通俗譯本（Syriac  Vulgate），成了現在敘利亞教會公認的聖經譯本。
    以後的世紀，其他譯本陸續出現，有些直接由希臘本翻譯過來，有些根據拉丁本及敘利亞本。古亞米尼亞文（偶見於新亞米尼亞文譯本），外高加索文、古埃及文、衣索匹亞文及哥德文等譯本均成于第七世紀初葉之前，這些譯本可提供古經文早期的佐證，但以研究目的來說，它們沒有拉丁文及敘利亞文譯本那樣富有價值。直至今日，約有一千餘種新約或部分新約的譯本，但它們並不影響經文的基本性質，因原有經文早已確定了。
    第三種確定原有經文的重要來源是，前六個世紀基督教中的古教父、領袖及教師們的著作，他們在講道及著作間，大量的運用新約的話。有時只不過是間接引用，泰半引句似乎都不甚準確，但出處尚能確定；有時引述一大段經文，所以很容易找到原文的出處。雖然許多「引句」不太精確，但教父著作中所引過的新約經文，如是之多，倘若失去了新約，我們還可根據這些古代著作重新杷全部新約組織起來；所缺的只是少數經節而已。把他們的引文與各種古抄本經文相證，便可提供有關這些古抄本的年代、地點及經文類別等寶貴資料。
    舉例來說，約主後二五＃年，有一位北非洲的基督教傳教師居普良（Cyprian），曾廣泛的引用一種拉丁文譯本。所引用的經文與第四或第五世紀時，一種稱為「k」的古拉丁文譯本，甚為相似。由其相似性看來，這「k」古卷必是源於一種第三世紀中期，流行於北非洲的版本，這樣，便早于耶柔米的通俗譯本了。
    教會崇拜時用的聖句集（Iectionary），保存了福音書及書信中的部分經節，它們的重要性，比不上前面所提的；因為它們並不完整，且是第九世紀或更後的時期產生的。不過，由於它是用於公讀，故十分重視其統一性，因此我們可用以考證中世紀教會所鑒定之經文的類型。
    有些零散的經文亦可于破碎的陶片上找到，這種陶片（ostraca）是窮人用來作備忘錄的材料。因為性質的關係，刻在陶片上的字句不能過多，也絕無人會把全卷福音書或書信繪于此類陶片上，更不要說到整部新約了。不過，我們可以從這些片斷看到當日一般人如何引用聖經；與審慎完成的古抄本比較起來，它們雖然兔不了有更多的錯誤，但有時它們也保存了當日經文的真實字句。
    最初十四個世紀，新約的流傳，純藉抄本。這些文件多為重要的教會、修道院、或有錢人的圖書館所擁有，有時個人也可得到福音書或書信的複製品。到了十五世紀時，兩件事情大大的影響了新約的流傳：一是一四三七年，古騰堡（Johann  Gutenberg）發明的印刷術：二是於一四五三年，士耳其人攻陷了君土坦丁堡。
    君士坦丁堡的淪陷促成拜占庭帝國的支離，亦即希羅文化最後嫡傳的消滅。它的官庭是研習希臘文化的中心，它的圖書館藏有當時文明社會中所存最優良的古典及聖經抄本。其中許多已失落：大部份轉存於分散在小亞細亞的名修道院中；其餘的被逃往西方的學者攜至歐洲，在那裏，他們把希臘文化的研究，介紹給西方教會的各學派。結果引起對古希臘文化興趣的複燃，原來完全靠拉丁文譯本的西方，也對希臘文新約有了重新認識。學者開始更集並研究已被遺忘多年的古抄本，討論其中的優異處。
    古騰堡在德國梅因斯（Mainz）出版社印行的第一本書，即是現今著名的馬薩林（Mazarin）或古騰堡拉丁文聖經，是年為一四五六年。機器印刷保證產品的統一，不但可減少錯誤四散的可能性，也可減低成本，以致一般人士都有購買聖經的能力。早期希臘經文的抄本，只可能在少數人當中傳流，印刷本則可供數以百計的人閱讀，聖經得以廣傳，引起研讀的新興趣，因而促成第十六世紀，由路德、加爾文及其他有關人士所領導的宗教改革。路德的德文聖經是喚醒及光照其國人的有力武器。

近代譯本
    英文聖經的翻譯工作，早於宗教革命。約翰威克裏夫（John Wycliffe）於一三八二年，以拉丁文版本為主，出版了一部英文聖經。舊約大部份是他的朋友海爾福特的尼古拉（Nicholas  of  Hereford）的作品，新約則是威克裏夫譯的。他死後，約翰勃威（John  Purvey）重新修定，而於一三八八年出版，因此譯本是以抄卷型式出版，自然不及後來所印之版本流傳廣泛。
    約翰丁達爾（John  Tyndale），牛津畢業生，可能會見過於一五一六年出版的伊拉斯母（Erasmus）的希臘文聖經。他明白，除非一般信徒能擁有本國語言的聖經，否則信仰不會堅立，於是他從事翻譯工作。他在倫敦開始這項事工，但因受到極大的反對，而轉移至歐洲大陸，在那裏完成了他的作品。
    一五二五年這本新約譯本首版於沃姆斯（Worms）。當送到英國時，主教們把全部印製本充公，並公開的將之燒毀。他們做得相當徹底，只有兩三本得以存留。到了一五三四年又出了本修定本，得到廣泛的流傳。一五三六年丁達爾被控傳異端而被燒死，但他的影響至今仍存。其後的英譯本皆感染他措辭的色彩。以後，一連串的英譯本如雨後春筍。可弗達爾本（Ccrverdale），是根據拉丁文通俗本，但參考了丁達爾的譯本及路德的德文聖經。「馬太聖經」（一五三七年）是約翰羅吉氏（John  Rogers）的譯本，羅吉氏是丁達爾的朋友，他參考丁達爾及可弗達爾的譯本。這譯本甚流行，很快便發行「第五版，一五三九年，理查塔弗那（Richard  Taverner）加以修定。
    可弗達爾的聖經亦稱為「大聖經」，於一五三六年開始翻譯，而由法國印刷商雷氏（Regnault）於一五三八年開始印刷，異端裁判所欲將印好的紙張充公，但大部份均得以保存，所以於一五三九年在倫敦完全印妥。這譯本在各教會中被使用，受到狂熱的歡迎，以至三年之內，再版了六次。聖公會祈禱文書所包含的詩篇，便是根據可弗達爾譯本。
    一五六＃年出版的日內瓦聖經，是英國新教徒努力的結果，他們為此離開本土，以避免嚴重的迫害。這譯本成為清教徒的聖經，英國民眾也因著它，開始明白聖經教義的意義。
    第一本直至現今仍被使用的譯本，是英王欽定本，如此稱呼，是因它成于英玉詹姆土一世統治時期。牛津及劍橋的一批學者，根據已存的英譯本，而完成新譯本。一六一一年，這新譯本公開發表，半世紀內成為英國的標準聖經。三百年內它成為英譯本中最流行的一種。
    由希臘文抄本以至英王欽定本、修定本、美國修定本及今日的修定標準本，形成一條連續的環。聖經在流傳中，不免有錯誤及模糊之處。但還不足以使經文受到大規模的破壞，也不能說今日的新約已與初期教會的新約大大不同。眾多的抄本可使錯誤得到修正，而從無數譯本的譜系，可看出它們來自同一源頭。使徒教訓將福音的要旨，首次以成文的形式表達出來，現代英文聖經則很忠實的把使徒教訓重譯了出來。
    十九世紀中葉，古抄本的發現影響了新約的希臘經文；而英國語文，自伊利沙白時代以來，也不斷在轉變中，英王欽定本的重新修定，成為刻不容緩之事。一八七＃年，聖公會組織了一個委員會，成員包括當日大部分的不列顛聖經學者，及許多美國的學者，這些美、英的英文聖經修定者，共同合作，他們中間不時會有分歧的意見。英國修定本於一八八一年出版，美國修定本則遲至一九○一年。兩者的分別，首要在美國修定本以「耶和華」代替「主」，並除去了一些在美國人耳中會覺奇怪的聖公會色彩。基本上，兩者十分相似，都儘量直譯所根據的經文。許多古措辭，只要按修定者看來，能為一般讀者明白的，都有意的被保留下來。美國本對古語的保留，不及英國本來得多，但是兩者皆試圖「給現代（一八八五年）讀者一種忠於原來經文的翻譯。」
    第廿世紀又增加了兩種新譯本，目的在於修定英玉欽定本；使之符合時代。其中之一即修定標準本，始於一九三七年，由國際宗教教育會議發起，這會議包括四十個美國及加拿大的宗教團體。這譯本為使美國修定本更普及，提供了一本公私崇拜時均合用的聖經，既保存了英王欽定本文學上的價值，又表現了自一九＃＃年以後，學術上的進步。修定標準本的新約于一九四方年出版；一九五二年全部聖經完成。此譯本並未全部被信徒接納；有極少的幾處，它所採取的似乎是絕對錯誤的希臘經文。這譯本用意是修定美國標準本，所以，仍保存了從前譯本許多的措辭用語。
    第二種即新英文聖經，由不列顛群島各大宗派的代表計畫及執行，一九六一年由牛津及劍僑出版社共同發行新約。這譯本並不是一種修定本，而是用現代英文表達的新產品。由於這委員會的工作，我們得到一本可讒性極高的聖經，雖然它不完全是直譯，有些地方甚至類似意譯，但大致說來，它是忠於原文的。若要研究聖經或討論神學問題，這譯本則不及其他較直譯的標準本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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